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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

中国共产党百年革命精神的主要本质特征及当代弘扬∗

李 太 淼

摘　 要：精神是伴随着人们社会实践活动而产生、发展、传承并在社会实践中发挥作用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年

来，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内容极其丰富的伟大革命精神，构筑

起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 中国共产党百年革命精神的主要本质特征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仰信念信心，与
时代特点相合的爱国主义精神，热爱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精神情怀，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精神，不怕牺牲、甘
于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精神。 这些精神之间存在内在逻辑联系。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

须大力弘扬和传承伟大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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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对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有着重要的功能作

用。 精神是伴随着人们社会实践活动而产生、发展、
传承并在社会实践中发挥作用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年来，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形
成了一系列内容极其丰富的伟大革命精神（也可称

为红色精神），构筑起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 革

命精神是对伟大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弘扬和升华，
是当代中国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党和国家的宝

贵精神财富，也是人类精神中的瑰宝。 伟大的革命

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是新时期社会实践的动力

之源。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大力弘扬和传承革

命精神。 近些年来，人们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形成

的一些各具特色的革命精神的内涵特征研究甚多。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具有深厚的精髓要义，是统

一性和多样性的结合，有相适相融的共性，有一以贯

之的价值内核，是理论与实践、个体与整体、历史性

与现实性的有机统一。”①本文着重从宏观的、整体

的视角，从学理层面研究分析精神对社会实践的功

能作用，归纳中国共产党百年革命精神谱系的主要

本质特征，阐释新时代传承和弘扬革命精神时应该

把握的主要着力点。

一、充分认识精神的社会功能作用

精神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
精神主要包括人的思想、理想、理念、信仰、信念、信
心、决心、意志、道德、情操、情怀、情感、胆魄、勇气、
毅力、谋略、智慧等精神要素。 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

必然伴随着人的精神活动。 革命精神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发挥了巨大功

能作用。
１．精神内嵌于社会实践并在实践中发挥重要

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

理告诉我们，人是有目的的、能动的社会实践主体。
人是不同于一般动物的具有思想、意识的高级动物，
因而，人的精神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作用，
对作为个体的人而言是如此，对作为由人组成的社

会而言也是如此。 在人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追求

美好生活的社会实践中，需要理想追求，需要目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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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需要斗争和奋斗。 因而，自古以来，人类就形成

并传承着追求理想、努力奋斗等各种各样的精神。
伟大的中华民族也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并传承着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
自强不息等为主要特征的伟大民族精神。 毛泽东曾

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

质”的论断，辩证地说明了精神的形成及其对实践

的作用，而且特别强调，人是应该有点精神的。 邓小

平也十分重视精神的作用。 他曾指出：“在长期革

命斗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

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

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

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

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搞社

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的正确领

导下，大力发扬这些精神。”②习近平对精神的作用

更是多有论述，而且特别强调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要高度重视和发挥精神

的作用。 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 唯有精神上

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

倒，挺立潮头。”③

２．革命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某种具体形态革命精神形成的过程，也是诸种

革命精神要素同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特定的人

物、特定的社会实践活动内容相结合并发挥作用的

过程，而且在形成之后还将持续发挥作用。 俄国十

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新

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给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１９２１ 年 ７ 月，一些信

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志士，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怀着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怀着救

国救民、改造中国的雄心壮志，以无所畏惧的革命精

神，推选出自己的代表，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

党。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充分展现了开天辟地、敢为人

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
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这是中国革命精神

之源、精神之基、精神之本。”④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确立了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为国家谋独立、谋富强的初心使命，

确立了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信

念和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同

中国社会革命实践结合的产物，也是民族精神与中

国革命实践结合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精神在一定时

空节点上的集中反映和传承升华。 党的成立对中国

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给无数追求进步的社会青年

和人民群众投身革命事业提供了方向指引和强大精

神动力。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精神的指引下、
感召下、影响下，无数热血青年参加党组织，无数革

命群众参加工会农会，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

革命之中。 即使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宁汉合流、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

命群众的白色恐怖之际，面对敌人的枪口、屠刀、绞
刑架，无数怀抱理想信念的共产党人也大义凛然、宁
死不屈，充分展现了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和革命

意志。 夏明翰烈士留下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

真”的铮铮誓言，就是这种革命精神的典型写照。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继续发扬

伟大的革命精神，并在革命实践中又形成一些各具

特色的革命精神形态。 党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军民

凭着对建设新社会的理想、对革命必胜的信心，团结

一致，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铸就了井冈山

精神。 在中央苏区根据地建设中，党领导根据地军

民坚定信念、求真务实、艰苦奋斗、致力建设新社会，
铸就了苏区精神。 在红军被迫进行长征的历程中，
共产党人和广大红军指战员抱着救国救民的崇高革

命理想，发扬不怕苦、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爬雪

山、过草地、吃草根、啃树皮，终于走完了长征路，取
得了长征的胜利，铸就了长征精神的历史丰碑。 长

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远征，是一次革命精神、革命意

志的远征。 长征精神形成的过程，正是理想信念、不
怕牺牲、艰苦奋斗等革命精神要素同特定的时空条

件下红军长征相结合并发挥作用的过程。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

高举抗日大旗，第二次与国民党合作，积极建立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积极领导和推动全民抗战，积极投身

到抗战前线。 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就是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推动下形成并发挥强大作用的。 在

抗战时期，革命精神结合着具体的时空条件和革命

实践活动内容继续发挥作用，并最终形成了诸多各

具特色、形态多样的革命精神，诸如延安精神、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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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吕梁精神、白求恩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杨靖宇

精神等等。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

民继续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精神，革命精神

继续在各种具体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发挥作用，并在

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形态多样的革

命精神，诸如大别山精神、愚公移山精神、红岩精神、
西柏坡精神、沂蒙精神等。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

国人民继续发扬革命精神。 革命精神要素继续作用

于这一时期的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举如抗美援朝、
垦荒造田、建设国家工业体系、建设大型基础设施工

程、加强国防建设等，从而铸就了一些具有时空特

点、历史特点的革命精神。 比如，在抗美援朝战争

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

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

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

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

乐观主义精神，为了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
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

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抗美

援朝精神”⑤。 比如，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大力推进

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广大工农群众、解放军战

士、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大力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团结互助、无私奉献等革命精神，产生了大量动

人事迹，涌现出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北大荒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以及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王杰精

神、焦裕禄精神、谷文昌精神，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继续发扬革命精神，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开拓创新，在新时期的新

社会实践活动中，铸就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征的革

命精神形态，诸如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

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 特别是近几年

来，我们在脱贫攻坚战中，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伟

大战役中，继续发扬革命精神，举国行动、上下同心、
攻坚克难、共克时艰，铸就了伟大的脱贫攻坚精神、
伟大的抗疫精神。

二、百年革命精神的主要本质特征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革命精神，具体形态多种多

样，涵盖内容方方面面。 从时间的角度看，革命精神

历经百年，包括各个历史时期，与各个历史时期的时

代主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社会实践活动内容密

切相关。 从空间的角度看，革命精神遍及长城内外、
大江南北，包括在不同地方形成的革命精神，不少革

命精神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和空间标识。 从实践主

体发挥作用的角度看，有以党和国家为实践主体的

精神，有以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和部分群体为实践主

体的精神，有以个人为实践主体的精神。 从精神作

用所涉及的社会领域看，革命精神涉及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国防、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

各条战线各个方面。 革命精神的“具体形态随着革

命—建设—改革的时间延续和地域、人物、事件的空

间延续，体现着时代转换和个性特征，拓展了革命精

神的整体谱系与每个时段或每个个体的具体内

涵”⑥。 然而，百年革命精神尽管表现形态多种多

样、丰富多彩，但其中有着一些共同的、相通的、具有

普遍意义的本质特征，这些本质特征可以说是百年

革命精神的精髓要义，也可看作是主要红色基因和

主要精神血脉。 这些本质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１．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仰信念信心

心有所信，方能远行。 理想信念是革命精神之

“魂”，是贯穿革命精神谱系的一条主线，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核心内容和根本优势”⑦，是各

个历史时期无数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焕发革命

精神、革命意志的精神之源。 在革命精神谱系中，理
想信念发挥着“底色” “基础”性的作用。 诸多具体

形态的革命精神都彰显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对马

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建立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

的美好理想和坚定信念信心。 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

群众就是在这种理想信念的作用下走上革命道路

的，无数革命先烈就是抱着这种理想信念而宁死不

屈、英勇就义的。 “革命理想高于天”，正是在理想

信念的作用下，红军才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完成了惊

天地、泣鬼神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即使在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所形成的一系列革命精

神，也无不内含着理想信念的精神作用。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革命精

神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影响下、推动下形成

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百年的奋斗历程中

形成的，因此，热爱党、拥护党，对党忠诚、听党话、跟
党走，对党的信仰信念信心和情感，对党的领导的认

同、支持、拥护，也构成了革命精神的重要元素，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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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精神的重要本质特征。 无数共产党人自入党的

那天起就把自己交给了党的事业，坚定理想信念，发
誓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永不叛党。 革命战士、广
大人民群众之所以追随共产党闹革命、搞建设，是因

为他们对党无限信任。
２．与时代特点相合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和核心，
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自强

不息、发奋图强、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动力。 历史上

无数仁人志士都是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

国情怀，为国家为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共产

党的革命精神承继了这种基因并与时代特点相结

合，使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极大彰显。 爱国主义精

神是伟大革命精神的又一个重要本质特征。 中国共

产党的成立本身就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一次集中体

现。 中国共产党主张国家独立、民族团结，谋求国家

富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主张推翻旧制度、建立新

中国，其中包含着爱国救国建国的博大情怀，是对爱

国主义的极大弘扬。 爱国主义精神作为文化基因也

深深根植于广大民众的精神和情感之中。 革命精神

正是结合时代需要继承和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才
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并产生巨大影响。
在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下，无数共产党人、革命战士、
人民群众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所付出的流血牺牲、
所做出的无私奉献，感天动地。 毫无疑问，百年奋斗

历程中形成的诸多革命精神中，都内含着爱国主义

的精神元素，特别是在反抗侵略、保家卫国、建设国

家大型工程、开展重大科技攻关、应对重大自然灾

害、维护国家安全等实践活动中，爱国主义更是得到

了极大张扬。
３．热爱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精神情怀

热爱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精神情怀是革

命精神的内核、本质，是各种具体形态革命精神形成

并发挥作用的动力之源。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

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是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 党领导人民在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形成的各种革命精神，都包含

着热爱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高尚精神情怀。
无数共产党人怀着爱民、为民的“大爱”之心，舍小

家为大家，无私奉献，甚至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那
些革命伟人、民族英雄、模范人物的精神中都包含着

这种“大爱”情怀。 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为了推进

国家建设，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团结人民、密
切联系群众，从而迸发出众志成城、攻坚克难、改天

换地的强大精神力量。 抗战精神、抗美援朝精神、愚
公移山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

精神、南水北调精神、各种各样的抗灾抢险精神等，
无不彰显着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精神实质。

４．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精神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自强不息、勤
劳勇敢的伟大民族精神进行了传承和升华。 自强不

息、艰苦奋斗精神构成了革命精神的又一个本质特

征。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作用下，红色政权的星星之

火得以燎原，红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革命根据地得

以不断建立并不断巩固扩大；正是在这种精神的作

用下，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在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初步建立起国家的工业体系，并成功研制了

氢弹、原子弹，发射了人造卫星；正是在这种精神作

用下，党领导人民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继续拼搏奋斗、
攻坚克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中国共产

党的百年史，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自强不

息、艰苦奋斗的历史。 在百年奋斗历史中所形成的

多种多样、各具特色的革命精神中，都内含着自强不

息、艰苦奋斗的精神。
５．不怕牺牲、甘于奉献精神

要实现理想就需要奋斗，要奋斗就需要牺牲和

奉献精神，这是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在要求。 在腥风

血雨的革命战争年代，牺牲和奉献精神的作用占有

更加特别重要的位置。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

奇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入党的那天起，
就把自己交给了党和革命事业，他们身上所彰显的

牺牲和奉献精神令世人景仰。 革命战争时期，党领

导人民军队和革命群众浴血奋战，付出了极大牺牲，
无数革命志士向死而生，无数革命先烈献出了自己

宝贵的生命。 据不完全统计，从 １９２７ 年 ３ 月到 １９２８
年上半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

群众达 ３１ 万多人。⑧从 １９２１ 年到 １９４９ 年，牺牲的

全国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 ３７０ 多万人。⑨在号

称“将军县”的河南新县，新中国成立之初有 １０ 万

人，而革命时期被敌人杀害的干部群众就有 ５．５ 万

人。⑩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

伤亡 ３５００ 多万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

放时期，牺牲和奉献精神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抗

美援朝、反击越南自卫反击战等保家卫国战争中，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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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国际维和和反恐活动中，在维护社会治安、打击

各种违法犯罪活动过程中，在抗灾抢险、脱贫攻坚过

程中，依然有不少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此外，各行

各业也涌现出众多甘于奉献的英雄劳模。 从 １９５０
年至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召开 １６ 次全

国劳模表彰大会，共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

者 ３４００８ 人次。 这些劳模和先进工作者是“民族的

精英”“人民的楷模”“共和国的功臣”。 中华民族

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 牺牲和奉

献精神正是英雄主义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
匠精神的精神底色。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作用下，在
共产党领导人民的百年奋斗历程中，英雄辈出，劳模

辈出。 正是这种不怕牺牲、敢于牺牲、甘于奉献的精

神，使中华民族挺起了精神的脊梁。
６．团结协作精神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贯穿着团

结协作精神。 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坚持党内团结、
军队团结、军民团结，使我们党以及党领导的红军团

结一致、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

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

生死存亡之际，我们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再次与国民

党合作，团结各民主党派，团结各民族人民，团结一

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党团结和带领人

民，大力弘扬团结协作精神，兴建了各种大型水利水

电工程、各种大型基础设施工程，应对了各种自然灾

害。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国际

关系方面一直传承着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优良传

统，始终张扬着团结协作精神。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
国始终奉行和平外交方针，注意加强同各友好国家

的团结合作，反对霸权主义。 近些年来，为适应经济

全球化的发展大势，我们党又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理念和主张，不断加强同其他国家的团结

合作，为应对和解决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气候、环
境、安全等问题，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７．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精神

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灵魂。 一个不能创新的民族是没

有希望的民族。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正是在不断追

求创新的过程中创造了辉煌灿烂、彪炳于世的中华

文明。 中国共产党承继了中华民族的这一光荣传统

并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把这种精神用之于实践，不断

发扬光大。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民族创新精神的

一次集中升华。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本身就集中彰显

着中国共产党人要领导人民创新社会制度、改天换

地的伟大创新精神。 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

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把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精神与具体的革命、建设

实践活动相结合，大力弘扬敢为天下先精神、从实际

出发精神、改革精神、开放精神、科学精神、自我革命

精神。 正是因为有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精神，使我们

党能在面临挫折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能在面对错

误时及时修正错误，能在面对重大风险挑战时审时

度势，作出正确的决策和选择，迎来了百年辉煌。 百

年奋斗实践中形成的诸多形态的革命精神都包含有

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精神本质。
以上七种精神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 其

中，理想信念、爱国主义、人民情怀主要反映着社会

实践主体的价值追求、奋斗目标，是革命精神之源；
艰苦奋斗、牺牲奉献精神主要反映着社会实践主体

为实现价值追求、奋斗目标而必须具有的意志、胆
魄、勇气、毅力等方面的精神素质；团结协作、开拓创

新精神主要反映着社会实践主体为实现价值追求、
奋斗目标而必须具有的方法、智慧、谋略等方面的精

神素质。

三、新时期要继续传承和弘扬伟大革命精神

革命精神的主要本质特征，也可以说是革命精

神的主要红色基因和精神血脉。 当前，我国社会已

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处于

实现伟大民族复兴梦的关键时期。 在这一新征程

中，我们面临许多新矛盾新问题新风险新挑战，需要

我们继续传承和弘扬伟大革命精神，在前进道路上

攻坚克难，不懈奋斗。 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精神血脉，应在以下几方面着力。
１．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理念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 增强信

仰信念信心，是我们战胜一切强敌、克服一切困难、
夺取一切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心中有信仰，脚
下有力量。”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

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 针对时下个别党员干部中

存在的理想信念动摇和丧失等问题，必须强化理想

信念教育。 要通过学习教育使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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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坚定对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信念，坚定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坚定对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 要坚定政治立场，坚
定政治方向，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否定党的历史贡

献、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历史虚无主义，坚决反

对形形色色的反对马克思主义、否定党的领导、否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全盘西化的社会思潮，
坚决抵制和打破西方敌对势力在中国进行“和平演

变”“颜色革命”的图谋。
２．大力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决维护国

家主权和利益

时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社会的经济结构、
政治结构等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利益、国家安全问

题也面临诸多新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

的新的国际社会格局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国之

梦，为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维护我国的国

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我们必须大力弘扬“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大力弘扬与时代要求相结

合、具有时代特征的爱国主义精神。 要同“台独”
“港独”“疆独” “藏独”势力作坚决斗争；坚决反对

国际政治中的霸权主义行为；坚决反对一切外来势

力对我国内政的干涉和挑衅。 要通过爱国主义教

育，使广大青少年、广大党员干部成为爱国主义精神

的自觉践行者。
３．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坚持贯彻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

新时期，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的

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世情国情党情民情

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党面临的“四大风险” “四
大考验”更加突出。 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需要我

们党继续发扬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

统和作风，越需要我们广大党员干部强化宗旨意识，
牢记初心使命。 我们必须坚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在制定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时，要把为了人

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作为推动各项事业建设的根

本价值遵循。 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

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开展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

应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 党员干

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

所系、利为民所谋，在各自的岗位工作中充分践行宗

旨意识。
４．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脚踏实地干事创业

事业是干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我们要

清醒地看到，我们党长期执政，党员干部中容易出现

承平日久、精神懈怠的心态。 时下，有的党员干部享

受思想严重，不想吃苦干事，贪图名利享受；有的不

思进取，为官不为，庸政懒政；有的回避矛盾、躲避困

难，缺乏攻坚克难的锐气和斗志。 这更加说明在新

时期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的必要性、重要性。 艰

苦奋斗，玉汝于成。 新时期新征程，我们面临新的历

史使命、新的形势任务、新的矛盾困难，这都要求我

们必须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脚踏实地，苦干实

干，“撸起袖子加油干”，以实际行动实际业绩奋力

推进强国之梦早日实现。
５．大力弘扬牺牲和奉献精神，进一步强化担当

意识、奉献意识

新时期，面对市场经济发展和西方文化渗透所

带来的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冲击影响，面
对利益结构多样化、社会结构多样化、价值观念多样

化的冲击影响，面对个别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不担当

不作为问题，我们更加需要大力弘扬牺牲和奉献精

神，进一步强化广大党员干部的责任意识、使命意

识、担当意识、奉献意识。 党员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

力观、利益观、得失观、奉献观。 在权力面前，要秉公

用权，恪尽职守，敢于担当，敢于负责，主动作为；在
利益面前，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公私分明，不斤斤

计较个人利益得失；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要勇挑重

担，迎难而上，关键时刻敢于为国家和人民利益而牺

牲自己。 要大力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全社会

形成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风尚；要大力

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全社会形成

热爱劳动、尊重劳动、爱岗敬业、勤业精业的风尚。
６．大力弘扬团结协作精神，增进共同奋进的

合力

团结就是力量。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

想，要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必须加强团结，同心同德，共同努

力奋斗。 要加强党内团结，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不
断提升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不断提升各级地

方党组织的领导力、号召力、影响力，不断提升基层

党支部的战斗力，不断提升党员干部团结带领群众

干事创业的能力。 要加强各民族、各地区、各党派、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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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团体、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团结协作，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形成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强大合力。 要高举和平、
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

外交政策，积极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新

型国际关系，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建设全

球治理体系，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７．大力弘扬开拓创新精神，不断开创新局面

要在新时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必须大力弘扬开拓创

新精神，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大胆创新，不断开拓进

取。 从宏观层面讲，党要继续以“敢为天下先”的勇

气，不断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各项领域的改革，着力推进创新驱动国家战略。 与

此同时，党还要不断深化自身的改革。 勇于自我革

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

势。 要继续发扬彻底的革命精神，坚持全面从严治

党，保持“赶考”的清醒，以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引

领新的伟大社会革命。 从微观层面讲，广大党员干

部要增强创新思维、科学思维，创新工作思路和方式

方法，创新性地开展工作。 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要
通过弘扬开拓创新精神，在全社会形成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良好氛围。 总之，要通过改革、开放、创新，
为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动力。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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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５、１５５、３３、１０８ 页。 ⑥张平、
孙倩倩：《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演进与发展》，
《中州学刊》２０１８ 年第 ９ 期。 ⑦林建华：《学史崇德　 赓续中国共产

党人的精神谱系》，《光明日报》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７ 日。 ⑨刘军汉：《追忆，
为了更好地向前》，《河南日报》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 日。 ⑩辛世俊：《传承

红色精神　 赓续百年征程》，《河南日报》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 日。 《礼赞

劳动　 褒扬模范》，《人民日报》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 日。

责任编辑：文　 武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ｎｎ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Ｌｉ Ｔａｉｍｉａ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ｐｉｒｉｔ ｃｏｍｅｓ ｉｎｔｏ ｂｅ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ｓ， ｉｎｈｅｒｉｔ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ｙｓ ａ ｒｏｌｅ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ｗｉｔｈ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１００ ｙｅａｒ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ｒ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ｐｉｒｉｔｓ ｗｉｔｈ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ｒｉ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ｆｏｒｍ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ｐｅｄｉｇｒ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ｎｎ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ｒｅ： ｌｏｆｔｙ ｉｄｅａｌ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ｆａｉｔｈ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ｌ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ｙ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ｓｅｌｆ－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ａｒｄ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ｎｏｔ ｂｅｉｎｇ ａｆｒａｉｄ ｏｆ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ｔｒｕｔｈ ｆｒｏｍ ｆ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ｉ⁃
ｏ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ｓｐｉｒｉ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ｗｅ
ｍｕｓｔ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ｌｙ ｃａｒｒ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ｐｉｒｉ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ｐｉｒｉ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ｐｉｒｉ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７

中国共产党百年革命精神的主要本质特征及当代弘扬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中 州 学 刊 Ｊｕｎｅ，２０２１
第 ６ 期（总第 ２９４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６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

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贡献及历史经验

孙　 伟

摘　 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是参加并完成长征的四支红军部队之一。 长征途中，红二十五军创建鄂豫陕革

命根据地，配合了川陕、陕甘红军的斗争；西征北上的行动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最先到达陕北地区，为党中央落

脚陕北地区创造了条件；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为长征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促进了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为中国革命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即始终坚持和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

导；从实际出发灵活调整战略方向；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和群众动员；以严格的纪律作为事业成功的保证。
关键词：红二十五军；长征；贡献；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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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４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

（以下简称红二十五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下，
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于 １９３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到达陕北地区与陕北红军会师，完成长征。
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最先到达陕北地区，为中共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

放在陕北地区立下卓越功勋。 然而，与中央红军长

征相比，学术界对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关注度不高①，
本文通过梳理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历程，概括出红二

十五军长征做出的重要贡献，进一步探寻红二十五

军长征胜利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以助于对红二十五

军有更加深刻而全面的认识。

一、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历程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行程共 ９０００ 余里，途经鄂、
豫、陕、甘、宁五省，历时 １０ 个月。 在参加长征的四

支主力红军队伍中，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相对是比较

顺利的，总体上没有出现重大失误或遇到重大挫折。
１．实施战略转移，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组建于 １９３１ 年 １０ 月，１９３２ 年重

建，后来编入红四方面军战斗序列，是中国工农红军

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的影

响下，自 １９３３ 年 ５ 月开始，红二十五军在七里坪战

役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接连失败。 １９３３ 年 １０
月后，中共鄂豫皖省委逐步转变了斗争方针，实行游

击战和密切联系群众的斗争方式，坚持反“围剿”斗
争，取得长岭岗、太湖、扶山寨等战斗的胜利。 “但
是，鄂豫皖根据地总的形势依然严峻，敌人力量强

大，而且已经构成堡垒林立、公路纵横的封锁网，建
立了严密的反动统治，根据地不断被敌人压缩分割，
人口锐减，兵员枯竭，军民衣食极端困难，短期内难

以根本改变。”②红二十五军急需找出一条生存发展

的道路。
１９３４ 年 ８ 月，程子华受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派遣到达鄂东北地区，传达中央的指示：“红军主力

要作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③中共鄂豫皖省

委于 １９３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

开第十四次省委常委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在

１９３４ 年 ７ 月 ２６ 日作出的《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

通知》和 ７ 月 ２９ 日发给中共鄂豫皖省委的《致鄂豫

皖省委训令》等文件以及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关

于鄂豫皖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４－１７
作者简介：孙伟，男，大别山干部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信阳　 ４６５５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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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示。 会议最终决定：“省委立即率领红二十五

军实行战略转移。”“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

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留一部分

武装再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

地的武装斗争。”④１９３４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红二十五军

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
红二十五军到达桐柏山区后，发现“桐柏山区

距离平汉铁路太近，又面临汉水”⑤，战略回旋余地

不大，难以立足发展。 此时蒋介石命令“追剿纵队”
追击，并令驻河南省域的国民党军堵截。 中共鄂豫

皖省委认真分析形势，认为“桐柏山区并非是红军

生存发展之地”⑥，果断率领部队向伏牛山挺进，相
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１１ 月 ２６ 日，红二十五军

在方城县境内越过许南公路时，遭到独树镇附近敌

人的强力阻击。 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

成败的关键。 最终，红二十五军经过浴血奋战，冲破

重重包围，挺进到伏牛山区。 然而伏牛山“这一带

地域狭窄，人烟稀少，粮食和其他物资条件都很匮

乏”⑦，而敌人仍穷追不舍，在这里建立根据地难度

仍然很大，于是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继续西进。 １２
月 ４ 日，红二十五军到达河南省卢氏县，击溃在豫陕

交界处的反动民团，进入陕南境内。 １２ 月 １０ 日，中
共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召开第十八次省委常委会

议，会议期间，突然遭到敌军袭击，经过 ２０ 多次拼

杀，终于将敌人打垮。 庾家河战斗“毙伤敌人 ８００
余人，我军也伤亡 ２００ 余人，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

海东均负重伤”⑧。 至此，红二十五军第一阶段的战

略转移胜利完成。
２．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打破敌人的“围剿”

计划

庾家河会议是红二十五军长征过程中的一次重

要会议，会议决定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共鄂

豫陕省委，这是因为，“豫陕边界地区敌人统治比较

薄弱，人民生活贫困，阶级矛盾尖锐，容易发生斗争，
党和红军在这一带有一定的影响；这里山大沟深，丛
林茂密，回旋余地较大，便于活动；在与川陕红军、陕
北红军的相互配合上，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二十

八军的呼应上，都有着重要意义”⑨。 经过半年的发

展，“到 ５ 月初，红二十五军主力发展到三千七百多

人，地方游击师、抗捐军发展到两千多人”，并在蓝

田、柞水、镇安、山阳等地和华阳地区建立了四块革

命根据地，“根据地人口近五十万”，⑩鄂豫陕革命

根据地初步形成。
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地区的斗争，使国民党

大为震惊，蒋介石调集 ３０ 多个团的兵力，“统由杨

虎城指挥，发动第二次‘围剿’，并限令在 ５、６、７ 三

个月内将红军全部消灭”。 经过紫荆关、袁家沟口

大捷，红二十五军乘胜东进，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
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三次胜利，“宣告敌人企

图在三个月内消灭红二十五军的计划彻底破产”。
３．西征北上，迎接党中央

１９３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晚，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长安

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了原中共鄂豫皖省委

交通员石健民带来的几个月前中共中央发出的文件

和主力红军行动的确切消息，会议认为：“中国苏区

发展，红军新胜利，主力会合在西方的胜利与将要形

成中国西北部苏区根据地。”“这都是目前中国革命

发展的新形势特点。”提出红二十五军要“在一切

行动中与陕北红军集成一个力量”，“配合红军主力

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新的伟大的巩固的根据

地”。会议决定组建中共鄂豫陕特委，继续坚持鄂

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１９３５ 年 ７ 月 １６ 日，中共

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陕革命根据

地，继续北上。 ８ 月 ２１ 日，到达甘肃省泾川县，在四

坡村战斗中，军政委吴焕先壮烈牺牲。 ９ 月 ７ 日，中
共鄂豫陕省委在豹子川召开省委会议，决定由程子

华代理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兼军政治委员，徐海东

任军长。 １５ 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胜
利完成了长征。 三天后，中央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
从四川进入甘南，到达哈达铺。

二、红二十五军长征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长征途中，红二十五军沿途宣传党的抗日主张，
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对中央红军的长征形

成战略上的支援，为长征的胜利和中国革命开创新

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１．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配合了川陕和陕甘

红军斗争

红二十五军是长征中唯一一支建立稳固根据地

的部队。 在庾家河会议上，中共鄂豫皖省委做出了

《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
决定在鄂豫陕边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会后，红二

十五军发动群众，建立基层苏维埃政权，全力开展创

建根据地的工作。 １９３５ 年 ５ 月初，红二十五军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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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块革命根据地，“成立了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先
后成立了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两个县、十三个区、
四十多个乡、三百多个村的苏维埃政权。 根据地人

口近 ５０ 万，耕地面积 ９０ 多万亩，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已初步建成”。
１９３５ 年 ５ 月上旬，敌人发动了对鄂豫陕革命根

据地的第二次“围剿”。 红二十五军根据陕南地区

的地理环境和交通不便的实际情况，采取运动战和

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破了敌

人第二次“围剿”。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红

二十五军两次反“围剿”的胜利，对“红二十五军的

发展壮大，对配合红军主力北上陕甘，以致对开创西

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都具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
２．西征北上的行动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沣峪口会议上，中共鄂豫陕省委根据中央文件

精神、报纸消息和敌情动态，统观全局地分析了斗争

形势，认为：“配合红军主力行动以争取最后全部胜

利，这是当前最紧迫的战斗任务。”决定：“集中力

量以新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直接有力地配合红军

主力。”红二十五军在得知会师后的红一、红四方

面军计划分兵北上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情况

后，命令部队立即进入甘肃境内配合主力红军行动。
此时蒋介石根据红二十五军的动向，判断其有接应

红一和红四方面军的趋势，害怕侧背受制，发出指

令，严防两支部队会合。 杨虎城据此制定了集中优

势兵力，先将红二十五军消灭的军事方针。 红二十

五军抱着“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都牺牲了，也要把

党中央和一、四方面军迎接过来”的决心，先逼天

水，再渡渭河，攻占秦安，切断西兰公路。 从 ８ 月 １４
日到 ３１ 日，红二十五军在陇东的广大地区活动，切
断西兰公路 １８ 天， “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行

动”。 这样，红二十五军有力地钳制和吸引了敌

人，打乱了敌军的部署，在一定时期内减轻了中央红

军的压力。
３．巩固陕北根据地，为党中央落脚陕北创造了

条件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

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先后取得

劳山和榆林桥战斗的胜利，巩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
“为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

件”。 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

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完

成长征。 中共中央在《陕甘支队告红二十五、二十

六军全体指战员书》中指出：“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

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

的导炮！”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下旬，中共中央指挥红一

方面军发起直罗镇战役，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
剿”，“巩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把全国

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４．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为长征胜利奠定了

群众基础

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灵活正确地执行党的民

族政策，赢得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要求党与

红军政治部不仅要在日常实际生活上，而且还要在

政治上做好少数民族的工作，“部队每到一个新的

地区，军领导都根据当地民情风俗，适时地提出一些

新的规定，要求部队严格遵守，切实做到秋毫无

犯”。
１９３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红二十五军进抵静宁县城

以北的单家集、兴隆镇等回民聚居的地区。 省委制

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
禁止毁坏回族的经典文字；禁止在回民地区吃大荤；
注意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注意用回民的水桶在水

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女性，注意实行公买公

卖”。 军政委吴焕先还把当地的知名人士和阿訇

召集起来，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的

政策纪律，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 红二十五军的民

族政策，扩大了党与红军的影响。 毛主席说：“红二

十五军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

５．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形成

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始终坚持宣传党的抗

日主张，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红二十

五军长征出发时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

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宣布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

军北上抗日的宗旨，号召全国同胞，不分政治倾向，
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号召国民党军队与红军订立协

定，共同抗日”。 红二十五军在行军途中以张贴告

示、书写标语、散发传单等方式，开展大量的宣传

工作，“每遇围寨，都事先给寨主头目写信，宣传党

的抗日救国主张”。 １９３４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进入伏

牛山区后，红二十五军发出布告，宣布：“欢迎一切

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欢迎一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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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和围寨和我们订立抗日协定，同我们一路去打日

本帝国主义，扫除障碍我们抗日的反动武装。”庾

家河会议后，红二十五军积极宣传党和红军的抗日

救国主张，号召国民党进步人士和地方开明绅士，不
分政治倾向，共同抗日。 通过发布《中国工农红军

第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 《告国民党士

兵书》等布告，揭发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消除了偏

僻山区群众对党和红军的误解，以实际行动证明红

军是为广大劳苦人民服务的军队，为建立广泛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６．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发挥了作用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
杨虎城见到周恩来后，提出了让红军派出得力部队

到西安一带保护西安的要求。 张、杨认为：“只有徐

海东能安定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军心，也只有他和他

率领的红军，才能抗击来自南京方面的强大压

力。”中央接受张、杨的要求，派出徐海东亲率红十

五军团于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进驻商县地区，配合支

援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对制止亲日派的军事进攻，促
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的历史经验

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胜利与其坚定的政治方向、
坚强的组织保证、正确的战略决策、有效的政治动员

和严格的纪律执行是分不开的。
１．始终坚持和服从党中央的领导

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是始终服从党中央的统

一领导，自觉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的结果。
红二十五军对党中央的指示非常重视，坚决贯彻执

行。 首先，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就是遵

照党中央的指示做出的。 中央认为：“鄂豫皖革命

根据地日益缩小并分割成各个小块，人力、物力都难

以补充，红军主力必须离开根据地，去建立新根据

地。”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共鄂豫皖

省委在花山寨举行常委会议，一致同意中央关于红

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指示，决定离开大别山区，
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出发长征后，因
为部队没有电台，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但是联系

党中央、听从中央指示一直是红二十五军的迫切愿

望，政委吴焕先多次说：“消灭敌人一个团不如缴获

一架电台，能得到中央的指示。”到达陕北后，红二

十五军一切行动始终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

在中央的直接指挥下，由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合

编的红十五军团与红一军团密切配合，取得直罗镇

战役的胜利。 后红十五军团又在中央指示下东渡黄

河，挺进山西，给阎锡山部队以沉重打击；随后西征，
打破了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接应了北

上的红二、红四方面军。 西安事变后，徐海东按照党

中央的指示，率部进驻商、洛一线，为促进西安事变

的和平解决做出了贡献。
徐向前评价红二十五军“是一支有着坚强的党

性观念的人民军队”。 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的历

史经验表明，只有自觉服从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党的意志和行动才能得到统一，党的主要目标和任

务才能顺利实现。
２．从实际出发灵活调整战略方向

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

于六次根据实际情况对战略方向进行了灵活调整，
每一次战略方向的调整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红二

十五军重建后，接连在七里坪战役和第五次反围剿

中失利，“根据地区域内物力、财力被摧残殆尽”，
“整个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空前艰难”。中共鄂豫

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人也开始认识到继续

坚持根据地的斗争，难有出路，“难以恢复和开创出

一个新的局面”。 于是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在桐柏

山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到达桐柏山区之后，发
现这里没有开辟根据地的条件，又果断放弃在这里

建立根据地的想法，决定北上挺进伏牛山区，从而跳

出了敌人的合围，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 到达伏

牛山区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发现该地区地狭人少，物
资缺乏，同时，别廷芳在这里统治严密，发动群众开

展工作艰难，不适合创建革命根据地，因此再次调整

进军方向，继续西进。 １９３４ 年 １２ 月进至陕西洛南，
在庾家河召开会议，一致认为陕南地区地理位置优

越，交通不便，而且由于蒋嫡系军队与西北军存在矛

盾，导致这里“统治力量薄弱，便于红军活动”，最
终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成为唯一一支在长征

途中建立根据地的红军部队。 在沣峪口会议上，中
共鄂豫皖省委在对全国形势分析判断的基础上，认
为红二十五军虽然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继续的斗

争胜利是有把握的完全可能，然而在革命发展的全

国形势需要上则不够”，因此，省委决定：“二十五军

到陕甘苏区会合红二十六军，首先争取陕甘苏区的

巩固，集中力量以新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直接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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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合红军主力，创造新的伟大红军与准备直接与

帝国主义作战的阵地。”根据这一认识，中共鄂豫

陕省委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继续西征北上。 这是中

共鄂豫陕省委在根据全国的革命形势，审时度势，做
出的又一次正确决策。 在牵制敌军配合中央红军的

过程中，由于没有电台，始终得不到中央红军的消

息。 省委和军领导人考虑到一时难以获得中央红军

的确切消息，而敌军日益逼近，继续作战十分不利，
便立即北上陕甘，与陕北红军会师。 红二十五军最

终先期到达陕北、巩固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找

到落脚点奠定了基础。 事实证明，中共鄂豫皖省委

审时度势，不断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战略方向是正

确的。
红二十五军的领导集体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

始终尊重客观实际，同时又善于从全局出发，审时度

势，独立自主地制定和实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使红二十五军始终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３．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和群众动员

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胜利离不开有效的政治动员

和群众动员。 长征是红军离开原有革命根据地，进
行战略转移的军事行动，很多红军指战员对离开根

据地难免有不解和不舍。 因此，战略转移之前，必须

对广大红军干部、战士进行政治动员，让他们知道为

什么要进行战略转移，要到哪里去。 正如毛泽东所

说：“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
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
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红二十五军长征历程中，
在每一次重大的行动前，都进行了充分的政治动员。

红二十五军在长征出发前，向全军干部战士讲

解政治形势，进行创建新苏区的政治动员，使大家明

白为什么要进行战略转移。 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北

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

义占领我东北四省”，“卖国的国民党，把军队调到

南方来进攻真正抗日的红军和群众，为帝国主义瓜

分中国清除道路”，“中国工农红军特调动一部分军

队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领导并组织群众去打日本

帝国主义，收回华北失地”，“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

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武装起来，或者参加本

军，或者组织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同我们一路

去打日本帝国主义”。颁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

日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布告》，规定红军所到之

处，“帮助保障工人立刻增加工资、帮助工人组织工

会、帮助没收豪绅地主、军阀官僚土地，分配给农民

耕种、帮助群众解除压迫剥削农民的反动武装”

等。 这些动员活动，使红二十五军指战员明确了战

略转移的重要意义，以及长征途中的所要做的工作、
任务，使部队有了明确的战斗目标。

庾家河会议通过的《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

根据地的决议草案》明确指出：“摆在党当前的紧急

任务，是要加强红二十五军，加强争取群众的工作，
首先打破敌人的追击和堵截计划，迅速创造新苏

区。”决议草案具体规定了加强红二十五军，建立

政治工作系统，集中力量进行革命群众工作，进行土

地改革等。 在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时，中共鄂豫

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人根据广大群众反抗捐税

的迫切要求，提出了“抗捐、抗债、抗粮、抗夫、抗丁”
的“五抗”口号。 攻克镇安县城后，发布了《中国工

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号召

“立刻组织穷人自己的政府革命委员会”，充分说

明“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

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

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 这些政治宣传扩大了

红军的影响，增进了人民对红军的了解，争取到了广

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
１９３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中共鄂豫陕省委作出西征

北上的决定，红二十五军踏上了继续长征的道路。
中共鄂豫陕省委提出了“迎接党中央”“迎接中央红

军”的口号，进行西征北上的行动动员。 全军上下，
情绪饱满，斗志旺盛，决心以西征北上的实际行动，
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 经过政治动员，全
军将士目标更加明确，坚定了继续斗争的决心和信

心，最终成为第一个完成长征的红军队伍。
由上可见，红二十五军在每次重大战略行动之

前，都做了充分的政治动员。 全军将士行动目的明

确，坚决地、英勇地为实现党的目标任务而奋斗，从
而胜利地完成了长征中各个阶段的任务，并最终取

得了长征的胜利。
４．以严格的纪律作为事业成功的保证

严明的纪律是红二十五军不断胜利的一个重要

原因。 “红二十五军的战斗作风和严格的纪律，是
它能压倒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而不被敌人和困

难所屈服的原因之一。”红军严守纪律，得到了人

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拥护，从人民群众中汲取了无穷

无尽的力量。 红二十五军每到一地，所需粮草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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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购买。 西征北上的过程中，红军生活条件异常

艰苦，全体指战员自己打草鞋、缝军装、背粮食、挖野

菜、搭茅棚，甚至忍饥作战，赤脚行军，但始终恪守生

活纪律，不动群众一针一线。 在单家集、兴隆镇，军
政委吴焕先提出“要争取革命成功，必须团结和发

动各族人民群众”，专门制定“三大禁令、四项注

意”。 红二十五军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在群众中留

下了良好的印象，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

持，很多群众看到红军纪律严明，连打胜仗，纷纷参

加红军。
红二十五军严格的纪律、优良的作风，使得整支

队伍军纪严明，为团结军民夺取长征胜利奠定了坚

不可摧的基础。

四、结语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伟大长征历

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的经验弥

足珍贵，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生动教材，也是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

动力，具有显著的时代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

研究。

注释

①目前研究成果，主要有对红二十五军长征的研究，如石仲泉在《红
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的会合———“重走长征路”系列选登之二》一文

中就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的时间地点以及长征中的重要历史作用和

长征后为革命作出的重要贡献进行了阐述，《秘书工作》 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０ 期。 姜为民、张明金在《孤军北上做先锋———刘华清谈红二十五

军的长征》一文中记述了对原红二十五军老战士、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的访谈，对红二十五军长征的相关

史实作了回顾，《武汉文史资料》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 关于对红二十五军

相关人物的研究，有程沐雨的《周恩来指导红二十五军走上长征

路》，《纵横》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１ 期、王家进的《程子华与红二十五军的长

征》，《山西老年》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０ 期、张清改的《试论吴焕先在鄂豫皖

地区的革命活动及其贡献》，《传承》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等文章。 总体而

言，取得的成果并不多，尤其是相关研究专著几乎没有。 一些学术论

文质量也参差不齐，分析也大同小异，真正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不多。
一些研究论文偏重于史实介绍，缺少对红二十五军长征历程、历史贡

献和经验的深入的理论分析。 另外，研究方法单一，有待于向多样化

发展。 ②④⑨⑩中国工

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

史》，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第 １１２、１１８、１３２、１４４、１４５、１５３、１５８、
１４４、１５４、１５８、１９３、１９５、１９８、１６２、１６２、１６３、１２２、１２４、１２７—１２８、２、１１７、
２、１６２ 页。 ③程子华：《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
第 ６２ 页。 ⑤⑥张麟：《徐海东大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７０ 页。 ⑦刘华清：《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４９
页。 ⑧刘华清：《长征历史上的辉煌一页———记红二十五军长征》，
《中国监察》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８ 期。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

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
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第 ２２９、３３８、３３７、２８４、２８６、２８８、２９３ 页。 刘

伯承等：《星火燎原》第 ３ 集，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０ 年，第 １９７ 页。 
程子华、刘震、郭述申等：《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江淮文史》１９９６ 年

第 １０ 期。 张麟：《徐海东大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２５９ 页。 谭克绳、欧阳植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简编》，解
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第 ４３９ 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

部：《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２５５ 页。 《毛泽东

选集》第 ２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第 ４８１ 页。 《毛泽东选集》第 １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第８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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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

“双轮驱动”：推进网络政治安全能力建设的新路径∗

刘 远 亮　 　 　 虞 崇 胜

摘　 要：当今互联网时代，由于网络信息技术和政治体系的深度交融和互动，使得国家政治安全的内涵及影响变量

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网络政治安全问题日益凸显。 推进网络政治安全能力建设，既要着眼于诸种网络安全风险

的防范，也要着眼于政治体系自身的积极建构，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双轮驱动”的理想格局。 实践

中，既要坚持综合防范，通过不断强化网络治理提升网络安全风险防范能力，也要积极利用网络技术促进相应制度

和体制的变革和完善，通过网络赋权增强政治体系内生政治安全能力。 以“双轮驱动”推进网络政治安全能力建

设，有利于形成维护网络政治安全的长效机制，更好地应对纷繁复杂的网络政治安全风险和挑战，促进国家长治

久安。
关键词：互联网时代；“双轮驱动”；政治安全；网络政治安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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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

同时，国家安全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党的十

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的

任务，并强调要“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安全政

策，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①。 在国家安全能力建

设中，政治安全能力建设是至关重要的内容。 但在

当今互联网时代，伴随多元化网络技术手段对政治

的介入，国家政治安全的内涵及影响变量等都发生

了深刻变化，网络政治安全问题日益凸显。 本文在

梳理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政治体系的外

部网络安全风险防范能力和自身的内生网络安全生

长能力即“双轮驱动”的崭新视角，提出创新网络政

治安全能力建设的新路径，借以应对纷繁复杂的网

络政治安全风险和挑战，保障来之不易的改革发展

稳定的大好局面。

一、文献回顾

网络技术变革及其广泛运用对国家政治安全产

生了深刻影响，网络技术和国家政治安全的关系也

因此成为学界热点研究议题，其中，如何实现网络政

治安全是重要研究内容。 对于该问题，目前学界的

研究角度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
１．网络信息安全角度

互联网时代，信息安全风险是政治安全风险的

重要表现。②因此，从信息安全角度探讨网络政治安

全治理成为许多学者的关注点。 有研究者认为，我
国信息技术还相对落后，给政治安全带来隐患。 我

们应转变观念，正视网络政治的出现和发展；加强立

法，使政府上网和网上行政能够有法可依；加速构建

覆盖全国的“政府网”；大力开发网络政治的技术人

力资源以及充分利用网络加强国家意识形态的宣

传。③有论者通过分析我国“信息边疆”安全面临的

威胁，进而提出相应对策，包括加强网络安全防护措

施和防范意识，提高网络管理水平，抵制不良信息的

渗透，建立自己的信息阵地，加强对引进信息设备的

有效管理和技术改造，建立专业信息部队，筹划信息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３－１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与网络空间治理创新研究”（１６ＢＺＺ０８０）。
作者简介：刘远亮，男，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法学博士（西安　 ７１００２９）。

虞崇胜，男，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武汉大学教授（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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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拓展“信息疆域”等。④也有学者提出，通过优

化互联网治理模式，依法进行互联网治理，加强网络

舆论引导，加强互联网内容管控，强化网络主体的自

律，加强国际合作，健全互联网基础管理制度等措施

维护信息安全，进而促进政治安全。⑤

２．具体的网络实践或网络技术运用角度

不少学者从具体的网络实践或网络技术角度分

析网络对政治安全的影响，探讨如何通过优化网络

实践或网络技术运用来促进政治安全。 有学者强调

通过优化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来维护党的执政安

全⑥；有研究者提出通过加强互联网虚拟社区管理，
促进国家政治安全⑦；有学者建议通过网络舆情的

治理和引导以及网络舆情治理创新来维护国家政治

安全⑧；还有的研究者提出通过建立网络谣言生态

治理体系、提高信息主体网络政治素养、构建全过程

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健全网络空间安全法制体系等

途径进行综合施策，从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⑨；另有

论者主张通过确保网络舆论的内容安全、制度安全、
资金安全和技术安全，从而促进政治安全⑩；等等。

３．完善互联网领域的政策、法规和相关机制的

角度

有学者建议在战略层面建立分级安全战略应对

防线并重视战略目标的可实现性、改变国家安全战

略的固化现象、重视国家软实力建设和巧实力应用；
在方法层面明晰监管原则、理清政府职责、着力体制

和规范创新、依法管理要实至名归；在实践层面应实

施参与式监管、疏导式监管、激励式监管、低调无为

式管理以及属地式监管。也有学者从加强法治的

角度分析网络安全治理，强调依法处理网络群体性

事件，增强处理工作的依法性和科学性，从而维护社

会的稳定与安全。另有论者提出建立网络时代政

治发展中政治功能平衡与政治文化凝聚的双规安全

机制，前者包括权力制衡机制、必要的控制机制、协
调机制等，后者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机制、政治文化体

系的动员机制、政治认同机制等。等等。
通过上述梳理不难发现，在既有的研究文献中，

尽管学者们的分析视角、研究方法、研究议题以及具

体研究内容等都有所不同，但就其共同点来说，都凸

显了互联网时代网络政治安全问题的特殊性。 当

然，既有研究也存在薄弱之处。 比如，对于网络化境

遇中网络政治安全的维护，学者们大都从防范的角

度提出相应措施，而对政治体系内生安全机制的探

讨不够。 尽管也有学者从政治体制的角度作出探

讨，提出大数据背景下构建政治安全的内生动力系

统和外部防范系统，以有效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但
是，如何将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进而提升网络政治安

全能力，学界仍缺乏较为系统的分析。 的确，诸多网

络政治安全问题是人们对网络技术的运用而诱发

的，但其根源并不在于网络媒介本身。 加强网络安

全风险防范是维护网络政治安全的重要内容，但它

只是提升网络政治安全能力的一个方面，而更为根

本的还在于政治体系自身的积极建构，通过“强身

健体”而增强抵御各种网络政治安全风险的能力。
所以，我们认为，推进网络政治安全能力建设，既要

着眼于政治体系外部网络安全风险的防范，也要着

眼于政治体系自身的积极建构。 将二者有机结合，
实现“双轮驱动”，是当前推进网络政治安全能力建

设的必然选择。

二、“双轮驱动”推进网络政治安全

能力建设的依据及意涵

　 　 １．提出“双轮驱动”的主要依据

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内因和外因相互关系

的理论，是提出以“双轮驱动”推进网络政治安全能

力建设的重要理论依据。 根据其理论观点，一切事

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内部的矛盾，
但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都与周围的事物互相联

系、互相影响，而这种外部的影响、作用则是其发展

的外部条件。 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分析指出

的：“单纯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机械的运动，
即范围的大小，数量的增减，不能说明事物何以有性

质上的千差万别及其互相变化，事实上，即使是外力

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事物发展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推动的，内因是事物

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具有根本性；外因是事物发展

变化的外部原因，即外部条件，这种外部条件最终是

要通过事物内部原因才能起作用。 对于一个国家来

说，要维持其安全与稳定，防范外部的侵害无疑是必

要的，但同时也需要国家内部的良好治理及自身的

发展壮大。
从实践层面来看，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当

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迫切任务，需要从外

部和内部同时入手。 一方面，加强防范，使国家免受

外在安全风险的破坏；另一方面，增强自身免疫力，
５１

“双轮驱动”：推进网络政治安全能力建设的新路径



提高自身内生安全能力。 只有将两个方面有机结

合，才能更好地应对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风险挑战，保
障国家安全。

如今，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及其广泛运用对国

家政治安全的影响日趋增强，以至于有论者认为

“新媒体的发展让政治革命几乎唾手可得”。 然

而事实证明，网络媒介并非许多国家政局动荡、政权

颠覆的根本原因。 近年来，诸多“颜色革命”发生的

根源更多的还是这些国家政府自身内部的问题。

“打铁还需自身硬”。 对我国来说，虽然互联网技术

的飞速发展对国家政治安全有较大的影响，但它终

究是一种外在影响变量，政治体系自身的变革和完

善才是化解网络政治安全问题的根本。 简言之，有
效应对各种网络政治安全风险，既要防范因网络技

术变革及其广泛运用而引发的诸多网络安全风险，
又要重视政治体系自身的变革和完善。 将二者有机

结合，实现“双轮驱动”，是推进网络政治安全能力

建设的必然选择。
２．“双轮驱动”的核心意涵

对于实现网络政治安全来说，防范网络安全风

险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基于网络技术发展而催生

的多元化网络信息传播渠道，以及难以控制的网络

信息流等，使得诸多网络安全风险防不胜防。 唯有

政治体系自身不断变革和完善，增强对网络社会的

适应能力，才能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因此，要切

实增强网络政治安全能力，必须“双轮驱动”，二者

缺一不可。
其一，提升政治体系外部网络安全风险防范能

力。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防范”有戒备、
防备之意，与之相近的概念有防御、防卫等，即在祸

患发生之前采取措施对其加以预防。 换言之，就是

要借助特定方式或采取相应措施对将要发生的风

险、危机或破坏进行防备，以阻止其发生或进一步扩

大，力求将危害降到最低。 如今，网络技术迅猛发展

及其对政治的全方位介入，加之其因高度的开放性、
互动性以及跨越国界的特征，打破了前网络时代信

息传播的诸多限制，对国家政治安全构成了新的挑

战。 英国著名学者尼尔·巴雷特在其著作《数字化

犯罪》中指出，如何防范和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

安全，已对全世界的所有执政者提出挑战。对我国

来说，加强网络安全风险防范是实现网络政治安全

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

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采取各种措施防范因

网络运用而导致的各种威胁、挑战、破坏，切实提升

应对各种网络安全风险的能力，加强网络安全保障

无疑是网络政治安全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其二，提升政治体系内生网络安全能力。 内生

安全指的就是通过事物自身内部要素的优化重组，
由此形成内在的安全能力。 形成内生安全长效机制

是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应对诸种风险和挑战，维持网

络政治安全的根本保障。 有研究者强调，纵观人类

历史，虽然每一次政权更迭都有着复杂的外部原因

和多种表现形态，如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等，但就其

内部原因而言，都与执政者的腐败有本质上的联

系。提升内生网络安全能力主要是从政治体系自

身着手，加强政治建设，通过政治体系“祛除疾病”
“强身健体”来抵御外部网络安全风险。 虽然不排

除各种防范手段的使用，但主要是以政治体系内部

的积极建构来确保安全的，即“通过政治体系的持

续自我进化来增强其活力和生命力”，以达实现网

络政治安全之目的。 网络技术只是一种外部条件，
它毕竟要通过政治体系内部原因才能起作用。 政治

体系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促进自身变革和完善，
不断增强自身抵御外部网络政治安全风险和威胁的

能力，才能更好地适应网络社会变迁，促进网络政治

安全。

三、防范网络安全风险：网络政治安全

能力建设的重要抓手

　 　 网络安全是政治安全的重要支撑，加强网络安

全风险防范是网络政治安全能力建设的重要手段。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既要防

范网络技术与社会转型的交织而催生的各种网络安

全风险，又要防范网络空间跨国信息流动所造成的

渗透、颠覆和破坏等网络安全风险，从而在综合防范

中促进网络政治安全。
１．增强网络政治安全能力必须着力防范网络安

全风险

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转型期，虽然国家发展取

得了显著成就，但同时也面临许多突出的矛盾和问

题。 要有效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避免动荡局面的

出现，根本途径是建立健全各项制度。 但现实中各

方面的制度尚处于完善之中，而且政府治理过程中

也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于是各类社会风险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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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现。 特别是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网络普及程度

不断提高，各社会主体借助于网络参政议政广度和

深度的变化及其影响力日趋增强，社会转型面临着

新的变数。 网络技术与社会转型的交织极大地增加

了社会转型的安全风险，当然也考验着政治体系实

现和维护网络政治安全的能力。
作为一种传播技术和沟通手段，互联网本身并

无威胁性，关键是主体如何使用它以及要达成什么

样的目的，而这决定着网络政治的样态，决定着网络

政治活动是混乱还是有序；不同的网络政治样态又

决定了其影响，特别是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对

于社会各主体来说，网络既可以用于参政议政，也可

以成为其进行负面政治传播甚至进行犯罪的手段。
诚如有学者所言，虽然从客观上讲，我国与“颜色革

命”发生国在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传统、社会

结构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类似“颜色革命”的事

件在我国发生的可能性不大，但我国与这些国家有

着共同的社会主义历史渊源，又同处于社会转型期，
社会内部存在着许多相似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所以

同样存在着诱发“颜色革命”的潜在因素。 规避

“颜色革命”的发生，防止因网络运用而对国家政

权、主流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政治秩序等造成的冲

击和破坏，客观上需要对网络风险和挑战加强防范。
２．坚持对网络安全风险的综合防范

我国政府的许多权威文件如《国家信息化领导

小组关于加强信息安全保障工作的意见》 《２００６—
２０２０ 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都强调对网络安全风

险要坚持“积极防御、综合防范”的方针，即综合利

用多种方式防范网络安全风险。 对于网络政治安全

能力建设来说，必须要对诸多网络安全风险实施综

合防范，而统筹防范内部和外部网络安全风险则是

必然要求。
其一，加强内部网络安全风险防范。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９．０４ 亿，互联网普及率已

达到 ６４．５％。 网络普及率不断提高，其影响力也随

之增强。 对于网络政治安全而言，互联网络是一个

必须受到特别重视的关键变量。 多元化的网络信

息、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充斥着网络空间，加之负

面的网络宣传和网络动员与现实社会矛盾的结合，
很容易对现实社会政治秩序带来冲击。 正因如此，
各级政府对网络传播都保持着高度警惕，并通过诸

多防范措施来应对网络风险。 从关闭不法网站、删

除不法信息，到对不法网络行为者进行严厉打击、针
对特定网络安全问题开展相应的专项网络整治活动

（如整顿网络大 Ｖ、网络谣言），从政府相关部门（公
安、行政、网信等部门）对网络行为者的直接管控，
到委托第三方（如网络服务提供商）进行删帖、过滤

网络传播内容等，都是具体的防范举措。 概言之，就
是通过各种防范措施的实施来应对因网络技术变革

与社会转型交织而带来的诸多挑战，消除或降低网

络信息传播及网络行为的负面效应，以促进网络政

治安全。
其二，加强外部网络安全风险防范。 跨国信息

流动向来都是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而基

于多元化网络传播载体而进行的各种跨越国界的政

治信息流动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威胁则更为严重。 一

方面，网络空间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势

力及法轮功等邪教组织开展跨国破坏活动提供了便

利条件，直接影响国家政治安全。 比如各种网络恐

怖主义活动，它正是以网络攻击为主要形式，具有跨

国性、隐蔽性、成本低、破坏性大等特征，而且与传统

恐怖主义相结合，往往能以非常低的成本对社会带

来极其严重的危害，对国家政治安全也会构成直接

冲击。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往往利用

网络对我国进行窃密、诋毁、攻击和意识形态渗透，
进一步增加了网络政治安全的风险。 ２０１３ 年轰动

全球的“棱镜门”事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实践中，
比如内容过滤和审查、技术控制、设置防火墙等，是
维护网络安全的客观需要。

３．通过网络治理提升网络安全风险防范能力

加强网络治理，不断提升网络安全风险防范能

力，是推进网络政治安全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
其一，严肃处置违法和不良网络信息。 在社会

转型期，在原有沟通和表达机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
网络已成为人们政治表达和互动的主要通道，其政

治参与和政治表达的热情得到了空前释放。 问题

是，伴随现实社会中的矛盾、问题在网络空间的呈

现，各种违法和不良网络信息也随之出现。 比如，网
络空间各种谣言、虚假信息特别是错误思想观点的

大肆传播，会逐步消解人们既有的政治认知基础；各
种形式的抹黑、丑化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

论，极力歪曲党史国史的言论，违背宪法及否定四项

基本原则的观点，以及历史虚无主义、自由主义等错

误思潮，直接影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一些网络推

７１

“双轮驱动”：推进网络政治安全能力建设的新路径



手、“大 Ｖ”的恶意炒作，有意放大社会矛盾，制造负

面舆论，煽动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的言论，不仅会

影响社会安全稳定，还会直接影响人们对党和政府

的政治信任。 正因如此，强化网络治理，严肃处置各

种违法和不良网络信息，净化网络生态，就自然成为

网络政治安全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其二，有效应对外来各种网络安全威胁。 网络

空间存在的跨越国界的负面政治信息流动，网络犯

罪，特别是通过网络渠道进行思想文化渗透等，增加

了网络政治安全治理的难度。 《国家网络空间安全

战略》明确提出，利用网络干涉他国内政、攻击他国

政治制度、煽动社会动乱、颠覆他国政权，以及大规

模网络监控、网络窃密等活动严重危害国家政治安

全和用户信息安全。 所以，我国要防范、制止和依法

惩治境外势力利用网络进行渗透、破坏、颠覆、分裂

活动。 推进网络治理，需要从技术、制度、法治、网络

产业发展等方面全面发力，以提升防范网络安全风

险的能力。 为此，必须“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提高网

络安全保障水平，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加大

核心技术研发力度和市场化引导，加强网络安全预

警监测，确保大数据安全，实现全天候全方位感知和

有效保护”。 概言之，就是要通过强化网络治理，
提高政治体系抵御外来各种网络安全风险的能力，
进而确保网络政治安全。

四、增强政治体系内生能力：网络政治安全

能力建设的根本方策

　 　 防范网络安全风险对于网络政治安全至关重

要，但要从根本上消除网络威胁，增强政治体系在网

络社会的适应能力，则需要政治体系通过自身的变

革和完善而“祛除疾病” “强身健体”。 加强政治建

设，增强政治体系内生网络安全能力，是互联网时代

切实提升网络政治安全能力的根本方策。
１．内生安全：一种积极的网络政治安全理念

当今时代，互联网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网络空间已成为一种全新的交流互动空

间，但人们对许多网络政治安全问题的认识仍然存

在偏差，以至于过分强调通过技术层面的控制来确

保政治体系的安全与稳定。 应该看到，诸种网络政

治安全问题实际上是现实社会的政治安全问题借助

于网络通道的一种对称性反映，要切实消除网络安

全风险，一定的网络规制是必要的，但仅靠网络技术

层面上的控制和防范是远远不够的，它并不能从根

本上消除社会转型过程中所累积的矛盾和问题。 内

生安全正是强调通过政治体系内生安全机制的生成

来确保网络政治安全，也就是说，要通过政治体系内

部的结构功能的调整和优化来应对各种网络政治安

全风险，通过自身的发展壮大来增强其网络政治安

全能力，因而是一种内源性安全。
就性质定位而言，内生安全强调经由对网络技

术的积极利用来促进政治体系自身不断优化，增强

其适应网络社会以及抵御网络政治风险的能力，它
属于一种积极的网络政治安全理念。 积极安全包括

多方面内容，不仅是态度积极，更是行为积极；不仅

是手段的积极，更应当是目的的积极；不仅是体制的

积极，更应当是效果的积极。内生安全正是通过政

治体系自身的积极构建来促进网络政治安全，“以
发展促安全”是其显著特点。 这种主要通过政治体

系自身的积极建构来促进网络政治安全的路径选

择，可以从根本上增强政治体系应对各种网络风险

的能力。
２．利用网络技术促进政治体系变革和完善

在网络化境遇中，政治体系面临的重要挑战就

是如何对自身进行“重塑”，对其结构、功能不断进

行适应性调整，从而增强适应能力以确保自身的安

全。 有学者认为，就目前甚至就将来一段时间看，不
论对中国还是对中国共产党而言，互联网与其说是

一种障碍，不如说是一笔财富。从另一个角度看，
互联网也可能是现代政治的福音，“由网络所开发

和聚积的新政治资源和能量，既是补充现有政治资

源匮乏之源泉，也是改造既有政治框架的动力和工

具”。 强调内生安全，就是要利用网络技术来促进

既有相关体制机制的完善，促进政治建设，使其成为

驱动网络政治安全能力建设的重要因素。 固然，互
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但它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力方

式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对人类社会

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占主流的，关键是如何更好地利

用它来为人类社会发展服务。 对网络政治安全能力

建设来说道理亦然。 唯有充分利用网络技术，挖掘

其积极价值，发挥其在解决社会转型发展中各种社

会矛盾和问题上的作用，并促使政治体系不断完善，
增强在网络社会的适应性，才能更好地确保网络政

治安全。
在互联网发展早期，曾有学者指出：“当电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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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参与后，它必将推动公民与

政府官员直接对话，提高民意在政府运作中的分量，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未来政治参与的结构与模

式。”应该说，这种预测是准确的。 如今，网络技术

已然成为人们参政议政的重要平台，它改变了既有

的政治表达和参与模式，以及权力和权利关系。 强

调内生安全，正是顺应网络社会的特点及其特殊运

行逻辑、增强政治体系适应能力的现实要求。 相反，
如果不能积极利用网络技术促进政治体系自身的完

善，以及发挥网络技术在推进社会转型发展中的功

能，要增强政治体系在网络社会的适应能力并维系

政治安全将会无比艰难。 因此，应对网络社会的异

质化发展以及网络技术的多元化运用而带来的政治

风险和挑战，确保网络政治安全，政治体系增强本身

的适应能力至关重要，这就需要其在转变诸多传统

安全观念基础上，伴随网络社会及网络技术发展而

不断调整自身，对其制度、体制等加以完善，以增强

其生机和活力。
３．通过网络赋权增强网络政治安全能力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赋权已成为全新的发展动

力，对于政治体系增强网络政治安全能力至关重要。
现如今，不同的主体都可以借助于特定的技术手段

自由表达思想、交流信息、实现权利、影响政治过程，
于是就形成了所谓的虚拟政治、在线政治等新的政

治形态。 而且网络空间也是一个“公共平台”，没有

任何一个主体或机构能像对待传统媒体一样对其多

元化的交流渠道进行完全垄断和控制。 然而，这并

不意味着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没有关联，是一种绝

对的“虚拟存在”。 事实上，它是一种“虚拟的真实

存在”：一方面，网络空间的行为主体都是现实的主

体，不论是政府、社会组织，还是公民个人，都是在现

实社会中真实存在的；另一方面，网络空间所反映的

矛盾和问题都根源于现实社会，其有效解决有赖于

现实社会相关制度和体制的运作。 虽然从直观上看

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不同主体借助于它进行互动

的过程及其后果却是真实的，网络空间的互动在本

质上仍是一种真实的社会互动。正是在这种虚拟

与现实的有机互动中，网络赋权成为显著特点。 通

过利用网络技术赋能政治体系，成为推进网络政治

安全能力建设的有效方式。
在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已表现出了新的趋势，

即正从线下治理转向线上线下协同治理，网络赋权

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对于网络政治安全治理来说，
一方面，必须借助于网络通道了解多元化的社会诉

求，发现矛盾问题，走好网络群众路径，营造良好网

络空间生态；另一方面，则需要通过现实社会的政策

调整及制度体制的优化和完善更好地解决人们在网

络空间反映的问题。 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各级

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
经常上网看看，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

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 善于运用网络了

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

基本功”。 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必须科学认识网

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

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互联网是政府与

社会间加强政治沟通、实现良性互动的优越平台，是
化解分歧、弥合裂痕的桥梁，也是创新社会管理、完
善治理体系的重要方式，更是增强政治信任、强化政

治认同的全新形式，对于网络政治安全具有非常重

要的促进作用。 以网络赋权促进政治体系变革，逐
步完善或创新相应制度机制，形成维护网络政治安

全的长效机制，才能更好地保障网络政治安全。

五、结语

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是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

展中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对此，我们既要有防范风

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

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

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具体到网络政治安

全能力建设来说，既要着眼于防范诸多网络政治安

全风险和挑战，又要着力于政治体系自身的变革和

完善。 前者强调的是如何对网络加强治理，以使政

治体系免受外在网络风险和威胁的破坏；后者强调

的是政治体系内部的积极建构，即从政治体系自身

着手寻求诸多网络政治安全问题的根源及其相应解

决路径和方法。 推进网络政治安全能力建设，二者

缺一不可，实现“双轮驱动”，既是一种必然选择，也
是不同于以往的创新路径。

不可否认，对网络媒介施以严格规制，是规避网

络媒介自身信息传播负面政治影响的要求，是防止

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不良互动引发消极政治后果的

需要，也是应对网络空间跨国信息流动潜在政治威

胁的重要方式；但作为一种反应性策略，它难以从根

本上消除网络政治安全威胁，更何况多元化的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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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多元化的互动和交流平台、多元化的信息传播

媒介形式以及网络传播的即时性和网状扩散模式

等，这都使得网络安全风险防不胜防。 所以，如果一

味地强调网络管控，进而通过加强网络风险防范来

化解网络政治安全风险则是不现实的。 而要从根本

上确保政治体系的安全稳定，则需要政治体系自身

的积极建构，通过积极利用网络技术不断促进政治

体系“强身健体”，进而增强内在的抵御诸种网络政

治安全风险的能力。 一言以蔽之，将政治体系外部

网络安全风险防范机制与内生网络安全生长机制有

机结合，二者相辅相成和相互促进，才能有助于形成

维护网络政治安全的长效机制，从而更好地应对诸

种网络政治安全风险和挑战，维护网络政治安全，促
进国家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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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

社会结构变化背景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策略重构∗

郝 　 丽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突出表现之一是新的社会阶层

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当前，我国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存在思想教育工作较为薄弱、提供的政治参与渠

道单一、工作制度机制不健全、组织建设有待加强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创新工作理念、加强思想引领、拓宽政

治参与渠道、搭建制度平台、完善支持政策、优化分类施策，是新时期做好统战工作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结构；统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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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我国的社会结构日趋

多元化，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

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

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

国者的联盟———统一战线的对象也要随之而变。 进

入新时代，党中央对统一战线的构建提出了新标准、
新要求，统战工作也必然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与

时俱进。

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及新的社会阶层的兴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

深刻变化，互联网深刻改变着人类的交往方式，社会

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发生深刻变化。”①随着全

球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和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

社会转型的步伐明显加快，社会结构变化显著。 人

口结构、阶层结构、城乡结构等众多方面的变迁既为

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也带来了

不小的挑战。 科学地认识我国社会结构发生的深刻

变化，是新时期推进统一战线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１．我国社会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

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取

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主
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人口结构方面。 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发生

巨大变化，最突出的表现是少子老龄化问题日趋严

峻。 近几年来，尽管我国放开了二孩政策，但出生人

口持续下滑。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继 ２０１８ 年我国

出生人口较上一年下降 ２００ 万人后，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０
年仍持续下降。 在出生人口持续下降的同时，我国

人口老龄化加快，２０２２ 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２０１９ 年我国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 １２．６％，未富先

老问题突出。 当前，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潜

在增长率下滑。 王莹莹用数字分析的方法，证明了

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存在，认为老龄化会引起劳动力

数量的减少，劳动参与率下降，城镇化步伐节奏放缓

等问题。②赵玉峰、杨宜勇结合人口大数据进行分

析，认为当前人口结构变化可能会引起性别失衡、局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２－０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我国社会结构变化对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影响”（２０ＳＴＢ０２６）。
作者简介：郝丽，女，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副研究员，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政党理论北京研究基地副秘书长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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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区人口塌陷等社会风险，需要有针对性地转变

人口结构思维，积极主动地应对并解决相关问题。③

二是城乡结构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

结构发生剧烈变化，主要表现为非农人口迅速增加

和城市空间迅速扩展，这一显著变化是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转型进而推动工业化高速发展的结果。
１９７９ 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 １７．９２％，此后这一数据

逐年攀升。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８ 日，国家统计局网站发

布的公报显示，２０２０ 年末，我国城镇化率超过 ６０％。
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将研究重心放在农村人口向城

市转移方面。 郭玮认为，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

转移，是城乡结构变化最具变革性的部分。 这一变

革催生了农村人才短缺、老龄化危机等问题，需要政

府加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引导，对农村的经济和

社会结构进行重构。④张弥分析了这一转移对城市

外来人口、农民权益保障所造成的困难，认为城镇化

是解决相关问题的重要途径。⑤

三是社会阶层结构方面。 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主

要表现在阶层之间的差距缩小和一些新的社会阶层

的孕育而生。 刘海军、谢飞燕认为，在当今新的社会

环境中，工人阶级已经分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

层、企业经理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城市普通工

人阶层、农民工阶层、下岗失业工人阶层等六个新的

阶层。⑥张翼认为，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地方政

府对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日益重视，农民阶层在日益

缩小，白领阶层在迅速扩大。 垂直向上的社会流动

有所闭合，不利于社会的长久和谐与稳定。⑦

２．新兴社会阶层的崛起

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突出表现是新的社会阶层

的崛起。 新的社会阶层是在我国社会转型、体制变

革、观念革新的过程中产生并逐渐发展壮大的，其具

体内涵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 新的社会阶

层这一概念是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８０ 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他在此次讲话中将新

的社会阶层分为六个阶层：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

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
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以及自由职

业者。 ２００６ 年召开的第 ２０ 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对

新的社会阶层所涵盖的群体作出新的界定，认为其

主要包括六种人，即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私营

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

员、自由职业人员等。 ２０１３ 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并列提出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与其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其用

意在于凸显两者在群体构成、职业特征、作用发挥等

方面的差异。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２ 日，《中国共产党统一

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与非公

有制经济人士并列作为统战工作对象，重新定义了

新的社会阶层的内涵，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被划

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中。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全国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界定为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
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媒体

从业人员四类人群。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中共中央印发了

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增加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一战线工作”一章，再次明确

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包括民营企业和外商投

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

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等四类人员。 从

这一群体内部结构看，目前我国约有 ７２００ 万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包括 ４８００ 万民企和外企管理技术人

员，１４００ 万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１１００ 万

自由职业人员和大约 １０００ 万新媒体从业人员。⑧

随着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变化，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的发展进程。 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大都比较年轻，学历较高，具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和

职业素养，且大多就职于新兴行业，政治意愿较为强

烈。 就主体而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大多数是知识

分子，海外归国人员占比高。 针对形势的变化，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知识分子统战工作从传统的“党外”
扩展到“三外”，即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党

外知识分子、体制外的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和海外归

国留学人员，其中，体制外的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是新

的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统一战线工

作的着力点。 另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大多是在党

的新政策引领下发家致富的，热衷于社会公益和慈

善事业，积极参与相关社会活动，努力回报社会。

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存在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予以高度关注，
不仅就新社会阶层群体的统战工作召开了相关会

议，而且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的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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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统战工作的意见》。 习近平总书记就新社会阶

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这些讲

话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

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目标任务、原则方法，是新

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指南。 总体而言，在中央的决

策部署下，我国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方面

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并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 但也

要看到，目前这方面的工作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

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较为薄弱

思想政治教育是我们党的最大特色、最大优势，
是党的全部工作的生命线。 我们党成立以来，始终

高度重视做好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工

作。 应当说，我们对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人

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得比较到位，也取得很好

的效果。 但是，在对非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

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面尚存在薄弱环节。 与

此同时，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多种社会思潮的

并存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价值

观念带来不利的影响。 比如，少数人热衷于追求个

人自由和幸福，个人主义至上，无法正确认识和处理

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有的人政治立场不明，
发表一些不当言论；有的人不了解、不关心国家的大

政方针，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等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重视；等等。
２．提供的政治参与渠道单一

当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虽然可以借助政协制

度这一平台，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等途径在参政

议政方面发挥优势和作用，但总的来看，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的政治参与渠道比较单一。 另外，他们在参

政议政过程中缺乏实质性地位，民主监督在某些地

方流于形式。 他们所提的意见建议不但在政治上的

影响力弱，而且在其他方面的影响力也不够大。 这

些无疑会打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参与愿望，
削弱其主人翁意识。

３．制度机制不健全

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数量迅速

增加，人员构成日益复杂，但相关的政策规定并未紧

紧跟上形势的发展，有些规章制度没有进行及时修

订，新的规章制度没有及时出台，致使统战工作的开

展缺乏有力的规则支持。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统战

工作缺乏具体的工作制度和机制，很多工作难以做

实做细。 比如，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以前针对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一般都由统战部负

责。 统战机制的不完善，必然影响对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性。
４．组织建设有待加强

当前，“留联会” “知联会” “新联会”等新的社

会阶层群众团体是团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重要载

体，但实际上它们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 比如，有
的联谊会负责人缺乏对新社会阶层人士思想政治方

面的关注，有的不能倾听会员的意见建议。 长此以

往，各种联谊会形同虚设。 因此，要为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所包含的四种群体设立独立社会组织法人，将
其吸纳为会员，从而实现联谊会由点到线、由线到面

的工作覆盖，这是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方式的重要探索。 另外，有关部门在组织相关社团

协同工作方面还存在明显的不足。

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策略重构的路径选择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就要

求我们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纳入统战范围之中。 新

时代，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为指

导，结合形势的变化，针对工作中存在的不足，采取

有效措施，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１．创新工作理念

创新是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法

宝，可以为统战工作的顺利推进提供源源不断的动

力支持。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在党外、体制外，有
很大的流动性，思想较为活跃。 在实际工作中，有关

部门要注意创新工作理念。 首先，树立平等交流、正
面引导的理念。 要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当成战友或

是盟友，诚意待之，平等地和其交流，并从正面加以

引导。 其次，树立主动联系、争取信任的理念。 要积

极主动地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进行定期的沟通联

络，建立直接、紧密的联系，争取他们的信任。 最后，
树立守住底线、求同存异的理念。 实现政治认同是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目的，即对国家、民
族、道路、文化的认同，这是不容侵犯的底线。⑨我们

党要为参政党和新的社会阶层群体的权益提供保

障，努力营造良好的协商环境，多与他们进行沟通。
对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提出的意见建议，有关部门

要包容尊重，努力营造民主健康的社会氛围，从而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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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新的社会阶层群体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
２．强化思想引领

统战工作的重点之一是争取人心。 为此，要以

巩固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为着力点，加强思想政治

教育，强化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正向引导，使他们

不断增强“四个意识”，更加坚定“四个自信”，努力

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

致。 要加强理论学习，特别是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升他们的理论素养。
要注重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 学习内容要新，紧跟

时代步伐；学习定位要准，满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

需求；学习标准要高，选择高质量的理论内容。 要在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当中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使
他们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 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他们树立

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宗教观和文化观。
要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它转化为人们

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提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需要将重点放在基层，
坚持重心下沉与力量下移，使得基层“碎片化”的组

织结构得以整合。
３．搭建制度平台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 做好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必须注重健全有关制度，发
挥其管根本、管长远的作用。 一是健全领导干部与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联谊交友制度，特别是建立健

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统战干部、
行业协会联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制度⑩；二是构

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言献策的制度平台，疏通反

映民情民意的渠道，为他们参政议政创造有利条件；
三是健全监督制度，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执政党、
政府的决策过程和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更加有效。

４．完善支持政策

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要
鼓励和支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各自领域发挥自己

的一技之长。 对不同领域涌现出的专业能力突出、
综合能力强的新阶层人士，有关部门要及时推荐选

拔，敢于使用，做到人尽其才。 充分发挥“留联会”
“知联会”“新联会”等新的社会阶层群众团体的重

要桥梁和纽带作用，通过加强骨干培养、激发组织活

力、挖掘组织潜能、创新活动内容，创设更多服务社

会的统战文化品牌，将“留联会” “知联会” “新联

会”打造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理论学习、建言献策、
联谊交友的重要基地。 加大对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

士的培养选拔力度，及时把那些专业过硬、业务精

通、在本行业中有一定的威望和话语权的代表人士

提拔到关键岗位上来。 结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自

身特点确定培养计划，探索更加灵活有效的培养机

制，着重培养其组织领导能力、参政议政能力、行政

管理能力等，将一大批有参政议政热情、有能力、有
影响的高素质人才充实到党外代表人士队伍中来。
积极举荐优秀的代表人士到各级人大、政协和有关

单位实职岗位进行挂职锻炼，丰富挂职锻炼的形式

和领域，为其创建学习和锻炼的平台。
５．优化分类施策

做好新时代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要因人施

策、分类施策。 当前，新的社会阶层队伍的构成更加

多样，需要针对不同群体的不同特点分类施策。 具

体工作中，要注重“六个相结合”：一是群体与个别

相结合。 新的社会阶层相对于其他的统战团体而言

有其特殊性和群体的共性。 因此，要突出重点，抓住

重点群体，以点带面，发挥其在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

用。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分布在不同领域和行业，从
事不同职业，其基本状况、利益诉求、思想动态存在

很大的差异。 因此，政策的制定要注重群体与个体

的不同，分类施策，努力使各项政策符合实际需要。
二是规范与激励相结合。 加强和改进新的社会阶层

代表人士综合评价体系。 同时，对思想态度端正、参
政议政能力强、行业代表性突出、社会信誉好的代表

人士给予鼓励与支持，发挥代表人士的领军作用。
加强规范管理。 要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进行调查摸

底并建立相应的数据库，及时掌握统战对象的现实

情况。 切实了解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思想动态，适
时地加以引导。 三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统一战线

理论为各个统战团体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依据，是开

展统战工作实践的保障。 在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

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要求中，有关部门要领会精髓

要义，统一思想认识。 吃透、吃准中央的统战工作精

神，精准把握理论政策的内涵和精髓。 从实践的层

面深入研究统战工作理论，尤其是要加强对指导具

体工作的典型工作案例的推广和研究，找出规律，抓
住重点，制定切实有效的对策措施，全面提升统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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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四是重大战略与日常工作相

结合。 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关注国家重大战略实

施，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扶贫攻坚、“一带一路”建设

等。 同时，要重视统战贯穿于日常工作之中，通过日

常潜移默化的影响，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五是正

式与非正式相结合。 在推进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沟

通协商、联谊交友工作中，多以正式形式为主，通过

专题调研活动、召开调研成果协商会等形式，畅通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反映情况的渠道。 也可以采取午间

恳谈、聊天闲谈等非正式的形式，把握新阶层人士的

思想动态，发现、培养和使用优秀的代表人士。 六是

长期与短期相结合。 构建协同高效的新的社会阶层

大统战工作格局，建立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调研

指导制度，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对新的社会阶层统战

工作的重视程度和落实力度，建立与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对接长效机制，是统战工作的长期战略。 通过

定期走访新社会阶层人士所创办的企业，主动为企

业送政策、送信息、送服务、送温暖等短时期可以发

挥作用的方式，建立常态化的企业诉求反馈机制，把
统战工作做实做细。

四、结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我国社会结构的

持续演变，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对新的社会

阶层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准确把握新时代社会

阶层的新变化、新发展，进一步明确新的社会阶层统

战工作的新任务、新要求，是当前统战工作的重中之

重。 由于新的社会阶层的独特性，使得统战工作面

临新的挑战。 为此，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的

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的新思路新要求，准确把握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的思想动态和现实情况，积极推进统

战工作的开展。 通过凝聚共识、大胆重用、欢迎监

督、拓宽民主协商渠道等途径，努力把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充分发挥新的社会阶层

群体的建设性作用，从而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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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与实践】

科技企业财税金融支持体系的协同机制构建∗

赵 紫 剑

摘　 要：科技企业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行为主体，财税金融体系是国家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手段。 因财税与金

融体系各自不同的运行规则和功能属性，构建支持科技企业的财税金融协同机制是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长期战

略、功能配置和提质增效的内在需求。 当前财税与金融体系之间的联动性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和割裂，尤其是

基于科技企业成长的要素投入链、创新流程链和产业发展链的协同整合度不够，构建科技企业的要素链、流程链、
产业链的三维传导路径，能够提升财税金融体系分阶段协同支持、精准施策的有效性，从而更好地发挥要素引导、
风险分担和产出杠杆功能。
关键词：科技企业；财税金融体系；协同机制；传导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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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科技创新对强国兴邦的重要支撑作用，世
界各国都在不断强化创新战略规划，提升科技实力，
重塑世界竞争格局。 即便是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的 ２０２０ 年，在全球经济发展遭受重创的情况下，全
球科技创新活动依然在严峻的市场环境中蓬勃发

展，科技成为各国冲破疫情阴霾的重要抓手，全球科

技竞争持续加速。 科技企业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

要行为主体和主要研发力量，其创新能力和发展状

况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总体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潜

力，政府主要通过财税和金融两大体系对其发展进

行支持。 但由于财税与金融具有各自不同的运行规

则和功能属性，各行其是往往会影响实施效果①，因
此科技企业的财税支持体系和金融支持体系如何协

调运作日益成为研究探讨的焦点问题。 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的主

要目标，提出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宏观

经济治理”时要“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系”，要“更好

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增
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健全符合高质量发展要

求的财税金融制度”。 在强调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

度、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和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同时，进一步凸显了财税与金融的协同性、系统

性和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导向性。 基于此，本文

立足于科技企业发展中所面临的要素链、流程链、产
业链三个维度的问题，在已有财税金融体系协同机

制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两大体系协同施策的着

力点，构建以精准有效为导向的科技企业财税金融

协同机制。

一、当前我国财税金融支持科技企业发展的

总体状况及存在问题

　 　 自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以来，我国密集出台了各项体制机制创新改革举措，
总体财政科技支出稳步增加，科技研发经费投入强

度持续提高。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年末，我国全社会科技研

发投入（Ｒ＆Ｄ）占 ＧＤＰ 的比重已由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９８％
提升至 ２．２３％，其中财政科技支出占全国研发经费

投入的比重为 ４８．４％；按创新活动主体划分，科技型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３－１５
∗基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面向 ２０３５ 年和‘十四五’河南省科技金融发展战略研究”（２０２４００４１００３１）；河南财经政

法大学华贸金融研究院 ２０１９ 年度研究项目（ＨＹＫ－２０１９０１４）。
作者简介：赵紫剑，女，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经济学博士（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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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研发经费支出远超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占
比达 ７６．４％，科技型企业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性日

益凸显。②２０２０ 年即使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科
技部预测的全社会科技研发投入仍约计 ２．４ 万亿

元，占 ＧＤＰ 比重进一步提升为 ２．４％。③近些年来，
伴随着全社会科技研发投入的不断增强以及国家对

中小企业发展的更加重视，财税体系和金融体系对

科技企业的支持方式也日益多元化。 从财税支持体

系来看，通过综合运用无偿的资助和后补助、奖励和

税收优惠减免、政府采购、风险补偿以及股权投资等

多种直接和间接投入方式，财政科技投入方式不断

完善；从金融支持体系来看，我国已经初步形成包括

科技信贷、科技担保、科技保险、风险投资和多层次

资本市场在内的科技金融运作体系。 但不管是与发

达国家相比，还是相对于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

略目标而言，现阶段财税金融体系对科技型企业的

总体支持仍显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财政支持体系的有限性和效率性难以满

足科技型企业存在的投入缺口。 一方面，科技投入

的总量与强度不足，Ｒ＆Ｄ 经费投入与世界科技强国

仍有较大差距。 ＯＥＣＤ 公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８ 年以

色列研发投入占 ＧＤＰ 的比重达 ４．９４％，韩国研发投

入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４．５３％，日本、德国、澳大利亚和

瑞典的研发投入占 ＧＤＰ 的比重均超过 ３％，美国占

比为 ２．８３％，中国占比仅为 ２．１４％。④尽管 ２０２０ 年我

国研发强度预计提升至 ２．４％，但仍然低于美国在

２０１８ 年的研发强度，也远低于日本、韩国、德国等主

要经济体，因此我国研发强度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另一方面，科技投入的方向与结构仍有改善空间，基
础研究投入占比仍然偏低。 ２０１９ 年，我国基础研究

经费投入 １３３５． ６ 亿元， 占 Ｒ＆Ｄ 经费的比重为

６．０３％；而美国 ２０１８ 年基础研究经费占联邦政府

Ｒ＆Ｄ 总经费的比例为 ２４．６％，俄罗斯在 ２０１５ 年基

础研究经费的占比就已经达到了 １４．４％，在其最新

出台的《２０３０ 年科技发展规划》中提出，要确保基础

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不低于 ２０１５ 年的

水平。⑤基础研究决定一个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底

蕴和后劲，但因其投入大、周期长、链条长，更需要来

自于政府的投入。 企业的科技投入主要是在能够迅

速满足市场需求的试验发展领域。
其次，金融支持体系的营利性和安全性要求难

以匹配科技型企业的正外部性和高风险性。⑥科技

企业通过金融体系融资主要有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

两种方式。 从间接融资来看，近年来在国家大力支

持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引导下，银行体系对于中小

企业的信贷投放力度不断加强。 ＯＥＣＤ 调查显示，
２０１８ 年各国中小企业贷款占全部企业贷款比重的

中位数为 ４０．４１％，我国为 ６４．９６％，远高于其他发展

中经济体，也高于多数发达经济体；我国中小企业贷

款利率为 ５．１７％，而墨西哥、巴西、智利、俄罗斯分别

为 １７．７％、２１．５％、８．３％和 １０．０８％。⑦但是，由于科技

型中小企业轻资产、投资期长的高风险特征，商业银

行出于不良率考核和营利性考量仍会有放贷顾虑，
在获得贷款的中小企业中科技型企业的占比依然较

低。 从直接融资来看，科技企业较少能够达到公开

发行债券的要求，Ａ 股上市的科技企业也多为具有

一定规模的高新技术企业，大量的中小微科技企业

难以符合上市需求，科创板的规模效应尚未充分显

现，而我国与科技企业禀赋相符的风险投资行业发

展总体滞后，中小企业、高新企业、初创型科技企业

虽然受到关注，但总体投资占比依然较低。 ２０１９
年，我国有创新创业投资基金 ７４０６ 只，在整个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行业的占比只有 ２０．３％。⑧

最后，财税与金融支持体系之间的联动性较低，
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和割裂。 尤其是基于科技企

业成长的要素投入链、创新流程链和产业发展链的

协同整合度不够，科技投入的成果转化效率和转化

机制仍需完善。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科技、财政、金
融分属于不同的运行管理系统，尽管相关各部门对

支持科技创新已达成共识，也出台了不少政策；但在

现实运行中，财税或金融的缺位、越位以及两者深层

次配合不默契的情况屡有发生。⑨保证财税与金融

对科技创新的支持效果，需要三大系统相互配合，政
策实施的着力点、节奏和力度都需要与科技企业成

长的规律和需求高度协同。 科技企业在成长中，不
仅需要人才、技术、资金、设备等要素投入，也要经历

技术研发、中试、量产到市场化的创新流程，更要立

足于自身所处的产业链、供应链环节，在产业链升级

中把握发展机遇。 近年来，我国每年新申请的技术

专利成果已达 １００ 多万项，２０２０ 年通过世界产权组

织 ＰＣＴ 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以 ６．７ 万件稳居世界第

一。⑩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技术成果转化率仍

较低。 缺乏投资是我国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

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我国科技成果大部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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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科研院所而非企业，科技成果与产业结合存在较

多脱节现象，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目标的财税金

融政策当前较为松散，难以形成合力。
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迈入“十四五”之际，通

过机制创新提升财税金融支持体系对科技企业支持

的协同性和精准性日益重要。 激发科技型企业创新

活力，健全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财税金

融支持体系，健全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多渠道投入的

科技创新支持机制，将成为面向“十四五”和 ２０３５
年科技创新工作的重要研究课题。

二、新时期财税金融体系协同支持

科技型企业的必要性分析

　 　 针对财税体系与金融体系的协同性问题，大量

文献从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出发，围绕两者的功能差

异进行了探讨。 在理论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

各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手段，两者相互

联系、相互影响、互为补充，既在政策的最终目标上

具有一致性（力求社会供求动态过程中实现总量平

衡和结构优化），又因着力点不同而具有一定的差

异性、互补性和互动性（一方的政策变化通常都需

要另一方的政策来协同策应）。 从政策实施的角度

看，财政和金融各有其相对成熟的工具体系。 财政

政策工具主要包括税收和财政支出，货币政策工具

主要包括总量性（数量和价格工具）、选择性（特定

领域）和窗口指导性政策工具，两类工具各自通过

自身体系的传导机制发挥作用，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在不同时期有不同需求，财税政策体系和

金融政策体系不仅要相应地做出调整，发挥各自的

功能，而且需通过政策组合协调发力、协同运作，避
免单一政策的局限和不足，更好提升宏观调控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 面对“十四五”和 ２０３５ 年新的历史

时期，建立科技型企业财税金融支持体系的协同机

制有着更为不同的内在要求。
１．基于长期战略的需求

探索建立科技企业财税金融支持体系的协同机

制，是一个伴随创新战略推进而需要持续完善金融

体系改革和加强财税政策精准定位的长期过程。 一

方面，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金融

体系的市场机制仍未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金融体

系仍呈现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结构性特征。 风险投

资、资本市场仍欠发达，资金配置效率不高，针对不

同生命周期的科技型企业的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之

间存在结构性脱节，“金融失灵”仍在制约科技型企

业，尤其是众多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活力。 另一

方面，涉及到科技创新的公共服务供给和需求之间

存在着纵向和横向两个层面的结构性脱节，即中央

地方两级财政科技投入不对称、地方财政科技投入

区域不均衡、不同部门财政科技投入同质化，科技

型企业资源配置中重复性投入和投入匮乏的情况并

存，“马太效应”明显，资金投入效率发挥和科技企

业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受到一定制约。 因此，新时期

财税与金融政策协同的着力点不只在于解决总量和

需求问题，更在于优化结构和解决供给；不只在于政

策目标层面进行协同，更在于体制机制层面的协同。
２．基于功能配置的需求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

础。 金融运行遵循市场原则，财政政策则体现政府

导向。 “十四五”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建议提

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
打好关键技术核心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
这意味着在以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科研创

新体制中，政府部门将作为创新体系内部重要的参

与主体之一，对市场的整体方向进行引领。 政府对

财政资金的集中调配使用和财政投入方式的深化改

革，有利于推进市场上的其他创新主体形成明确的

创新预期，激励、引导各种资源要素向着更加有利于

关键技术领域、产业升级的方向集聚。 金融部门要

以此为引领提升市场化程度、优化市场结构、补足直

接金融短板，形成对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支持

链条。 基于科技创新活动需求的功能配置视角，在
不断巩固提升金融体系市场化配置资源主体地位的

同时，科学适度、集中有效的政府引导正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和特点所在。
３．基于提质增效的需求

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聚焦点在于质量和效

益。 财税金融体系对科技企业在微观层面和协同传

导机制末端的支持，重在找准科技型企业成长周期

中资金投入等方面的痛点，灵活搭配，精准决策和施

策。 在企业科技创新活动的前期、中期、后期建立持

续、稳定、有效的协同支持机制，完善财税金融多元

化投入体系，提高科技企业创新投入与企业创新绩

效、经济绩效提升之间的相关性，形成“财政金融科

技投入—企业创新绩效与经济绩效—区域经济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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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展—财政金融科技投入”的良性循环，促进新

技术产业化、规模化，推动整体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

大幅跃升，最终带动区域高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
为及时调整、矫正政策效果，以提升科技企业发展质

量和综合效益为目标对财税金融体系的协同支持效

果进行跟踪评价、反馈，也是全面优化科技创新生态

环境的必要一环。

三、科技企业财税金融支持体系

协同机制的功能设定

　 　 科技创新活动是从研究、开发、量产到市场化的

创新链条，科技企业发展也往往要经历从种子、初
创、成长到成熟的生命周期。 基于科技企业发展对

财税金融协同支持体系的长期战略性、功能配置性

和质量效益性的内在要求，财税金融一体化协调支

持机制需体现对科技创新活动分阶段、差异化的功

能设定。
１．要素引导功能

要素引导功能应是财税金融支持体系协同机制

的首要功能，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前提下，财税金融体

系应具备协同调动人才、技术、设备、资金等各种创

新要素向科技创新链条关键环节流动和聚集的能

力，发挥方向性引领作用。 该项功能的发挥以财税

体系为主、金融体系为辅，在创新链条的研究开发环

节和企业生命周期的种子孵化和初创阶段异常重

要。 协同作用的结合点包括但不限于：符合区域创

新活动主要方向的技术开发和应用研究的前端性财

政资助；对于关键技术科研人员和研发设备的财税

金融协同支持；种子孵化基地建设以及初创期科技

型企业的财政投入基金化改革与金融风险资本的协

同支持；等等。
２．风险分担功能

随着经济结构向高新产业的转型升级，企业技

术创新在资本偏好、风险偏好、期限要求、试错容忍

度等方面的资金投入需求日益多元化，为了对冲技

术创新的风险，需要加快构建风险收益对称、市场层

次丰富、要素流动高效的财税金融供给体系。 创新

活动中科技型企业、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各主体面临

风险成本与收益不对称的问题。 因此，在创新链条

的前中环节以及科技型企业的初创期和成长期，财
税金融协同机制需要具备风险分担、损失补偿的功

能。 即在突破性技术研发和将新的科研成果推向市

场的过程中，财税体系、金融体系要与科技型企业共

同承担科技创新的政策性风险、市场性风险和技术

创新风险，尤其是要在前期设定清晰的风险共担比

例和损失补偿实施方案，打消各方顾虑，激发相关主

体积极性，畅通创新链条。 该项功能的发挥需要财

税金融体系高度协同，其结合点主要包括：企业基础

研究投入的税收优惠与研发类保险；多元化的投资

风险分担；多元化的贷款风险损失分担补偿；多元化

的资本市场融资费用分担补偿；等等。
３．产出杠杆功能

在要素引导和风险分担功能的基础上，科技型

企业财税金融协同支持机制最终应具备充分的撬动

产出的杠杆功能。 广义上财税金融体系的杠杆作用

体现在科技投入和科技产出两端，但科技投入端的

杠杆效应实际上是指要素引导效应。 狭义上财税金

融体系的杠杆作用主要体现在科技产出端，是财税

金融体系对科技创新的支持所产生的对于经济发展

的推动与促进。 财政金融支持体系的产出杠杆作用

虽然已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充分验证，
但是杠杆作用的大小受财力大小、资金投入力度、扶
持领域和对象选择、具体投入形式、市场化程度、产
业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呈现国别和区域差异。
现代财税金融体系首先要做的是以有限的财政科技

投入吸引金融体系以及更多社会资源，共同缓解投

入不足的问题，形成科技投入层面的杠杆放大效应，
在此基础上协同提高投入产出倍数。 产出杠杆功能

的发挥需要政府、金融行业、科技企业和中介机构等

主体更高层次、更精准化的配合，其结合点主要体现

在根据科技型企业所处产业链的位置，即围绕补链、
强链、扩链需求的一系列协调支持政策和手段。

四、科技企业财税金融支持体系协同机制的构建：
三维传导路径

　 　 在开放式创新背景下，科技型企业的技术研发

和生产经营活动不再仅是单个企业行为，需要通过

与外部组织的广泛合作来整合内外部创新资源，进
而提高创新效率与效益。 企业成长所需要的各种要

素投入及其所经历的各种创新环节构成了自身的要

素链和流程链，而它所面临的众多外部资源则共同

形成了企业的创新服务支撑链条，在政府、金融、研
发机构、中介机构等构成的政策体系、信用体系、中
介体系等之外，企业所在的产业链、供应链，是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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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最为紧密的发展依托。 因此，构建科技型企业财

税金融支持体系的协同机制，在传导路径上需要体

现多链条特征，搭建一个从点到链再到网的系统，通
过科技型企业的要素链、流程链、产业链（供应链）
中关键节点的“三维”协同发力，进而形成财税金融

支持下的科技信用网和政策网（见图 １）。

图 １　 财税金融协同支持体系的“三维”传导路径

１．基于要素链的协同支持传导路径

科技型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离不开人才、技术、关
键设备以及流动资金等各节点的要素投入，任何一

个节点薄弱都会影响整个要素链的实力。 同时，技
术整体的不可分性意味着技术人才和设备投资有一

个最低门槛规模。 以往高技术人才引进、关键技术

研发投入主要通过政府财政拨款的形式给予支持，
但技术人才的稳定性和基础研究的长期性往往是财

政拨款的一次性和有限性所无法满足的。 因此，针
对核心技术人才引入股权激励政策，将其对企业的

技术贡献和成果转化效益与个人利益相联系，是对

财政政策的一种有效补充。
此外，为了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财政拨款

实现创业资助和税收优惠（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

无形资产税前摊销）。 创办科技企业孵化器、创业

园，降低创业准入门槛、办事成本和时间成本，搭建

创业服务综合平台，建立容错机制，营造创新环。 而

企业成长过程中长期需要的流动资金和关键技术设

备投入则需要在财税体系之外充分调动金融体系进

行投入。 如，针对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次

新材料、首版次软件等“三首”产品方面存在的研发

应用瓶颈问题，需要在确定需求清单、规范检测评定

等工作的基础上，加强财税金融协同支持，综合使用

财政一次性奖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所得税减免或

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性融资担保、银行科技信贷、
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阶段性融资费用贴补

（如贷款贴息、保费分担）等措施，创新财政金融科

技投入方式，充分释放要素引导效应、风险共担效应

和杠杆放大效应。 从安徽省首台（套）政策执行情

况来看，财政每投入 １ 元，将撬动 ２８ 元的企业投入

和 ５０ 元的市场销售。

２．基于流程链的协同支持传导路径

企业技术创新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从研究

开发、中间实验、批量生产到市场化，各环节的资金

投入需求会成十倍递增。 即使企业进入市场化发展

阶段，技术创新的步伐依然不能停止，只有不断开发

新工艺、新产品，才能在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因此

企业需要有充足的创新资金来持续保障技术创新。
针对企业在不同创新流程阶段的资金需求和风险特

征，财税金融体系的协同方式也应灵活搭配。
一般而言，研发阶段资金需求相对较小，但各种

不确定性较大，成功概率低，通常资金来源于“４Ｆ”，
即家庭财产（Ｆａｍｉｌｙ）、亲戚朋友（Ｆｒｉｅｎｄｓ）、天使投资

（Ｆｏｏｌｓ）和各种创新创业基金（Ｆｏｕｎｄｅｒ）。 进入科技

成果中试阶段，企业需要反复设计、实验和评估，试
错成本不确定，可通过财政补助、引入风险投资基金

和战略性投资基金获得多元化支持，协同建立科技

成果中试与产业化基地。 技术推广和扩散尚未进行

量产之前，支出大于收入，企业无法承受高成本融

资，需引入政府扶持下的政策性与商业性相结合的

科技担保、科技保险、科技信贷支持。 进入成长期

后，企业不断扩大销售规模和市场占有率，经营业绩

逐渐体现，金融机构投贷联动积极性也逐渐增强，政
府可以通过财税政策支持企业进一步进行资本市场

融资。 一旦企业进入成熟期，技术创新成果完全市

场化，开始实现大量的销售利润，企业的资金需求就

可以依赖自身的经营业绩和良好的信用资质从各种

渠道获得支持。 政府的财税政策应围绕支持企业上

市和兼并重组、设立企业并购支持资金、做大做强产

业链、促进产业集聚与不断升级展开。
３．基于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支持传导路径

财税金融支持体系应立足于单个科技企业成长

的要素链、流程链，将重心提升至科技企业所在的整

个产业链和供应链上统筹布局。 打造科技创新产业

集群，不仅有利于科技创新从企业自循环升级至产

业，也将推动双循环发展格局下的区域经济增长。
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的核

心在于补链、强链和扩链。 财税金融体系需对照重

点产业布局、产业链条和企业名录，聚焦核心优势和

关键环节精准发力。 其一，以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

能力为目标，加大对产业链核心企业的财税金融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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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引导作用，加大子基

金对相关产业链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通过并购、引
进、参股等方式补链、强链和扩链，提高产业链垂直

整合度。 强化产业链核心企业金融服务和信用约

束，确保其合理地调节信贷额度；支持债券融资，减
少对上下游企业的资金占用；提高支付效率，为上下

游企业提供延期付款便利。 其二，以增强产业链细

分领域的主导能力为目标，优化对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的财税金融支持。 完善产业链、供应链金融服务，
为上游企业开展应收账款、应收票据、订单质押等融

资，为下游企业开办承兑、信用证以及预付款、存货

与仓单质押等融资。 优化供应链融资业务流程，针
对科技创新类企业适当提高上述业务占比、适当降

低保证金和减免手续费。 其三，以提升产业链国际

合作水平为目标，加强对全球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支

持。 对优质外贸企业融资设立快速通道，完善跨境

服务网络，拓宽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适当降低费

率。 其四，以提升财税金融服务效率为目标，加强产

业链智能化建设。 加大对以区块链技术支持的产业

链、供应链共信平台系统建设的财政投入，建立金融

机构、政府、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企业共同参与的交易

数据动态交互和监控系统，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

前提下创新供应链金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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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聚焦】

农村“政经分开”改革：挑战、重点与建议∗

高　 强　 　 　 曾 恒 源　 　 　 张 云 华

摘　 要：农村“政经分开”改革是实现乡村发展与治理机制转型的重要方向。 江苏省江阴市高新区的试点探索为推

进农村“政经分开”改革积累了经验。 在“政经不分”体制下，乡村发展与治理面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益难维护、
“新居民”难以获得平等的合法权利、农村基层治理转型遭遇制度性障碍以及农村基层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等挑战。
因此，推进农村“政经分开”改革，必须对农村“两类治理”“两类身份”“两类服务”以及各基层组织的治理职责有系

统而准确的把握。 在实践操作中，农村“政经分开”改革必须分类有序推进，注重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益，保障

“新居民”的平等合法权益，探索建立农村居住证制度，构建统分有序的乡村治理架构体系。
关键词：政经分开；乡村发展与治理；农村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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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乡村发展与治理实践在不断涌现出新探索和新

经验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 其中，农村基

层党组织、自治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政经不分”的
体制，因机构交错、功能混乱，给乡村发展与治理转

型带来了挑战。①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因其蕴含

着壮大集体经济和优化乡村治理的政治逻辑，成为

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顶层设计。②“政经分开”作为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也受到中

央层面的高度重视。 ２０１５ 年，中办、国办发布的《深
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提出，“探索剥离村

‘两委’对集体资产经营管理的职能，开展实行‘政
经分开’试验”③。 ２０１６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的《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同样指出，“有需要且条件许可的地方，可以实行村

民委员会事务和集体经济事务分离”④。 在中央的

指示和部署下，全国多地在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任务的基础上，试点实施了农村“政经分开”
改革。

关于农村“政经分开”这一改革举措，学界目前

形成了三种不同观点。 多数学者对“政经分开”改

革持肯定态度。 他们认为，“政经分开”是我国现代

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制度设计，有深刻的历史逻辑

和理论逻辑。⑤我国农村综合改革已进入新的历史

时期，制度性障碍成为当前制约农村发展的根本因

素⑥，“政经分开”则是优化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以

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必然选择⑦。 乡村社会中产权

单元与治理单元、村民自治与社区治理等也都指向

“政经分开”这一改革目标。⑧少数学者对“政经分

开”改革持中立观点。 他们认为，农村基层组织的

最优治理结构是“半分半独”模式，即依照法人理念

确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主体的法律地位，使村委

会的经济治理职能宏观化、间接化。⑨此外，农村“政
经分开”改革虽有积极意义，但也可能导致经济强

社会弱、经济自治消解社会自治等村治困境，因此是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４－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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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推进“政经分开”改革需因时而异、因地制宜。⑩

个别学者则对“政经分开”改革持消极态度。 他们

提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背景下，国家或集体所有权

的公共性权力面向决定了“政经分开”并不可能真

正实现。同时，“三位一体”的村社治理结构使得

村社组织具备较强的治理能力，而“政经分开”无疑

是对这一能力的削弱。

另外，尽管学界主流观点倾向于支持“政经分

开”改革，但也产生了村“两委”成员是否应当与集

体经济组织理事会成员交叉任职等观点冲突。 例

如，有学者认为，村“两委”与集体经济组织理事会

成员交叉任职，难以真正改变政府主导的“村治”模
式，集体经济组织也难以独立运作。持相反观点的

学者认为，如果村“两委”不与集体经济组织理事会

成员交叉任职，则“三套人马”产生的人员经费和管

理成本必然上升，不仅会加重集体经济组织和基层

政府的财力负担，还不利于各基层组织的工作协调

和事务沟通。

本文认为，我国农村多年来“政经不分”的体

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发展

农村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削弱了农村自治组

织的社会功能和治理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

集体经济组织的独立性、自主权和经济利益。 虽然

一些地区已经试点实施了农村“政经分开”改革并

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顶层制度设计仍不健全，实践层

面的“政经分开”改革探索尚不深入，已有文献大多

集中于对“政经分开”改革试点案例的分析和描述，
缺乏深层次的分析解读。 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具有明

显的地区差异，各地推进农村“政经分开”改革的基

础条件和政策环境各不相同，不顾条件的超前探索

和条件成熟后的观望等待，都有可能导致偏差和延

误改革进程。 因此，本文在对改革实践案例进行分

析的基础上，总结农村“政经分开”改革面临的深层

次挑战和治理重点，并给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加深

对该领域研究的认识和理解。

二、农村“政经分开”改革的案例分析

随着全国层面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接近尾

声，一些改革先行区不断拓展改革的广度和深度，积
极开展“政经分开”改革试点，取得了初步成效。 课

题组在进行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对相关地区开展了

专题调研，为本文研究积累了一定的实践材料。

１．案例选取与基本介绍

研究基于课题组自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对江苏省南京市、昆山市、江阴市高新区等地开展的

农村“政经分开”改革专题调研。 课题组通过在调

研地查阅改革档案、座谈听取汇报，以及与有关部门

领导、基层干部群众进行交流等方式获取了丰富的

一手资料。 对比分析南京市、昆山市和江阴市高新

区的改革实践，课题组发现三地“政经分开”改革的

基础条件比较相似、操作办法也比较接近，而江阴市

高新区的“政经分开”改革工作起步最早、规则设计

更为科学和全面，改革经验也颇具启发性。 因此，本
文选取江阴市高新区的改革实践作为研究案例。

早在 ２００４ 年，江阴市便选取高新区长泾镇花园

村作为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为新一轮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积累经验。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底，江阴市基

本完成了新一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其选取的

６６ 个“政经分开”改革试点村，超过 ３０ 个已完成了

试点任务。 其中，江阴市高新区先行整体推进农村

“政经分开”改革。 ２０１８ 年，江阴市高新区出台了

《村级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和“政经分设”工作实施

细则》，围绕组织功能、选民资格、账务资产、人员待

遇、财政保障等方面推进改革，不断优化村党组织领

导的村民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机制，初步

建立起权责明确、稳定协调的基层组织管理体制。
２．江阴市高新区“政经分开”改革操作办法

第一，组织功能分设。 村党组织作为农村各类

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负责宣传执行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讨论决定社区建设、管理和服务中的重

要问题、重大事项，并联系、服务、宣传、教育党员群

众。 村（居）委会、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在村党组织的

统一领导下各司其职，保障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

织职能分开、双轨运行。 村（居）委会依法开展农村

基层自治活动，负责社会管理及服务，提供公共事务

和公益事业。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依法行使集体资产

的经营管理权，主要职责是进行集体“三资”管理、
发展集体经济和服务集体成员。

第二，选民资格分开。 村党组织成员由所在党

组织全体党员选举产生。 村（居）委会按照《村民委

员会组织法》或《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进行自我

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

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村（居）委会管理成员由

具有选民资格的村（居）民选举产生。 村级集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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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组织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江苏省农业专业

合作社条例》等要求制定章程，建立健全董事会、监
事会、股东代表大会等“三会”组织架构，实行规范

化运作。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董事会、监事会成员由

具有选举资格的股民选举产生。
第三，账务资产分立。 村（居）委会和集体经济

组织分别设立村（居）委会行政账户和集体经济组

织经济账户。 根据村（居）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职

能的不同，将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房屋资产划归

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公益性非房屋资产划归村（居）
委会管理，实行资产、账务和核算分开。 村（居）委

会设公共事务收付账，对公共事务管理活动中发生

的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进行核算，实行社务公

开。 集体经济组织按照财政部、农业部颁布的《村
合作经济组织财务会计制度》要求，单独设立经营

账，实行独立核算和财务公开。
第四，人员待遇分流。 人员工作安排方面，对于

原村支部书记，可推荐并经选举兼任股份合作社理

事长或总经理、副总经理等职务。 对原村委会主任、
副书记以及原村集体资产管理负责人，可推荐并经

选举兼任股份合作社理事长、监事长等职务。 对原

村其他“两委”人员，原则上安排在党组织和村（居）
委会工作，可兼任股份合作社理事或监事，也可根据

基层组织需要另行安排工作。 待遇报酬方面，改革

之后对各类人员报酬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确保不因改革导致相关人员利益受损，并允许待遇

存在高低差异，但保持总体稳定。
第五，财政保障配套。 江阴市高新区为农村

“政经分开”改革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保证各项工

作落实到位。 “政经分开”改革后，村（居）两委人员

和一般工作人员的人员经费按照标准列入财政预

算，社区管理服务经费以及公共设施建设经费亦列

入财政预算。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运行经费及非普

惠性福利费用由集体经济组织承担，并规定福利费

用的上限不超过当年村集体收入的 ３０％。
此外，江阴市高新区还对村党组织、村（居）委

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人员管理和议事决策机制

作出了相应安排，并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三会”的
建立、运行和监管作出了详细规定。 调查表明，通过

“政经分开”改革，江阴市高新区的农村社区基本实

现了产权主体明晰、治理权责明确、组织机构健全和

监督体系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明显优化，集体经济组

织活力明显增加。
３．江阴市高新区“政经分开”改革经验总结

江阴市高新区能够比较顺利地推进农村“政经

分开”改革，主要依赖于其扎实的改革基础和迫切

的改革需求。 一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基本完

成。 江阴市高新区在全国率先明确了农村集体资产

产权归属、界定了集体成员，特别是健全了集体经济

组织架构，为开展“政经分开”改革奠定了基础。 二

是城乡融合程度较高。 江阴市高新区处于工业化、
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地区，被征地农民和农民非农化

转移不断增多，农民就业渠道、居住区域和生活方式

发生了重大变化，客观上要求尽快实施 “政经分

开”。 三是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突出障碍。 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承担了沉重的公共负担，农村集体资产产

权主体缺位、权能结构错位、民主监督失效等体制性

缺陷愈发突出，集体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亟须通

过“政经分开”改革来加以解决。 四是政府财政实

力较强。 江阴市高新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

平较高、经济实力较强，能够为“政经分开”改革后

的村干部工资、社区公共开支等提供财政保障。
江阴市高新区通过组织功能分设、选民资格分

开和人员待遇分流，理顺了农村各基层组织的职能、
权责关系，为各类成员参与乡村治理疏通了渠道，也
为实现和维护“新居民”的合法权益奠定了基础；通
过账务资产分立和财政保障配套，建立完善的农村

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清单制度，合理划分农村各项支

出的承担主体，有效减轻了集体经济组织的公益性

负担，保障了集体成员利益。 可以说，江阴市高新区

的“政经分开”改革，在全国来讲具有先导性，但也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其中，局限性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是改革主要站在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

利益的角度来进行制度设计，对“新居民”权益保障

等问题考虑不足；二是对改革可能带来的负面问题

缺乏统筹考虑，改革后的配套政策仍有待完善，改革

红利尚未充分释放；三是改革基础和条件有一定的

特殊性，且需要一定的财政实力作支撑。 可以肯定

的是，“政经分开”代表了未来农村改革的发展方

向，但由于各地改革基础各不相同，改革实行条件也

较为严苛，短期内在全国推开的时机尚未成熟。

三、“政经不分”体制下乡村发展与治理面临的挑战

我国乡村治理结构长期以来存在“政经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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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这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对农业农村经济发展

和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因机构职能混淆

和权责归属不清，为实现乡村发展与治理转型带来

许多挑战。
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难以维护

“政经不分”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利益，这种状况在经济

发达地区尤为明显。 一方面，在“政经不分”的体制

下，村“两委”班子成员经济决策非专业化，资源整

合和市场营销水平不高。另一方面，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需承担较高的公共支出，导致集体资本积累缓

慢。 此外，随着城乡人员加速流动与交叉混居，大量

外来人口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社区管理支出等进

一步增加，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进一步受

损。 例如，未进行“政经分开”改革之前，江阴市高

新区许多村庄存在“小村大社区”的问题，集体收益

“贴补”社区公共服务的现象十分普遍，归属数千人

的集体资产，要为上万人的社区提供部分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
２．“新居民”难以获得平等的合法权利

由于城镇化建设、集中居住搬迁、行政村区划调

整等原因，全国形成了大量不同于传统村庄的新型

农村社区，社区中存在许多没有当地户籍的“新居

民”。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年满十八

周岁的村民，不分民族……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并提出“户籍不在本村，在本村居住一年以上，
本人申请参加选举，并且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

会议同意参加选举的公民”也应获得选举权与被选

举权。 但是，在“政经不分”的体制下，拥有“村籍”
或集体成员资格，就意味着享有村民福利或集体收

益分配等一系列特有权益。 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

地区，“村籍”制度更是演化为一种与工资、福利、就
业、教育等紧密关联的制度综合体。 出于收益和福

利可能被“稀释”的担忧，“新居民”选举权与被选举

权很难得到保障，事实上被排除在农村社区治理

之外。
３．农村基层治理转型遭遇制度性障碍

“政经不分”的治理结构中，村党组织、自治组

织与集体经济组织“三位一体”，一旦出现问题将同

时受到冲击，很容易造成基层组织运营瘫痪。 村

“两委”被村集体的经济职能和乡镇政府交办的行

政职能挤占，自治职能干预或替代经济职能、经济职

能与行政职能“绑架”自治职能等问题时有发生。
同时，随着农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群体利益日益分

化，高速发展的集体经济带来频繁的利益纷争，“政
经不分”的体制显得越来越难以适应。 此外，“政经

不分”的体制制约了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基层

治理体系无法与顶层制度设计有效衔接，农村多元

治理主体无法形成有效的治理共同体，乡村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面临制度性障碍。
４．农村基层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权力监督和制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
从历史经验看，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往往造

成权力过分集中、领导职务终身制、官僚主义以及其

他特权现象。 这些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我国农村

基层治理中，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权力监督

一直是村民自治的薄弱环节。 在“政经不分”的体

制下，农村党组织、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高度集

权”，村民存在“不敢监督、不能监督、无法监督”等
思想，一些地区村民民主监督权利形同虚设。 更为

重要的是，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

织高度集权下的决策权和行政权远大于村务监督委

员会的监督权，村务监督委员会在农村基层治理结

构中往往处于边缘地位，从而失去“第三权力”的监

督价值。

四、推进农村“政经分开”改革需关注的治理重点

针对“政经不分”体制下乡村发展与治理面临

的问题，结合江阴市高新区等地的改革经验，推进农

村“政经分开”改革，必须对“两类治理” “两类身

份”“两类服务”和各基层组织的治理职责有准确的

把握和清晰的认识。
１．改革前提：廓清“两类治理”
农村“政经分开”改革的前提是廓清经济治理

和农村社区治理，明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基层自

治组织的职能关系。 经济治理，即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方向，以健全法人治

理结构为核心，不断进行制度创新，让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充分参与集体经济经营决策，着力构建合理、公
平、高效和保障集体成员利益的体制机制，以激活各

类生产要素潜能，不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并最终实

现集体成员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农村社区治理主要指村（居）委会与基层政府、

党组织及各类社会组织，依据正式的法律法规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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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的社区规则公约等，基于公共利益、社区认同

和市场机制形成协调合作关系，共同进行社区公共

事务管理，为社区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 新型农村

社区的主要特点是原有村落居住格局改变，村域内

聚集了大量由外来人口形成的“新居民”。 随着农

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农村社区治理也需要

进行现代化转型，通过构建新型治理体系来更好地

满足城乡融合发展的需要。 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体系

的特点是，包括“新居民”在内的全体居民都是农村

社区治理的平等参与者，都能够在农村基层民主自

治中平等地行使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享受相应的公共

服务，但不参与或干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经济

权利。
２．改革基础：分清“两类身份”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和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基本完成，农村内部形成了以“村籍”和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为边界的不同群体。 以“村
籍”为边界，农村形成了“新居民”与世居居民两类

身份；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为边界，农村又形成

了集体成员与非集体成员两类身份。 同时，随着成

员权与集体资产股权趋向分化，以集体资产股权为

划分依据，又形成了股东成员、非股东成员、非成员

股东等不同类型的群体。农村社区各类身份及群

体权益交织，导致复杂的身份认同冲突和利益纠纷。
推进农村“政经分开”改革的基础是对当前农

村纷繁复杂的“身份”及各类身份附带的资格权益

进行甄别。 其中，最重要的是厘清世居居民中的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与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股东成员

与非股东成员以及他们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
基地资格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相关权益。 因为这

些权益不仅关系到可观的经济利益，还具有社会保

障属性，是许多村民赖以生存的基础。 此外，还需考

虑的是，拥有集体成员资格但不居住在本村，以及拥

有股权但并非世居居民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在
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体系下应当拥有哪些权利。 由此

可见，“政经分开”改革的基础在于“身份”区分、利
益分配和权益分享，重点在于解除“户籍（集体成员

资格或股东身份）—权利—福利”的一体性捆绑，尤
其是将户籍资格（集体成员资格或股东身份）与民

主权利行使分开。
３．改革关键：厘清“两类服务”
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农村公共服务

（公共产品）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像城市一样，
由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如交通、水利、教育、医
疗、社会保障等；另一类则是归属于不同“身份”的

“超福利”或非基本公共服务，如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享有的股东福利等。 推进农村“政经分开”改革的

关键在于，在厘清“两类服务”的基础上，推动农村

社区成为承接政府公共服务的组织载体，并通过梳

理公共服务项目清单和责任主体，建立科学合理的

社区公共服务费用分摊机制。
２０２１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建立城乡公共资

源均衡配置机制，强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县乡

村统筹，逐步实现标准统一、制度并轨。”为实现这

一目标，一方面，政府要加强对农村纯公共服务的供

给，加快推进城乡教育、卫生和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 另一方面，集体经济组织原本列支自治组

织的行政和公共服务支出应当列入可分配利润，用
于为集体成员提供其他“超福利”或非基本公共服

务。 但也要认识到，实行农村“政经分开”改革后，
对于大多数地区而言，在公共财政完全承担公共支

出之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能仍需负担一定比例

的公共支出，但这部分支出应有一定的限额，并可以

作为税前抵扣或税费减免的依据。 此外，要逐步引

导农村从集体经济组织包揽社区公共支出的模式向

由享受服务的居民，包括村籍居民和“新居民”共同

承担公共支出的模式转变。
４．改革保障：划清治理职责

农村“政经分开”改革的初衷之一是通过划清

治理职责，防止公权力对集体经济发展过度干预和

优化对村干部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比如，在早期推

进农村“政经分开”改革的地区，要求村（居）党组织

书记、自治组织负责人不得兼任集体经济组织负责

人。 近年来，党和国家多个文件强调，村党组织书记

应当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级集体

经济组织负责人。 但理论界和实践界都不同程度地

对村干部“一肩挑”与“政经分开”改革是否冲突产

生疑虑。

从江阴市高新区等地的改革实践来看，村党组

织书记（村委会主任）同时担任集体经济组织负责

人的“一肩挑”模式并未影响农村“政经分开”改革

绩效，反而促进了村“两委”与集体经济组织等的关

系协调，提高了农村基层组织的规则意识与资源的

整合能力，但“一肩挑”是否有利于集体经济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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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还有待实践检验。 当然，村干部“一肩挑”，不应

与组织“一体化”相混同。 “一肩挑”的主要目的在

于强化村党组织领导权威、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以及

促进农业农村政策举措落实。 实施“政经分开”改

革后，新任的农村基层自治组织负责人不再直接参

与和处理集体经济组织具体事务，但是涉及村集体

经济发展的重大事项、重要决策和重要会议的可以

列席并具有一定的表决权。 村党组织的主要职能是

整体上和政治上引领村庄发展和建设；村（居）委会

则主要负责进行社会管理和服务，维护村（居）民的

合法权益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特殊法人，其主

要职责是管理农村集体资产、发展集体经济和服务

集体成员。 通过“政经分开”改革，农村各基层组织

的治理职责得以划清，农村党组织领导下的各类基

层组织与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乡村治理体系便会逐

步形成。

五、推进农村“政经分开”改革的政策建议

江阴市高新区等地推进农村“政经分开”改革

的相关探索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就全国而言，当
前阶段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尚未完成，乡村治

理领域的改革也正在试点之中，农村“政经分开”改
革需要审慎推进，并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１．分类有序推进“政经分开”改革

农村“政经分开”改革有助于促进乡村发展与

治理转型，但各地农村的基础条件不同，“政经分

开”改革的路径和方法也将有所差异。 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任务要基本完成，并且具有进一步深化

改革的内生需求。 同时，集体经济发展必须达到一

定水平并已经初步建立起市场化的运营机制。 此

外，“政经分开”改革要求政府具备较高的公共财政

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能够将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

公共服务从城镇延伸到农村。 因此，农村“政经分

开”改革必须因地制宜、找准时机，综合考虑城镇化

水平、财政收入、集体经济发展情况和农村社情民

意，权衡改革成本与收益，分类有序推开。
２．注重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益

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益是农村“政经分

开”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 改革后，集体经济组织

不再承担行政和公共服务职能，有助于集中人力、财
力发展集体经济。 但“政经分开”改革并不必然促

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快速发展，还必须进一步完善

相关配套措施，创新集体经济有效组织形式和运行

机制。 要广泛引入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健全和完善

集体经济组织“三会”制度，让集体成员充分参与集

体经济经营决策，共享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收益。 要

进一步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特殊法人享有的

各项权利，尽快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享有的税

收优惠，积极拓展集体资产股份权能，为集体经济组

织土地开发利用、股权抵押、融资、投资等方面提供

便利。
３．保障“新居民”的平等合法权益

农村“政经分开”改革的目标之一在于让社区

成员与“村籍”或集体成员资格脱钩，将社区成员权

利与“村籍”居民或集体成员的权益区分开来，让集

体资产和成员利益不因吸纳“新居民”的平等参与

而“稀释”。 一方面，要通过清单式梳理，明晰世居

居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新居民”等各类身份共

有的基本权利和独有的特殊权益。 另一方面，要依

法保障“新居民”享受社区公共服务、参与社区选举

和治理等基本公民权利。 此外，可在完善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制度的基础上，探索“新居民”加入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的实现机制。 例如，赋予对农村发展有

重大贡献的“新居民”集体成员资格或贡献股股权，
逐步构建开放式产权和“有进有出”的动态集体成

员管理体系。

４．探索建立农村居住证制度

城市居住证制度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产物，
共享基本公共服务是落实城市居住证制度的关键目

的，其在促进城市流动人口市民化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 以此观照农村“新居民”群体，在城乡二元结

构尚未完全破解、户籍制度改革尚未完成的情况下，
可探索建立和实施农村居住证制度，制定科学的农

村人口登记管理机制。 通过实施农村居住证制度，
有效识别农村各类群体人员身份，为居住证持有人

在农村工作、生活、教育等提供合法便利，保障“新
居民”享受平等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拥有平等的

公民权利。 此外，还可在建立农村居住证制度基础

上，探索建立促进“新居民”权益实现的“人地钱挂

钩”机制，以不断提升农村接纳外来人口的能力。
５．构建统分有序的乡村治理体系

各类农村基层组织的价值诉求、治理内容和运

作逻辑均不相同，组织载体、服务边界等也存在差

异。农村“政经分开”改革必须明确各方权责，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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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规范有序的治理秩序。 但值得注意的是，农村

“政经分开”并不意味着将村党组织、村委会与集体

经济组织等完全分离，而是在充分发挥村党组织牵

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的基础上，从组织单元、组织

权力、组织资源等方面重塑农村基层组织的权力资

源配置，通过多重权威调动、多重资源综合使用和多

种规则综合运用，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总之，要通过

村党组织、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村务监督委员会

和各类社会组织联动协作，构建各类基层组织统分

有序的乡村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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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聚焦】

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现实诉求及应对策略∗

宋 保 胜　 　 　 吴 奇 隆　 　 王 鹏 飞

摘　 要：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是生态宜居建设的基础，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保障。 通过乡村区域内各

治理主体之间的统筹协调、充分交流、有序调度，能够有效解决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中出现的各自为政、重复管理、信
息壁垒严重等问题。 调研表明，现阶段部分地区在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面临协调机制不健全、协同利益

不均衡、治理目标差异化明显、协同治理效果不佳等多重困境。 由此，需要在把握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内涵和外

在诉求的基础上，健全协调沟通机制，强化各参与主体间利益与目标的匹配性，保证主体行为及关系的有序性和协

同治理功能的有效性，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和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关键词：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共生机制；有序合作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６－００３９－０７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由高速度的“粗放型”
向高质量的“集约型”转变，生态环境治理已成为政

府、社会与学界密切关注的重要议题。 “既要金山

银山，也要绿水青山”①，“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

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②。 在经济高质

量发展过程中，必须重视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
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做到与乡村宜居诉求相匹配、
与产业兴旺相平衡。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

要加强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乡村生态环境建设已成

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对接的重

要一环。 但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和整体性较

强、协调度要求较高的复杂工程，在其长期动态治理

过程中，跨区域进行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已成必然。③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明确指出“国家建立跨行政区域的重点区域、流

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协调机制，实行统

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的防治措施”的

要求。④２０２０ 年 ３ 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构建

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了“跨区域跨

流域污染防治实行联防联控”的要求。 在生态环境

治理过程中，应把协同治理纳入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加强协调治理的系统性和整体性。⑤

国家从法律、政策层面对乡村生态环境提出了

协同治理的要求，但在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实际

运行中，部分地方政府作出的决策往往优先考虑当

地的利益，致使各行政区域之间出现竞争和治理信

息封锁的现象，加上政府与企业治理目标的异质性，
政府对农民参与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积极性调

动不够，同时，部分协调机制不健全、基础配套设施

短缺等，严重地影响了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顺

利进行，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效果不明显。 ２０２１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十四五”时期，我国需要加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４－１０
∗基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河南沿黄流域文化景观高质量发展适应性研究”（２１２４００４１００２３）；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项目“科技创新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微观机理及有效对接的影响因素研究”（２０２０－ＺＺＪＨ－１８７）。
作者简介：宋保胜，男，河南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吴奇隆，男，河南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生（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王鹏飞，男，通讯作者，河南农业大学风景园林与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９３



强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实施乡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五年行动，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的短板弱项，构建

美丽宜居村庄。⑥

针对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对区域协同治理的现实

诉求，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一是围绕农村生

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功能方面。 乡村生态环境的协同

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互动性。 各治理主体

之间平等协商区域内公共事务，可以有效弥补政府

与市场在配置环境治理资源方面的缺陷，打破治理

信息壁垒，实现治理信息共享，降低治理成本，提高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效率。⑦协同治理通过各参与主

体有效交流、沟通，也有利于打破地方政府“碎片

化”管理模式，提高政府公共管理质量，从而加强乡

村生态环境治理。⑧合理、有效的协同治理机制，能
较好地带动企业、农民积极参与区域内乡村生态环

境治理，形成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进而提升乡村生态

环境治理整体性效果。⑨二是制约或影响乡村生态

环境协同治理的因素方面。 地方政府部门利益割据

影响地方政府间信息交流和协作管理，容易形成管

理上的“孤岛”现象⑩；企业逐利性的特点，决定企

业参与乡村生态环境治理要求有所回报；农民参

与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不高，治理过分依赖

地方政府。 另外，部分参与主体存在“搭便车”行

为，也影响生态环境治理的有效性。三是构建和完

善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方面。 地方政府应在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上处于主导地位，建立利益补偿

机制，打破生态环境治理的行政界限，重构信任关

系，消除协同发展的阻力，提高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效

率。要打破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效率低下的瓶

颈，找准各参与主体的利益契合点，建立政府、企业、
农民以及市场共同参与污染治理的制度，化解各参

与主体之间的冲突。只有从法律、机制方面加强顶

层设计，科学合理地进行完善和引导，才能从根本上

规避地方行政分割所引发的负面影响，提升环境治

理效果。

诸多学者对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进行了较为

全面的研究，认为在乡村生态理念背景下，协同治理

是改善乡村生态环境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农业农

村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 作为一种多主体参与治

理模式，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总体上仍处于探索

阶段。 因此，本文将在明确协同治理的内涵和外延

基础上，通过对河南省部分地区实地调研，分析乡村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现实障碍和制约因素，厘清乡

村生态环境有效建设对协同治理的现实诉求和行为

逻辑，并构建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促进乡村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维护的高度融合。

二、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必然逻辑

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在乡村区域内生

态环境治理中通过协商合作，共同承担治理生态环

境、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的责任，能够实现公共利益

最大化。 从内在的功能层面看，乡村生态环境协同

治理可以促使各类治理资源得到最佳配置，发挥最

大边际治理效益；从外在要求层面看，乡村生态环境

协同治理是解决愈发复杂的乡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有

效手段，也是构建环境治理信息开放共享与互动交

流平台和机制的重要保障。
１．协同治理助推乡村生态环境改善的内在理论

逻辑

第一，协同思想，为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提供

了理论支撑。 “协，众之同和也；同，合会也”。 协同

就是指协调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同资源、系统或

个体，一致地为完成某一目标所经历的过程或具备

的能力，即不同参与主体经过对话、冲突、交流、妥协

等过程，最终达到利益、策略、目标的协同。 其核心

是运用统筹兼顾的理念，正确处理系统内外各种关

系，对综合性较强、种类繁多的公共事务进行统一规

划、合理部署、及时衔接、全面协调，形成以“全方位

协同治理、全地域协同治理、全要素协同治理、全过

程协同治理”为核心的科学理论体系。 基于乡村

生态环境是一种跨区域的公共产品，其特点是点多

面广，情况较为复杂，在对其跨区域治理过程中，必
然要遵循“全方位、全地域、全要素、全过程”协同思

想，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横向与纵向协

同合作及其他社会各参与主体间的关系协调，在发

挥各自职能的基础上，经过不断磋商、相互妥协，形
成协同契约或定期沟通制度，实现乡村生态环境治

理信息和资源的共享，达到区域内乡村生态环境协

同治理成本最小化。 同时，对乡村生态环境各阶段

的治理目标要进行合理分解，明确各治理主体的权

利和责任，通过对乡村生态环境各治理主体、治理目

标、治理措施和治理绩效等方面进行整体协调规划，
实现乡村区域内社会总福利最大化。

第二，治理资源的有序配置，为乡村生态环境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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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理提供了实践路径。 有序主要是指物质的系统

结构或运动是明确的和有规则的，强调的是通过对

客观世界的了解，分析、研判各种事物和系统的组成

要素、内在联系、结构功能及其发展演变规律，通过

合理调配来促成事物不断从无序向有序转化。 “协
同治理”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能够使各治理主体间

的行为和治理从“无序”演变到“有序”状态，形成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从而提高治理质量。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综合性较强、时间和区域

跨度较大的系统性实践活动，特别是现阶段我国经

济处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时期，乡村生

态环境治理呈现出矛盾多、头绪乱等无序状况，治理

效果差，综合效应不明显。 因此，要分析区域内乡村

生态环境治理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界定主次之分，使
矛盾问题呈现出不同的优先级，优先级越高，社会治

理资源越要优先配置，问题得到解决的速度就越快。
而治理资源的有序配置就是在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

理过程中，抓住主要矛盾，通过解决主要矛盾带动次

要矛盾的顺利解决，实现以最小的消耗达到最好的

生态环境治理效果的预期。 同时，把握主要矛盾，还
有助于地方政府提高对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认知，
厘清问题出现的脉络，发挥自身在乡村生态环境治

理中的主导作用，统筹调配区域内各类资源，集中解

决主要问题。
２．乡村生态环境改善对协同治理的外在现实

诉求

优美的生态环境是重要的民生福祉，乡村生态

环境治理和维护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一环。
作为农村生产、生活的一个空间体，乡村生态环境的

有效治理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

与，协同治理。
第一，乡村生态环境的公共性特征需要协同治

理。 依据萨缪尔森的“公共产品理论”，生态环境是

一项最公平、最广泛的公共产品。 它是以一定区域

内的生态系统为基础，以某一自然地理区域为中心，
由气候、土地、水域等诸多资源构成的一个综合空间

体。 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基础，为人

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提供广泛空间、充裕资源和必

要条件，具有一定的循环性和可持续性，呈现出外部

性和整体性特征。 由于我国行政区划并不以区域生

态系统为标准，而是以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等

因素作为行政区划的依据，因此行政区域与环境区

域在空间范围上大多不一致。 但是，经济流动的负

外溢性往往使得生态环境问题突破行政区界限制，
成为跨区域生态环境问题，加上生态环境治理大多

采用属地管理，使得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条块分割较

为明显，各级政府部门及相关职能部门为完成或达

到环境业绩考核指标，往往在行动和利益方面各自

为政、相互竞争，导致乡村生态环境治理集约化程度

较低，治理资源配置不经济。 同时，各主体单位在乡

村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各自的权责界定不清，易出

业绩的“亮点工程”往往会造成重复过度治理；投入

较多、见效较慢、不受重视的区域，则无人问津，形成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马太效应”，制约了乡村生态

环境整体治理效果。 因此，结合乡村生态环境的跨

区域特点，各地方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利益相关主

体，彼此间应加强合作，整合各类治理资源，采取多

元协同共治模式，实行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满
足乡村生态环境有效治理的外部需求。

第二，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效率提高需要协同治

理。 作为公共资源，生态环境呈现一定的非排他性

和竞争性，从而产生典型的外部不经济问题。 从

“经济人”的视角，各参与主体都有不付或少付成本

来享受公共产品的偏好，存在“搭便车”的现象，导
致市场失灵，生态环境治理质量不高。 一般而言，地
方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农户等参与主体对乡村生

态环境治理投入的力度，主要取决于治理过程中自

己是否能够获取足够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当预

计效益大于投入时，各治理主体会积极投入各种资

源，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就能全方位得到保障，治
理效率得以提高。 但由于部分治理主体基于自身利

益诉求，投入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人力、物力、财力

有差别，他们在乡村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的投入与

收益不对等，彼此间的相互依赖性较差，生态环境治

理无法形成合力，导致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效率低，从
而制约了乡村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另外，行政区

划与生态环境区域的不对称，容易造成行政区域边

界的生态环境治理受到多地政府的干预，出现多头

管理的问题，也会存在同一生态领域不同行政区域

治理标准上的差异，这些都给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增

加了难度，使得环境执法成效不理想。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了“高效能治理”的概

念，它强调的是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即在追求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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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资源高产出的同时，更加重视共生机制下的协同

效应。因此，遵循“高效能治理”理念，在提高乡村

生态环境治理效率的现实诉求下，各参与主体应统

一协调各自的绩效观念、价值取向，统筹治理资金投

入，综合应用治理技术，优化各主体扶持体系和外部

信息共享机制，平衡各参与主体的利益，提高乡村生

态环境协同治理水平。

三、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现实审视

为了解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运作情况和制约

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因素，课题组以河南省部

分地区为例，在平原区、丘陵区、浅山区各挑选 １２ 个

县（市），每县又选出财政局、水利局、环境保护局、
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扶贫开发办公室等 ６ 个职

能部门、１５ 个村、８ 家企业，共计 ３６ 个县（市）５４０ 个

村 １２００ 名村民和 ２８８ 家乡镇企业进行了实地调查

和访谈。 利用实地调研数据，结合调研样本所在区

域的政策、规章制度等，在广泛查阅文献的基础上，
针对河南省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情况存在的问题

进行现状描述和分析。
１．地方政府之间协同治理运行碎片化明显

健全、有效的协同治理机制有利于政府间跨区

域协作，通过相互之间的协调、沟通，明确共同利益

和职责，可减少推诿扯皮和部门冲突的现象，提高乡

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速度，这也是实现乡村经济高质

量发展、打破地方政府分割管理模式的重要保证。
通过上述实地调研发现，由于属地管理原因，加上地

方本位主义、环境治理“锦标赛”和地方政府之间存

在业绩竞争等因素，致使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运

行不畅，政府之间协同联动水平较低，区域内生态环

境治理碎片化问题严重。 在调研的 ３６ 个县（市）
中，有 ２６ 个县（市）存在跨区域乡村生态环境治理

情况，占比 ７２．２２％。 这说明大多数乡村生态环境具

有跨区域特征，需要地方政府之间进行有效协同治

理。 但是，２６ 个县（市）中只有 ８ 个县（市）与周边

县（市）签有合作协同治理环境的相关协议，占比

３０．７７％。 此外，在 ３６ 个县（市）中，有 １１ 个县（市）
对区域内乡村生态环境整体情况进行过排查，结合

污染情况进行排序，确定出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的重点，占比 ３０．５６％；有 ２５ 个县（市）因存在地区利

益冲突，导致区域联合观念薄弱，联动机制缺乏，占
比 ６９．４４％。 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运行的碎片化，

造成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缺乏系统性，加上区域内各

地方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上各自为政，在乡村生态

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监控等治理信息

方面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容易产生协同治理

“内卷化”，呈现出“１＋１＜２”的局面，影响着乡村生

态环境的治理效果。
２．政府与企业对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协同度低

企业是社会产品的生产者，同时又是大部分污

染物的制造者，其生产行为将直接影响到生态环境

质量。 因此，要引导企业积极参与乡村生态环境治

理，协调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乡村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 根据实地调研结

果，在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政府与企业之

间的生态环境治理目标差距较大，相互协调不到位，
二者之间协同度较低，企业参与乡村生态环境协同

治理的效果不明显。 在调研的 ３６ 个县（市）中，有
２１ 个县（市）存在着事先没有与企业进行沟通，事中

让企业出资，参与一些与企业没有关联的环境治理

工程，占比 ５８．３３％；有 １２ 个县（市）围绕企业参与乡

村生态环境治理，制定有相关的规章制度，占比

３３．３３％；有 ９ 个县（市）就一些大型环境治理项目与

企业签订有合作治理协议，占比 ２５％；地方政府在

与企业进行生态环境治理协调沟通中，大多以直接

下发文件的方式进行，占比 ９３．５７％，较少应用协商、
交流等手段。 在调研的 ２８８ 家企业中，有 ４７ 家企业

设有专门的环保部门，制定有排放治理制度，定期向

上级部门汇报企业环境治理情况，占比 １６．３２％；有
５４ 家企业配有专业治污设备，占比 １８．７５％；有 ６８ 家

企业设有环境治理专用基金，占比 ２３．６１％，但生态

环境治理专用基金经常被挪作他用，挪用率达

８１．３７％；有 ２１４ 家企业由于环境治理不力，被处罚

或被县（市）级以上通报批评，占比 ７４．３１％。 因此，
在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中，部分地方政府关注的是区

域内影响力较大的生态环境治理项目，企业追求的

是自身利益最大化，二者对生态环境的治理目标不

同，加上生态环境治理成本较高，收益不明显，企业

往往缺乏生态环境治理的内在动力，乡村生态环境

协同治理的效果欠佳。
３．政府与农民就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信息的对接

不充分

快捷有效的信息交流，能够提高乡村生态环境

治理信息的透明度。 农民了解到区域内真实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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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会产生一定的生存危机感，进而提高生态环境

保护意识，从而自觉地、潜意识地保护生态环境、制
止环境污染，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整体质量。 但由于

部分基层政府对乡村生态环境建设重视不够，对乡

村生态环境治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解释不到位，
导致政府与农民就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信息的对接不

充分，农民对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相关信息了解不

全面，从而对生态环境治理关注度和参与度较低。
在对 １２００ 名村民的访谈中，只有 ３６２ 名村民真正全

面了解乡村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国家的相关环境治

理政策和有关要求，占比 ３０．１７％。 在对 ５４０ 个村的

调研中，由于农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淡薄，有 ３８７ 个

村不同程度地存在生活垃圾、生活用水随意倒泄，化
肥、农药超量使用等情况，占比 ７１．６７％。 农民对生

态环境治理关注度较低，参与不积极。 依据对 ９６ 项

涉农环境治理工程项目的调研结果，只有 １６ 项农环

境治理工程是农民真正从项目前期论证、资金筹措、
项目实施、后期维护等全程参与的，占比 １６．６７％。
部分地方政府上马的一些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工程没

有在乡村进行前期调研，对项目的可行性和建成后

的效果也没有进行充分论证，造成部分环境治理工

程项目与当地乡村生态环境建设实际诉求不匹配，
没有发挥出应有作用。 在调研的 ９６ 项涉农环境治

理工程中，有 ７４ 项就没有结合乡村生态环境建设实

际需要，进行前期调研和论证，占比 ７７．０８％。 地方

政府在生态环境建设理念普及、环保政策宣传以及

生态环境治理信息沟通等方面存在问题，导致农民

对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情况了解不多，参与意识

不强。
４．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无序化凸显

完善的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是实现区域

内上下级政府、政企以及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进行

多元化合作的基础，也是明确各自职责和利益、打造

区域内跨部门“协作伙伴关系”的有效手段。 由于

协同治理机制欠缺，各部门间横向和纵向的嵌合度

不够，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运行不畅，各方信息不

能及时有效沟通或共享，制约乡村生态环境治理质

量。 在调研的 ３６ 个县（市）中，有 ８ 个县（市）设有

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办公室，但不是独立设置的

机构，而是挂靠在县长办公室或农业农村局等，占比

２２．２２％。 而且，由于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办公室

的非独立性，其权威性不强，协调能力较差，没有专

用经费保障，工作开展难度较大。 在调研的 ３６ 个县

（市）中，近五年以政府名义发布的有关围绕乡村生

态环境治理协调机制方面的文件，只占同期出台发

布文件总数的 ８．９７％。 在对 ３６ 个县（市）相关职能

部门的调研中，有 ２６ 个县（市）存在财政局、水利

局、环境保护局、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扶贫开发

办公室等相关职能部门在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中

缺乏应有的联合观念，环境治理信息互不沟通，治理

工作步调不一致等问题，占比 ７２．２２％。 在调研的

３６ 个县（市）中，仅有 ６ 个县（市）设有乡村生态环

境治理信息对接平台，占比 １６．６７％；在 ２８８ 家乡镇

企业中，有 ３８ 家为应付检查象征性建有环境治理信

息对接平台，占比 １３．１９％。 协调机制构建不健全和

基础设施的缺失，造成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无序

化严重，生态治理效率较低。

四、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应对策略

针对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中存在的现实问

题，下一步，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应结合乡村生态环境

跨区域的特点，坚持多元共治的治理思路，转变政府

职能，优化政府职责体系，设立协同机构、完善协同

政策、健全协同运行机制，充分调动多元主体参与乡

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提升乡村生态环境协同

治理效率。
１．完善跨区域府际间联防联治协同机制

乡村生态环境所具有的整体性与全局性的特

质，使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应着力于不同层级、不
同区域政府之间的协同配合，进行针对性的顶层设

计，打破府际间的“纳什均衡”，提升治理效能。 首

先，区域内各地方政府应树立协同治理观念，构建跨

区域的环保联防联治机制，设立非官方的联防联治

机构，就区域内乡村生态环境进行定期排查，摸清乡

村生态环境出现问题的原因、呈现的特点、预期的危

害性，及时向相关部门汇报，各地方政府根据环境问

题的危害程度有序安排防范措施。 其次，构建区域

内乡村生态环境治理联动机制，形成协同治理共识。
区域内各地方政府定期或者不定期举行环境协同治

理会议，就公共环境的治理方法、技术、费用的分担

等事宜进行多角度探讨，达成共识，以尽可能达到各

级政府协同效应最大化。 再次，遵循“谁参与协同

治理，谁获得收益”的原则，构建跨区域协同收益分

配制度。 对于区域内公共环境问题，污染源在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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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当地政府承担责任就应该多一些，但其他受益

区域，也应在资金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提高区域内

各地方政府参与协同治理的积极性。 最后，建立区

域内独立各地方政府部门之外的监督核查机构，对
达成共识的制度、协议、运作方案进行事前、事中、事
后监督，对拖延项目进度、不积极配合的地方政府上

报上级政府，进行惩治，确保区域内乡村生态环境整

体协同治理工作高效运行。
２．提高政府与企业对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协

同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应构建政府为主

导、企业为主体的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 但

作为以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的企业，通
常会出现生产或者消费的负外部性，即以牺牲社会

福祉和公共利益为代价，赚取高额回报。 因此，地方

政府应引导和规范企业进行绿色生产，鼓励企业积

极参与乡村生态环境治理。 首先，应提高企业的生

态环境保护意识。 从政策、制度层面引导企业进行

绿色生产，从产业布局、场地的选址、生产工艺的改

造、产品的生产等环节进行把关，严格按照环保标准

执行。 同时，完善污染企业准入及引退机制，舍弃高

污染产业，调整产值过剩产业，制定高标准的污染防

治考核指标。 其次，要认可企业参与乡村生态环境

治理的地位，加强与企业的信息沟通和交流，协同制

定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方案，定期或者不定期组织企

业召开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推进会，通报政府生

态环境治理工作的进展，就遇到的难题、影响因素进

行交流，提高双方的信任度。 再次，企业要秉持绿色

生态理念，围绕日常生产运营制定相关的生态环境

保护制度，设置专门的生态环境治理机构，设置专项

资金，配备“三废”治理设施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同
时，定期向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汇报生态环境治理情

况。 最后，政府应及时督查企业遵守环评审批和备

案制度，同时通过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加大资金和技

术支持力度，平衡企业参与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既

得利益，鼓励企业就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路径、方
法、治理平台、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主动与地方政府

对接，构建政企纵向联动的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模式，
实现双方优势互补，优化配置区域环境治理资源。

３．加大政府与农民在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方

面的对接力度

农民是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重要参与者，

其参与意识的强弱和能力的高低将最终影响区域内

乡村生态环境的整体治理效果。 因此，需要提高农

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提升政府与农民在乡村生

态环境治理方面的对接能力。 首先，增强农民在乡

村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识，提高其参与乡村生态

环境协同治理的能力。 地方政府应结合乡村生态环

境治理的实际诉求，从能力的提升角度，就国家有关

环境方面的政策、法规的解读、环保的重要性、环保

技术的应用和日常的管理监督等方面对农民进行综

合培训，全面提升农民参与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能力。 其次，提升农民参与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知

情权和监督权。 构建有农民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
对区域内生态环境质量情况及时通告，确保公众的

知情权，真正让其成为最有效的环境质量监督者。
再次，拓宽农民参与乡村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渠道。
针对乡村生态环境整治项目，发挥农民熟悉乡村实

际情况的优势，就环境项目与乡村生态环境的匹配

度进行论证，扩大乡村生态环境治理资源的有效供

应量，提高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工程的利用效率，解决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中公共服务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最后，鼓励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尽量做到减排、减放，
科学使用化肥、农药，实行集约化种植，固体生活垃

圾要集中堆积，定期运送到垃圾场，生活污水做到不

随意排放，从细节入手，改善乡村生态环境。
４．健全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保障机制

健全的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保障机制，可以

为各参与主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提供有效保证。 首

先，在政府层面，成立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协调办

公室，出台系列区域内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法规，
厘清各参与主体在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中的权益、责
任范围，协调相互之间共同利益的分配，将区域内生

态环境治理规划、标准、监测、防治等内容纳入法规

体系之内，进行统筹协调，保持口径统一。 其次，构
建区域内多维度的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 秉持

“受益者补偿、污染者付费”理念，制定切实可行的

补偿标准，构建区域内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费用

共担和利益共享体制，着力促进区域内治理主体的

纵向与横向、政府与企业、需求与供给以及环境要素

与生态区域相结合。 再次，搭建生态环境治理信息

交流沟通平台，不同部门、机构之间就乡村生态环境

治理情况进行信息共享，同时，利用平台进行线上互

动交流，及时了解各责任区环境治理的动态状况，促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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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各参与主体间的对话与合作，提高区域内乡村生

态环境生态治理的协同度。 最后，科学合理调配区

域内资金、技术和人才等乡村生态环境治理资源，各
参与主体要在全面治理的基础上，集中力量重点倾

向影响范围广、涉及面大的生态环境项目，以点带

面，发挥区域内乡村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的群同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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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陆海统筹视域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重构∗

李 挚 萍

摘　 要：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安全在国家生态安全中的地位极为重要，海洋环境问题的根源主要在陆地，统筹陆

海生态环境保护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重要任务。 我国陆海环境保护两套法律体系相平行、分立，在
制度设计、管制措施、标准要求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 要从整体上解决我国陆海生态环境保护缺乏统筹

协调的问题，就应重新定位和理顺陆海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建立以《环境保护法》为统领陆海生态环境

保护的基本法，以各环境保护单行法包括海洋环境保护立法为重要组成部分，以相关行政法规为重要支撑的生态

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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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海岸线漫长、海域辽阔，海洋生态系统的健

康和安全在国家生态安全中的地位极为重要。 我国

海洋环境保护领域不断深化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海洋环境保护形势仍然不容乐观。 近年来非法向

海洋排污及倾倒废弃物、非法占用海域进行开发的

事件频繁发生，导致在一些重要的河口、港湾水域，
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生物多样性大为降低，赤潮频

发；许多典型生态系统的面积急剧缩小，自然景观遭

到破坏。 随着陆上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持续推进，陆
上污染物向海洋转移的现象增多，海洋成为受污染

的重灾区。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的《２０１９ 年

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在受监测的 １８
个河口、海湾、滩涂湿地、珊瑚礁、红树林和海草床等

海洋生态系统中，１４ 个处于亚健康状态，１ 个处于不

健康状态；陆源污染仍然严重，１９０ 个入海河流监测

断面中，无Ⅰ类水质断面，Ⅱ类水质断面有 ３７ 个

（占比 １９． ５％）， Ⅲ 类水质 断 面 有 ６６ 个 （ 占 比

３４ ７％），Ⅳ类水质断面有 ６２ 个（占比 ３２．６％），Ⅴ类

水质断面有 １７ 个（占比 ８．９％），劣Ⅴ类水质断面有

８ 个（占比 ４．２％）。 海洋环境保护已成为维护国家

生态安全的主战场之一，加强陆海生态环境统筹保

护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 本文审

视我国陆海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制度成

因，进而提出从整体上解决相关问题的设想。

一、我国陆海生态环境保护缺乏统筹与衔接

陆地和海洋是两个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生态

系统。 现实中，我国陆地生态环境保护与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脱节、不协调，在一定

程度上导致整体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诸多矛盾，生
态环境保护的整体目标和效果被消减，海洋生态环

境恶化。
１．陆海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现状

（１）陆地环境保护压力向海洋生态环境领域释

放。 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陆地污染物向海洋

转移。 长期以来，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海洋生态环

境保护的重要性，认为海洋纳污量大、环境承载能力

强，于是将海洋作为陆地污染物排放场所，将海岸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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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陆地废弃物存放地。 随着陆地环境保护执法不

断强化，这种现象更为严重。 据统计，海洋污染物中

约八成来自陆域，海面漂浮垃圾的 ７７％、海滩垃圾

的 ８９％、海底垃圾的 ７３％来自陆地活动。①二是生态

环境风险由陆地向海洋转移。 我国石化、装备制造、
钢铁等重化工业大多在沿海地区集中布局，结构性

海洋环境风险较大。②这些企业一旦发生安全事故，
势必造成近岸海域大面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三

是全国范围内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向陆域倾斜。 我国

海洋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历史欠债较多，涉海环

境保护基础设施包括污染物收集与集中处理设施、
管网的建设等普遍落后于内陆地区，海洋生态环境

管理、监测、执法力量也相对薄弱。
（２）陆地环境管理中没有系统考虑对海洋环境

的影响。 陆海污染治理标准不对接，入海污染物按

照排入江河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执行，无法满足海洋

环境保护的实际要求。③陆域生态环境与海洋生态

环境相互影响，但在传统环境保护管理体制下，入海

污染物的允许排放总量只分配到各入海排污单位、
沿海地区或汇水区块。 实际上，入海河流和汇水区

块不存在相应的生态环境管理部门，无法对其入海

污染物分配值制定切实可行的控制方案，并且入海

污染物中仅有一部分来自沿海地区，很大部分是非

沿海地区的污染物通过入海河流排放入海。④因此，
入海污染物允许排放总量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其分

配方案与海洋纳污的现实情况不相符合。
（３）陆海环境质量目标管理不够协调。 环境质

量目标管理及其考核责任制是当前我国进行环境质

量管理的重要抓手，但海洋环境质量目标管理责任

制存在一定的薄弱环节。 对于海洋环境质量目标管

理责任制，地方层面的建设已有一些经验，国家层面

的建设还处于空白状态。⑤海洋生态环境质量还没

有充分纳入地方政府的环境质量目标管理及其考核

机制，在有些地方甚至游离于环境质量目标管理责

任制之外。
２．陆海生态环境保护缺乏统筹的制度原因

陆海环境治理缺乏统筹与衔接，其制度原因主

要表现在两个层面。 从体制机制层面看，现行海洋

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对生态环境的系统性、完整性考

虑不足，陆海生态环境管理部门的职责交叉重叠，生
态环境管理中存在碎片化、分散化、部门化的现象，
条块分割、多头管理、权责不一致等问题突出。⑥从

规则体系层面看，海洋环境法律体系与陆地环境法

律体系分设，相关法律制度之间缺乏衔接，所设计的

管理措施和手段互不配合。 由于海洋环境状况与陆

地经济社会活动密切相关，要从源头上、根本上解决

海洋环境问题，必须实行陆海统筹。 陆海统筹是指，
在陆地与海洋两大系统之间建立一种资源利用、经
济发展、环境保护、生态安全综合协调的关系和发展

模式。⑦２０１８ 年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步伐加快，
国家机构改革特别是组建生态环境部和自然资源

部，对陆海生态环境保护管理职能进行整合，在一定

程度上清除了陆海污染综合防治的体制障碍；我国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日益完善，为统筹保护陆海生态

环境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制度基础。 但是，我国生态

环境保护管理和执法体制改革的精神和成果还没有

得到法律上的充分确认，地方层面的改革与中央层

面的改革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
生态环境保护规则体系层面的问题尤为突出，

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陆海生态环境一体化保护缺

乏法律上的宏观指导，制度支撑也不够。 无论是

《环境保护法》还是《海洋环境保护法》，都没有明确

陆海统筹的理念，制度和措施上的统筹考虑也不充

分。 二是陆海生态环境保护立法互相分割、衔接不

畅，存在陆不容海、海不容陆的问题。 在一般性生态

环境保护立法中，《环境保护法》为综合法，此外还

包括《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 《土壤污染防治法》 《环境噪声污

染防治法》等重要的环境保护单行法。 由于这些立

法一般只适用于陆地上的环境保护及其管理活动，
而将海洋环境保护及其管理排除在外⑧，所以本文

将这些立法称为陆上的环境保护立法。 在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立法中，《海洋环境保护法》为综合法，此
外还有《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海
洋倾废管理条例》 《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

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 《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

例》等法规。 这些立法是特别法，只适用于海洋，不
能适用于陆地。 三是陆海生态环境保护立法的制度

设计、管制措施和标准要求等存在一定的差异⑨，导
致适用中出现矛盾冲突和执法资源内耗。

生态环境保护规则体系层面的问题，其深层成

因在于陆海生态环境保护立法的起点和发展轨迹不

同。 《海洋环境保护法》是我国最早的环境保护综

合性立法⑩，其制定过程中吸收借鉴了大量外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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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经验以及国际公约、国际条约的规定，起点较高。
随后，我国出台了一系列行政法规与之配套，海洋环

境保护法体系较早进入相对完善的状态。 我国《环
境保护法》于 １９８９ 年颁布，这部法律比较简单，在之

后的 ２５ 年间没有进行过任何修改，内容严重滞后于

现实需要。 直到 ２０１４ 年，立法机关根据生态文明建

设的需要对这部法律进行了修订，使之成为“史上

最严格”的环境立法。 随后，《水污染防治法》《大气

污染防治法》等重要的环境保护单行法陆续被大幅

度修改。 《海洋环境保护法》虽然也多次被修改，但
都是小改。 相比之下，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设

计、管制标准和责任限度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环
境保护法》以及其他环境保护单行法的规定，以致

陆海环境执法方面出现落差，陆地污染物向海洋转

移的现象频繁发生，陆海法律规则体系之间的协调

与兼容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二、陆海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化要求相关法律一体化

海洋与陆地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生态系统，二者

并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构成

不可分割的整体，其间存在巨大的、不间断的物质和

能量交换。 “正是这一特征为陆域经济与海域经济

的发展提供了依托，同时陆海生态系统的一体性也

从客观上为人们建立陆海统筹的观念提供了论证与

支撑。”

１．统筹陆海生态环境保护是建设生态文明及海

洋强国的重要内容

陆海统筹作为一项政策原则，最早在我国“十
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强调发展海洋产业，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一带一

路”倡议的深入实施，陆海统筹的战略意义更加明

显，生态环境保护成为陆海统筹的重要内容。 我国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发展海

洋经济，科学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维
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公报中提出，“要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建
立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区域联

动机制”。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坚持陆

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加快水污染防治，
实施流域环境和近岸海域综合治理”。 至此，陆海

统筹成为建设海洋强国这一国家战略的指导原则。
统筹陆海生态环境保护是陆海统筹的重要内容，它

要求建立统一、协调的生态系统管理机制，按照“从
山顶到海洋”的生态系统保护理念，以生态系统要

素为基础，建立和完善流域污染治理与河口及海岸

带污染防治相衔接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统筹陆

海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质是，“使陆地与海洋以及陆

海内部各要素实现从无序到有序、从失调向和谐转

变，各方面相互衔接、良性互动”，以“衔接” “协
调”“共治共赢”等理念为指导，解决陆海开发和生

态环境保护中的各种问题。
２．陆海统筹要求陆海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目

标一体化

为有效进行陆海统筹，应将法律规则作为促进

统筹的工具。 陆海生态环境统筹保护目标的实现，
不是制定或者修改一两部法律就可以。 鉴于目前陆

海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分立，有必要对这两套环境保

护法律从内容到体系再到其相互关系进行调整、改
革。 其一，陆海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必须有一部

能发挥统筹作用的龙头法。 这部法律的地位必须足

够高，能够将适用于陆海两个生态系统的环境保护

的基本价值目标、基本政策、基本原则、基本制度进

行综合规定。 其二，现行陆海生态环境保护规则需

要进行调整。 基于海洋生态系统和海洋环境保护的

特殊性，保持对海洋生态系统主要适用海洋环境保

护法律规则是必要的，但陆海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应

当能够衔接、沟通、合作，从目标分立向目标一体化

的方向发展。
３．陆海统筹要求陆海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相

互衔接、配合

由于陆海生态环境保护在管理体制、管理制度、
管理措施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脱节，同时受地方保

护主义和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等顽疾的影响，一些地

方、区域的污染治理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污染

转移（包括污染形态的转移、污染物的转移和污染

产业的转移）实现的。 从环境整体来看，污染后果

仍然存在，只是污染物向环境中更脆弱、更敏感、更
隐蔽的区域转移，其中海洋成了陆地污染物转移目

的地。 目前，我国环境质量标准与污染物排放标准

之间、污染物总量控制与环境容量控制之间、环境质

量目标管理与排污许可制度之间、排污许可制度与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之间的衔接不够。这种不衔接

放在陆海两个区域中会放大若干倍，以致出现即使

陆上污染物排放及入海河流水质全部达标，海域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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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质量也仍然恶化的情况。鉴于此，国家海洋局提

出了“陆海统筹、以海定陆”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原

则。该原则的具体要求是，“在由海向陆建立陆海

空间管理体系的基础上，以海洋环境容量为约束，对
陆域、海域环境污染治理提出总量控制要求，综合考

虑流域水污染防治实际情况、陆域社会经济发展情

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污染控制经济技术水平，将海

域污染防治目标及指标分解至陆域环境管理单

元”。 “以海定陆”体现了由海洋向内陆延伸的生

态环境保护思路，不仅要求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入

海污染防控、沿海区域与汇水区块生态环境保护之

间相互联动、相互促进，还要求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

入海河流流域、流域所涉行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之

间相互联动、相互促进，将过去主要在沿海区域实行

的陆海统筹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呈现出陆海空之间

生态环境保护大联动的愿景。
这种思路的转变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其一，

对环境管理综合化、系统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政府

是对所辖区域环境质量负责的主体，负有对所辖区

域生态环境保护进行总体指挥、协调、部署、监管的

职责，统筹、协调陆海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主要在政

府。 为实现陆海生态环境统筹保护的目标，有必要

强化政府对所辖区域环境质量负责的职能。 其二，
对现有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之间的衔接提出了新要

求。 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构建与完善不仅应符合陆

海统筹的思路和要求，还应为陆海统筹提供数据、信
息、技术等方面的基础条件支撑，为实现陆海生态环

境统筹保护提供制度抓手和工具。

三、重构陆海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设想

在实施陆海统筹原则的背景下，通过以“衔接”
“协调”“共治共赢”等理念审视我国现行陆海生态

环境保护立法，笔者认为必须从整体上重构陆海生

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建立以《环境保护法》为龙头

法，以环境保护单行法包括海洋环境保护立法为重

要组成部分，以相关行政法规为重要支撑的统筹陆

海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规范体系。 为此，有必要从

以下四个方面对现行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进行结

构改进和体系完善。
１．强化《环境保护法》的基本法地位，充分发挥

其统领性、统筹性功能

如前所述，我国环境保护法体系的层级结构不

够清晰、明确，存在陆地环境保护领域与海洋环境保

护领域相平行的两套法律规则。 《环境保护法》《海
洋环境保护法》都是综合性环境保护立法，两者效

力等级相同、地位平等。存在两套平行适用的环境

保护法律规则，是导致陆海生态环境保护相割裂的

原因之一。 陆地环境保护和海洋环境保护是一个整

体，其规则也应该是一个有机整体。 在这个整体中，
基本法只能有一个。 从适用范围上讲，《环境保护

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管辖的其他海域”，《海洋环境保护法》只适用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

区、大陆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

域”。 从立法内容上讲，《环境保护法》是宣示国

家总体环境保护政策，全面确定环境保护的原则、权
利义务、制度和措施的立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则

是明确国家海洋环境保护的原则、制度和措施的立

法。 无疑，《环境保护法》的综合性、统领性更强。
国家海洋局提出“陆海统筹、以海定陆”的海洋

生态环境保护原则，并不意味着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的地位高于陆地生态环境保护，恰恰相反，其强调通

过陆上污染防控来实现海洋环境保护目标，环境保

护的重心在陆上。 因为海洋环境问题主要由陆地上

人类活动导致，而海洋环境保护相关立法的规制范

围基本上不能涵盖陆地上的开发建设行为，所以只

有将陆海统筹原则的精神在《环境保护法》中予以

体现，该原则的实施才有比较充分的保障。 换言之，
我国环境法体系以《环境保护法》为龙头法更为合

适。 然而，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作为环境保护基

本法的地位还不够清晰，在统筹陆地与海洋、生态

保护与污染防治方面的措施和力度还不够大。 虽然

我国《环境保护法》于 １９８９ 年出台时已将海洋纳入

其保护范围，２０１４ 年修订时增加了生态环境保护的

内容，但该法仍然存在重陆地、轻海洋，重污染防治、
轻生态保护，重分别治理、轻综合管理的情况。 该法

的统领性不够强，不仅表现在缺乏陆海统筹的考虑，
还表现在对各主要污染类型的防治、各重要生态环

境要素的保护以及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

上缺乏统筹考虑。 为使我国《环境保护法》承担起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海综合保护的龙头法重任，需要

从以下两个层面进一步完善该法。
（１）在《环境保护法》中明确山水林田湖草海是

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环境保护法》必须从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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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态环境的本质特征出发进行制度构建。 生态环

境的特性包括综合性、系统性和相互关联性。 环境

虽然由各种有形的自然要素构成，但其是一个“活
的”有机整体，各要素相互联系且处于不断变化之

中，这种关系状态要求环境的各组成部分（天然的

和人工的）相互支持、相互尊重。 以系统、整体、辩
证的观点看待环境保护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传统环

境保护法律为便于确定相关权属和部门管理事宜，
往往将环境的各部分、各要素静态化并予以分割，违
背了自然的特性。 有关法律需要从尊重生态环境特

性的角度对“环境”和“环境保护”进行界定，避免朝

着偏离自然特性的方向越走越远。 建议将现行《环
境保护法》第 ２ 条修改为：“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

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

自然因素相互作用的整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
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

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 本法

所称环境保护，是指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目的，对环境

各要素及其整体进行的保护、治理、修复等活动。”
国家环境保护应该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目的，形成陆

海空综合协调、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的格局。 《环境

保护法》第 ４ 条是宣示国家总体环境政策的条款，
应将陆海统筹的精神纳入其中。 建议将该条修改

为：“保护环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 国家采取有利

于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安全、改善环境质量、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的政策和措施，使经济社会发展与

环境保护相协调。”国家环境保护总体政策应更为

显著地体现环境保护的宏观性、整体性和综合性，对
“合理利用资源”“生态安全”“环境质量”等领域的

政策制定都应主要从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和相互关联

性出发进行考量。
（２）进一步完善陆海环境管理体制机制。 以全

面反映生态环境保护机构改革和陆海生态环境统筹

管理的要求为导向，对《环境保护法》规定的管理体

制和机制进行修改。 新的环境管理模式要体现系统

化、综合化的管理理念，在科学认识生态系统的整体

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的基础上，统筹考虑自然生

态的各要素，系统整合现有管理手段，对生态环境实

施整体保护和监管。 同时，要强化各级政府及其生

态环境部门进行陆海生态环境统筹保护的职责。 我

国有多部法律规定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生态环

境保护实施统一监督管理，但对何为统一监督管理

语焉不详，以致相关规定的实施乏力。 笔者认为，
“监督管理”通常是指，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其

他部门或管理对象履行环境保护义务的情况进行检

查、督促、纠错和制裁。 ２０１７ 年我国行政体制改革

后，污染防治的职能基本上整合到生态环境部门，但
与生态保护有关的大部分职能仍然归其他部门，如
自然资源部门、农村农业部门、水利部门。 在这种情

况下，生态环境部门对其他部门履行生态保护的职

能如何行使监督管理权，需要在《环境保护法》及其

他法律中加以明确。
２．重新界定《环境保护法》 与《海洋环境保护

法》的关系

《环境保护法》 是环境保护领域的基本法，
《海洋环境保护法》是次一级的环境保护综合性立

法。 也就是说，《环境保护法》是一般法，《海洋环境

保护法》是特别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地位与《水
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环境保护单行法

的一样。 就法律效力而言，一般法的原则和制度及

于特别法，特别法没有规定时适用一般法；特别法与

一般法的规定不一致时，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性、新
法优于旧法的原则适用法律。 基于此，在修改《海
洋环境保护法》时，建议将该法第 １ 条改为：“为了

保护和改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资源，防治污染

损害，维护生态平衡，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

会可持续发展，依据《环境保护法》制定本法。”如此

修改，可明确将《环境保护法》作为《海洋环境保护

法》的立法依据，凸显《环境保护法》的基本法地位，
为《环境保护法》中的一般性制度和措施在海洋环

境保护领域适用提供依据。
２０１９ 年，生态环境部再次启动了《海洋环境保

护法》修订的基础研究工作。该法自 １９８２ 年颁布

后，分别于 １９９９ 年、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７ 年进行

过修改。 虽然每次修改幅度都不大，但修改次数比

较多、修改时间密集，特别是 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７ 年两次

修改主要是促使海洋环境保护制度与陆地环境保护

制度相协调。 这种修法方式是被动的、低效率甚至

低效能的。 陆海两套环境保护立法体系相分割，导
致陆海环境保护措施和标准不协调，进而导致陆海

环境保护难以统筹。 要改变这种状况，追根溯源，必
须修法。 然而，如果仍然保持两套立法体系相并列，
则陆地环境保护立法修改后，海洋环境保护立法需

要跟着修改，如此循环往复。 这不是实现法律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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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有效方法和路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因此，应该重新定位《环境保护法》和《海洋环境保

护法》的关系，使二者之间呈现出一般法与特别法

的关系，从而使《环境保护法》的宗旨、理念、原则、
基本制度和措施能够适用于《海洋环境保护法》的

调整范围。 如此，即使《环境保护法》修改后有关内

容与《海洋环境保护法》中的不一致，也可以根据后

法优于前法的原则，将新修改的内容适用于《海洋

环境保护法》的调整事项。 《海洋环境保护法》起到

细化、实施、补充《环境保护法》的作用，不必在任何

方面都要与环境保护基本法保持一致。 根据新时期

海洋环境保护的要求，建议将《海洋环境保护法》的
修订重点放在：修正与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不相

适应的地方，对不符合改革精神及生态文明建设要

求的法律条文予以修改或废除；对《环境保护法》规
定的重要制度和措施在海洋环境保护中予以具体落

实和细化，以满足海洋环境保护的特殊要求；全面落

实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的原则，将海洋环境保护全

面纳入政府环境管理目标责任制和绩效考核制度；
海洋环境监督管理制度的设置要体现对海洋与陆

地、海洋各类生态环境系统的整体保护，落实“陆海

统筹、以海定陆”的思路，强化海域与陆域、流域之

间的协调联动；完善海洋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加强

对海岸带、海岛、海洋自然保护地和重要海洋生态系

统的修复；防范重大海洋环境风险，体现全过程、系
统化的生态环境管理精神。

３．清除陆海两套环境法律制度之间的适用障碍

应当打破陆海两套环境保护立法之间的界限，
使原来只适用于陆地的环境保护立法可以适用于海

洋环境保护。 陆源水污染物和固体废物排放是造成

海洋污染的主要原因，而现行《水污染防治法》 《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重要的环境保护单行法

都将海洋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 这种分别立法的状

况可能造成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法律适用上出现

重叠或真空，特别是连接陆海的海岸带可能成为多

部法律既都管又都不管的区域；二是立法重复，一些

法律制度和措施对陆地环境保护和海洋环境保护都

有用却不能通用，造成立法资源浪费；三是法律适用

中产生冲突，不同立法的指导理念和立足点不同，造
成同样的制度有不同的内涵和要求。 为排除陆海环

境保护法律制度之间的适用障碍，应将现行对环境

保护领域“各自立法＋排除性适用”的立法方式改为

“一般性立法普遍适用＋特别立法优先适用”的立法

方式。 具体建议是：将现行环境保护单行法的适用

范围条款中完全排除对海洋适用的条款，修改为一

般性地规定陆海普遍适用，同时规定特别立法有例

外规定时予以优先适用的条款。 比如，将《水污染

防治法》第 ２ 条修改为：“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领域内的江河、海洋、湖泊、运河、渠道、水库等地

表水体以及地下水体的污染防治。 海洋污染防治立

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又如，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第 ２ 条修改为：“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 固体废物污染海

洋环境防治和放射性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立法另有规

定的除外。”
４．通过行政法规完善通用于陆海环境保护的重

要制度

一些重要的制度，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排污许

可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生态红线制度、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制度等，需要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立法

加以具体化、细化。 部门规章和地方立法易受部门

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制定主体的管辖范围和

权限会限制其统筹能力。 行政法规可以站在全局、
长远的立场上科学统筹各方利益，是法律以外进行

陆海统筹的较为理想的立法形式。 应充分发挥这一

层级立法在陆海生态环境统筹保护中的作用，更多

地通过行政法规具体规定陆海通用的环境保护法律

制度，以更好地实现制度目标。 污染物总量控制和

排污许可是实现陆海生态环境统筹保护的两项重要

制度。 我国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实行污染物总量

控制制度，该制度在重点污染物控制方面取得了一

定成效，但适用范围有限且未完全建立在科学测定

环境容量的基础上。 随着陆海统筹原则的提出，
２０１７ 年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明确提出，“国家

建立并实施重点海域排污总量控制制度，确定主要

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指标，并对主要污染源分配排

放控制数量”（第 ３ 条第 ２ 款）。 在一系列规范性文

件的指导下，海域排污总量控制试点工作逐步开

展。２０１８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生态环境部的职

责包括“组织制定陆地和海洋各类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排污许可证制度并监督实施”。 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提出，
“到 ２０２０ 年，完成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

证核发工作。 将排污许可制建设成为固定污染源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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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管理的核心制度，作为企业守法、部门执法、社会

监督的依据”。 以上立法及改革精神和要求，提出

了对排污许可制度予以完善的任务。 ２０１８ 年原环

境部发布的《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已难以胜

任这一任务，于是有了 ２０２０ 年《排污许可管理条

例》的出台。
目前，当务之急是以实施《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为契机，落实陆海污染物排放的整体管控。 该条例

要求实施的排污许可是综合许可，指将一个企业或

者排污单位的多种污染物排放，在一个排污许可证

中予以集中规定。 其中的“污染物”，现阶段主要是

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将来还可能扩展到噪声、振
动、辐射等领域的污染物。 综合排污许可制度对污

染排放标准、排放方式、排污口设置、环境监测和执

法等制度、机制的综合适用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一定

程度上能推进陆海生态环境统筹保护。 遗憾的是，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的站位尚不够高，其重点在于

确定操作过程和管理程序，而没有明确排污许可证

的目标定位、适用原则等基础性条款，回避了污染物

总量控制目标与排污许可之间的关系，对陆海生态

环境统筹保护的考虑也不足。 将陆海污染物排放纳

入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的技术比较复杂、实施难度

较大，相应的排污许可证较之一般的排污许可证，内
容的综合性更强、技术管理链条更长、复杂程度更

高，对其进行立法的时机尚未成熟。 鉴于此，建议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修订时进一步落实“将排污许

可制建设成为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的核心制度”，
使排污许可制度更好地发挥如下作用：第一，以改善

环境质量为目标导向，尽可能与区域环境质量目标

和环境纳污能力挂钩；第二，协同控制多种污染物在

不同环境媒介（包括海洋）中的影响；第三，将对各

类固定污染源的环境管理视作一个环环相扣的链

条，确保环境管理对从陆地到海洋的固定污染源排

污行为实施全过程覆盖。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加大

综合协调的力度，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做好对不同

环境要素的综合排污许可。

四、结语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立法缺乏陆海统筹的宏观思

路和制度支撑，是导致陆海生态环境保护缺乏协调

的重要原因。 要从整体上解决陆海环境保护法律不

够协调的问题，应当建立以《环境保护法》为龙头，

各环境保护单行法包括海洋环境保护立法为重要组

成部分，相关行政法规为重要支撑的统筹陆海生态

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 具体而言，可重点从四个方

面进行立法完善：一是明确《环境保护法》作为环境

保护领域基本法的地位，强化其综合性、统筹性和协

调性；二是重新界定《环境保护法》和《海洋环境保

护法》的关系，二者之间应该是一般法和特别法的

关系；三是打通陆海环境法律规范之间的适用障碍，
将现行的陆海环境保护“各自立法＋排除性适用”的
立法方式改为“一般性立法普遍适用＋特别立法优

先适用”的立法方式；四是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适

用于陆海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法律制度进行具体

化、细化，最大限度减少部门之间基于各自考虑的分

别立法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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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洋环境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中国人大》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④
参见杨永俊等：《基于海陆统筹的“海域—流域”入海污染物总量分

配技术方案》，《海洋学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⑤参见常纪文、吴平、
王鑫：《完善海洋生态环保目标责任制》，《社会治理》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⑦参见韩增林、狄乾斌、周乐萍：《陆海统筹的内涵与目标解

析》，《海洋经济》２０１２ 年第 ２ 卷第 １ 期。 ⑧比如，《水污染防治法》
第 ２ 条规定，“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江河、湖泊、运
河、渠道、水库等地表水体以及地下水体的污染防治。 海洋污染防治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第 ２ 条规定，“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的防治。 固体废物污染海洋环境的防治和放射性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的防治不适用本法”。 ⑨我国《环境保护法》于 ２０１４ 年修改后，设
立了一些新的制度，包括排污许可制度、总量控制制度、生态红线制

度、生态补偿制度等，这些制度在当时的《海洋环境保护法》中都没

有；后来，《海洋环境保护法》经过修改对这些制度有一定的增补，但
排污许可制度和总量控制制度在适用范围、适用标准等方面存在陆

海脱节的问题。 此外，《环境保护法》中一些制度和措施的实施手

段、法律责任都比《海洋环境保护法》中的严格得多，导致出现执法

力度落差，进而可能导致污染转移。 比如，根据《环境保护法》，对违

法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可以实施按日处罚，罚金额上不封顶；而根据

《海洋环境保护法》，对违法倾倒废物行为的最高罚款额为 ２０ 万元。
⑩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于 １９８２ 年颁布，当时《环境保护法》还只

是试行法。 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制定

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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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

报》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３ 卷，
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第 ２６、４０ 页。 参见李晓明：《坚持陆海统筹，
打造生态海洋环境———在新历史起点上促进海洋经济又快又好发

展》，《海洋开发与管理》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 参见李靖宇、李锦鑫、张
晨瑶：《推进陆海统筹上升为国家大战略的构想》，《区域经济评论》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理论上讲，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以环境质量标

准为基础，首先要达到环境质量标准的要求，但由于经济技术支撑条

件不够、管理能力和认知能力有限等原因，实际上这两项标准在科学

关联性方面存在不少问题。 我国的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主要依据环

境质量目标和环境保护工作目标制定，并不总能与环境容量的要求

保持一致；排污许可制度虽然是实现环境质量目标的重要手段，但该

制度只适用于固定点源污染，对流动污染源和面源污染难以适用，导
致其与环境质量目标之间的关联性不够；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改革后，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是发放排污许可证的重要依据，但目前的环境影

响评价内容和技术要求并不能为排污许可证配发条件和内容设置提

供清晰的指导。 参见杨积武：《近岸海域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的理论与实践》，《海洋信息》２００１ 年第 ２ 期。 参见国家海洋局：
《关于开展编制省级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试点工作的指

导意见》，自然资源部网站，ｈｔｔｐ： ／ ／ ｇｃ．ｍｎｒ．ｇｏｖ．ｃｎ ／ ２０１８０６ ／ ｔ２０１８０６１４＿
１７９５４４６．ｈｔｍｌ，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４ 日。 秦正茂等：《陆海统筹语境下的

城市海洋环境治理机制探索———以深圳为例》，《特区经济》２０１８ 年

第 ７ 期。 这两部法律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立法依据上

没有层次区别，法律地位相同。 我国《环境保护法》第 ３ 条。 我

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 ２ 条。 有学者认为，《宪法》第 ６２ 条规定

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环境保护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故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基本

法。 （参见吕忠梅：《中国需要环境基本法》，《法商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６
期。）笔者认为，基本法与基本法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同。
基本法只是某个领域的综合法，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 虽然

《环境保护法》在法律制定机构方面未能显示出与其他同样由全国

人大常委会颁布的环境保护单行法在法律地位上的差异，但可以通

过法律内容来区别它们的法律地位。 我国《环境保护法》第 ２ 条

规定：“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

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
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城市和乡村等。”我国《环境保护法》第 ４ 条规定：“保护环境是国

家的基本国策。 国家采取有利于节约和循环利用资源、保护和改善

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使经济社会发展

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笔者认为，一个领域的基本法就是该特定领

域的综合性立法，它不一定由全国人大制定。 但是，鉴于生态环境保

护领域的广泛性及其地位的重要性，由全国人大修订并通过新的

《环境保护法》更为妥当。 此处的“再次”，是指 ２０１７ 年《海洋环境

保护法》修改后的又一次，也是 ２０１８ 年生态环境部成立后的第一次。
关于推行海域排污总量控制试点工作的规范性文件，如：２０１７ 年

国家海洋局发布的《关于率先在渤海等重点海域建立实行排污总量

控制制度的意见》；２０１８ 年广东省惠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公布的《惠州

市大亚湾（含考洲洋）海域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实施方案》。 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 日发布的《生态环境部职

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规定》第 ３ 条第 ３ 项。 国务院办公

厅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发布的《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国
办发〔２０１６〕８１ 号）。 参见李挚萍、陈曦珩：《综合排污许可制度运

行的体制基础及困境分析》，《政法论丛》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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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规避行为的法律规制

舒 　 心

摘　 要：商事活动中逐渐浮现的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规避行为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新的困境与挑战。 对于此类行为

的效力认定，应当在辨明其性质的基础上综合考量多种因素。 从兼顾有限公司的资合性与人合性、平衡股权转让

中各方当事人利益的角度，应将股东优先购买权认定为请求权。 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意见以及学理上对强制

性规定的判断方式，关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条款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因此，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规避行

为不应被认定为绝对无效。 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规避行为通常表现为间接持股、设置歧视性的同等条件以及分步

转让三种形式，考虑到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平原则之协调、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框架下法秩序的统一，针对司法实践

中的相关问题，应当将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规避行为的效力认定为附条件的可撤销。
关键词：股东优先购买权；规避行为；法律性质；法律效力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２．２９１．９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６－００５４－０７

　 　 股东优先购买权是指，有限公司的股东拟向公

司之外的第三人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时，公司其

他股东有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的权利。①该权利

是公司内部购买权优位的体现，旨在维护有限公司

的人合性，从而确保公司股东和睦、经营稳定。 我国

《公司法》第 ７１ 条以“法定＋章程排除”的形式规定

了股东优先购买权。 但是，股权转让行为涉及的利

益关系并不限于公司内部，还包括股东与股东以外

的人之间的利益关系。②随着有限公司的资合性日

益受到重视，很多学者主张在强调有限公司人合性

的同时不宜忽视、无视其资合性，有学者甚至认为有

限公司的人合性应建立在其资合性之上。 实践中以

“上海外滩地王案”为代表的一系列案例表明，在商

事活动中，规避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的行为呈现出

多发性、多样性的特点。 此类规避行为的出现，一方

面表明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信赖关系不复存在，另
一方面表明交易双方在维护法律尊严的前提下为促

成商事流转作出的努力。 对于此类行为，如何在日

益复杂的商事纠纷中认定其效力以予有效规制，已
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一、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基础问题：
理念明确与性质辨析

　 　 （一）股东优先购买权性质的相关争议

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性质是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客

观、内在、固有属性，与该权利的目的和价值密切相

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违反行

为、规避行为的效力。 股东优先购买权旨在限制股

权的外部流转，在兼顾有限公司资合性的基础上维

护有限公司的人合性，确保股东间的信赖关系，防止

因外来股东与其他股东经营理念存在差异而造成公

司内部震荡，影响公司经营的稳定性、一贯性。 在此

价值理念与目的导向下，学界对股东优先购买权的

性质众说纷纭，其中以请求权说、形成权说、期待权

说为代表性观点。
１．请求权说

依此说，股东优先购买权乃其他股东享有的得

请求拟转让股份的股东（下文称拟转让人）与其在

同等条件下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并转让股权的权利。
学者们对此说的论证， 或者从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２－２３
作者简介：舒心，男，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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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借助于公司合同理论，认为股东优先购买权通

过增加拟受让第三人的交易费用以维护其他股东在

公司合同中约定的利益，而非从根本上限制股权交

易；③或者从价格发现的角度，认为股东优先购买请

求权的确立有利于在拟转让人与其他股东之间产生

更为有效的价格形成机制，从而收到各方利益衡平

的效果；④或者将股东优先购买权与物权制度中的

优先购买权（房屋租赁优先购买权、共有人优先购

买权等）作比较，认为前者受股权自由转让、股权平

等原则的制约，不具有成为形成权的基础，若将前者

认定为一种请求权，则为了符合股东优先购买权条

款的立法原意，最低程度的强制缔约性⑤是该请求

权的必备属性。⑥

２．形成权说

依此说，股东优先购买权乃其他股东享有的，得
凭借其单方购买股权的意思表示，与拟转让人达成

以同等条件为内容的股权转让合同并受让股权的权

利。 传统民法学者主要持此观点。⑦学者们对该观

点的论证，或者从形成权与强制缔约请求权的效率

比较出发，认为将股东优先购买权认定为此两种性

质的权利都可排除拟转让人拒绝订约的可能，但认

定为形成权既经济又便捷高效；⑧或者从强制缔约

机制的规范目的出发，认为强制缔约的功能在于维

护公共利益，该功能的发挥以当事人双方无平等缔

约能力为前提⑨，而股东优先购买权所涉当事人双

方并不符合此前提⑩；或者从股东优先购买权维护

公司人合性的制度价值出发，认为只有将股东优先

购买权定性为形成权，才能实现优先权人优先于公

司以外第三人获得股权的制度价值。

３．期待权说

期待权是与既得权相对应的一类民事权利。 依

期待权说，股东优先购买权意味着其他股东有在同

等条件下与拟转让人达成股权转让合同进而受让股

权的可能性，待拟转让人与第三人达成股权转让合

意时，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依此说，有学者

主张股东优先购买权是以社员权为基础的期待权，
基于有限公司人资两合性的特点，股权转让的性质

是对股东身份的概括继受，所强调的并非对物之

期待而是对人之期待。
４．观点评述

学界对股东优先购买权性质的争论源于对该权

利保护理念的不同理解，即在应当为不同当事人的

权利保护设置何种权重的问题上认识不一。 笔者认

为，股东优先购买权旨在维护有限公司的经营基础，
并在其他股东、拟转让人、拟受让股份的第三人之间

形成利益均衡。 为此，不应过度关注有限公司的人

合性，而应同时强调有限公司的资合性，将对股权自

由转让的限制降到必要的程度。 由于对权利分类的

标准不同，期待权说与形成权说、请求权说并不矛

盾，将股东优先购买权认定为期待权的同时并不妨

碍将其认定为请求权或形成权。 期待权着眼于权利

的形态而非权利的性质，无法对股东优先购买权的

性质作出直接、实质的界定。对期待权说的论证也

就流于证明股东优先购买权既非请求权又非形成

权，而应将其抛入期待权的口袋。 形成权的特点在

于以单方法律行为产生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
灭的后果。 但是，从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的制度设

计来看，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的单方法律行为

仅是优先购买权得以行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

件，即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并不当然发生股权

转让合同生效甚至股权变动的效果。如果诉诸附

条件的形成权，那么此处的“条件”应为“拟转让人

不得将其财产转让给公司以外第三人”，这违反公

司法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无法构成民法上的条

件。再者，将股东优先购买权认定为形成权，虽然

可使基于此权利的股权交易更加便捷、交易效率提

升，但存在过度保护优先购买权人，不利于拟转让人

和第三人权利保护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公司

法的公平价值理念。

笔者认为，请求权说可较为全面地顾及优先权

人、拟转让人及拟受让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兼顾有限

公司的资合性与人合性、股权的优先性权能与自由

转让权能，在既有制度设计模式下确保当事人最大

限度的意思自治。 关于学界对此说的诸多疑问，本
文作出如下回应：首先，虽然将股东优先购买权定性

为强制缔约请求权与形成权均可排除拟转让人拒绝

缔约之可能，但定性为强制缔约请求权并未排除拟

转让人拒绝按照原条件缔约之可能。 也即，当优先

购买权人在满足条件后主张优先购买权时，其与拟

转让人可就股权转让合同的相关内容重新协商，协
商不成时按照原股权转让合同缔约，最大程度实现

当事人意思自治，体现契约自由的精神。其次，将
股东优先购买权认定为请求权似乎缺乏债权或物权

的法理基础，即优先权人与拟转让人之间无既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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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关系，其无法主张股权转让基础上的物上请求

权。但是，基于社团关系以及优先购买权人与拟转

让人的身份特点，在满足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条

件后，二者之间已形成债权的期待权，此期待权虽非

作为既得权的债权，却有债权之基因，是成长中的债

权，在一定程度上适用既得权的规则并无不可。 从

这个角度看，作为请求权的股东优先购买权虽不具

备既得债权的请求权基础，但具备作为期待债权的

请求权基础。 最后，法律实践中存在拟转让人在优

先购买权人主张权利时，通过撤销与拟受让第三人

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而拒绝与优先购买权人缔约的

情形。如果仅以此为理由主张股东优先购买权不

宜被认定为请求权，就忽略了请求权的强制缔约性，
也排除了解决问题的其他方式。

（二）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的性质认定

我国《公司法》第 ７１ 条第 ３ 款、第 ４ 款对股东

优先购买权以“法定＋章程排除”的方式作了规定；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 ２０ 条第 ２
款、第 ４ 款对股东优先购买权以“法定＋违反绝对

无效”的方式作了规定。 从表述上看，后者属于效

力性强制性规定，即违反此规定的股权转让行为绝

对无效；前者的性质似乎并不明确，学界亦有争议，
由此对侵害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存在“无效说”“可撤销说”“有效说”等观点。《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

干问题的规定 （四）》 （以下称 《公司法司法解释

四》）（征求意见稿）第 ２７ 条采纳了“无效说”。 但

是，《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并未保留该条文，也回避

了此类合同的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
第 ２６ 条第 １ 款采纳了“可撤销说”，理由是此行为

虽然侵害法定优先购买权，但优先购买权人是否有

意、有财力行使优先购买权并不确定，故将此类合同

认定为可撤销合同比较合适。相较之下，后者更具

有合理性与说服力。 基于此，笔者认为，我国《公司

法》规定的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不属于效力性强制

性规定。 作此理解的具体原因有三：其一，我国学者

对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提出了形式和实质两方面的认

定方法，就形式认定而言，如果法律、行政法规的

某一条款禁止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以任何

方式从事某类交易行为，就可将该条款认定为效力

性强制性规定；就实质认定而言，需要运用历史解

释、目的解释的方法判断该条款的规范目的。 依此

认定方法，就形式而言，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仅禁止

特定地点（有限公司）中的特定人（拟转让人）在特

定时候（向第三人转让股权时）以特定方式（未满足

规定条件）的交易行为；就实质而言，股东优先购买

权条款的规范目的是维护有限公司在资合性基础上

的人合性，以利于公司正常经营。 因此，股东优先购

买权条款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其二，从体系解

释的角度，如果将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认定为效力

性强制性规定，则根据我国《合同法》第 ５２ 条第 ５
项，违反此条款的合同绝对无效，与上文最高人民

法院采纳的“可撤销说”明显矛盾。 其三，《〈中外合

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作为公司法的特别法，仅
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适用；如果仅因其中股东优先

购买权条款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认定《公司法》
中的优先购买条款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无疑是以

偏概全。

二、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规避行为的类型化梳理：
事实认定与价值判断

　 　 （一）规避行为的定义与性质

规避行为是当事人为排除特定法规范的适用而

采取的行为，又称避法行为。 规避行为由主客观两

方面构成，包括行为人主观上排除特定法规范适用

之意图以及客观上实施相应的行为。 虽然规避行为

与违法行为的对象均为特定法规范，但二者并不相

同。 规避行为的核心在于“避开”，而违法行为的核

心在于“违抗”。 形象地说，规避行为与法规范并无

“接触”，而违法行为与法规范有“正面冲撞”。 我国

法律中并没有“规避行为”的概念，因此，规避行

为在我国并不是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而是一个较

为模糊的事实概念。
需要明确，当以同一法规范为对象时，规避行为

的可谴责性小于违法行为的可谴责性。 同时，规避

行为是一个中性概念，既可能是适法行为，又可能是

脱法行为；仅要求规避特定的法规范，而不问法规范

的性质如何。 脱法行为是指迂回避开强制性规定去

实施法律规定所禁止的行为，结合合同效力的认

定方式，此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因此，规避行为的外延大于脱法行为的外延，仅当某

一规避行为所规避的对象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时，
该行为才能被认定为脱法行为。 原因在于，只有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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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行为才能被认定为绝对无

效，违反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行为不可被认定为

绝对无效。 依“举重以明轻”的法理，规避非效力性

强制性规定的行为更不可被认定为绝对无效。 不论

此行为是效力待定、可撤销还是有效，其均具备适法

性，应被认定为适法行为。 同理，我国《合同法》第

５２ 条第 ３ 项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

无效，此处“非法目的”之“法”也应当为效力性强制

性规定。因此，规避行为不一定构成“以合法形式

掩盖非法目的”，不应一概被认定为绝对无效。 由

上述分析可知，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并非效力性强

制性规定，因而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规避行为是适

法行为而非脱法行为，不应被认定为绝对无效。
（二）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规避行为的类型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规避

行为或者以“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为由被认

定为绝对无效，或者以“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

益”为由被认定为可撤销甚至无效，这种认定在一

定情况下阻碍正常的股权流转。 究其原因，一是对

股东优先购买权及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的性质认定

不清，二是对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规避行为的类型

把握不够。 鉴于此，下文围绕三种典型的股东优先

购买权条款规避行为展开类型化梳理。
１．间接持股类

间接持股是指目标公司以外的第三人为规避股

东优先购买权条款，不直接以目标公司的股权为股

权转让之标的，而以目标公司的母公司的股权作为

股权转让之标的，通过控制目标公司的母公司以间

接控制目标公司的行为。此类行为通常具有三个

特点：一是整个交易过程不涉及目标公司股权之转

让，因而无须考虑股东优先股买权条款；二是从获得

目标公司控制权的目的来看，该行为与取得目标公

司股权有异曲同工之效；三是目标公司与其母公司

形成一个较为简易的公司集团，通过上层持股的放

大效应，目标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只需成为母公司的

控制股东，即可对母公司的行为施加实质性影响，从
而获得对目标公司的部分控制权，成本较低。

在间接持股类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规避行为

中，一系列股权交易安排是为了“迂回绕开”股东优

先购买权条款而不与其“正面冲撞”，因此，该行为

应当被认定为规避行为而非违法行为。 需要注意的

是，在认定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的性质时，不应仅关

注其表象而未理解其实质，就简单、错误地认为某一

法规范中有“不得” “应当”等用语或含义即应被认

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况且，运用“目的性限

缩”的法律漏洞填补技术，我国《合同法》第 ５２ 条第

３ 款中的“第三人”指的是不特定第三人。 也即，仅
当“恶意串通，损害不特定第三人的利益”时，合同

才归于绝对无效。 股权转让合同双方即使被认定为

恶意串通，也因其损害的仅为特定第三人（目标公

司）的利益，故不应将该合同认定为绝对无效，而应

认定为可撤销合同。 最后，不应仅强调目标公司的

人合性而忽视其资合性。 从本质上讲，人合性和内

部信赖关系是为了防止因股东不和而影响公司的正

常经营，而资合性乃有限公司经营之基。 概言之，在
有限公司中，资合性为本、人合性为标，忽视资合性

的人合性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２．设置歧视性同等条件类

设置歧视性同等条件是指，目标公司以外的第

三人与目标公司的股东在订立合同时约定仅该第三

人有能力满足的条件，使得其他股东因无法接受

“同等条件”而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此类行为通

常有三个特点：一是与阴阳合同相似，有恶意串通之

嫌；二是因为“同等条件”不仅包括同等的价格条

件，还包括非价格因素之外的其他对价（如职工安

置），所以此类行为在实践中有多种表现形式；三

是第三人在主观上须具有排除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

适用之意图，仅以其他股东因无法满足该第三人有

能力满足的条件而放弃优先购买权，尚不足以认定

此类行为属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规避行为。 在设置

歧视性同等条件类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规避行为

中，拟转让人利用其他股东与第三人在付款能力等

方面的差异，为第三人量身定制股权转让合同条款，
实际上使其他股东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形同虚设。
在此情况下，其他股东看似主动放弃优先购买权，实
则受制于拟转让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恶意串通行为，
是被迫放弃。

３．分步转让类

分步转让是指目标公司以外的第三人通过高价

受让目标公司股东的少量股权，或者在公司增资扩

股过程中认购少量股权，从而成为公司股东，进而完

成目标公司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完全排除股东优

先购买权条款得以适用的空间。股东优先购买权

条款旨在维护有限公司的人合性，避免外来股东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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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股东之间原有的信赖关系；如果股权转让双方当

事人均为目标公司的股东，则无适用股东优先购买

权条款之必要。 分步转让类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规

避行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此类行为通常具有两个

特点：一是目标公司以外的第三人通过分步转让的

方式实现从“外来股东”到“内部股东”的身份转化，
因而无须考虑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二是鉴于有限

公司股权的无限可分性，目标公司以外的第三人获

取少量股权并不困难。 在此类行为中，拟转让人和

第三人签订第一个股权转让合同时会约定以不合理

高价转让极少量股权，这看似履行了告知义务，尊重

了其他股东的知情权与优先购买权，实则是为了阻

碍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从而使第三人获得股

东的地位；其他股东即便认清了拟转让人与第三人

的意图，也无能为力。 若其他股东此时主张优先购

买权，从而高价受让极少量股权，则拟转让人与第三

人会签订第二个、第三个乃至更多内容相同的股权

转让合同；其他股东如果对这些合同均主张优先购

买权，则由于股权转让价款虚高，无疑将遭受重大损

失；相反，只要存在一次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

情形，第三人便会成为目标公司的股东，进而低价受

让拟转让人的剩余股权。 因此，不论其他股东是否

行使优先购买权，其利益均会受到损害。 这与公平

正义的商法理念显然相悖。 单独来看，前一个股权

转让合同与后一个股权转让合同均无瑕疵；但整体

来看，整个股权交易规避了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
唯有“化零为整”，从整个交易活动出发明确判断事

实，才能对此类行为的效力进行正确认定。

三、问题的消解：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规避行为的

效力认定与规制路径

　 　 （一）效力认定

由前述分析可知，不加分辨地径直将股东优先

购买权条款规避行为等同于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违

反行为，进而通过《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条款的适

用，将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规避行为认定为绝对无

效，这种裁判方式面临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双重失位，
在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同时阻碍正常的商事流转。 对

于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规避行为的效力，应当在考

量股东优先购买权、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规避行为

三者性质的基础上综合判断。
基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请求权属性、股东优先

购买权条款的非效力性强制性以及规避行为的中

性，笔者认为，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规避行为既不应

被认定为有效，又不应被认定为绝对无效，而应被认

定为附条件的可撤销。 也即，该规避行为所指向的

优先购买权人有撤销该规避行为的权利，但此撤销

权的行使以优先购买权人与拟转让人就相同内容达

成股权转让合同为前提。 这一观点的法理基础表现

在两个方面：其一，这一观点可实现诚实信用原则与

公平原则之调和。 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股东优

先购买权条款，体现了立法者的价值判断。 对于该

条款，相关规避行为虽未直接违反却迂回绕开，显然

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因而不应被认定为有效。 但

是，若将相关规避行为认定为绝对无效，虽可最大程

度保障优先购买权人的利益，却毫不顾及拟转让人

的利益，显然违背公平原则。 若将相关规避行为认

定为附条件的可撤销行为，则不仅维护有限公司的

人合性，保障优先购买权人的利益，还可维护有限公

司的资合性，确保股权转让，实现诚实信用原则与公

平原则之调和。 或许有人质疑：若如此认定，将如何

保护拟受让第三人的利益？ 笔者以为，依商法外观

主义之法理，相关规避行为中的拟受让第三人即使

无恶意串通之嫌，也不是善意第三人，其利益无特别

保护之必要。 其二，这一观点可实现股东优先购买

权条款框架下法秩序的统一。 由上文分析可知，股
东优先购买权条款违反行为的效力应被认定为可撤

销；考虑到违反行为与规避行为之可谴责性的差异，
将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规避行为的效力认定为附条

件的可撤销，可达到行为与结果相称之效，实现法秩

序的统一。
将这一观点分别应用于间接持股类、设置歧视

性同等条件类、分步转让类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规

避行为的效力认定中，可得出如下结论：对于第一种

规避行为，应当认定其他股东就该股权转让合同享

有撤销权，若其他股东行使撤销权，则其必须与拟转

让人就相同内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以相同条件受

让相应的股权；对于第二种规避行为，应当认定其他

股东就该股权转让合同享有撤销权，若其他股东行

使撤销权，则其必须与拟转让人就相同内容签订股

权转让合同，以同等条件受让相应的股权，此处的

“同等条件”不包括拟转让人与公司以外拟受让第

三人所故意设置的歧视性条件；对于第三种规避行

为，应当认定其他股东就前后两个股权转让合同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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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且应同时行使撤销权，若其他股东行使撤销权，
则其必须与拟转让人就相同内容签订股权转让合

同，即以两次股权转让的价款总额受让两次转让的

股权总和。
（二）规制路径

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规避行为的发生，一方面

是由于商事主体在主观上有促成商事交易的强烈意

愿，另一方面是由于现行商事法律体系在客观上存

在漏洞。 商事主体通过促成商事交易而追求盈利，
有其正当性；然而，法律的滞后性决定了无法通过频

繁的商事立法来填补商事法律体系的漏洞。 正是基

于这一考虑，我国《公司法》对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

的设计发生了从“法定”到“法定＋章程排除”的

变化，意图通过灵活、个性化的公司章程去应对股东

优先购买权条款所面临的变动不居的社会经济生

活。 为防止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规避行为发生，股
东可通过公司章程进行相关约定。

上文所述三种规避行为均以使拟受让第三人成

为目标公司股东为直接目的，进而使其获得目标公

司的控制权，对目标公司的经营施加影响。 究其本

质，优先购买权人与拟受让第三人之间博弈的标的

并非股权，而是股权背后的控制权。 我国《公司法》
确定的法定股东优先购买权仅涉及股权，而不涉及

控制权。 基于公司自治的法理，股东可通过意思自

治对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条款进行设

计，以避免公司控制权的转移。 例如，公司章程中可

以规定，法人股东向公司以外的第三人转让自身股

权，致使其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的，其他股东在同等

条件下可行使优先购买权。 该优先购买权可视为对

法定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补充。 通过此种方式，将股

东优先购买权的适用范围扩大到目标公司实际控制

人的变动，实现股东优先购买权的“穿透适用”。

另外，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规避行为的主体通

常是作为法人股东的公司，而公司间相互持股乃至

连环持股、公司间的关联关系乃至控制关系均使得

此类行为的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增加了其效力的不

确定性。 鉴于此，可利用公司集团的相关理论，通
过相关规则设定以防止此类行为发生。 例如，以公

司集团为整体来看待目标公司与其母公司，当母公

司的股权发生转让以至其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时，
目标公司的优先权人也可主张股东优先购买权。

四、结语

以“上海外滩地王案”为代表的诸多案例反映

了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规避行为的日渐普遍以及司

法实践中对其效力认定存在的诸多问题。 对此类规

避行为的效力认定，需要在辨明其性质的基础上综

合考量多种因素。 不论是将其认定为有效，还是将

其认定为绝对无效，都无法实现诚实信用原则与公

平原则之调和，无法实现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框架

下法秩序之统一，无法实现优先购买权人与拟转让

人之间利益之平衡，无法实现有限公司资合性与人

合性之兼顾。 相反，在厘清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规

避行为与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违反行为的关联性与

差异性的基础上，参考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违反行

为的效力认定，将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规避行为的

效力认定为附条件的可撤销，具有合理性与现实可

操作性。 值得注意的是，对公司章程潜在功能的发

掘以及公司集团法规范的填补，对于防范股东优先

购买权条款规避行为将发挥积极作用。 对此，相关

学术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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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探析》，《河北法学》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０ 期。 ④参见蒋大兴：《股东

优先购买权行使中被忽略的价格形成机制》，《法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
⑤仅要求缔约的强制性，不要求缔约内容的强制性。 ⑥参见于华江：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问题研究》，《政法论坛》２００３ 年第 ４
期。 ⑦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重排合订本），北京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５１６ 页；［德］卡尔·拉伦兹：《德国民法通论》
（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９０ 页。 ⑧参见赵旭

东：《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性质和效力》，《当代法学》 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
⑨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 １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２８０—２８５ 页。 ⑩参见常鹏翱：《论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效

力》，《中外法学》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 参见胡晓静：《论股东优先购买

权的效力》，《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 参见张新荣：《试论

“股东优先购买权”及其法律保护》，《法学》１９８９ 年第 ９ 期。 参见

罗培新：《抑制代理成本的股权转让法律构造》，《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３ 年第 ７ 期。 参见郑彧：《股东优先购买权“穿透效

力”的适用与限制》，《中国法学》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 这两个条款的

内容分别是：“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

优先购买权。 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

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

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这两个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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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分别是：“合营一方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时，合营他方有

优先购买权。”“违反上述规定的，其转让无效。”参见曹兴权：《股
东优先购买权对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影响》，《国家检察官学院学

报》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 该条的内容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

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有下列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情形之一，其
他股东请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的，应予支持：（一）未履行公司法和

司法解释规定的程序订立股权转让合同；（二）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

买权后，股东采取减少转让价款等方式实质改变公司法和司法解释

规定的同等条件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三）股东与股东以外的

人恶意串通，采取虚报高价等方式违反公司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同

等条件，导致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但是双方的实际交易条件低

于书面通知的条件。 转让合同被认定无效后，其他股东同时请求按

照实际交易条件购买该股权的，应予支持。 受让人交易时善意无过

失，请求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应予支持。”该条款的内容是：“有
限责任公司股东未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或者未向其他股东通报转

让价格等主要条件而与非股东订立股权转让合同，或者与非股东订

立股权转让合同，价格或者其他主要条件低于向其他股东告知的价

格条件的，其他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合同。”参见刘俊

海：《论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法学家》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
参见王轶：《合同效力认定的若干问题》，《国家检察官学院学

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 我国《合同法》第 ５２ 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

形之五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参见王军：《法
律规避行为及其裁判方法》，《中外法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参见崔

建远：《合同法总论》 （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 ２６３
页。 此类行为的代表性案例是“上海外滩地王案”。 该案中，原告

复星公司与被告证大五道口公司、绿城公司、磐石投资公司达成协

议，共同投资设立海之门公司，分别持有海之门公司 ５０％、１０％、
３５％、５％的股权。 证大五道口公司的全资母公司证大置业与绿城公

司的全资母公司浙江嘉和，因现金流问题欲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

原告，原告仅同意部分受让并极力压低价格且未回复报价。 在此背

景下，证大置业及浙江嘉和分别将其持有的证大五道口公司、绿城公

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长昇公司。 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前述股权转

让行为是否因规避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而归于无效？ 具体案情参见

（２０１２）沪一中民四（商）初字第 ２３ 号民事判决书。 此类行为的代

表性案例是“海南华亭嘉园有限公司与济南美术总厂等股权转让纠

纷案”。 该案中，济南美术总厂和小鸭公司分别持有彩云公司 ４８％、
５２％的股权，小鸭公司欲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海南华亭嘉园有限

公司，其书面通知济南美术总厂股权购买事宜，但未明确价款支付方

式。 后来，小鸭公司与海南华亭嘉园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
定分期付款却未明确告知济南美术总厂，致使后者误以为股权转让

合同要求的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清，因而放弃了股东优先购买权。
小鸭公司隐瞒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方式的行为在济南美术总厂和海南

华亭嘉园有限公司之间创设了“不同等条件”，即要求济南美术总厂

一次性支付价款而允许海南华亭嘉园有限公司分期付款，违反了股

东优先购买权条款。 该案中的交易方式对认定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

规避行为的效力具有借鉴意义。 现假设如下情形：小鸭公司明知济

南美术总厂无法一次性付清股权转让价款，而海南华亭嘉园有限公

司有此财力，其与后者意欲阻碍前者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故规避股

东优先购买权条款，在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一次性支付价款，那么，
二者间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因有规避行为而归于无效？ 具体案情参

见（２０１３）济商终字第 ７０２ 号判决书。 此类行为的代表性案例是

“吴某民与吴某磊股权转让纠纷案”。 该案中，被告吴某民持有泰伯

公司 ６０％的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吴某民向其他股东发函，称其拟以

１５ 万元的价格向吴某磊转让其持有的 １％的股权，询问其他股东是

否行使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回函不行使优先购买权。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吴某民与吴某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吴某民以 １５ 万元的价

格将其持有的 １％的股权转让给吴某磊。 吴某磊支付了相应的股权

转让款并登记成为泰伯公司股东。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吴某民与吴某磊

再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吴某民以 ６２ 万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剩余

５９％的股权转让给吴某磊。 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吴某民与吴某磊

之间分步转让股权的行为是否因规避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而归于无

效？ 具体案情参见（２０１５）苏商再提字第 ０００６８ 号民事判决书。 
我国 １９９３ 年《公司法》第 ３５ 条第 ３ 款规定：“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

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股东优先购买权。”我国

２００５ 年《公司法》第 ７２ 条增加了第 ４ 款：“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

规定的，从其规定。”我国现行《公司法》保留了这种模式。 参见白

依可：《案例二　 股东优先购买权的价值取向与保护边界———上海

外滩“地王”案的法律解析》，《公司法律评论》２０１４ 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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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法理阐释∗

赵 雪 浛

摘　 要：２０１９ 年 ６ 月以来，乱港分子勾结外部势力肆意实施暴力活动，以游行示威之名、行打砸抢烧之实的乱象在

香港特别行政区不断上演，严重扰乱了香港居民的正常生活，同时也暴露出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家安全问题

上存在法律漏洞和隐患。 在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的紧要关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既符合维护国家安全立法权是中央事权的基本法理，又彰显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

行使关键权力的责任担当。 从具体制度设计上看，这部法旨在严厉惩治极少数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犯罪分

子，切实保障大多数爱国爱港的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充分尊重香港特别行政区独立的司法权。 事实证明，
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该法的行为具有毋庸置疑的正当性。
关键词：国家安全立法；基本权利；司法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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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
下简称《基本法》）第 ２３ 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

（以下简称香港特区）应当自行制定维护国家安全

的相关法律。 然而，香港自回归祖国以来并未完成

维护国家安全立法，导致国家安全存在重大隐患。
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乱港分子先后发起非法“占
中”、“旺角暴乱”和反修例游行等活动，严重挑战

“一国两制”底线，阻碍香港社会的稳步发展，影响

香港居民的安定生活。 为了填补香港特区在维护国

家安全立法上的漏洞，打击乱港分子分裂或颠覆国

家政权的犯罪行为，保持香港社会的繁荣与稳定，第
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香港国家安全立法；全国

人大常委会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依照该《决定》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法》（以下简称《香港国家安全法》）。 然而，少数香

港居民以该法破坏香港特区司法独立、侵犯香港居

民的基本权利为由，质疑此次立法的正当性。 为了

释除少数香港居民对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疑虑，保
障《香港国家安全法》在特区顺利施行，笔者从法理

层面对此次立法的核心问题进行系统解读。

一、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法理依据

《基本法》第 ２ 条规定香港特区享有包括立法

权在内的高度自治权、第 ２３ 条规定香港特区应当自

行完成维护国家安全立法，因此，少数香港居民认为

国家安全立法属于香港特区自治事务，属于香港特

区立法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应当由香港特区立法

会自行完成该立法。 然而，这些观点实属对《基本

法》关于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义务规定的错误解

读，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法》的行为

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可循。
１．符合国家安全立法权是中央事权的基本法理

国家安全事关一国存亡，涉及一国的主权独立

和领土完整，通过立法维护国家安全已成为国际社

会的共识。 无论一国实行何种国家结构形式， 国家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３－０９
∗基金项目：国家“２０１１ 计划”浙江大学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赵雪浛，女，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杭州　 ３１０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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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务的处理及相关立法事宜都属于中央事权，
这是世界各国通例，中国也不例外。①

（１）国家安全立法权是关涉国家主权的重要权

力，应当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统一行使。 主权是一

国固有的对内最高的统治权和对外独立的自主权，
是国家的本质属性；国家与主权不可分离，国家即主

权者，主权者享有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等国家

权力都来源于国家主权。②法国法学家让·博丹认

为，主权是国家绝对的、永久的权力，主权的第一个

标志是对全体普遍地或对每一个人个别地施与法律

（ｇｉｖｅ ｌａｗ），即制定法律的权力；③法国思想家卢梭

把立法权视为国家的命脉，“国家的生存绝不是依

靠法律，而是依靠立法权”④。 此外，英国思想家洛

克、霍布斯以及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等都把立法权

视为国家最高的权力和标志。⑤可见在一个主权国

家中，立法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权者通

过行使立法权来维护和实现其所享有的政治主权、
安全主权、经济主权和文化主权等主权权力的统一

性、完整性和独立性。 在主权者享有的诸多主权权

力中，安全主权事关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是不可分

割、不可让与的权力。 对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来说，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是国家的最高利益。⑥制定

法律以维护安全利益对捍卫国家主权统一具有关键

作用，因此，国家安全立法权是与国家主权密切相关

的重要权力，理应由代表主权者的国家最高立法机

关统一行使。⑦

（２）国家安全关涉香港居民的根本福祉，中央

对与香港特区有关的国家安全事务负有根本责

任。⑧国泰民安是人民最基本的诉求，保证人民安居

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国家安全工作归根结底是保障人民利益，要坚持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群众安居

乐业提供坚强保障”⑩。 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

石，维护国家安全的最终目的是保障人民安全。香

港回归祖国后，稳步发展经济、有效改善民生是广大

香港居民的共同愿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

利益，不仅是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条

件，也是确保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地

位的关键因素。 倘若放任乱港分子实施危害国家安

全的行为，香港社会秩序的稳定状态将荡然无存，香
港居民的生存、生产和生活等公共性活动将无法正

常进行。因此，维护国家安全是香港居民的根本利

益所在。 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区，中央对香港居民

的根本利益怀有最大关切，对香港的国家安全事务

负有最终责任。当香港特区在国家安全立法问题

上存在漏洞、国家安全面临现实威胁时，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有责任、有义务及时履行其国家安全立法

职能，从而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捍卫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保障香港居民的合法权益。
（３）虽然香港特区依照《基本法》第 ２３ 条享有

自行完成国家安全立法的权力，但这并不改变国家

安全立法权是中央事权的属性。中国是单一制国

家，地方行政区域的立法权均来自中央的授权，地
方立法机关只能在授权范围内制定适用于本行政区

域范围内的地方性法规，关于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则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制定。 香港回归祖国前，虽
然香港立法局享有制定地方性法律的权力，但英国

实际上掌握着对香港本地立法的否决权；那时的

香港不存在真正独立的立法权，维护国家安全立法

权更是无从谈起。 香港回归祖国后，全国人大通过

制定《基本法》授予香港特区就维护国家安全自行

立法的权力（《基本法》第 ２３ 条）。 然而，纵观世界

各国，国家安全立法权一般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行

使，鲜有中央将该权力授予地方立法机关行使的情

形。由此可见，将国家安全立法权授予香港特区是

中央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基本方针而作出的特

殊制度安排，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特区高度自治

权的尊重和信任。 需要注意的是，授权并不意味着

分权，即使授权者将部分权力授予被授权者行使，授
权者也仍然保留着该部分权力，有权在其认为必要

之时行使该部分权力。 因此，当香港特区未能依照

全国人大的授权完成国家安全立法时，全国人大有

权直接行使或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安全立

法权。
２．彰显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关键权力

的责任担当

推进香港国家安全立法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和
《基本法》行使关键权力的具体表现。

一方面，《宪法》明确了全国人大对香港特区的

全面管治权。 其一，《宪法》第 ３１ 条规定国家有权

在其认为必要之时决定设立特区，并且全国人大有

权以法律规定在特区实行的具体制度。 这意味着主

权国家先于特区而存在，特区基于主权国家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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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中国对香港享有绝对完整和不容侵犯的主

权，中央才能对香港特区行使全面管治权。全国人

大决定设立香港特区、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香

港国家安全立法，都是中央对香港特区行使全面管

治权的重要方式。 其二，《宪法》第 ６２ 条界定了全

国人大的职权范围，包括全国人大有权决定香港特

区的设立与制度、监督《宪法》的实施以及其他应当

由其行使的权力，这反映出全国人大作为我国最高

国家权力机关的全权性，即全国人大对香港特区

的管治权是全面、广泛且完整的。 由此可见，全国人

大作出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决定，不仅是其依法享

有的管治香港特区的宪制权力，还是其应当承担的

捍卫国家整体利益的宪制义务。
另一方面，《基本法》明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

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区实施的决定权。 在一国领土

范围内实施本国法律，属于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项。
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区，理应适用与中国内地相

同的法律，然而，由于香港回归祖国前一直实行普通

法法律制度，与中国内地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制度存在显著区别。 出于对香港普通法传统的

尊重，为了维护“一国”之下“两制”的发展，《基本

法》并未规定中国内地现行的全国性法律都适用于

香港特区。 依照《基本法》第 １８ 条的规定，唯有列

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关涉国防、外交或不属于香

港特区自治事务的全国性法律才能适用于香港特

区，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视情况对之进行增减。 换

言之，唯有与中央管辖事项相关的全国性法律才能

在香港特区实施。 由于维护国家安全属于中央管理

的事务，维护国家安全立法权属于中央事权，《香港

国家安全法》从性质上讲属于全国性法律而非地方

性法规，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将该法列入《基
本法》附件三，香港特区政府有义务保障该法在香

港特区顺利施行。

二、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现实依据

科学立法的核心要义是尊重和体现法律适用地

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与发展的客

观规律。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其规

范作用的发挥和核心价值的实现要符合其所调整的

社会关系的现实需要，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进行

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香港社会的

特点，以制定出符合香港社会发展规律和满足香港

居民基本诉求的法律。 分析香港社会的具体情况可

知，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香港国家安全立法是对香

港特区法治、政治和国际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
１．是填补国家安全立法漏洞的应有之义

《基本法》第 ２３ 条是兼具授予权力和设定义务

两种性质的法律规则，从该条文中使用的“应”字
来看，自行完成国家安全立法既是香港特区依照

全国人大授权享有的特殊权力，也是香港特区应当

承担的维护国家主权统一的法律义务。 为了履行国

家安全立法义务，香港特区政府曾于 ２００３ 年尝试推

动制定《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以下简称《草案》），
却因遭受重重阻力而以失败告终。 这次立法尝试失

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其一，香港特区立法会

反对派议员频繁阻碍香港国家安全立法进程。 依照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制定

《草案》应当先由香港特区政府向香港特区立法会

提出议案，再通过香港特区立法会三读程序，然后进

行备案方能生效，在这些本就耗时较长的立法环节

中，香港特区立法会反对派议员时常发表冗长的言

论以拖延会议表决进程，导致香港特区立法会迟迟

无法就《草案》达成一致意见。其二，香港反对派

诬蔑香港国家安全立法会破坏香港特区的自治和民

主，策划发动抗议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游行活动，严
重扰乱了香港特区的社会秩序。由此可见，香港特

区在反对派的极力阻挠下很难自行完成国家安全立

法。 由于香港特区至今仍未自行完成国家安全立

法，乱港分子不断尝试触碰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底线，
香港特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存在较大隐患，制定维护

国家安全的法律已刻不容缓。 鉴于上述香港特区复

杂的国家安全立法环境，中央完全依靠香港特区自

行完成国家安全立法并非良策。由全国人大常委

会直接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法》，有利于及时填补香

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漏洞，为打击和防范危

害国家安全犯罪奠定法律基础。
２．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迫切需要

国家安全涵盖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

等诸多内容，其中，政治安全指一国主权、政治制度、
政治秩序等方面免受颠覆和侵犯的客观状态，可
谓国家政权正常运行、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重要前

提。 因此，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只有在保证

国家主权统一的政治前提下，香港特区才能维持社

会秩序的稳定状态。 然而，近年来，非法“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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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暴乱” “立法会宣誓风波”等破坏香港特区政

治安全的事件频繁发生，严重威胁国家安全。 尤其

是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香港特区政府向香港特区立法会提

交了《２０１９ 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

（修订）条例草案》（以下简称《逃犯条例》），旨在建

立香港特区与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和澳门特别行政

区之间的司法协助关系，乱港分子却屡次发动反

修例游行活动，导致香港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状态。
为了恢复社会秩序，香港特区政府最终撤回了《逃
犯条例》。 虽然香港特区政府曾多次声明修例工作

已经停止，但仍有乱港分子以反修例之名，接连发动

攻占校园、袭击警察、无差别伤害无辜居民等暴力活

动，给香港特区政治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因此，在
香港特区持续发生暴乱的紧急态势下，全国人大常

委会制定以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为目的的《香港

国家安全法》，对于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具有极为重

要的现实意义，不但具有制裁煽暴乱港分子的强制

作用，而且具有预防香港居民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犯

罪的指引作用。
３．是抵制外部势力干预的必然要求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以来，乱港分子假借和平集会之

名，持续进行黑暴活动，其背后是少数西方国家为乱

港分子提供物质、资金和舆论支持。 例如，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

案》，企图打着“保障人权”的旗号支持香港暴乱活

动、干涉中国内政。又如，２０２０ 年 ６ 月，美国国际

媒体署冻结用于支援国外民主运动的约 ２００ 万美

元，其中部分资金用于支援香港特区所谓的“民主

抗争”活动，这还只是美国和其他外部势力以资金

支持香港暴乱活动的冰山一角。在香港暴乱活动

持久发生的态势下，如果一味放任乱港分子与国际

反华势力相互勾结，香港特区安全和国家安全将面

临严峻挑战。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香港特区内忧外患

之际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法》，不仅能有力震慑乱港

分子、恢复法治秩序，还能有效阻止以美国为首的外

部势力通过其支持的乱港分子祸港遏中。

三、厘清关于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认识误区

《香港国家安全法》的颁布施行给乱港分子敲

响了警钟，一再勾结外部势力的“港独”组织分崩离

析，暴乱活动也较往日明显减少。 实践证明，全国

人大常委会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法》对于维护香港

国家安全的积极作用已初显成效。 然而，仍有少数

香港居民狭隘地认为此次立法破坏了香港特区的司

法独立、侵犯了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 其实不然。
下文从《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司法管辖权配置、权利

义务设定两个层面展开探讨，以厘清少数香港居民

对此次立法的错误认识。
１．从司法管辖权配置上看，香港国家安全立法

充分尊重香港特区独立的司法权

《香港国家安全法》第 ４４ 条、５５ 条对危害国

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司法管辖权作了规定，即香港特

区行政长官有权从特区法官队伍中指定法官审理危

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并且由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以下简称驻港国家

安全公署）在特定情况下行使对该类案件的管辖

权。 香港法律界个别人士认为此种权力配置方式将

“损害香港司法独立”，这种观点是对《香港国家

安全法》关于司法管辖权规定的错误解读。
（１）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指定法官审理危害国

家安全犯罪案件符合《基本法》关于司法权规定的

立法原意。 一方面，分析《基本法》关于香港特区立

法、行政、司法机关权力配置的规定可知，香港特区

实行的是以行政为主导、司法独立、立法与行政既相

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的政治体制，这意味着司法权

不能凌驾于行政权之上，即使《基本法》第 １９ 条明

确规定香港特区享有独立的司法权，香港特区法院

也应当以维护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为底线，因
而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作为指

定审理在香港发生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法官

的主体，符合《基本法》规定的香港特区司法权和行

政权的关系。 另一方面，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是从特

区法官队伍中指定审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人

选，并且被指定的法官所享有的独立审判权不会因

此发生任何改变。 此外，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在确定

审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法官人选之前可以征

询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和香港特区终审法

院首席法官的意见。 由是观之，由香港特区行政长

官指定法官审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制度设

计，体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特区独立司法权

的极大尊重。
（２）由驻港国家安全公署行使对危害国家安全

犯罪案件的管辖权是对香港特区法院司法工作的有

力支持和补充。 《香港国家安全法》第 ５５ 条明确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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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了驻港国家安全公署行使司法管辖权的具体情

况：一是案件关涉外部势力介入的复杂情况，香港特

区管辖确有困难的；二是出现香港特区政府无法有

效执行本法的严重情况的；三是出现国家安全面临

重大现实威胁的情况的。 由此可见，出于对香港特

区法院所享有的独立司法权的尊重，全国人大常委

会仅授予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在上述三种特定情况下

管辖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权力，而并未限制香

港特区法院自行管辖绝大多数在香港发生的危害国

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权力。 因此，由驻港国家安全公

署行使上述司法管辖权，将对香港特区法院的司法

工作产生支持、补充和兜底的作用，不仅不会损害

香港特区独立的司法权，还体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对香港特区法院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司法职责的

高度信任。
２．从权利义务设定上看，香港国家安全立法切

实保障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全国人大作出《决定》后，香港大律师公会声称

香港国家安全立法未保证符合香港加入的国际人权

公约的要求；香港特区政府及时提醒示威群众散

播“港独”言论的行为违反《香港国家安全法》，却被

乱港分子诬蔑为“打压言论自由”。 香港大律师

公会及乱港分子的这些观点实则误解了全国人大常

委会切实保障香港居民基本权利的立法初衷。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国家安全立法来明确

香港居民的有关权利和义务，其目的是在维护国家

安全的基础上保障香港居民有效行使基本权利。 其

一，《香港国家安全法》在权利设定上以维护香港居

民的基本权利为宗旨。 例如，该法第 ４ 条明确规定

维护国家安全应当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前提，保护

香港居民依照适用于香港的国际人权公约所享有的

诸多权利，包括言论、集会、游行、示威等自由。 可

见，该法不仅没有改变香港居民依照《基本法》第 ２７
条所享有的基本权利，还注重吸收并转化国际人权

公约中的人权保障要求，以确保该法对香港居民人

权保护的标准性和规范性。其二，《香港国家安全

法》在义务设定上以确保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不受

他人侵犯为底线。 因为言论、集会、游行、示威等权

利的不当行使会侵犯他人的权利，所以该法第 ３ 章

规定了分裂国家、实施恐怖活动、颠覆国家政权、勾
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四类犯罪的构成

要件和刑事责任，作为香港居民行使其基本权利和

自由的边界。 需要强调的是，该法仅涉及此四类危

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而不涉及普通的刑事犯罪案

件，这意味着其惩治的对象仅限于极少数危害国家

安全的犯罪分子，保护的对象则是大多数爱国爱港

的香港居民。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行为非

但没有侵犯香港居民依照《基本法》和国际人权公

约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反而是对其基本权利

和自由的有力保障。

四、结语

国家安全与香港特区安全是一种彼此依存、相
互促进的关系。 一方面，维护国家安全是保障香港

特区安全的基本前提，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区，其
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不仅离不开中央的鼎

力支持，还需要安全、稳定的地区环境和国家环境作

保障。 另一方面，保障香港特区安全是维护国家安

全的重中之重，香港作为一个举世闻名的国际金融

中心和环球贸易自由港，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

的安全状态不仅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更是对“一
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有力证明。 在香港特区安全和

国家安全面临暴乱威胁的紧要关头，全国人大常委

会依照全国人大的授权完成了香港国家安全立法工

作，其根本目的是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确保

香港长期稳定和发展提供强大的法律保障。 从法理

上讲，《香港国家安全法》维护了“一国”底线，兼顾

了“两制”发展，回应了社会所需。 香港居民有理由

相信，如此一部护国安、促自治、保人权的治港良法，
必将助力香港特区恢复社会秩序，再现法治文明，重
返发展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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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新乡贤的特征及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徐 学 庆

摘　 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抓手。 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圆满完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为

“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 人才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性因素。 在乡村空心化及精英严重流失的情况下，要推动乡

村人才振兴，亟须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不断强化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 作为新时代的一种关系型社会

资本，新乡贤是现代乡村社会资本的“人化”凝聚，也是汇集乡村振兴强大合力的重要媒介。 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振

兴中的独特作用和优势，释放人力资本活力，既是破解乡村振兴人才紧缺问题的需要，也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

时代要求。
关键词：新乡贤；乡村振兴；特征；作用

中图分类号：Ｄ４２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６－００６７－０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

决策部署，是新时代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总

抓手。 在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基础上，
“三农”工作的重心历史性地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 作为生产要素，人才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关键。 然而，乡村社会人才流失严重，入不抵出。 人

才缺失已成为制约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

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的瓶颈。 破解农村人才紧

缺问题，凝聚乡村振兴的强大力量，需要培育乡贤文

化，发挥新乡贤在新时代乡村建设中的独特优势和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充分释放人力资本活力，聚集

人气以振兴乡村。

一、新乡贤的时代意蕴

较之传统的乡贤概念，新乡贤的内涵具有鲜明

的时代性和现代意义。 从乡贤到新乡贤的内涵嬗

变，反映了我国从封建农业社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时代变迁。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８
年，党和国家多次在不同场合和文件中提及和论述

乡贤文化和新乡贤，为新乡贤的作用发挥提供了政

策依据。 例如，中共中央、国务院自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８
年连续四年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对新乡贤的角色定位

和作用领域做出明确规定，为新乡贤融入乡村建设

和乡村振兴提供政策支撑。
１．传统乡贤概念的主要内涵

乡贤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概念，其原意是

指品德、才学为乡人推崇和敬重的人，是我国传统社

会表彰去世的为乡村社会做出重大贡献且有崇高威

望的社会贤达或政府官员的荣誉称号。 因此，最初

被称为乡贤的人主要是指通过一定的程序（例如公

议）入祀乡贤祠并受到乡人祭拜的人物。①随着社会

发展和时代变迁，乡贤的指称范围逐渐扩大，乡贤一

词使用日盛。 明清之际，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而

不为官的儒生和告老还乡的官员成为乡贤群体的主

要构成。 他们以自身渊博的学识、公道正直的品德

和取得的功名赢得乡民的普遍信服，协助地方政府

教化乡民并参与处理乡村公共事务（如挖渠筑坝、
架桥修路、抢险救灾）。 整体而言，在“皇权不下县”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１－０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文化培育研究”（２０ＢＫＳ０８２）；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

目“新乡贤文化培育和发展研究”（２０１９ＢＫＳ０２９）。
作者简介：徐学庆，男，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图书馆馆长、编审（郑州　 ４５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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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封建社会，具有德行、才学和崇高个人威望的

乡贤是主导乡村自治的主要力量。 乡贤不仅是一种

身份，更是一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精

神，内嵌于“家国一体”的社会文化结构。②

２．新乡贤的内涵特征

新乡贤是相对于上文所述的传统乡贤而言的。
关于新乡贤的概念界定，学术界尚无定论。 一般而

言，有德行、有才华，成长于乡村，奉献于乡里，在乡

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的人，可谓之新乡贤；在实

践层面，新乡贤的标准更为宽泛，只要有才能、有善

念、有行动，愿意为农村建设出力的人，都可称作新

乡贤。③新乡贤虽然根植于以“见贤思齐、崇德向

善”为根本价值追求的传统乡贤文化沃土，但较之

传统乡贤有其自身独特的时代内涵。 笔者认为，从
最广义上讲，所谓新乡贤，是指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新时期，与特定的乡村有一定关联、积极践行和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支持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的贤达之士。 具体而言，成为新乡贤需要具备五个

要素性条件。 一是本土性的身份要素。 一般情况

下，新乡贤要么是本乡本土之人，要么与特定乡村有

特定的关联，即在身份上具有一定的本土性。 二是

品德要素。 新乡贤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

弘扬者和践行者，能够以自身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
涵育文明乡风，助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根乡村。
三是能力要素。 新乡贤大多事业有成，或有资本，或
善管理，或懂市场，或有一技之能，或有丰富的知识。
四是声望要素，即影响力。 新乡贤受到民众的认可、
信服和敬重，口碑好、威望高、知名度高，同时得到地

方政府的认可和支持。 五是贡献要素。 新乡贤往往

为特定乡村的公益事业、文化进步或建设发展作出

过突出贡献。 在实践层面，对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等

的贡献大小，是衡量个人能力和品德的重要标尺，也
是个人获得社会声誉的主要支撑。

二、新乡贤的“四新”特点

新乡贤的产生固然离不开传统乡贤文化的滋

养，但从本质上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新乡

贤产生发展的根本基础。 因此，与传统乡贤相比，新
乡贤具有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乡贤都不同的新

特点。
第一，新的时代背景。 无论何时，乡贤的产生都

离不开具体的时代，无论是传统乡贤还是新乡贤都

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无不与特定的社会环境

相联系，无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传统乡贤产生和

发展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封建土地所有制

是传统乡贤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封建社会的家族

本位和伦理本位是传统乡贤的根本文化认同，以父

系血缘和亲缘关系为基本纽带、以家族或宗族为基

本认同单元的乡村自治组织是传统乡贤的社会根

基。 因此，在封建社会，传统乡贤往往是封建地主阶

级在乡村的代言人，他们虽对乡村社会发展发挥重

要作用，但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局限性。 孕育新乡

贤的根本制度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

和文化制度。 新乡贤身上不仅凝聚着中华传统文化

的美德，还展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面貌，
更体现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追求，具
有显著的时代进步性。

第二，新的人员构成。 传统乡贤是在宗族制、贵
族制、察举制、科举制等封建制度背景下产生的，大
多是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

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

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

成。④显然，传统乡贤的构成主体主要局限于封建地

主阶级，来源渠道比较单一，数量不多。 在“皇权不

下县，县下皆自治”的传统乡村治理模式背景下，传
统乡贤居于乡村，似官非官、似民非民，享有地方政

府默许的一些特权，拥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

源，对乡村社会具有隐形而重要的影响力，是乡村宗

族社会重要的自治领导力量。 产生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背景下的新乡贤在人员构成方面完全不同

于传统乡贤，其来源范围更加广泛，表现出鲜明的社

会主义制度特色和时代特点。 一是身份广泛性。 与

传统乡贤强调家族背景、地位等级不同，新乡贤来源

于最广泛的人民群众，是一个开放的群体，大众化、
群众性特征非常明显。 只要有德行、有才学、有贡

献、口碑好、威望高，就能成为新乡贤。 二是职业多

元化。 与传统乡贤的身份多局限于拥有科举功名的

士人不同，新乡贤已扩展到各行各业，只要是德才兼

备、对家乡建设作出贡献的人，都可以成为新乡贤。
三是理念现代化。 人的思想观念总是随着时代的发

展而发展的。 新乡贤一方面同传统乡贤一样接受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深受现代文明尤

其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洗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事业的积极拥护者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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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践行者。
第三，新的地域属性。 乡贤，顾名思义，就是乡

里的贤人，具有明显的地域色彩，“乡”是“贤”的“籍
贯”，表明其在乡村的经济基础、社会根基和文化认

同。 无论传统乡贤还是新乡贤，他们发挥作用的场

域都是具有一定范围界限的乡村，是某一特定乡村

的社会贤达，其影响力有着一定的地域范围界限。
对于传统乡贤而言，尤为强调“乡”的籍贯性和居住

地属性，只要该区域内的乡贤离开他土生土长的地

方，就难以产生影响地方民众的权威。⑤随着城镇化

的快速发展，“乡土中国”逐渐转变为“城镇中国”，
连接“乡—土—人”的纽带逐渐松散，“出现人离开

土、乡离开土或人离开乡的现象”⑥，乡贤居住空间

离土化特点非常显著。 有鉴于此，学者们将新乡贤

划分为两类。 一是“在土乡贤”，即“在场”的乡贤，
指具有一定文化基础、人品较好、威望较高、扎根乡

土发展事业的乡贤。⑦ 二是“离土乡贤”，即“不在

场”的乡贤，指那些虽然不定居农村但生于农村、依
然热爱农村的各行各业精英。⑧还有学者干脆回避

新乡贤的地域性，认为不论“在土” “离土”，一切愿

意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力量、积极投身乡村治理和

乡村建设的人都是新乡贤。⑨相较于传统乡贤，新乡

贤虽有地域性特征，但已不拘泥于出身的地域。 新

乡贤之“乡”超出了籍贯的局限，具有更为广泛的空

间范围，可以指生于此地、长于此地或从外地到此地

工作生活的人，也包括那些虽外出发展但仍与家乡

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为家乡贡献力量的人。 在新时代

的语境下，只要是与特定的乡村具有一定联系并被

当地认可的贤达之士都可称为新乡贤。
第四，新的权威来源。 一般而言，传统乡贤是地

方共同利益的重要代表，主要通过自身及家族势力

发挥着维系乡村社会秩序平衡的作用并成为传统乡

村社会的大家长和实际领导者。⑩与传统乡贤基于

封建社会的家族本位和伦理本位并依赖其所具有的

功名及其为族人提供庇护的能力而具有权威不同，
新乡贤主要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依靠自身道

德、文化、技能、资源等综合能力而获得村民的信任

与地方政府的认可。新乡贤是人民群众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主要在基层党

组织领导下，通过乡贤理事会、乡贤工作室等载体发

挥建设乡村的积极作用。

三、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

１．积极发挥新乡贤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作用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本支撑，可以为农业

农村人口提供稳定的、可持续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

会。 只有实现产业振兴，才能夯实乡村振兴的物质

基础。 因此，振兴乡村产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首要

任务。 目前，我国乡村产业发展面临不少问题，生产

要素资源城乡配置失衡、资源投入不足、产业结构单

一、产业化水平低下、生产效益不高等是阻碍乡村产

业振兴的重要难题。 新乡贤群体中有不少是经商兴

业的成功者，引导他们回乡投资创业、嵌入乡村振兴

事业，能够为解决上述难题提供有力支持。 首先，新
乡贤能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新理念。 经过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洗礼的“财富精英”具有开阔的眼界和格

局，拥有丰富的产业经营经验，不仅能成为乡村产业

融合升级的“领头雁”，还能给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新

思路、新途径、新活力，发挥“智囊团”作用。 其次，
新乡贤能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新技术。 新乡贤中不

乏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他们能为乡村提供新知识

和新技术，解决乡村产业发展中的技术难题，提升村

民的知识技术水平，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
再次，新乡贤能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资金支持。 新

乡贤中不乏拥有雄厚资金和社会资源的企业家，他
们有经济实力、有经营眼光、有人脉资源，可以通过

直接投资、招商引资和项目推介等发挥自身资源优

势，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广泛支持。 最后，新乡贤能

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信息支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信息就是资源。 充分发挥新乡贤联系乡村

与城市、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乡村资源与城市资源

的信息媒介作用，能够为乡村经济发展开拓新路。
２．积极发挥新乡贤助力乡村人才振兴的作用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

键。 乡村发展归根结底要靠人才实力。 人才是乡村

振兴的前提，没有人才，一切振兴都无从谈起。 在城

市虹吸效应作用下，乡村人才单向度流向城市，村庄

日益“空心化”，人才短缺是乡村发展面临的关键性

问题。 新乡贤“返场”乡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人才短板。 首先，新乡贤是乡村的重要人才资源。
新乡贤是乡村民众和当地政府公认的社会精英。 以

乡贤文化为基础，探索建立发挥新乡贤作用的平台

和机制，不仅可以盘活地区人才存量，更能有效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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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中农村人才短板。 其次，新乡贤能吸引更

多人才返乡。 作为乡村的精英，口碑好、威望高加之

具有人熟、地熟、村情熟等天然优势的新乡贤，具有

很大的号召力。 树立好、宣传好新乡贤典范，就能产

生“一花引来百花开”的效应。 凭借新乡贤的号召

力，以乡情为纽带便能吸引更多人才返乡助力乡村

建设。 最后，新乡贤能帮助乡村培育人才。 培育新

型职业农民、增强农村自身造血功能，是实现乡村振

兴的长久之计。 新乡贤的优势就在于有较强的专业

素质和能力，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参与新型职业农民

的培育工作，或直接向农民传授知识和技能，或在生

产实践中为农民答疑解惑。
３．积极发挥新乡贤助推乡村文化振兴的作用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 乡村文化振兴旨

在塑造健康向上的文明乡风，既要传承优秀乡土文

化，也要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面对社会转型期

一些农村不良文化泛滥的现象，必须切实加强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文化振兴，荡涤阻碍乡

村文化振兴进程中的污泥浊水。 在振兴乡村文化方

面，作为乡村“道德精英”重要组成部分的新乡贤具

有独特的优势，在弘扬传统美德、培育文明乡风、树
立良好家风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榜样作用和引领功

能。 首先，新乡贤是优秀传统乡土文化的传承者和

发展者。 新乡贤既了解现代文明中的城市文化，又
熟悉乡土社会的人文底蕴。 他们身体力行地把现代

文明融入乡村生活，能够在润物细无声中引导乡村

社会的风尚，发挥传承文化、教化乡民、涵养乡风的

功效。 其次，新乡贤是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

乡村落地生根的重要践行者。 当今一些农村地区拜

金主义、个人主义盛行，与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不足不无关系。 因此，必须在乡村大力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榜样是最好的引导，楷
模是最好的宣传。 生活在农民中间的新乡贤具有较

高的科学文化素养和道德文明素养，发挥他们的示

范带头作用，能够促进农民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理解和认同，引导农民树立并践行正确的价

值观，进而营造文明乡风。 再次，新乡贤对于推动乡

村移风易俗工作具有积极作用。 作为“道德精英”
“文化精英”的新乡贤可以发挥自身文化优势，帮助

乡村制定村规民约、移风易俗，并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做文明乡风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最后，新乡贤能

在乡村生活方式变革和人际交往中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进入重要转型期，村民日常生

活方式和人际交往方式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面对

剧烈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一些村民无所适从，更
有甚者信奉庸俗实用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价值观，
奉行庸俗的人际关系行为准则，严重污染农村社会

风气。 作为把不同类型文化融入乡村的有效载体，
新乡贤既了解现代社会价值观念，又熟悉传统乡情，
他们的言行对村民具有直接影响力。 因此，在群众

中弘扬作为“道德楷模”的新乡贤的优秀品质和高

尚道德情操，能够发挥新乡贤在乡村生活方式变革

和人际交往中的榜样示范和宣传引领作用。
４．积极发挥新乡贤助推乡村生态振兴的作用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农村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可或

缺的优势和财富，是增进农民民生福祉的优先领域。
当前，我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面临

不少困难和挑战，存在许多不足。 在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中，坚持和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形成绿色发

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需要重视发挥新乡贤作为乡村

宜居生态维护者的重要角色。 首先，鼓励新乡贤带

头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新乡贤受城市文明熏陶，具
有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他们以实际行动自觉践行绿

色发展理念（例如捐资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自觉

减污减排），对于推动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

意义。 其次，新乡贤的身体力行有利于引导农民树

立绿色发展理念。 长期以来，我国农民思想观念落

后，环保意识淡薄。 新乡贤作为社会贤达，能够较好

地接受新发展理念，并通过自身实际行动帮助农民

提升生态文明素养。 最后，新乡贤能协助基层干部

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村规民约。 新乡贤威望高、号
召力强，可以通过以身作则，动员群众以村规民约的

形式将绿色发展理念植入日常生产生活，引导村民

践行绿色低碳环保健康生活理念。
５．积极发挥新乡贤参与乡村组织振兴的作用

组织振兴旨在为乡村振兴提供组织保障。 农村

基层组织的力量强弱决定着乡村发展潜力的大小。
在我国，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是农村基层组织的核

心力量。 新乡贤可以协助村“两委”解决治理能力

不足的问题，为乡村组织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首先，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有利于提升乡村基层组织能

力。 鼓励符合条件的新乡贤进入村“两委”班子，既
有利于优化村“两委”人员构成，又能充分发挥新乡

０７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贤的自身优势，提高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 其次，新
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有利于提升农村多元治理主体协

同治理水平。 品德高尚、能力突出、学识卓越的新乡

贤，是沟通基层党委政府、村“两委”、群众和社会力

量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推动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

与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中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权重

评价和社会监督作用。 再次，新乡贤组织有利于提

升村民自治能力。 新乡贤是乡村自治的协作者，新
乡贤组织参与乡村自治事务的实践经验有利于改变

村民参与基层治理主体意识不强、治理能力不足的

状态。 最后，要正确把握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

“度”。 乡村组织振兴的目的在于治理好乡村。 完

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

与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关键在于把握好多元主体

各自发挥作用的“度”。 为此，一要处理好新乡贤及

其组织与村“两委”的关系。 在实践过程中，新乡贤

组织与村“两委”之间容易产生张力。 村党支部是

农村一切组织和全部工作的领导核心，担负组织制

定本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对本村重大事项和重

要问题作出决策建议、审议村委会及其他村级组织

提交的重要事项和村集体较大支出请示等职责。 村

民委员会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

法》由村民选举产生的群众性自治组织。 村“两委”
与新乡贤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主辅关系。 对于新乡贤

组织而言，一定要定位好自己的角色，做到既不越

位，又不缺位。 在新乡贤组织和村“两委”的关系

中，村“两委”是农村基层治理的主要力量，新乡贤

组织是治理的辅助力量。 因此，既要规避只重视村

“两委”而忽略新乡贤意见的倾向，也要防止新乡贤

取代村“两委”的倾向。 二要处理好新乡贤与村民

的关系，避免村民在村庄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化和对

新乡贤的过度依附。 新乡贤应重视倾听村民呼声，
当好村民决策的智囊。 三要防止新乡贤异化为新村

霸。 新乡贤群体中不乏披着新乡贤外衣的伪乡贤，
他们要么打着公益旗号混入新乡贤队伍，要么从真

乡贤变质为伪乡贤。 在监督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
这些伪乡贤很容易演变成为新村霸，牟取个人和家

族私利，损害村民公共利益，破坏乡村治理秩序，阻
碍乡村振兴进程。 因此，必须严格新乡贤评选程序

和标准、切实强化对新乡贤的教育和监督，使新乡贤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乡村振兴中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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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嵌入逻辑及其实践∗

董 史 烈

摘　 要：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性任务。 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伟大历史进程内嵌着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党的政治价值观；同时，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本身也内嵌于生态环境治理

体系并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有机组成部分，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具有促进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全局性意义。 党的领导和人民立

场是连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嵌入轴”。 将生态文明融入政治建设，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

势，是不断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并最终实现党对广大人民群众绿色发展承诺的重要保证。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２．６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６－００７２－０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

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

问题。”①对于一个拥有 １４ 亿人口并旨在实现民族

复兴的发展中大国而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保障国

家发展的基础性条件，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是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围绕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出台了近百份改革文件。②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为做好新时代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和根本遵循。 近年来，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历史性成

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谋划开展了一系列具

有根本性、长远性、开创性的工作，推动我国生态环

境保护从实践到认识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

变化。③制度优势始终内嵌于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

全过程，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在新的发展阶段，讲清楚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

环境治理的关系、互动机制及其影响，对于从制度视

角理解和把握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以及社会主义制

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无疑都具有重要价值。 然

而，已有的生态环境治理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优势这一制度要素的关注明显不足。 本文旨在

从互动机制的层面阐释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环

境治理的内在关系，以期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

好地转化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治理效能。

一、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

发展逻辑的宏观相嵌

　 　 作为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政治属性的发展中国

家，我国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需要攻克一系列

重大实践课题。 首先，从国家治理传统来看，“一个

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 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

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

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 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
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④。 推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２－１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创新研究”（１９ＢＫＳ０７８）；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校建党百

年专项课题“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治理现代化关系研究”（ＳＣＪＤ２０２１ＢＮＹＢ０３）。
作者简介：董史烈，男，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成都　 ６１０２０７），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校讲师（成都　 ６１０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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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既要充分汲取“天人合一”
“无为而治”等前人的治理智慧，也要摒弃“排水捕

鱼”“刀耕火种”等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传统

生产生活模式。 其次，从治理目标和制度安排来看，
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建设须克服资本主义市

场经济条件下生态环境治理“资本至上”的缺陷，凸
显社会主义治理“人民至上”的政治价值导向，彰显

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同时又要注重吸收西方资本主

义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取得的先进经验。 最

后，从国家治理的实现向度来看，“现代化”是一个

中性概念，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整体系

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层面）不断重塑

和走向现代性的结果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讲，它需

要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隔阂羁绊，以开放包

容的态度在全球化背景下增进观念、制度、技术的互

学互鉴，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因此，我国的生

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之路既要坚守社会主义的政治承

诺，又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高度追求开放

包容、互利共赢，共建美丽地球村。
从理论层面看，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既是推进我

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动机”，也是实

现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压舱石”。 作为“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能够保证生态环境治理的人民

性；作为“体制”，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有利于激发各

个治理主体共担防范化解生态环境风险挑战的使命

意识。 从实践层面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
国共产党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使命，从
“绿化祖国”到“美丽中国”，日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态环境需要，不断实现中国共产党庄

严的绿色承诺。 具体而言，从治理主体来看，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明确了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普通公民在生

态环境治理的监督管理及法律责任等方面的权利和

义务；从治理结构来看，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生态文

明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公众参与、市场机制相结

合，实现生态文明融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

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从制度角度看，党中央高度重视

顶层设计，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把“污染防治攻坚战”
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不
断深化对生态环境治理的战略部署。 可以说，自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生态环境治理的实践历程

就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生态政治价值观

和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实践

历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

取得历史性进展的制度保障。 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

现代化，无论是在理念和目标还是在手段和效率方

面，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绿

色发展要求的集中体现，不是对西方国家环境制度

和相关公共政策的简单模仿或吸纳。 社会主义制度

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在历史实践进程中宏观

相嵌、良性互动，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宝贵经验和

重要特色。

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内嵌于生态环境治理

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机理

　 　 “党的领导” “人民立场”等社会主义制度的基

本原则是连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现

代化的“嵌入轴”，保证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始终内嵌

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全过程。 在顶层设计层面，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把生态文明

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在政策制度上保证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设与

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同频共振。 在实践层面，通过

党集中统一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优势，我国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
公众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１．党的领导和人民立场是连接社会主义制度优

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嵌入轴”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巍然

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关键所在。 正是因为始终在党的

坚强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统一高效组织各项事

业、开展各项工作，才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

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

进。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之路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文明建设规律

相结合的具体呈现，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生态

文明建设规律的理性审视和高度自觉。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立场是推进生态环

境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遵循。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

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⑥，深刻表明

中国共产党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人民立场和

人民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

调，“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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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 带领人民创造美好

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⑦。 党的十八

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

大发展理念，强调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

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是中国共产党向

广大人民群众作出的“政治承诺”。
第二，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立场是保证生态环

境治理现代化运行机制既能“顶天立地”又能“左右

通贯”的关键因素。 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

系，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

值观念的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革。 唯有坚持以

“党的领导”与“人民立场”为鲜明特征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

事，才能建构起着眼于国家发展全局的生态文明制

度体系的“四梁八柱”，保证政策制度制定与执行的

强有力。 坚持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

原则，更是党更好地实现为人民服务这一价值诉求

的必然要求。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

切的。⑧回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辉煌成就的

百年奋斗历程，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没有党的

领导，就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

利，也就不可能不断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 党领导

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

化，把党的绿色政治愿景转变为“美丽中国”的自觉

行动，以改革的实际成效和生态环境治理绩效回应

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推动社会主

义制度优势与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

深度嵌入、互动发展。
第三，党的领导和人民立场是始终贯穿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伟大实践的价值理

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绿化祖国”、可持

续发展、“五位一体”总布局、“美丽中国”建设等推

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无一不内含着

党的领导和人民立场的价值意涵。 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

建议》着重强调“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表
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内在地规定了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的政治属性和发展目标。 只有坚持党的领

导，将党的领导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的各个环节，才
能构建生态环境保护大格局，保证以人民为中心的

生态环境治理稳步推进，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２．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同

频共振

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一个包括党的领导、集中

力量办大事、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等多层次、多
方面的制度体系。 就生态环境治理而言，社会主义

制度优势凭借多层次、多方面的制度体系不断推进

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
第一，党的领导是保证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

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同频共振的基石。 不同于西方生

态环境治理体制，党的领导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

代化的根本政治原则和发展要求。 唯有坚持党的领

导，才能保证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科学性和人民

性。 中国共产党既是生态环境治理的领导者，同时

也是重要组织者。 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规划、建议、
法规等手段，实现党对生态治理的最高领导，保证党

的意志转化为人民行动，这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优势的发挥。 党的领导是一个合纵连横的大系统：
在纵向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下设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全面领导党和国家的生态环境

治理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指导或组织

地方环境保护职能部门开展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形
成了中央、省、市、县、乡等多个层级的组织架构和制

度体系。 在横向上，生态环境部门还与相关职能部

门、专业组织协同开展生态环境治理工作。 包括农

业农村部、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在内的生态环境相关

职能部门，在党的领导下履行生态环境治理职能。
党通过横向与纵向两个体系及其各层级的职能部门

统领国家生态环境工作的各个方面，彰显了党对推

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强大领导力和组织力。
第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是保证社会主

义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同频共振的价值

基础。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指

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

的民生福祉”⑨。 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是重大

的政治问题，也是重大的民生问题。 “过去的一切

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 无

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

益的独立的运动。”⑩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

态环境需要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重要内容的发展

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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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丽中国，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

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走出一条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人民群众既是生态环境治理的实践主体，也是“美
丽中国”建设成果的享有主体。 没有人民群众的参

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和生态环境治理现代

化的实现都无从谈起。 因此，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一步一步地将

“美丽中国”的图景变成现实。
第三，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保证社会主义制度优

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同频共振的基本框架。 邓

小平同志曾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

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

即执行，不受牵扯。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取得的

历史性进展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优势的充分体现。 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

办大事是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显著优势之一，能够从组织基础、资源投入、社会

基础上保证区域性、流域性、跨部门等重大环境问题

的扎实推进和攻坚克难。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框

架下，既要发挥制度优势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效能，也
要通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的提升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在二者良性互动中不断推进生态环境治

理现代化，最终实现党对人民的绿色承诺。
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推进国家生态

环境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并非简单的意识形

态宣传，而是体现现代价值的国家治理方式和手段。
中国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主动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创

造的制度文明成果。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拓

展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挥的空间场域。 社会主义

制度与生态文明内在契合的属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制

度优势能够在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

积极作用。 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实现人民的根本利

益为根本目标指向，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离不

开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否则必然会偏离社会

主义的人民性方向。
首先，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通过法治确立党对生

态环境治理的领导，保证生态文明建设始终坚持正

确方向。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

们党领导下的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政治力量领

导下的现代化”，因此通过依法治理、加强制度建

设和体制机制改革确保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有
利于把党的领导融入生态环境治理的全过程和各环

节。 其次，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目标导向上确保生

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人民性。 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

美好生态环境需要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基

本目标导向，保证生态环境治理始终沿着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方向发展。 最后，社会主义制

度优势从政策执行上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具

体实践。 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关

乎社会每个成员，每个人都是参与者、相关者、受益

者。 加快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

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格局，有利于推动生态环境治

理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使生态环境治理的理论优

势、制度优势真正转化为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实

践效能。

三、持续促进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

治理现代化良性互动

　 　 制度效能是指制度在具体实践中的实际运行效

果的集中体现，它以制度设计主体既定目标的实现

程度为衡量标准，重点突出制度本身在特定环境中

能够和应该发挥的作用及效用。 新时代，进一步推

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就要持续强化社会主义制

度优势的战略地位，不断促进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现

代化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良性互动。 为此，有必

要从以下三个方面重点着力。
１．促进制度成熟，筑牢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

基础

制度成熟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根本

依据，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以推动治理制度成

熟为突破口。 唯物史观将“制度的形成归结为一定

生产关系以及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并维护这种生

产关系的社会机构和规则的确立过程”。 据此，本
文认为，成熟制度的基本意涵是指与特定社会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符合客

观实际需要的具体稳定性的制度或者规范。 它往往

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

定。 同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一个动态调整过程，
促使制度不断调适，由不成熟逐渐发展到成熟。 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促进生态环境治理制度

成熟需要把握好以下三方面的原则。
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系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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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制度设计应始终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市场为

中心。 保障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诉求的实现是衡量

生态环境治理制度成熟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准则。 成

熟科学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应时刻彰显最广大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非少数人的利益，始终保障

和捍卫人民群众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第二，坚持协同共治的工作格局。 在国家治理

场域中，可从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治理方式三个维

度评判制度成熟的程度和水平。 从治理主体看，成
熟的制度可以极大地激发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实现治理主体的能力和优势的最大化；
从治理客体看，成熟的制度能切实被治理客体认同

执行，成为应对风险挑战、化危为机的依托；从治理

方式看，成熟的制度有助于提升治理能力和制度体

系的运作顺畅度。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在完

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的过程中，应始终重视和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既要把解决好事关群众切身利

益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内

容，也要在具体治理实践中始终把密切联系群众、依
靠群众、发动群众作为最大优势，把生态环境治理工

作建立在牢固的群众基础之上，加快形成党委领导、
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治

理格局，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三，坚持以群众满意度作为效能评价标准。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判断一种制度的优劣不

是根据这种制度是否符合大多数国家所实践和认同

的制度形态，而是该制度在该国能否产生绩效以及

绩效之大小”，成熟定型的制度既表现为体系设计

上的系统完备和科学规范，治理过程中的高效运行

和执行有力，更表现为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利益和福

祉。 就生态环境治理而言，新时代，促进制度优势转

化为治理效能，需要以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

为抓手，以党的绿色承诺为契机，坚持以群众满意度

为评判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根本标准，不断建立和

完善结构合理、层次分明的各级生态环境治理标准

体系，推进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２．推进“制治互洽”，有效链接制度优势与生态

环境治理现代化

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

现。治理过程中的方向性、系统性问题归根结底是

需要依靠制度来解决的。 中国之制是中国之治的根

本保障，中国之治是中国之制的优势体现。 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明确中国制度的内涵与优势，强调通

过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 推进生态

环境治理现代化，需要不断推进“制治互洽”，持续

促进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良性

互动。
第一，强化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制治互洽”

的政治保障。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实践证明，一个政

党只有站稳人民立场、勇于自我革命、始终保持同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保持其制度活力和制度优

势。 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与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兼
顾制度延续与制度创新，进而形成了良好的国家治

理能力。这是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中力量

办大事、人民立场三者高度统一作为政治保障的结

果。 新时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中的制度建设，不仅

从治理体系的组织特性、权力结构、治理效能等方面

调整“制”的方式，而且从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

政治理想、党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等基本政

治要求出发设计“治”的目标，通过“不断创新、不断

建设、不断试错、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保持“制
治互洽”关系的动态稳定。 其要义就在于坚持党的

集中统一领导，为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嵌入生态环境

治理筑牢组织基础和政治保障，持续促进制度优势

与治理体系的“制治互洽”。
第二，夯实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制治互洽”的

制度根基。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时代背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的发挥和中国特色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推进，都
离不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守，这是“制
治互洽”的制度根基。 因此，“治理理念” “治理秩

序”“治理规则”必须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强大生命力和时代创造力，持续激发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和治理效能，坚持以制度

性思维和制度化实践促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 生

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生态环境治理本质上是一个

复杂的系统工程，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更应被视为

一个结构复杂的动态系统，需要在治理理念上克服

治理实践中的单一化、碎片化倾向。 为此，必须以

“制治互洽”为出发点，把握中国特色生态环境治理

的根本遵循与逻辑主线，提升制度系统的合作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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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性和开放性，实现治理体系的整体性和平衡性，通
过不断促进“制治互洽”推动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

治理现代化有效链接。
第三，形成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目标元素的制

度合力。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最能体现比

较优势的，莫过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
客观地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

势，不是传统封建集权政治体制的历史惯性，而是中

国社会主义实践回应时代要求和人民呼声的客观结

果，也是欠发达国家应对现代性挑战、实现跨越发展

的必然选择，更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发达

国家交往和竞争中不可放弃的长处。集中力量办

大事的“举国体制”除了具有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
高效的执行效率，其更深层次的优势还包括卓越的

组织整合力和要素整合力，有利于形成战胜重大风

险挑战的强大合力。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风险

挑战影响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央和地方在生态环

境治理方面的利益差异、发展与保护的张力使环境

治理问题新旧叠加等严峻挑战，需要始终坚持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
主集中制、依法治国等重要制度的紧密结合，从组织

整合和要素整合的层面统筹多方资源，促进区域间

协同，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３．释放制度效能，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

第一，坚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推动“效能转起

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需要的期

待，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和愿

景，高质量完成污染防治攻坚战目标任务，深化生态

环境领域改革，加快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在科学总结

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生态治理实践经验的基础

上，“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并将

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实践的成功经验加以制度化、体
系化，持续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 要实现“效能转起来”，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

导。 党的领导保证了生态环境治理的科学性、系统

性，同时也是建设美丽中国事业行稳致远的“风向

标”和“方向盘”。 没有或者缺乏党的领导，生态环

境治理“效能转起来”将失去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因此，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生态环境治理效

能，必须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总体谋划，正确

处理好顶层设计、协同治理、基层探索三者之间的关

系。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

前行的关键期，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

环境治理现代化之路最鲜明、最无可比拟的政治优

势，只有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确保党中

央、国务院的相关决策部署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生

态环境保护的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等落实到生态环

境保护的各个环节，切实保障制度效能和治理效能

都“更好地转起来”。
第二，站稳人民立场，引领“基层动起来”。 实

现“效能转起来”，必须要汇集人民力量，引领“基层

动起来”。 绿水青山不仅是金山银山，也是美好生

活的底色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生态文明建设涉及

全体民众，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政策的利益相关者。
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必须围绕“以人

民为中心”的目标，聚焦“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
核心命题，引领“基层动起来”。 基层人民群众既是

生态环境治理的行动主体，也是共建美丽中国事业

的成果共享主体。 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必须站

稳人民立场，以人民群众为依靠力量，社会主义生态

环境治理的制度优势才能转化为治理效能。 引领

“基层动起来”，就要构建生态环境治理的社会参与

机制，引导各方社会主体力量协同参与。 一方面，要
明确政府、企业和社会是生态环境保护共同体的三

个基本治理主体，优化各个主体的职责，合理安排政

府调控、市场配置和社会参与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

作用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切实保障公众有序参与环

境决策、监督企业履责、获取生态环境信息以及在受

到污染损害时依法索赔的各项权利。 另一方面，要
重视社会公众消费行为自下而上的杠杆调节作用，
通过新闻媒体、社会组织等号召和引导公众生活低

碳化，使公众养成节能、节水、垃圾分类和循环利用

等绿色生活方式，主动承担生态环境保护义务。 例

如：发布公民环保行为准则，开展丰富的生态环境宣

传活动，通过学校要求、社会宣传和家庭教育倡导

“生活消费绿色低碳化”的社会风尚。 通过构筑以

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大
环保”格局，汇集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治理合力，提
高生态环境治理体制机制的运行效率，增加优质生

态产品的供给。
第三，强化监管和执法，促使“笼子扎起来”。

实现“效能转起来”，必须要促使“笼子扎起来”。 在

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短期经济利益与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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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利益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经济价值与社会价

值、生态价值统一性之间的张力仍未根本缓解，“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还没有完全转化

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行动，新旧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交

错复杂。 面对这些矛盾挑战，只有体系科学、内容规

范的制度是不够的，强化监管和执法是制度优势转

化为治理效能的必要条件。 为此，需要统筹推进环

境监管体制中的问责机制建设以及组织结构、权力

配置等方面的深层次改革，进一步从法律法规层面

厘清督查机构的职责范围和工作程序，使各部门在

科学分工、权责清晰的基础上密切配合，形成合力，
促使“笼子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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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互助养老研究专题】

农村互助养老的合作生产何以可能∗

———内生需求和外部激励的必要性

丁　 煜　 　 　 朱 火 云　 　 　 周 桢 妮

摘　 要：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成长基因来自乡土文化的传承和基层治理的创新，但在典型特征上与合作生产模式

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随着全国的复制推广，农村互助养老在实践中面临着一系列问题，突出表现为未能有效构建

起合作生产行为的发生机制。 我国农村互助养老合作生产困境的根源在于：农村老年人的内生性需求与表达性需

求存在矛盾，利他和利己参与动机均不明显；供给型互助养老模式回应性不足，容易滑向低效率陷阱，并养成其他

行为主体的服从和依赖；村庄精英虽然更具政治效能感且有能力将自上而下的政府动员转化为自下而上的榜样力

量，但其示范效应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为此，应给予基层政府更多的自主权，通过“上下共管”提供更具回应性的互

助养老服务；在政府承担农村互助养老主导责任的同时，充分发挥村庄精英的示范激励作用；将农村幸福院发展成

为福利资源吸纳和辐射的组织平台。
关键词：农村互助养老；合作生产；合作动机；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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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农村互助养老是在家庭小型化、子女流动

化和村庄“空心化”的背景下，继承和挖掘我国传统

儒家互助文化，有效整合老年群体的智力资源、体力

资源和社会资源，以较低成本实现农村老年人自

助—互助的新型就地养老方式。 近年来，一些农村

地区自发对互助养老进行了探索并获得成功。 这使

得国家治理者看到了互助养老的价值，不仅对其加

以肯定，将其转换为国家行为，给予财政支持和政策

引导，而且将其作为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

要成果。①随着全国的复制性推广，农村互助养老已

经完成从需求导向向供给导向的转变。 与此同时，
互助形式不清晰、服务内容不确定、合作关系离散化

等问题开始显现，农村互助养老能否成为农村养老

的制度性供给长效机制也引起诸多争议。
在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探索过程中，学者对农

村互助养老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相关学术研究随之

兴起，其研究主题聚焦于模式创新②、运行机制③和

制度比较④等互助养老发展的基础性问题。 学术界

虽然已经注意到农村互助养老实践所面临的发展困

境，但相关研究以归纳和总结实践问题为主，基本上

都是从农村养老资源短缺的视角切入，忽视了互助

养老区别于一般养老方式的“互助性”特点，从而难

以为陷入困境的农村互助养老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政

策建议。⑤

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成长基因来自乡土文化的

传承和基层治理的创新。但是，其在典型特征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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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福利治理所倡导的合作生产模式具有高度

的契合性。 合作生产最早被用来描述提供公共服务

的常规生产者（政府）与希望借助服务改善生活的

消费者（公民）之间如何通过合作实现协同增效。
鉴于公共服务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并非截然分开，作
为消费者的生产者基于志愿行为而与常规生产者采

取联合行动，促成服务供给效率的提升。⑥在这种合

作生产模式下，政府的角色不仅是回应需求，更重要

的是将公民发展为合作的生产者；公民的角色也由

简单的需求表达者、服务消费及评价者转变为服务

的创造者。 由此，公共服务的合作生产使很多原来

由公民消费的服务具有了公民参与的特征，合作生

产模式下的公共服务也从“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
转变为“由公民（参与）提供公共服务”。⑦在农村互

助养老中，作为服务使用者的低龄健康老人被动员

参与到养老服务的供给中，其在作为养老服务消费

者的同时兼具了生产者的角色。 这与合作生产理论

将“公民作为消费者的生产者与常规生产者共同成

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⑧的核心观点几无二致。 鉴

于此，本文基于合作生产理论构建分析框架，从内生

需求的合作动机和外部干预的激励机制视角，解读

制约我国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深层次原因，为农村

互助养老走出发展困境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二、合作生产行为的发生机制

合作生产是政府和公民协同发挥作用的方式之

一，也是公共服务领域较为普遍的公民参与方式之

一。⑨与单纯的公民参与相比，合作生产中的公民在

服务供给中贡献了时间、信息、能力等资源，从而直

接影响公共服务的内容和服务目标的达成。 可以

说，服务使用者的参与是合作生产活动得以实现的

核心问题之一。 而服务使用者之所以参与到合作生

产中，主要受制于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 当服务使

用者具有强烈的生产意愿且有足够的参与能力时，
合作生产行为即可发生（见图 １）。⑩

参与意愿是指服务使用者参与合作生产的主观

动机。 Ｖａｎ Ｅｉｊｋ 等学者将服务使用者参与合作生产

的动机解释为自我中心动机和集体导向动机。其

中，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动机是指基于利益驱动而

产生的经济理性选择，如通过参与服务供给而获得

物质利益、社会声望或工作技能等；集体导向的利他

动机则更加关注公共利益，主要是基于志愿精神或

公益理念而产生的社会理性选择，如通过参与服务

供给而使社区更具凝聚力、社会发展更加民主以及

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更高等。 利己动机和利他动机

只有结合起来才能推动合作生产的发生，而且利他

动机越强，持续参与服务生产的可能性就越大。
参与能力是指服务使用者参与合作生产的能

力，具体表现为服务能力和合作能力。 就服务能力

而言，一般来说，深度参与合作生产的服务使用者都

具有较多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从而有利于拓展

服务资源和处理复杂的合作关系。合作能力是指

服务使用者在参与合作生产时有能力应对来自其他

合作方的阻力或设置的障碍，在合作中发挥与常规

生产者的互补功能以及在追求共同目标下的协同合

作能力。

在兼具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的前提下，当出现

公共服务需求未得到满足的情况时，合作动机就容

易形成，并促成合作生产的发生。 在供给型合作生

产模式中，公民作为服务使用者对合作生产的参与

还需要外部力量的干预，即作为供给主体的常规生

产者（政府部门）应借助政策工具为合作动机的形

成提供“催化剂”。 但兼具服务使用者和服务生产

者双重身份的公民，并非基于对权威的服从而参与

生产，政府也不能基于机械的回应来试图满足需求。
因此，需要构建一定的引导和约束机制，以维系行为

主体的合作生产关系。 鉴于多元合作主体采取行动

时存在机会主义、“搭便车”等现象，通常的应对策

略主要包括“强制”和“选择性激励”。 在激励因

素方面，影响公民合作生产参与动机的主要是物质

激励和精神激励两大类。 相对而言，精神激励的效

果更加突出且更具持久性，也更有利于参与者实

现自我价值。
农村互助养老是“后乡土”时代农村居民依靠

自身力量探索解决养老困境的一种新模式，是我国

农村社会应对养老困境的务实选择。因而，农村互

助养老的可持续性并非完全依赖于农村社会乡土互

助的传统，也有赖于现代福利供给的合作生产模式

的构建。 农村互助养老不仅是正式养老与非正式养

老资源的合作，而且在非正式养老方式上突破了子

辈赡养父辈的一元框架和子辈与父辈代际互助的二

元框架，发展出包括代内（如朋辈）互助在内的多维

度养老支持体系。这意味着作为养老服务对象的

老年人，不再仅仅是养老服务的接受者，更是养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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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生产者。 如果没有兼具双重身份的农村老年人

的积极参与，农村互助养老的合作生产协同增效的

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换句话说，农村老年人的合作

动机成为互助养老发展的关键。

图 １　 合作生产行为的发生机制

　 　 目前，西方国家福利供给合作生产转向的起点

是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合作生产是一个政府责任

逐步后撤的“去机构化”的过程。 而中国农村养老

服务的合作生产转向的起点是家庭养老的日趋脆

弱，其合作生产是一个政府责任趋于加强的“去家

庭化”的过程。 在这个“去家庭化”的过程中，早期

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主要基于强烈的内生需求，由
农村留守老人自发探索而推动。 时至今日，农村互

助养老已转变为主要依靠行政力量推动，初步形成

了政府主导的供给型合作生产模式。 这种模式在充

分体现了政府责任担当的同时，容易形成单向性、非
对等关系，既可能将互助养老服务引入低效率陷阱，
也容易使其他行为主体（尤其是“原子化”状态的农

村老年人）养成服从和依赖惯性。 如果不能构建有

效的外在激励机制，农村老年人的内生需求将难以

被激发，其合作动机更难以形成。

三、农村互助养老的合作生产困境

２０１９ 年 ７—１１ 月，课题组根据“一般性”和“启
示性”原则，选取 Ｘ 市 ５ 个行政村的 ３ 家幸福院

（ＤＭ 幸福院、ＨＣ 幸福院和 ＷＦ 幸福院）开展调研。
Ｘ 市位于东南沿海的经济发达城市，调查的 ５ 个行

政村均地处传统宗族文化浓厚的闽南地区。 鉴于研

究旨在对农村互助养老陷入合作生产困境的因果关

系进行诊断，因而主要采取访谈法采集资料，访谈对

象包括调研村的村“两委”、３ 家幸福院的院长、小组

长、助老员和村庄老年人。 调研发现，样本村都以农

村幸福院为平台，按照“村级主办、政府支持、社会

参与、自助互助”的原则建立互助养老制度。 互助

养老的经费来源以区、镇财政拨款为主，村集体经济

补贴和社会捐赠为辅，这些经费仅能勉强维持幸福

院的日常运营，最具养老服务特征的居家生活照护

难以开展，最具互助性特征的村民参与也举步维艰。
可以说，无论是在服务内容上还是在供给方式上，调
研村的农村互助养老都陷入了合作生产的困境。

１．服务内容供需不适配使得参与具有被动性

调查发现，农村幸福院的建立使得村庄老年人

原本松散的互动网络开始具有组织化雏形，基于幸

福院的村庄集体活动和民间交往互动趋于增多，个
别老年人尤其是困难老人会主动向幸福院寻求帮

助。 在幸福院建立之初，老年人普遍对政府组织的

互助养老抱有期待，且对政府主导表达出较高的信

任。 一方面，由于近年来新农保、新农合和农村低保

制度实施带来的良好口碑，老年人倾向于认为政府

更有能力解决好养老服务问题；另一方面，老年人认

为现在的宗族关系越来越松散，希望借此机会重塑

乡土互助传统。 但随着幸福院活动的开展，多数老

年人认为，幸福院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老年人的生活，
他们对幸福院未能针对特殊老人（例如高龄、半失

能老人）提供必要的生活照料类服务表示遗憾，因
此对参与幸福院的活动也并不积极主动。 从笔者的

调研情况来看，３ 家幸福院日常性养老服务内容主

要以健身类、娱乐性服务为主，ＤＭ 和 ＨＣ 幸福院还

配置了跑步机、动感单车等现代健身器材。 对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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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器材，大部分老年人表示还未体验过。 同时，由于

农村老年人没有明确的退休养老的年龄概念，身体

健康的农村老年人普遍从事经济性生产活动或家庭

事务，对非刚需的养老服务尚未形成主观上的需求。
总的来说，在传统乡土互助式微的现代村庄，虽

然农村老年人对互助养老表达出较为正面的支持态

度和较高的政府信任，但鉴于农村幸福院提供的养

老服务内容并没有得到老年人的认可，且参与互动

具有一定的机会成本，因而老年人的参与行为表现

出基于从众心理的被动性，并未表现出较强的参与

动机。
２．因缺乏合作经验而导致合作双方缺乏互信

调研发现，老年人虽然把邻里间的生活照顾看

作是传统村庄中最基本的互助，但对以服务提供者

身份去参与互助养老服务心存顾虑，其根源在于对

自身服务能力的否定。 老年人普遍认为他们在健康

资本（年龄大）、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低）和社会资

本（村庄以外的社会交往有限）均存在明显不足，难
以胜任养老服务生产者的角色。 与此同时，多数老

年人表示，即便具有日常照护的服务能力，他们也不

愿与养老服务的“常规生产者”形成合作。 这其中

既有对自身合作能力的不信任，也有对是否能被接

纳和认可的担心，甚至担心因做不好而引致风险。
作为养老服务合作生产的另一方，村委会也同样担

心要承担发生风险后的问责，因而缺乏组织村庄养

老互助的积极性。 例如，ＷＦ 幸福院在重阳节组织

村庄老年人外出旅游活动时，村委会以安全为由加

以限制；ＨＣ 幸福院和 ＤＭ 幸福院因村干部周末不上

班、不放心老年人自主活动而不开放。 一些老年人

还表示，个人能否参与取决于其是否被幸福院的管

理者接纳。 这一点在村委会的调研中也得到证实。
因为曾经出现过老年人提出参与幸福院工作的申请

而因名额有限未被批准的情况，这不仅打击了一些

老年人参与的积极性，而且让一些老年人质疑幸福

院的“人情化”管理。 部分老年人暗示幸福院的隐

形福利（例如成为享有定额津贴的助老员）分配给

了“有关系”的老年人。
总的来说，农村老年人出于对权力和专业能力

的敬畏，不敢把自身定位为“政府的合作者”；政府

也对作为服务使用者的农村老年人的服务能力和合

作精神有所质疑。 农村互助养老的这两个合作者对

合作生产均缺乏足够的诚意和信心，难以形成稳定

的深度合作关系。
３．以物质性的即期回报为主的外部激励不具有

长效性

农村互助养老的正式开展，一般都以幸福院的

投入使用为标志。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一般会发动

较大规模的宣传，旨在吸引村民的参与，同时希望得

到商家的赞助和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公益服务。
这种“运动式”的大型动员大多具有“一次性”特征，
少数集体经济较发达的村庄还可以在“重阳节”或

其他民间节日时再发起若干次。 这种基于大型动员

的激励措施可以带来信息的快速传播，多数老年人

都是通过这样的活动了解到幸福院的互助养老服

务，但这对于激励老年人的服务参与不具有长效性。
就日常的物质激励措施而言，其主要体现为三

种典型形式：一是具有普惠性的物质奖励。 即幸福

院在开展活动时，会通过奉送小礼品或提供免费的

餐饮吸引老年人参加，或是通过“考核”老年人参加

幸福院活动的频率，在村里组织老年人进行集体旅

游、节假日慰问等活动时给予选择性的奖励。 这种

物质性激励带有普惠性且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对
“非积极分子”尤其是女性老年人的激励效果比较

明显。 例如，ＷＦ 村在每月初一和十五（农历）的集

体活动时提供免费午餐，ＨＣ 村为参加广场舞活动

的老年人发放一盒牛奶。 二是具有选择性的物质激

励。 村委会会任命极少数的老年人担任幸福院的

“管理员”和“小组长”，并从运营经费中按月发放给

他们 ３００—６００ 元不等的服务津贴。 “管理员” 和

“小组长”岗位是稀缺的竞争性名额，对养老服务参

与的积极分子激励效果较为明显。 三是服务回报性

奖励。 这种奖励以基于时间银行模式的“银龄互

助”项目为代表。 由于纯粹的时间银行模式具有延

迟兑付的特点，并不能被农村老年人所理解和接受，
“获得服务时间积分”对老年人而言几乎没有激励

作用。 针对这种情况，ＨＣ 幸福院所在的 ＨＦ 社区，
对“银龄互助”的服务时间积分兑换做了变通，即积

分可以赠送给其他需要即期服务的亲朋（包括老

人、残疾人等），但采取这种变通措施后效果仍不理

想。 目前的做法是将服务时间奖励转化为物质奖

励，例如可以用服务时间积分在专属的爱心超市换

取生活用品、享受关联商家的折扣服务等。
总的来说，以物质性的即期回报为主的奖励措

施在短期内的激励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即使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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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典型的延时非物质性回报特征的时间银行，也可

以通过变通为即期的、偏物质性的回报而得以发展。
非物质性的激励较为缺乏，主要的原因是村干部认

为类似于“服务社区”的“口号式”宣传对“村民没

用”。 选择性的物质奖励主要针对互助养老服务的

积极分子，选择性的非物质奖励主要针对“有钱、有
闲、有热情”的在地乡村精英，这些都属于稀缺性资

源，不具有普适性。

四、农村互助养老合作生产困境的致因分析

１．老年人的内生性需求与表达性需求存在矛盾

农村老年人对自身的养老服务需求存在内生性

需求和表达性需求的矛盾。 这里内生性需求指的是

随着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老年人对

不同养老服务方式的偏好差异与服务提供主体的依

赖倾向。 表达性需求是指养老服务需求及偏好的行

为表达，即内生性需求的外显化，包括语言表达与实

际行动表达。 在特定文化背景约束下，二者可能存

在非协调性和不一致性。
就老年人的内生性需求而言，在现代性对农村

社会的冲击下，即便是宗族文化传统深厚的 Ｘ 市，
以集体主义观念为基础的宗族互助与邻里互助传统

基本消失殆尽，农村老年人基于传统乡土互助的利

他动机被削弱。 与此同时，老年家庭代际分离居住

普遍化，家庭养老功能持续式微。 在本次调研的村

庄中，多数老年人虽有一个以上的子女住在村里或

附近村庄，或在本市市区工作，但只有周末或节假日

才回来探视老人。 因此，老年人对以幸福院为依托

的新型互助养老需求强烈。 而就其表达性需求而

言，依赖子女尤其是儿子的家庭养老观念依然保留。
农村老年人从观念上认同家庭养老，认为养老是家

庭的内部事务，无论目前是否与子女同住，养老还是

主要依靠子女，尤其是儿子。 有不少老年人表示，即
使不希望拖累子女，也要顾全子女的“面子”，不能

给子女贴上“不孝”的标签，让其在村里抬不起头。
这种内生性需求与表达性需求的矛盾在当前家庭面

临“养老”与“养小”的两难选择下，进一步强化了老

年人自助养老观念。 相当多的老年人认为应通过自

身的努力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以增强未来自主、自
助养老的能力。 他们虽然观念上（甚至仅仅是面子

上）仍坚称依靠子女养老，但在行动中表现出不愿

给子女添麻烦的决心，这种矛盾的心态大大削弱了

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的自利动机。
此外，对于仍处于发展初期的农村互助养老，农

村老年人尚未形成清晰的认识。 一方面，目前幸福

院提供的养老服务大多具有无偿性，少数服务（例
如老人餐桌）属于低偿性的，因而老年人认为这样

的公益性服务有总比没有强，多数老年人对服务质

量没有明确要求，对服务内容也没有太高的期待；另
一方面，对于村庄公共事务，农村老年人想当然地认

为这是村干部的工作，不是村民可以决定的，不需要

村民考虑，因而不会主动去了解互助养老。
可见，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的需求深受

传统养老观念的束缚，难以摆脱“不养就是不孝”的
传统道德规范，因而对社会养老的需求具有较强的

隐蔽性；同时，农村老年人对互助养老并未形成明确

的期待，对互助养老这一村庄公共事务表现出较为

冷漠的态度，质疑个体参与的价值，习惯性地认为村

庄公共事务是政府应该承担且只有政府才能承担的

责任。
２．供给型合作生产模式的回应性不足

作为处于农村互助养老一线的政策执行者，村
委会非常重视互助养老工作。 因为这项工作要接受

上级的绩效考核，同时也要回应村民的养老服务需

求。 但是，作为基层的执行者，村委会缺乏自主决策

的权力。 这主要是因为互助养老资金来自上级的财

政拨款，必须按规定专款专用，不能违规将建设资金

转换为活动经费，上级政府对资金使用进行严格监

督。 也正因为如此，在面对老年人关于幸福院位置

设置不合理、养老服务限于娱乐休闲活动的抱怨时，
村委会显得无能为力。 事实上，相较于农村老年人

对互助养老服务认知的模糊性，村干部大多能够清

晰地描述农村老年人较为迫切的养老服务需求（例
如适老化环境改造、定期提供基础性医疗服务等），
能够精准地指出农村互助养老的问题所在。 对于村

民对他们“唯上”或是“利己”的指责，他们也能保持

理解的宽容心态。 但是，由于来自上级财政拨款的

运营经费并不宽裕且被严格限制使用项目，村委会

只能在确保项目验收和年度考核的前提下开展活

动，在没有其他集体资产或社会捐助的情况下，难以

全面开展互助养老服务。
村干部由于具有上级政府和村民代理人的双重

身份，在农村互助养老中处于两难位置。 一方面，他
们可以理解上级政府对于基层监督软化的担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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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回应“指标化管理”的要求，按照规范完成上级

政府布置的工作。 另一方面，作为村庄的一员，他们

也不乏为村民服务的精神，并因具有更强的思考和

分析问题的能力，能够对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提出

有见地的观点和想法。 面对多重治理目标的两难选

择，他们将回应上级政府作为首要目标，从而制约了

其对互助养老需求的回应性。
３．村庄精英的示范性激励未能充分发挥

与普通农村老年人只对物质性激励有兴趣相

比，村庄精英因更具政治效能感而具有更强的参与

意愿，并因拥有较多的物质资源或人脉资源而具有

深度参与的可能性。 他们是村庄中最容易动员起来

的参与者，对普通老年人的参与行为具有直接的示

范效应。 调查发现，深度参与农村互助养老的村庄

精英，一般是村老年人协会理事，或者是村老年人协

会的负责人。 他们有的自身（或其家族）身家不菲，
有的在退休返乡前担任过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
拥有较为丰富的经济或人脉资源。 同时，这些村庄

精英一般与村干部存在宗亲（包括亲缘、姻缘等）关
系，或是与村干部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 上述特征

使得村庄精英在农村老年人当中具有不亚于村干部

的威望和影响力。 但调查发现，在不同村庄的老年

人甚至是同一村庄的不同老年人的描述中，村庄精

英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两幅面孔。 有的老年人将村庄

精英视为享受互助养老特权的村庄“权贵”，认为村

庄精英跟村干部是“一伙人”，“互助养老中的好处

都让他们占了”；另一些老年人则对村庄精英不乏

肯定和赞美，认为他们“捐钱、捐物、到处拉赞助”的
无私行为，是对互助养老发展的极大支持。

从村庄精英来看，他们会把自己视为村干部与

村民之间沟通的桥梁，多数村庄精英能理解村干部

工作的不容易和农村老年人的实际需求。 与普通农

村老年人相比，他们更看重自己在村庄的社会地位，
也有能力帮助村干部解决“缺钱、缺人等让村委会

主任头疼的事”，在展示个人能力的同时帮助村干

部完成工作。 而且，他们植根于农村老年人之中，能
广泛听取民意，可以代表农村老年人表达对社会养

老服务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村庄精英的积极参

与不仅表现在与村干部的“协同一致”，也会出现

“因为不满所以要管”的参与行为。 有些村庄精英

就是因为“看不惯村委会的做法”，才自发出面组织

养老服务活动，表现出村庄精英所具有的高水平的

政治效能感和社区认同。
总的来说，村庄精英作为一种内生力量，有能力

将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转化为自下而上的榜样带领

下的集体行动。 在农村互助养老中，他们既承担管

理者和组织者的角色，同时也成为养老服务需求的

转达者和互助养老服务的知识传播者。 但如前所

述，村庄精英对互助养老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同时

也有消极的一面。 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其示范性激励

作用并不容易得到有效体现，甚至还可能使农村老

年人对互助养老产生负面感受。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对 Ｘ 市三家农村幸福院的调查，借助

合作生产行为的发生机制，分析了农村互助养老的

合作生产困境。 研究发现，处于发展初期的农村互

助养老，最大的挑战来自对其核心特征“互助”的认

知模糊性，未能基于内生需求产生合作动机，同时也

尚未形成有效的外在激励。 在供给型农村互助养老

的合作生产中，政府因拥有绝对的资源支配权力而

居于合作网络的中心，其因缺乏回应性而容易将互

助养老推入低效率陷阱，使得有限的互助养老资源

被集中错配在休闲娱乐性项目中。 最具养老服务需

求的高龄、独居、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生活照护问题，
仍主要依靠家庭或机构养老加以解决。 农村老年人

对于作为新生事物的农村互助养老的认识，主要来

自直接和短期的参与体验，一旦形成负面感受的反

馈环，将很容易产生合作疲劳，这也是政府动员下被

动参与可能存在的最大隐忧。 同时，村庄精英可能

凭借优势地位率先参与互助养老的合作生产，甚至

成为主要获益者。 而村庄精英由于身处“村干部—
村庄精英—村民”参与差序格局的连接位置，有能

力影响村庄老年人对互助养老的认知，并通过示范

性效应激励村庄老年人的合作动机。
基于以上研究，我们认为，作为一项具有创新价

值且与我国农村现实相契合的养老模式，以幸福院

为依托的农村互助养老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优化和调整。 首先，给予基层政府更多的自主权，使
其能提供更具灵活性和回应性的农村互助养老服

务。 近年来，国家在农村公共事务中几乎承担起了

全部的财政责任，在村一级也建立起了必要的制度

性规范，村级治理行政化趋势明显，村委会的主要任

务就是完成上级安排的工作，当政府供给与村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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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不一致时，村民的需求很容易被忽视。 为此，应构

建村民自治的新型乡村共同体，在赋予村委会更大

自主权的同时，将一部分监督权让渡给村民，以激励

村委会能更好地回应村民需求，在“放”的同时，实
现“上下共管”。 其次，政府应承担农村互助养老的

主导责任并依赖其权威快速推动，同时充分发挥村

庄精英的示范激励作用。 除运用强制性的政策工具

和进行“运动式”的政治动员外，还应充分利用村庄

精英所普遍具有的利他主义动机，通过村庄精英的

示范效应和模范带头作用，引导普通村民共同参与，
逐步构建起政府充分赋权的共享型合作网络结构。
再次，应利用好农村幸福院这一平台，将其发展为福

利资源吸纳和辐射的组织平台。 农村互助养老应摆

脱单纯依靠政府财政的资金瓶颈，开辟多元化的筹

资渠道，例如将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的农村集体所有

的部分闲置土地，作为公益性养老用地，补贴幸福院

的日常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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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互助养老研究专题】

村庄本位视角下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困境与应对策略∗

万 颖 杰

摘　 要：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养老问题日渐突出。 家庭养老功能的日渐式微与

社会养老的供给不足，使互助养老成为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一种新途径。 近几年，我国在政策和实践上都对农村

互助养老进行了不懈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是，目前我国农村互助养老依然存在互助参与度不高、互助资源不

具备可持续性、地方互助政策缺乏合理性等问题。 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因为未从农村自身的角度出发去看待农

村互助养老。 基于村庄本位视角，发展农村互助养老，必须发挥农村养老服务主体的内生动力作用，使农村互助养

老得以精准、有效实施。 村庄本位是发展农村互助养老的根本之道。
关键词：农村互助养老；村庄本位；积极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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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２０１９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发布的数据，全国 ６０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约有 ２５３８８
万人，占总人口的 １８．１％。①按照国际惯例，我国老

龄化水平高于国际界定的老龄化标准 ８．１ 个百分

点，人口老龄化已是不争的事实。 “银发潮”的汹涌

而至，对我国应对老龄化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实施积

极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是正确认识、有效解决养老

问题的唯一选择。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农村

青年群体进城务工抑或落户城市的数量逐渐上升，
农村人口大量流动造成的村庄空心化使家庭养老功

能弱化，同时农村老年人亦面临社会养老支持欠缺、
自我养老能力不足的现实困境，互助养老作为具有

中国特色的养老方式对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及推进农

村社区建设、文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②，是未来一段

时间中国低成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种现实选择。
有学者指出，未富先老的农村老龄化是一个重大挑

战，当前农村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都很难应对农村

老龄化，农村养老的出路在于发展农村互助养老。③

还有学者将农村互助养老定位为介于纯社会化养老

和居家养老之间的一种新型养老模式。④有学者认

为，农村互助养老是将互助理念寓于社会养老之中

并发挥多元主体作用的一种新型社会养老模式。⑤

这些研究均表明了农村互助养老在农村养老中的重

要作用。 作为一种开展时间较短的养老模式，农村

互助养老在探索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从农

村互助养老的初衷出发去认识并加以解决。 本文拟

从村庄本位视角分析农村互助养老发展面临的困

境，寻找解决问题的应对策略。

一、农村互助养老的村庄本位视角

２００８ 年，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县（现肥乡市）前屯

村建立了农村互助幸福院，有效解决了该村老年人

的照料等问题。 河北省人民政府以此为典型，希望

在河北省全面铺开农村互助养老。 农村互助幸福院

的建立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２０１１ 年，民政部

对河北省肥乡县（现肥乡市）的互助幸福院进行调

研后认为，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对于政府、村民自治组

织 、农民来说达到了“三赢”的效果。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２－２２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完善河南省养老综合服务体系的路径研究”（２０１９

－ＺＤＪＨ－３９２）。
作者简介：万颖杰，女，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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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针对农村互助养老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农
村互助养老呈现出探索—支持—倡导—大力发展的

路径。 河北、甘肃、湖北等省份也根据国家的政策精

神制定了当地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措施并建立了工

作机制。 根据目前相关政策对农村互助养老的界定

以及地方的实践来看，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形式主

要有集中养老的互助幸福院、松散的村民互助和时

间银行等，互助幸福院是目前我国农村互助养老推

广的主要形式。
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探索成为学界讨论的重

点。 对于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学界主要形成

了两条路径：一是政府、社会力量支持的外部路

径⑥，二是村庄自身发展的内部路径⑦。 一些学者

主要从外部支持路径提出农村互助养老的解决之

道，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村庄自身的内部力量有所忽

视。 对此，本文提出从村庄本位视角探讨农村互助

养老问题。 所谓村庄本位，是以村庄作为考虑问题、
提供服务的出发点或根本。⑧从村庄本位出发讨论

农村互助养老问题，也就是将村庄自身作为解决农

村互助养老问题的根本之道。 之所以如此，是基于

对我国目前农村互助养老实现的基本条件、基本过

程和农村现实差异的考量。
其一，中国传统互助文化及以血缘、地缘关系为

基础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是现代农村互助养老存在

的基本条件。 互助养老并不是现代社会才形成的。
在我国，早在西周时期，宗族内部就已形成了通财分

施式互助方式。⑨此后，汉代村庄中老年人“集资购

地”以备养老。⑩唐代的“补给侍丁”制度、农社以

及宋代的“义庄”，都是互助养老的不同方式。 可

以说，在传统互助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社会以血

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互助养老广泛存在。 在

小农经济背景下，这种宗族互助养老作为家庭养老

的重要补充，弥补了家庭赡养力的不足。随着社会

的变迁，这种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构建的社会关

系网络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导致宗族社会关系在农

村家庭中的影响力逐渐式微，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及现代化的不断推进，
使得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中地缘关系的重要性日渐显

露。 即便如此，农村社会中血缘关系也依然对社会

关系网络具有重要的作用。 故而，传统的“守望相

助”互助文化以及因血缘、地缘关系而形成的熟人

社会圈子为我国现代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提供了丰

厚的“土壤”。
其二，村庄内部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农村互助

养老得以存续和发展的主要动力。 农村互助养老是

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养老服务，
实现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日常生活互助、精神帮

扶、文化互助等。 在农村互助养老中，资源的有限性

始终是其一大困扰，如何有效开发利用有限的资源

成为农村互助养老能否存续和发展的关键。 一方

面，农村互助养老需要充分挖掘以农村老年人为主

的各类人力资源，激发农民“守望相助”的传统美

德，实现老年人“养老在乡村，享乐家门口”的愿望。
另一方面，农村互助养老的低投入特点也要求对村

庄内部资源进行挖掘。 农村互助养老的形式虽然多

种多样，但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低投入。
互助幸福院是一种依靠政府出资建院、老年人通过

交纳一定费用后自愿入住、在院内实现互助养老的

形式，它具有组织性、福利性、制度化、自愿性、低投

入等特点。 松散的村民互助完全根据村民自己的时

间以及互助的意愿进行，具有无组织、纯公益、自愿

性、时效短、低投入等特点。 时间银行是指低龄老人

照料高龄老人，并将这部分照料时间记录存入时间

银行，待到自己需要帮助时可以免费享受其他低龄

老人的照料，其具有组织性、双向供给、低投入等特

点。 不论哪种形式的互助养老，这种低投入的特点

有助于农村互助养老基于自身资源实现可持续发

展。 可以说，村庄内部资源始终是农村互助养老得

以存续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欲将农村互助养老作为

一种低投入的养老模式进行推广，必须对村庄内部

资源进行开发与利用。
其三，我国城乡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

使得农村互助养老须依靠村庄自身的力量。 城乡与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这种不平

衡呈现由东到西的阶梯式下降趋势。 《第三次全国

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三号）》显示，截至 ２０１７
年年底，我国有 ５９ 万余个行政村。近年来，虽然行

政村的数量逐年下降，但基数依旧庞大。 中国村庄

的发展受制于所在区域的发展水平，乡村与乡村之

间也受上述阶梯式发展的影响呈现较大的异质性与

较高的分化程度，村庄内部的社会关系、资源也因此

各有不同，不同的村庄对于政策的接受能力必然也

存在差异。 故而，农村的村情是衡量农村互助养老

７８

村庄本位视角下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困境与应对策略



开展效果好坏的重要因素。
概言之，中国传统互助文化、村庄内部非正式关

系网络、村庄内部各类资源（如农村老年人、村庄行

政组织等）、村情是农村互助养老得以开展的要素，
忽略村庄内部的这些要素，偏离村庄实际，必然导致

村庄本体性、能动性丧失，使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面

临诸多问题。

二、农村互助养老面临的发展困境

从国家政策层面看，我国对农村互助养老的探

索仅有 １０ 余年的时间，政策效果只有在实践中才能

得到检验。 整体上，我国农村互助养老实施效果较

为显著，但也面临着发展的困境。 从村庄本位的角

度来看，农村互助养老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１．互助参与度不高

互助从字面意思上理解，即为相互帮助，因此互

助本质上是一种交换，“来而不往”非互助。 目前，
我国农村老年人互助的主体意识逐渐降低。 抽样调

查结果显示，部分农村仅有 ３３．７１％的老年人愿意参

与互助养老。农民互助参与意愿较低的原因主要

有以下几点。
第一，政策制定与实施缺乏针对性，造成老年人

互助对象模糊。 通常而言，按照是否具有劳动能力

可将农村老年群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身体健康、具有

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一类是失去生活自理能力、无劳

动能力的失能老年人。 在互助养老过程中，常常存

在这样的情况，即健康老人为失能老人提供服务后

并不能从中得到回报，结果就变成了健康老人的单

向付出，形成有“助”无“互”的不平等交换，从而导

致老年人互助意愿的降低。 实际上，失能老人养老

是农村养老中较为严峻的问题，日常生活照料是其

面对的最大困难，这部分老年人需要全天候的照料

和专业服务，健康老人无法承受如此的照料压力。
故而，在广义层面推行的互助应存在于身体健康具

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之间。 失能老人身体状况的特

殊性，决定了对他们不能单一实行“以老对老”的互

助，这部分老年人更需要家庭提供的养老服务或养

老机构提供的专业服务，同时辅以组织层面的帮助，
如村集体为其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和适当的经济支

持等。
第二，现代性对乡土社会的冲击，造成乡村传统

文化衰落。 “守望相助”的互助文化是农村互助养

老得以开展的文化根基。 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
城镇化、市场化的推进使得延续至今的乡土社会传

统互助文化也逐渐式微。 一方面，城镇化进程的不

断推进打破了农村社会传统的高度团结的生活方

式，部分发展较快的村庄早已转变为城市化生活模

式，人们社交时间递减，类似《吕氏乡约》中关于邻

里间的成文规范对老年人的影响力逐渐丧失，农村

社会的“小传统”面临消解危机，孟子所言的“出
入相友，守望相助”的空间、文化条件在现代农村已

有很大的变化，老年人解决自身养老问题更多依赖

的是子女“小家”和自己而非邻里“大家”。 另一方

面，市场化的发展造成了农村老年人之间经济实力

出现“有分化无分层”的现象，使得部分老年人无意

参与互助养老。 农村老年人的存款主要来自子女的

补贴及其前期务工所得，其经济实力的分化程度随

其子女收入和个人务工所得差异的增加而增加，存
款越多的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的意愿越低。

２．互助资源不具备可持续性

如前所述，目前我国开展较多的三种互助养老

形式，其共同特点是投入少。 然而，从广泛采用的互

助幸福院形式来看，其实际情况与最初的设想相悖，
很多互助幸福院在基础设施建成之后，仍需要上级

政府的财政支持以及社会力量的多方面支持。 由

此，部分学者提出，要吸引社会组织进驻互助幸福

院，培养有素质的志愿者以及社会工作者为老

年人提供专业服务，引进专业人员给予必要的专业

指导。 这些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农村互助养老

资源缺乏可持续性，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增加政府财政支出不具有可持续性。 国

家探索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初衷是通过较少的投入

来缓解农村养老压力。 一旦政府对互助养老投入过

多，可能会造成乡村的依赖心理，形成“互助”与“依
赖”的悖论，这就失去了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初衷。
此外，我国农村养老保障服务体系亟待完善，对养老

服务体系的常规建设是长期性的投入，故而，互助养

老依靠政府“买单”不具有可持续性。
第二，加大社会力量支持也不具备可持续性。

从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目前我国社会组

织发展虽然迅速但力量仍比较薄弱，在中小城市的

城市社区中，社会组织仍未做到进入每一个社区。
对于资源匮乏、地域辽阔的农村，加大社会组织支持

力度的想法虽然理想却并不现实。 而非营利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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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社会工作并不是万能的，它们在我国仍处于

一种发展的状态，难以保证服务的可持续性。 舍去

村庄的便利而主要依靠社会力量来推动农村互助养

老，这种舍近求远的选择不仅加重互助养老的负担，
而且忽略对村庄内部资源的挖掘。

当然，挖掘村庄内部资源与国家、市场、社会以

及个人多元力量合作共治的养老模式并不矛盾。 但

对农村互助养老而言，其更多应属于村民自治，主力

军应是村庄内部的各类资源。 如果过度强调政府、
社会力量介入，有可能会在资金、人力等资源无法及

时提供时，导致互助养老的不可持续。 故而，农村互

助养老仍需从农村内部寻找“水源”，建立乡村内部

互助的养老机制才是实现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

的有效途径。
３．地方互助政策缺乏合理性

国家层面出台的互助养老政策具有指导性与包

容性，而一些地方相关部门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制定

具体措施时，往往会提出直观、可量化的目标。 比

如，在制定农村互助养老规划过程中，有些地方以文

件的方式确定具体的指标。 这种指标性目标并不一

定符合农村的实际，在农村互助养老实践中缺乏合

理性。 这种不合理性最终会带来一系列后果。
第一，互助养老实施比较困难，资源浪费情况比

较普遍。 基于我国行政组织的科层制特征，在建设

互助幸福院的过程中，各级行政组织扮演着不同角

色，中央、省、市一级作为政策制定者和财政支持者，
县、乡一级作为政策完善者或资源供给责任者，村一

级作为建设者。 但是，实践中一些村集体并不具备

建设能力或者缺乏足够的建设场地，它们在“压力

型体制”的作用下，为了完成上级组织下达的任

务，进行互助幸福院建设，其结果往往不佳。 显

然，地方政策在制定目标时，对农民的参与意愿以及

村庄的发展程度等因素考虑不够。 一方面，目前农

村老年人传统家庭养老观念依旧根深蒂固，对这种

集中互助养老方式的接受程度尚不足。 同时，部分

家庭的子女认为互助养老是一种让其“没面子”的

养老方式，他们并不希望父母采取这种养老方式。
另一方面，各个村庄的经济发展情况不一，对互助幸

福院的支持能力也不相同。 部分村庄即便是互助幸

福院已经建好，也可能因资金注入不稳定出现经营

困难等情况。 还有部分地方互助幸福院的供给不符

合人们的实际需求，供需失衡，资源闲置与浪费情况

严重。 对于互助幸福院一味做“加法”而不顾农村

养老的实际情况，不仅可能使上级财政支出不断增

加，还会使农村养老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效果适得

其反。
第二，政策的“普适性”与“针对性”容易混淆，

政策实施的匹配度较差。 我国目前仍存在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这种矛盾不仅存在于城乡之间，更存在于村庄

与村庄之间。 经济实力是农村发展的最大制约因

素，而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在于资源、人口

结构。 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推进，不仅大量的青年农

民选择进城务工，而且农村中的中年群体也会选择

这条谋生道路，欠发达地区这部分群体的意愿更加

强烈。 然而，当其步入老年人行列时，他们中的大多

数会做出永久返乡的选择。由于公共设施配套不

完善，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日常照

料等问题较发达地区农村更为凸显。同时，由于不

同村庄自身资源的差异，同一区域内村与村之间的

养老问题也可能存在分化。 正是因为欠发达地区农

村和发达地区农村、同一区域内村与村之间存在种

种差异，适用于发达地区农村的互助养老形式不能

简单套用到欠发达地区农村，适用此村的也不能简

单套用到彼村。 而现实情况是，大部分地区在推广

“互助养老院”时并未分层次、分区域、分村庄对症

下药，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最终导致欠发达地区养

老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同一区域不同村庄出现

方法相同却效果不同的现象。

三、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应对策略

针对农村互助养老面临的实践困境，应从村庄

出发，打好互助养老发展的基础，积极发挥农村互助

养老各主体的内生动力作用。
１．提高老年人互助参与感，实现互助可能性

第一，发挥老年人个人价值，提升其互助参与

感。 老年人是互助养老服务的主体，农村互助养老

能否顺利开展以及开展效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农民个人的参与度。 应使农村老年人充分认识

到帮助他人即是帮助自己，帮助他人是个人价值再

生产的重要途径。 同时农村老年人还应认识到互助

养老是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社会养老资源不足现实

条件下解决自身生活困难、精神空虚的有效替代方

式，将非此即彼的“利己主义”观念转变为“利他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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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利己”的思想。
第二，村集体积极宣传互助养老，推进互助养老

价值传播，重建互助文化观念。 提高农民参与度是

打好互助养老基础的第一步，村集体应通过多种形

式宣传互助理念，充分利用板报、宣传栏、“高音喇

叭”等宣传媒介以及新媒体，使农民从内心接受互

助养老。 同时，对于部分子女对互助养老的不同认

识，应使其充分认识家庭、社会养老供给不足的现

状，从而认识互助养老的重要性。 在此基础上，挖掘

现有老年人资源，开展志愿帮扶和互助活动，倡导村

里老年人参与更多的志愿服务，形成可持续的互助

服务，达到重建优秀传统文化和增强互助可能性的

目的。
第三，积极探索多元互助形式，拓宽老年人互助

渠道，提升其互助参与感。 每一种互助养老形式都

有其优劣之处。 过分追求政绩有可能导致某一种互

助养老形式的泛化，而囿于一种互助养老方式将会

造成资源的浪费，与此同时也将失去开发其他互助

养老方式的空间。 老年人自身的主体性使其有选择

养老方式的权利，单一的互助养老形式可能无法满

足老年人对互助养老的需求。 只有积极探索多元互

助养老形式，给老年人更多的选择权，才有利于提升

老年人的互助参与感。
２．发挥老年人协会作用，保持互助可持续性

老年人协会对于保持农村互助养老低成本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第一，农村的日常生活方式

为老年人协会的存在提供了天然优势。 人们生活的

领域主要分为公共领域（村里公共活动空间）和私

人领域（自家院落）。 相较于城市老年人而言，农村

老年人日常娱乐方式较少，村内的公共空间成为其

活动的主要空间，饭后的互话家常已成为其不可缺

少的活动。 这种单一的活动并不能最大限度地帮助

老年人解决问题，使老年人自身效益最大化。 老年

人协会在此扮演一个资源整合者的角色，使原本碎

片化、无序化的资源变得整体化、有序化，同时集体

活动能够激发老年人的互助参与意愿。 第二，老年

人协会具有的所需人力少、灵活性高、资金投入少等

特点使得这一组织在农村成立成为可能且持续性

较强。 发挥老年人协会的作用，其重点在于协会领

导成员的组成。 农村老年人协会的管理人员可由村

里的退休干部、有威望的长者、接受过教育的老年知

识分子等担任，这部分老年人有能力且有意愿为村

民服务，也更容易带领其他老年人开展日常照料、精
神文化娱乐活动等。

老年人协会需积极发挥其服务和协调的功能。
第一，应积极组织老年人开展互助活动，拓宽其社会

支持网络。 老年人的自我认识来源于其扮演的社会

角色和参加的社会活动。 简言之，老年人的行动决

定了他们的生活状态。因此，老年人协会可组织开

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

化生活的同时，满足目前大多数农村老年人的生活

需求。 老年人参与活动对克服孤独感、空虚感、失落

感具有极大的帮助，也是实现老年人与时俱进、继续

社会化的需要，同时是老年人寻求非正式社会支持

的重要途径。 第二，发挥其在村“两委”与村民之间

的桥梁作用，确保互助养老有序开展。 老年人协会

应辅助村“两委”及时进行政策信息的传递与反馈，
制定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实施方案并负责监督具体

落实。国家支持村民自治组织开展农村互助养老，
这为农村老年人协会开展活动奠定了政策基础。 民

政部门需重视目前国内农村老年人协会相关制度不

健全的现实，避免“灰色”势力发展。
３．激发村“两委”能力，增强互助合理性

除了老年人自身和老年人协会，改变农村互助

养老的发展困境，还应发挥村“两委”在农村互助养

老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增强互助养老合理性。
第一，根据村庄实际，制定适合村庄的养老互助

服务方案。 与老年人协会的桥梁作用不同，村“两
委”实际上是村庄的顶层设计者。 其应在调查民情

民意、综合考察村庄各项基本条件的基础上制定互

助养老服务方案，确定互助养老形式、内容、评估标

准等。
第二，多管齐下，多方筹集资金，确保互助养老

服务资金来源的可持续性。 基于目前我国部分互助

幸福院入不敷出且政府财政补给不足的现实，村
“两委”不能单纯等待或依靠上级政府部门的支持，
而应发挥其在村民间的领导优势，充分利用自身、村
民或村民的社会资本筹集资金。同时，还应依托村

庄特色发展项目，如特色农产品、旅游业，发挥其竞

争优势，摆脱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羁绊，形成可持续

的互助养老资金链。
第三，村“两委”在探索本村养老服务发展方向

的同时，应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培训工

作，发挥村里老年人的人力资源优势，提升其互助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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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水平与质量。 日常生活照料、精神空虚是目前

我国农村老年人群体面临的最大的两个问题，因而

在开展培训时应侧重这两部分内容，还可增加文化

等方面的内容。
第四，总结地方经验，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 我国不同地区农村的互助养老发展存

在一定差异，这主要是因为东、中、西和东北地区的

经济发展、文化、治理理念等存在差异。 村“两委”
应积极总结互助养老发展的经验，上级有关部门应

主动考察各村互助养老发展情况，努力将地方经验

转换为地方模式，最大限度地将这些经验推广到同

质性乡村的互助养老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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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墨经》绝学研究的科学方法论∗

孙 中 原

摘　 要：《墨经》绝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有赖于运用世界先进的科学方法论，包括明确研究主题、方向、目标与宗

旨，做什么，怎么做，明确研究途径、手段、工具与程序。 《墨经》绝学研究，必须充分占有资料，准确客观，理性加工，
探寻内部联系，总结发展规律。 科学方法论关键一环，是古今中外的比较研究，融会贯通，认真深刻，实事求是，方
能精准揭示《墨经》绝学的真实含义、深层意蕴。
关键词：《墨经》；绝学；科学方法论；占有资料；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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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运用

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性

　 　 《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说明工具手段方法对处事从业的关键性

意义。 郭沫若悼杜国庠诗说：“墨名绝学劳针指，马
列真诠费火传。”《墨经》绝学研究薪火相传，砥砺奋

进，用世界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论，研究《墨经》绝

学精义，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真髓，具有独特的理论、
历史与现实意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提供锐利的思想武器与强劲的精神动力。
《墨经》是公元前 ３ 世纪墨学发展到高峰时期

的惊世硕果。 《墨经》运用科学思维，广纳博采，打
造微型百科全书，凝聚自然人文知识，是当时世界领

先的顶级学术成就。 由于中国社会文化与科技发展

的特殊路径，《墨经》在秦汉至清代两千余年，不幸

沦为冷门绝学。
晋鲁胜痛惜《墨经》学术之“亡绝”。 梁启超慨

叹“秦汉以后墨学之中绝” “灭绝”，痛惜地惊呼：
“《墨经》，则秦汉以降，漫漫长夜，兹学既绝。”①“把
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埋在地窖子里二千年。”②胡

适陈述《墨经》“久成绝学”。 沈有鼎说：“《墨经》的
逻辑学是中国学术史中光辉灿烂的一页。 两千年长

期停滞的封建社会抛弃了这一宝物，让它埋在泥

里。”③

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积极支持《墨经》绝
学抢救性与创新性的研究。 梁启超、胡适、沈有鼎诸

前辈，慧眼卓识，率先用现代世界先进的科学研究方

法，攻治《墨经》元典，促使墨学研究打破寂寞，摆脱

儒学封建意识形态的重重包围，闯出低谷，勇敢地踏

向蓬勃复兴之路。
《墨经》绝学研究，在新时代实现整体超越，可

借鉴世界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论，如美国科学哲学

家托马斯·塞缪尔·库恩（Ｔｈｏｍａｓ Ｓａｍｍｕａｌ Ｋｕｈｎ，
１９２２—１９９６）的科研范式转换论，德国数学家戴维·
希尔伯特（Ｄａｖｉｄ Ｈｉｌｂｅｒｔ，１８６２—１９４３）的元数学纲领

（ｍｅｔａ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波兰裔美国逻辑学家塔

尔斯基（Ａｌｆｒｅｄ Ｔａｒｓｋｉ，１９０２—１９８３） 的语言层次论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傅伟勋（１９３３—１９９６）的创

造性诠释学（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的层次论（实谓、
意谓、蕴谓、当谓与创谓）等。 在此基础上，通过对

《墨经》绝学的元研究，树立研究的新范式，获得跨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墨经》绝学的 Ｅ 考据和元研究”（１９ＶＪＸ００１）。
作者简介：孙中原，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墨子学会顾问（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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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与跨领域研究的新成果，促使《墨经》绝学研究

实现质的飞跃与现代转型。
方法是宗旨、目的、方向、途径、手段、工具和程

序的统称。 “方法”希腊文 ｍｅｔｈｏｄｏｓ，由 ｍｅｔａ 和 ｈｏ⁃
ｄｏｓ 构成，直译为“沿着道路”。 《墨经》绝学研究的

科学方法论，包括明确研究的主题、方向、目标与宗

旨，做什么，怎么做，明确研究的途径、手段、工具与

程序。 运用世界先进的科学方法论，是《墨经》绝学

研究的必由之路。
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提出元数学纲领，把理论

研究分为“对象与元”两个层次：把所研究的理论，
叫对象理论；把研究对象理论时所运用的工具性理

论，叫元理论。 希尔伯特 １９２２ 年在莱比锡的德国自

然科学大会上演讲说：“对于通常的形式化数学而

言，在一定意义上要附加一门新的数学，即元数

学。”④“在元数学中，人们处理普通数学的证明，后
者成为研究的对象。”⑤

美籍波兰裔学者塔尔斯基，把语言区分为“对
象与元”两个层次：把所讨论的语言，叫对象语言；
把讨论对象理论时所运用的工具性语言，叫元语言。
把语言分为一系列范围愈来愈大的语言，其中每一

个语言与下一个语言的关系，如同形式语言与它的

元语言之间的关系。 元语言和对象语言的区分是相

对的，可分成很多层次。⑥

罗素为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撰《导论》说：
“每一种语言，有一种结构，关于这种结构，在这种

语言中一点都不能说，但是可以有另一种处理第一

种语言结构的语言，这种语言本身有一种新的结构，
并且语言的这种系列是可能没有止境的。”⑦相似

地，《墨经》元典的科学资料，属于对象研究与对象

语言；现代《墨经》绝学的科学研究，属于元研究与

元语言。 二者在主体、方法与成果等方面，有古今新

旧等性质的不同。
观点与方法一致，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一

致，是《墨经》绝学研究科学方法论的理论前提、基
础与原理。 观点是科学研究的结论，是进一步研究

的方法。 全世界全人类共同的科学范畴与原理，有
同质性与共享性，是全世界全人类科学研究的结论，
同样也是《墨经》绝学研究的适用方法。 用科学世

界观与认识论剖析《墨经》绝学元典，世界观与认识

论就转化为方法论。 《墨经》绝学研究的方法论，是
科学世界观与认识论的转化应用。

列宁摘录黑格尔的话说：“方法本身就是对象

的内在原则和灵魂。”⑧ “方法不是外在形式，而是

内容的灵魂和概念。”⑨《墨经》绝学研究的方法论，
是《墨经》绝学对象的内在原则、内容的灵魂。

《荀子·正名》道出科学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

论的原理：“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
比方之疑似而通。”即同是人类，有相同本性，相同

的认知器官，面对相同世界，必然获取相同的认知成

果；通过比较推论，区分真相假象，排除假象，把握真

相，必然把握全世界全人类共同的科学范畴与原理。
雅斯贝尔斯说，以公元前 ５００ 年为中心的文化

轴心时代，是奠定人类精神基础、影响今日的时代。
“这个时代产生了所有我们今天依然在思考的基本

范畴。”⑩《墨经》在中国文化轴心时代，参与奠定人

类精神的基础，是影响现代的重要元典。
《墨经》科学知识的理论特质，具有其范畴原理

的普遍性、深刻性与典型性，有“施诸四海而皆准，
行诸百世而不悖”的时空普遍价值。 如《经上》１—６
条，开门见山定义因果、整体部分、认知才能、认知过

程、求知活动等世界观、认识论的基本原理。 世界文

化“轴心时代”的科学范畴原理，是观察分析《墨经》
元典产生历史条件的工具。

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的

范式概念与科学范式转换论的观点，评析《墨经》绝
学，可知古今两种不同范式的理论，在主体、对象、元
语言工具、成果、层次、方法、作用、后果、评价等方面

有不同的元性质，这是科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具有科

学革命的意涵。 从梁启超、胡适的开拓性研究，到沈

有鼎的突破性研究，逐渐完成古今研究范式的更替，
开辟前景可观的新局。

《尔雅·释诂》：“元，始也。”元，指本原、根本、
支配、主导、统率、灵魂、更高层阶。 “元”对应于英

文构词前缀 ｍｅｔａ－，有在后、在外、在上、超越、总体

等含义。 如元数学（Ｍｅｔａ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元逻辑（Ｍｅｔ⁃
ａｌｏｇｉｃ）。 “元”，中国港台译“后设”，即在对象之后

设定的理论。
公元前 ３３５ 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东北郊小树

林租房，创吕克昂学园。 前 ６０ 年，吕克昂学园第 １１
任园长安德罗尼柯编辑亚氏遗稿，把论可感有形物

的著作叫 ｐｈｙｓｉｃａ（物理学），论超感觉抽象物的著作

叫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物理学之后）。 《易·系辞》说：“形
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器”，相当于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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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语境 ｐｈｙｓｉｃａ （物理学），“道”，相当于亚氏语境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物理学之后）。
抽象，即抽取本质属性，舍弃非本质属性。 概

括，即把科学抽象的结果，推广到整体。 马克思说：
“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

剂。 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墨经》绝学

研究，与分析经济形式一样，必须用抽象概括的科学

方法。
《墨经》绝学研究，兼用理论系统的演绎与事实

论据的归纳。 演绎，即演绎推论，从一般性前提推出

个别性结论。 归纳，即归纳推论，从个别性前提推出

一般性结论。 毛泽东《实践论》说，“必须经过思考

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

论的系统”。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说：“将
侦查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
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

《墨经》绝学研究的资料，精粗俱存，真伪杂糅，
需要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
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深思熟虑，构造崭

新的理论系统，使《墨经》绝学在更广泛的基础上，
再度发挥其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效能。

二、校勘训诂与考据：充分客观地占有资料

沈有鼎说，“若是诂解的工夫不先作好，正确的

全面估价是不可能的。 在所有中国古书中，可以说

没有一部书与《墨经》同样程度地需要重新作文字

方面的诂解”，“古书的校勘是一个接近真实的无穷

过程，《墨经》尤其如此”，“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

事业”。

孙诒让说：“先秦诸子之讹舛不可读，未有甚于

此书（《墨子》）者。”“此书最难读者，莫如《经》、《经
说》四篇。” 《墨经》 “几于九译乃通”，学者“罕能尽

逮”。黄绍箕说，《墨经》“有专家习用之词”，“有名

家奥衍之旨”，不是只需古文字学知识就能解。

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

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 只有

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

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占有材料极其重

要，现代《墨经》研究不可须臾忽视。 现代《墨经》研
究，务必充分占有资料，分析其发展形态，探寻其内

在联系。

“考据”，即“考证”“实证”与“考辨”，指考察论

据证据，根据资料，考核证实与说明。 查考辨正，列
举事实证据，用考据方法考辨古籍，建构根据确凿的

理论系统。 “Ｅ 考据”，即电子数字化考据。
晋荣东说：“Ｅ 考据之实其实在《两头蛇：明末

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出版之前就已经存在。 以

对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为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的孙中原教授自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开始就利用可以进行

全文检索的电子版《四库全书》 《四部丛刊》以及其

他著作，对中国传统推论的基本范畴进行了全面搜

索和穷尽归纳，逐个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实证分析，并
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推论的性质进行了总结。”

系统论与整体论，是《墨经》研究的首要理论。
狭义《墨经》绝学元典四篇，共分 １８３ 条，是墨家后

学总结的中国古代科学范畴原理系统。 《经》 《经
说》上下，有严密的科学分工：《经》 《经说》上 １００
条，是各门科学范畴的定义、分类与简单命题；《经》
《经说》下 ８３ 条，是各门科学原理的论证。

沈有鼎说：“《经上下》、《经说上下》乃是一个学

派的系统学说，决不可能把一部分送给这一学派，把
另一部分送给另一学派。”“至于《经上》和《经下》，
更不能说一个早，一个晚。 《经上》和《经说上》重点

在定义和分类，把重点在论证的部分都留给了《经
下》和《经说下》，难道可以说一派专讲定义和分类，
另一派专讲论证吗？ 很多人因为《经上》文字较简，
《经下》文字较繁，粗粗一看，觉得时代似乎也有先

后之别，这实在是‘不思’之甚。 郭老不理解《墨经》
的结构，所以也有此错误。”

这是现代《墨经》科学研究的至理名言，指明史

学大师郭沫若的粗浅误谬，是舆论工作“澄清谬误，
明辨是非”的典范之举。 运用系统论与整体论的观

点方法，是《墨经》绝学研究科学化的首要环节。
运用系统论与整体论，观察分析《墨经》绝学元

典，可知狭义《墨经》绝学元典四篇，是一个不可分

割的系统整体，如一块整钢打造的钢板。 运用系统

论与整体论的观点方法，绝不至于轻率误谬地断言：
《经上》是前 ５ 世纪墨子的著作，《经下》是前 ３ 世纪

后期墨家的著作。 《经》上下内容与表述的分野，即
定义与论证，绝不是前后期墨家时代差异的标志。

运用现代科学的运动发展变化观、历史观、历史

主义与历史分析方法，考察墨子“十论”与狭义《墨
经》的思想内容与表述方式，考察其语境、语义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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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总结墨学发展的规律，客观存在由低级到高级、
由简单到复杂、由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再到理性具

体的发展变化进程，这是中国现代学术主流群体长

期科学研究的结论共识。
有人说，《墨经》产生在前，是前 ５ 世纪墨子写，

“十论”产生在后，是《墨经》的具体化和通俗化，是
前 ３ 世纪后墨写。 这是颠倒墨学发展变化的真实历

史进程，是十分荒谬粗陋的见解，与现代科学共同体

长期科学研究的结论共识恰相违背。
确认由墨子“十论”质变发展到《墨经》，体现墨

家学术共同体的科学认知，是由理性抽象上升到理

性具体（整体全面，多样统一）的辩证过程，是认知

由现象到本质、由部分本质的抽象概括到整体本质

的综合把握。 狭义《墨经》四篇，是中国古代科学的

范畴与原理系统，是多样性的同一，是抽象理论思维

的高度综合。
科学历史观，窥察研究对象在历史中的发生、发

展与变化。 现代《墨经》的科学研究，从本体论（存
在论、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和历史观诸多角度，
阐发历史主义观点方法。 历史主义，意同历史观、历
史感和历史分析。

《经下》第 １１７ 条说：“察诸其所然未然者，说在

于是推之。”《经说下》举例解释说：“尧善治，自今察

诸古也。 自古察之今，则尧不能治也。”即审察某

事之所以这样和之所以不这样的原因，可以从“尧
善治”的命题适用于古而不适用于今的事例，类推

而知。 说“尧善治”，这是从今天情况出发，考察古

代情况（即“尧善治”是指善于治理古代）。 假如从

古代情况出发，考察今天情况，就不能够说“尧善

治”（即“尧善治”不是指善于治理现代）。 “尧善

治”不是指善于治理现代，肯定历史继承和创新的

两面性，认为古今不同，社会异质，这是历史发展观

的科学意识。
《经下》第 １５４ 条说：“尧之义也，声于今而处于

古，而异时，说在所义二。” 《经说下》举例解释：“或
以名示人，或以实示人。 举友富商也，是以名示人

也。 指是鹤也，是以实示人也。 尧之义也，是声也于

今，所义之实处于古。”即说“尧是仁义的”，这是今

天所说的话，而这句话所指的实际，是处于古代。 古

代和现代是不同的时代，论证的理由在于“尧是仁

义的”这个命题，涉及语言和实际两个方面。 说“尧
是仁义的”，这个语句是今天说的，而“尧是仁义的”

这个语句所指的实际，是处于古代。
《大取》说：“昔者之虑也，非今日之虑也。”即过

去思虑，不等于现在思虑。 古今思虑有别，与时俱

进，随历史发展而变化。 《墨经》坚持历史发展观，
用历史分析法，倡导历史主义，使创新思维的理论成

果有分明的历史感。 前 ３ 世纪的《墨经》科学知识，
是前 ５ 世纪墨子“十论”（《尚贤》至《非命》）的高级

发展阶段。
恩格斯说：“黑格尔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

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

作基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
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 “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
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赞扬黑格尔著作：“到处

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

的一定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

有人说“墨子亲手写《墨经》的全部或前一半”。
现代科学研究证明，《墨经》全部（非一半）都是前 ３
世纪战国末的产物，与《荀子》 《公孙龙子》同时代，
其中有战国末各学派具体辩论的蛛丝马迹与理论飞

跃，墨子时代（前 ５ 世纪）不可能产生。
现代《墨经》绝学研究，提倡科学考辨，要以正

确历史观（历史主义，历史分析，历史感）为指导，正
确运用演绎逻辑、理性思维、理论证明、科学想象力

和各种抽象思维、理性认知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

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语法、语义、语用和语境，
全面解读《墨经》。

《墨经》四篇是一系统整体，不可分割。 不能说

《经上》《经说上》是前 ５ 世纪墨子所写，《经下》《经
说下》才是后期墨家所写，更不能说全部《墨经》都
是墨子所写。 墨子不是神，不能在前 ５ 世纪战国初，
全面总结前 ３ 世纪战国末诸子百家争鸣辩论的科学

成果。
今日《墨经》绝学研究，不能凭空想象、表面观

察和片面归纳，抹杀墨学在战国时期由低级到高级、
由简单到复杂、由抽象到具体的客观发展规律。 狭

义《墨经》四篇完整的写作结构：《经上》 《经说上》
是概念范畴的定义分类与简单命题，《经下》 《经说

下》是各门学科原理的论证。
著作断代赖考据。 从《墨经》的全部内容，战国

时期诸子百家争鸣辩论的整体实况，根据庄子（前
３６９ 年—前 ２８６）、韩非子（前 ２８０—前 ２３３）、吕不韦

（前 ２９２—前 ２３５） 等的记载，参考孙诒让 （１８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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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８）、沈有鼎（１９０８—１９８９）等的分析论断，全面考

证，科学分析，从元典文本的语境、语法、语义与语用

综合研判，确证作者是战国末前 ３ 世纪的后期墨家，
与荀子 （前 ３１３—前 ２３８）、公孙龙子 （前 ３２０—前

２５０）同时代。 《墨经》大量记载有与荀子、公孙龙子

互相争论往还的蛛丝马迹，三者整体话语系统的状

貌特征，明显折射出时代同质性。
《墨经》记载墨家与公孙龙学派辩论“坚白盈

离”，与荀子学派辩论“杀盗非杀人” “爱人不外己”
等命题，确认广义《墨经》六篇，是战国末前 ３ 世纪

后期墨家的著作，与《荀子》 《公孙龙子》同时，有学

派往返辩论的记载，有诸子百家、经史子集海量著作

的实录证据，是中国现代学术精英研究的结论共识。
不能把《墨经》全部或部分写作年代，提前到战

国初期（前 ５ 世纪）墨子生时。 这是百年来学者科

学考辨的正确结论。 思想史发展规律，带有与社会

历史发展规律同样的客观必然性，不以任何人的主

观意志为转移。 必先有辩论的充分展开，然后才有

对辩论规律的系统理论总结。
思想史发展规律，必然经历从低级到高级、从简

单到复杂、从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再到理性具体的

辩证逻辑进程。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论“抽象思想

的起源”说：“词的意义的相继发展的历史解决了第

一个困难；它给我们指出具体的意义往往先于抽象

的意义。”全面科学考据墨子“十论”和《墨经》四篇，
可证拉法格揭示的思想史规律。

比较墨子“十论”和《墨经》，比较墨子对“类”
“故”概念的运用和《墨经》对“类”“故”范畴的抽象

定义与理论升华，可证拉法格所说思想史规律的客

观真理性。 《墨经》各门科学的范畴与原理，是墨学

发展到高峰时期的理论结晶与闪光化石，是墨学发

展的客观事实与大量实际证明。
杨宽说：“《墨经》为墨子自著。” “《尚贤》十

论，皆后学所作。” “《墨经》之论，全以理据，无浅

陋迷信之言，惟学理既深，难以语俗，乃不得不借助

于社会迷信，以图发展其说，又不得不以理论改至通

畅，以应世俗，此或《尚贤》 《尚同》 十论之所以作

也。”杨俊光说：“‘十论’是由《墨经》推衍而成。”
“《墨经》与‘十论’的关系，杨宽书认为：《墨经》所

述为墨家的要旨……‘十论’是由《墨经》推衍而成

的，亦言之成理。 王维庭以‘《墨经》是后期墨家的

著作’，而谓‘就是“十论”更高的概括和更洗炼的结

晶’，恐与事实不合。”杨宽认为“《经上》 《经说上》
墨子自著”，杨俊光赞：“对于这个争论（指《墨经》作
者之争），杨宽书一语中的。”杨宽与杨俊光认为，
《墨经》产生在前，“十论”产生在后。 此说与中国现

代学术精英主流科学论证的结论共识相反，缺乏逻

辑和历史分析，忽视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
由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再到理性具体的思维辩证发

展进程，违反逻辑与历史一致性的辩证逻辑原理，前
后颠倒，是非混淆。 需要用现代科学方法，澄清谬

误，明辨是非。
不能把狭义《墨经》四篇人为割裂，说一部分是

墨子写，一部分是后期墨家写；更不能颠倒历史，说
理论概括程度更高的《墨经》，是前 ５ 世纪墨学初创

时期墨子亲手所写，而理论概括程度更低的 “十

论”，反倒是战国末期墨子后学的通俗宣传。
《墨经》概括了战国时期科学思维与百家争鸣

辩论的丰硕成果。 墨子后学，散居各地，自然聚集为

许多小团体，是相对独立、平等发展的不同学术群

体，通称墨者，共尊领袖墨翟，从不同角度创新论证

墨子兼爱非命等论题，激辩抽象深奥的各门科学范

畴和原理，共推精妙绝伦的理论硕果。
《庄子·天下》说：“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

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
倍谲不同，相谓别墨。”《韩非子·显学》说：“自墨子

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

墨。 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韩非子说

后期墨家分三派，比《庄子·天下》说两派，多出“相
夫氏之墨”一派。 综合论断，广义《墨经》六篇，是分

散各地的三个墨家学术共同体著作的集大成。 《庄
子·天下》说“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

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韩非子·显学》说“相里

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其中“之弟

子、之徒、之墨者、之属、之墨”等复数词，都指一群

人，是不同的学术共同体。 先秦学派领袖，聚徒讲

学，追随者甚众， 动辄 “后车数十乘， 从者数百

人”。

前 ３ 世纪战国后期，墨家仍是蓬勃兴盛的学术

共同体。 孙诒让考证总结说：“《墨经》即《墨辩》，今
书《经》《说》四篇，及《大取》《小取》二篇，盖即相里

子、邓陵子之伦，所传诵而论说者也。”

沈有鼎主张发挥科学的想象力，根据庄子、韩非

子与吕不韦诸子的记载，详论《墨经》作者三派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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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情境。 狭义《墨经》四篇，是学术文化发展水平较

高的东北方齐国墨者“相里勤之弟子五（伍）侯之

徒”的著作，叫东方墨者、北方墨者（东北方墨者）。
《经下》科学原理论证论据的简括语用“说在”，意即

“论证的理由在于”。
广义《墨经》，是狭义《墨经》四篇，加上《大取》

《小取》二篇。 《大取》在很多地方，与狭义《墨经》
四篇明显唱对台戏，学说较原始，含义丰富，重形式

趋势较弱，其论据的简括语用“其类在”，意即“论证

的典型类似事例在于”。
《大取》作者是“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

之属”，居楚，在河南南部邓陵（邓州），以邑为氏。
孙诒让《墨子间诂·墨子后语》说：“楚公子食邑邓

陵，因氏焉，据此，则邓陵子盖楚人。”
《小取》是中国古代逻辑的简明教学大纲，作者

是“相夫氏之墨”。 韩非子说，在以上两派外，有“相
夫氏之墨”，是西方墨者（秦国墨者，秦墨）。 “相夫

氏之墨”，未参加以上两派的争论，满足于《小取》完
整简明而晚出的辩学体系。

《庄子·天下》称《墨经》，晋鲁胜称《墨辩》《辩
经》总结当时百家争鸣与各门科学知识，是天下第

一奇书、微型百科全书，贯彻彻底的无神论，是中华

民族传统科学精神的典范。

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运用

比较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诗·小雅·鹤鸣》：“它山之石，可以为错。”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现代世界先进科学方法，是
今日《墨经》绝学研究的适用工具。 《墨经》绝学研

究的突破性进展，有赖于引进运用世界先进的科学

方法论。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人

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 反过来说，低等

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

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因此，资产阶级经济

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

现代科学研究方法是今日《墨经》绝学研究合

用的钥匙。 《墨经》表露的现代科学征兆，只有在现

代科学研究方法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极其

重要的研究方法，是克服现代墨学研究中存在的错

误方法（如保守封闭）的利器。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今日《墨经》绝学研究

的本质特征。 “古为今用”是目的：现代《墨经》绝学

研究，目的是为今用。 “洋为中用”是工具：借鉴全

世界全人类积淀几千年的先进科学文化，作为今日

《墨经》绝学研究的工具、利器和方法。
毛泽东 １９４２ 年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提出

“全面的历史的方法” “古今中外法”。 他说：“通俗

地讲，我想把它叫做‘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

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

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 所谓

‘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

国，就是己方和彼方。”他说“古今中外法”，“也就是

历史主义的方法”。

毛泽东说：“‘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

的，不应该分中西。” “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

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要向外

国学习科学的原理。 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

国的东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

学。 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

同的。”“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

究中国的东西。 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
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

国的东西搞好的。 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
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 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９ 日报

道说，新时代舆论工作的职责与使命，是连接中外，
沟通世界。 梁启超说：“凡天下事，必比较然后见其

真。 无比较则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之

所长。” 梁氏解释墨辩 “与泰西治此学者相印

证”，“引申触类，借材于域外之学以相发”，是比

较研究法。
胡适说：“只有那些在比较研究中（例如在比较

语言学中）有类似经验的人，才能真正领会西方哲

学在帮助我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体系时的价值。”预

测他的比较研究成果，“可能对于这方面的未来研

究者有帮助”。

今日《墨经》绝学研究，在方法论上最重要的特

点是比较研究。 只有通过认真深刻与实事求是的比

较研究，才能正确把握墨学的真实意义与深层意蕴。
只有比较此事物与彼事物，才能认知此事物本质的

规定性、范围和界限，以及事物彼此的相互关联。 本

质在事物彼此相互比较中认知，这是认知事物本质

的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 比较研究，不等于比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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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是拿不能相比的勉强相比。
据西释中本无错，不可笼统否定。 终生从事中

西哲学文化比较研究的贺麟说：“我们不但可以以

中释西，以西释中，互相比较而增了解，而且于使西

方哲学中国化以收融会贯通之效，亦不无小补。”

程仲棠“为‘据西释中’的‘合法性’辩护”，他
说：“在中国古代名辩理论与逻辑学的比较研究中，
‘据西释中’的诠释方法是否具有‘合法性’或合理

性？ 这实质上就是逻辑学是否具有全人类性的问

题。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逻辑学同其他科学一样，
有别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具有全人类性而没有民

族性，没有东西方之分，正如没有‘西方几何学’与

‘东方几何学’或‘西方物理学’与‘东方物理学’之
分一样，‘西方逻辑学’与‘东方逻辑学’之分也不能

成立。 ‘据西释中’的‘合法性’的根据即在乎此。
逻辑学从西方传入后，逐渐成为我国现代文化的组

成部分。 正如我所说，‘西方逻辑’是一个具有历史

意义而没有现实意义的概念。 今天学校所传授的、
人们所研究的逻辑学，就其历史来源而言，是‘西方

逻辑学’；就其现实意义而言，是全人类全世界共享

的逻辑学。”

“以西释中”（据西释中，以西解中，以西框中），
指根据西方科学来解释中国思想。 中西互释，比较

研究，融会贯通，是今日《墨经》绝学研究唯一正确

的方法。 科学技术理论，本质不分东西。
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结论》说：“（有人）企

图证明中国没有逻辑学，或者说中国人的思维遵循

着一种从人类学术康庄大道游离出来的特殊逻辑，
于是《墨经》渐渐变成了供神秘主义者穿凿附会的

天书，乌烟瘴气笼罩了《墨经》。” “拨云雾而见青

天。”

逻辑学是全人类性的基础学科，本质上没有地

区性、民族性与种族性。 不能把《墨经》逻辑学说成

是脱离人类学术康庄大道、与全世界全人类逻辑学

对立的神秘之物，不能借口地区性、民族性与种族

性，抹杀《墨经》逻辑学与全世界全人类逻辑学本质

的同一。
有人说“产生于东方古老文化环境中的墨学特

别是墨辩逻辑和墨家科技”，“是否用西学思想和用

西学方法来解析就能把握得了？”借口“墨学特别是

墨辩逻辑和墨家科技”的地域性（“东方”）、历史性

（“古老”）和特殊“文化环境” （中国），否认《墨经》

绝学科学因素的普遍性、普适性与普世性。
墨学“特别是墨辩逻辑和墨家科技”，必然可以

用西方民族几千年积淀的“西学思想和用西学方法

来解析把握”。 “发达典型完善的西方逻辑科技”，
是解剖“欠发达典型完善的东方古老逻辑科技”唯

一科学的工具，这是运用马克思说“人体解剖对于

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科学方法。
有人说“产生于东方古老文化环境中的墨学特

别是墨辩逻辑和墨家科技”，不能用西学思想方法

“来解析就能把握”，指责用全世界全人类共同认可

的西方科学分析《墨经》朴素科学思想是“‘以西解

中’的方法论弊端”。 有人把“产生于东方古老文化

环境中的墨学特别是墨辩逻辑和墨家科技”，说成

是“不可知”“不可解”“不可分析”之物，以“东方古

老文化环境”的“地域民族性”和“历史文化性”为借

口，抹杀《墨经》绝学科学因素的世界性、全人类性

与普遍性。
程仲棠说，这类谬论是用狭隘“民族情结”和

“义和团心态”，鼓吹东西方思想文化的对立分裂。
程仲棠说：“有的人却偏要给全人类的、世界性的逻

辑学扣上‘西方’的帽子，视为异己、异端，这是自外

于人类文明，自外于世界学术，是‘义和团’心态在

学术上的表现。” “拆穿‘据西释中’的‘西’字的西

洋景，化解其民族情结，其实就是指逻辑学，‘据西

释中’无非是说以逻辑学作为根据对中国古代名辩

理论进行诠释，在世界现代学术体系的框架中重新

认识它的意义。”

所谓“西方逻辑架子，东方文句拼凑”，是对“中
西逻辑学比较研究，融会贯通” “用西方逻辑学工

具，研究中国墨辩对象”科学使命的误解。 所谓“西
方逻辑架子”，“用西方逻辑学论述程式来框架墨辩

逻辑学说”，是“运用西方逻辑学工具，研究中国墨

辩对象”的题中应有之义。 “架子” “框架”，比喻事

物的基本组织结构。 西方逻辑学，墨辩逻辑学，都同

样是人类逻辑学，基本组织结构同质。 墨辩逻辑学

不是脱离世界文明大道的不可解析的神秘之物。 全

人类只有同一种本质相同的逻辑学，有同质的组织

结构。 透过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可以通约接轨，融
会贯通。

所谓“主张我国本有独立性的辩学”，“力主以

先秦辩学的本来面目解释《墨经》”，是把墨家辩学

歪曲为“脱离人类学术康庄大道的特殊逻辑”。 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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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我国本有独立性的辩学”的古汉语物质外壳，探
寻先秦辩学的本来面目，剩下的只是“我国辩学”
“先秦辩学”与全世界全人类逻辑学的共同本质。

有人把“我国辩学” “先秦辩学”在本质上与全

世界全人类逻辑学对立割裂，在中外逻辑学之间挖

沟筑墙，孤立封闭《墨经》逻辑学，拒绝用全世界全

人类共同的逻辑学方法研究《墨经》逻辑，使《墨经》
变成“供神秘主义者穿凿附会的天书”，让“乌烟瘴

气”笼罩《墨经》。
东西方民族不同，学理一致。 逻辑三支式与墨

辩推理式，可以比较研究，融会贯通。 但谭戒甫《墨
经易解》“逻辑三支式”与所谓“墨辩六物式”的对应

图，把“逻辑三支式”的“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与他

杜撰所谓“墨辩六物式”的“推侔援”荒谬等同。 这

恰恰是谭戒甫自己竭力反对的做法：“以西方的逻

辑架子，把我们东方的文句拼凑上去。” “自来不少

学者利用西方逻辑三段论法的形式，把来一模一样

地支配，因说东方也有逻辑了。 及仔细查考，只是摆

着西方逻辑的架子，再把我们东方的文句拼凑上去

做一个面子。 这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虽有些出于

自然比附，但总没有独立性。”

程仲棠说：“‘据西释中’的不可避免性”，使有

人“陷入尴尬的吊诡：‘摒弃据西释中’的主张遭到

主张者的摒弃。” “一方面高调主张‘应彻底摒弃据

西释中论’，另一方面又不折不扣地按照‘据西释

中’的方法行事。”

《小取》说：“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 援也者，
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

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 “推”：归谬类推。
“侔”：比辞类推。 “援”：援例类推。

《小取》“推侔援”，与“逻辑三支式的大前提、小
前提、结论”不相干。 谭戒甫把“逻辑三支式”“大前

提、小前提、结论”与他杜撰所谓“墨辩六物式”的

“推侔援”荒谬等同，是错误“据西释中”（以西释中，
以西解中，以西框中）与轻率比附的典型。 谭戒甫

杜撰所谓“墨辩六物式”，子虚乌有，不能成立。
《墨经》是墨学总结阶段的精华荟萃，是当时中

华民族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总结。 杨向奎说：
“一部《墨经》等于整个希腊。”《墨经》表述的特点

是浓缩。 《墨经》文字简约，狭义《墨经》四篇 ５７１４
字，广义《墨经》六篇 ８４０５ 字，蕴涵宏富，囊括天人，
概括万有，是中国古代微型的百科全书、中国最早的

百科概念命题集萃。 《墨经》字数统计，见表 １。
表 １　 《墨经》字数

狭义
《墨经》

《经上》
５２９

《经说上》
１４４５

《经下》
８５０

《经说下》
２８９０

共
５７１４

广义
《墨经》

《经上》
５２９

《经说上》
１４４５

《经下》
８５０

《经说下》
２８９０

《大取》
１７７５

《小取》
９１６

共
８４０５

古汉语表述简练，《墨经》尤甚。 古用“简牍”
（竹简木片）作为书写材料。 诸子大家，学派领袖，
动辄“其书五车”，携带不便。 墨家集团成员，游士

说客，巡游各地，《墨经》浓缩简练，便于储存深刻复

杂的知识精义，预留诠释发挥的空间余地。
《墨经》是有开端、无终点、有预想、待完善的中

国文化科学化、逻辑化的理想蓝图。 恩格斯说：“在
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

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 《墨经》义理，包含许

多现代逻辑与科学的胚胎萌芽，值得分析说明。
《墨经》绝学研究，运用分析综合等逻辑方法，

整理资料，构造理论系统。 分析是由整体分解成部

分，认知部分的本质与规律。 通过对《墨经》绝学的

系统分析，才能科学认知《墨经》绝学系统结构中各

部分（各子系统）十三门学科的内容、性质、相互作

用与意义。 综合是把部分结合为整体，认知整体的

本质与规律。 通过《墨经》绝学各部分认知的科学

综合，把该系统结构中各部分（各子系统）十三门学

科结合为整体，才能科学认知《墨经》绝学整体的本

质与规律。
《墨经》是墨学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不可分割的

整体，是战国末期墨家与诸子百家总结时期的著作，
其中都是经过科学分析与综合才能认知的科学结

论。 分析综合，互相渗透，相互转化，在分析基础上

综合，在综合指导下分析。
《墨经》知识分科研究，有其合法性、必要性、可

能性与必然性。 狭义《墨经》，是墨学的最高成就，
概括中国传统科技，推出微型百科全书，由战国末前

３ 世纪墨家创造性综合。 现代研究，分门别类，分析

与综合辩证统一。 综合，分析，在新的基础上再综

合，体现“正反合”螺旋式上升的辩证逻辑原理。
《墨经》绝学分科研究的合法性，根源于现代科

学研究中运用分析方法的必要性。 科学研究的分析

方法，须臾不可离。 现代科学研究，没有科学的分

析，就没有科学的综合。 分析与综合的统一，是辩证

逻辑的科学研究方法。 《墨经》绝学的初始综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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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是现代科学研究分门别类、分析与综合兼容结

合的操作对象。
研究《墨经》科学，需要引进现代科学分析方

法，借鉴现代世界科学分类法。 不用现代科学分析

方法，拒斥现代世界科学分类法，研究将寸步难行。
《墨经》科学的分科研究，创新解释《墨经》各学科的

范畴与原理，是《墨经》研究与现代世界科学的融会

贯通。
《墨经》科学的分科研究，是现代科学研究的标

志性内容，适应研究现代化、世界化的需求，是现代

研究者的神圣使命与社会责任。 《墨经》科学的分

科研究，使用“光学” “逻辑”等学科类名，这是全世

界全人类几千年积淀的学科名称，是世界学科划分

的类概念，标志《墨经》科学原始资料所从属的学科

类别，定位《墨经》科学资料的学科性质。
《墨经》科学分科十八门。 自然学科五门：光

学、力学、简单机械学、数学与物理学。 人文学科十

三门：逻辑（逻辑学）、本体哲学（世界观，宇宙观，本
体论，存在论，形上学）、认知哲学（认知理论，认识

论）、方法哲学（方法论）、科技哲学（自然辩证法）、
历史哲学（历史观）、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教育

学、语言文学、艺术美学与军事学。 《墨经》科学分

科，见表 ２。
表 ２　 《墨经》科学分科

一级学科 序号 二级学科

自然学科 １ 光学

２ 力学

３ 数学

４ 简单机械学

５ 物理学

人文学科 １ 逻辑（逻辑学）

２ 本体哲学
（世界观，宇宙观，本体论，存在论，形上学）

３ 认知哲学（认知理论，认识论）
４ 方法哲学（方法论）
５ 科技哲学（自然辩证法）
６ 历史哲学（历史观）
７ 经济学

８ 政治学

９ 伦理学

１０ 教育学

１１ 语言文学

１２ 艺术美学

１３ 军事学

《墨经》专条总结各门科学知识形成的机理。
《经上》第 ９６ 条说：“巧传则求其故。”即探求世代相

传手工业技巧的原因和规律。 《小取》说：“其然也，
有所以然也。”然，是现状。 所以然之故，是导致现

状的原因。 《经说上》 第 ９７ 条说： “法取同，观巧

传。”即观察世代相传各种手工业技巧的法则规律。
古希腊自然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注重探究自然

的原因，写过许多关于天体、大地、声音、植物、动物

等原因的著作。 他说：“宁愿找到一个因果的说明，
而不愿获得波斯的王位。”即求故胜当波斯王。

亚里士多德说：“技术家较之经验家更聪明；前
者知其原因，后者则不知。 凭经验的，知事物之所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技术家则兼知其所以然之故。”
“大匠师应更受尊敬，他们比之一般工匠知道得更

深切，也更聪明”，“我们说他们较聪明，并不是因为

他们敏于动作而是因为他们具有理论，懂得原因。”
“而理论部门的知识比之生产部门更应是较高的智

慧”。阐明探求自然原因规律的科学理论意义。
《墨经》何以重科学？ 《墨经》作者是工匠理论

家。 墨家成员，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直接生产劳动

者，用墨子的话说，是“农与工肆之人”，农民与手工

作坊的各种工匠。 《鲁问》《公输》与军事各篇记载，
墨子会做大车与各种守城器械，熟悉当时各种手工

业技巧。 墨子经常提到当时的各种手工业工匠技

巧。 《节用中》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

梓匠。”《墨经》提到的手工业工种，有制革、制陶、冶
金、缝纫、刺绣、制鞋、制铠甲与土石建筑。

诸子百家争鸣辩论分化与特化的结果，各种因

素的动力与张力，促使《墨经》作者专门总结中国传

统科学知识，是当时墨家成员从事各种手工业技术

的理论升华。 概括总结各种手工操作技术，促使

《墨经》系统科学知识的产生。
工匠技艺的数学抽象，促使墨家数学的诞生。

各种球面镜（凸凹镜）生产、质量检验与科学实验，
促使墨家世界顶级系统光学知识的产生。 论述光线

直线传播原理，分析“无宇”“无厚”无限小的光微粒

（光量子，端）概念，启示墨子号量子卫星的创发。
墨者亲身劳动、亲自体验，加上抽象的理论思维，促
使墨家力学定义的产生。 墨者亲自参与土石建筑工

程，质量安全保障与学理论证，促使引力实验设计，
发现和定义地面引力。 实践、实验、观察与抽象理论

思维等科学方法论的重要元素，是墨家科学产生的

路径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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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梁启超：《墨经校释·自序》，任继愈等编：《墨子大全》第 ２６ 册，北
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８７—１８８ 页。 下引《墨子大全》仅注册

数和页码。 ②梁启超：《墨子学案》，《墨子大全》第 ２６ 册，第 １５０ 页。
③《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第 ３７７、３００、３９３、
３７７、３７８ 页。 ④⑤张家龙：《数理逻辑发展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１９９３ 年，第 ３２０、３２６ 页。 ⑥孙中原：《逻辑元研究导论》，《重庆工

学院学报》２００８ 年第 ７ 期。 ⑦［英］罗素：《我的哲学的发展》，温锡

增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 年，第 １０２ 页。 ⑧［苏联］列宁：《哲学笔记》，
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 年，第 ２３７ 页；同时可见［德］黑格尔：《逻辑学》下
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６ 年，第 ５３６—５３７ 页。 ⑨［苏联］列

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 年，第 ２５７ 页；同时可见［德］黑格

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 年，第 ４２７ 页。 ⑩［德］雅斯

贝尔斯：《人的历史》，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

选》，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第 ３８—４０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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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作为黄老学人性论的“人情模式”及其秩序∗

姚 裕 瑞

摘　 要：黄老学对于人性的讨论主要围绕“人情”概念而展开。 黄老学所说的“人情”，既是指人先天具有的自然情

感、好恶，“趋利避害”和“自为”的本能，也是指百姓各自不同的智慧、能力，以及人与生俱来的正当的欲望。 黄老

学相信这些情感、利害、欲望、能力等是人性中最为真实的内容，它正视人性的幽微、复杂，承认人情并没有那么纯

粹。 对于这些真实情感、利害、欲望等的发现、因循乃至利用，还成为黄老学构建良好政治制度尤其是“法治”和官

僚制度的基础。 对于黄老学“人情”概念的探究，既展示了黄老哲人对于人本性的独特的构造和看法，也说明了黄

老学坚持法律的统治并期望一种制度理性和法律共同体理想的人性根据。
关键词：黄老学；人情；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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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什么是人的本性和存在方式以及如何去看

待这种人性，不同的思想传统、同一传统的不同学派

乃至同一学派之中，都有不同的设想和答案。 在早

期中国的思想传统中，不少哲人都有过对于人性的

丰富表达和思考，他们还把这些思考运用到了伦理

政治学说中，使之成为构建良好政治秩序和共同体

生活的基础。 在广义的中国哲学的人性论谱系中，
道家哲人对于人性的讨论同样是十分独特和让人印

象深刻的，如已被我们注意到的老子的 “德” （德

性）、“自然”等观念，以及《庄子》一书中对于人性之

“真”和“天真”之“德”的讨论。①这里笔者想讨论的

是黄老学哲人提出的并且同他们的时代产生了强烈

共鸣的人情模式和人性观，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却被

我们遗忘了。
过去我们很少关注黄老学的人性和人情问题，

这一方面是因为，黄老学的确很少使用“性”或“人
性”的概念；另一方面也因为，我们常常对黄老道家

抱有十分强烈的现实性或外在实用性的印象，这大

概不难解释我们会长期忽略黄老学人性问题。②但

是，黄老学其实并不缺乏对于人的内在本性和本质

的观察，虽然这些观察并不是围绕着“人性”的概

念，而是围绕着“人情”概念而展开的。 更准确地

说，黄老学是以“人情”而不是“人性”为核心来探讨

人的本性问题。 围绕着“情”或“人情”的概念，黄老

学建立起了十分系统和成熟的人性学说，而且这种

人性学说不仅与儒家的“性善论”和“性恶论”有着

本质的区别，也与道家老子、庄子的人性立场有着明

显的分歧。 为了充分把握黄老学的人性理论和中国

古代人性谱系的完整面貌，对于其中所见的“人情”
概念进行专门和系统性的研究，就不仅是可能的，也
是非常必要的。

什么是黄老学所说的“人情”呢？ 就思想内容

和实质看，黄老学说的“人情”，既是指人与生俱来

的自然“情感”和“好恶”，也是指人“趋利避害”的

生理本能和各种各样的“欲望”“欲求”，以及百姓先

天具有的各自不同的“智慧”和“能力”。 对于这些

“情感”“利害” “欲望”和“能力”等，黄老学认为它

们不仅不是“恶”的或需要改变的因素，而且恰恰是

人性中最为真实和本质的内容。 这样的认知或许出

乎我们的意料，因为过去我们对中国古代“人情”或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１－２８
∗基金项目：北京大学“大成国学基金”研究生奖学金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姚裕瑞，女，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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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保留的总是十分乐观、积极的印象———无论

是儒家所说的“性善” “仁义之情”还是庄子讨论的

人性“质真”和“真情”———我们还把这种道德性或

理智性的人性，看成是中国文化重视“人治”和“德
治”的根源。 如一种常见的说法认为，正是由于中

国文化特别相信人性之“善”才使得中国传统中没

有开出“民主”和“法治”，相反的由于西方文化认识

到了人性之“恶” （尤其是基督教传统所说的人的

“原罪”） 才从中产生了防范和约束人的法律制

度。③对于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需要适时地加以调

整了。 黄老学对于“人情”的讨论，将证明中国传统

中不止有“性善论”和“性恶论”这种单一的人性模

式，更何况“法治”或“德治”也不依赖于单一的“性
恶”或“性善”模式。 早期中国哲人更准确地说是黄

老道家，有着对于人性幽微独特的洞察和思考（但
它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性恶论”），并且正是基于

这些真实而细腻的人性刻画，提供了建构“制度”和
“法治”的另一种方式。

现在笔者立足于已有的研究，充分依据黄老学

传世文献并结合新出土简帛文献④，整体考察一下

“人情”概念在黄老学中的具体含义和用法，以此来

看一看黄老学围绕“人情”究竟对人性做出了怎样

的设计，赋予了人的本性哪几个方面的真实内容，以
及这些设计是如何融入它们的制度理念之中，并由

此期望一种建立在法治和官僚制基础上的制度理性

和法律共同体理想的。

一、“人情”：好恶、情感及人的真实性

黄老学赋予“人情”概念的第一个含义，是指人

与生俱来的自然的情感与好恶。 为了对黄老学“人
情”概念所表达的“情感”意义进行更加深入的了

解，我们首先需要对“情”字在黄老文献中的用法稍

做梳理。
黄老学很少使用“性”或“人性”的概念，但这并

不代表黄老哲人就没有关于人性的界说。 事实上，
黄老学是使用“人情”而不是“人性”概念来立论的，
黄老学所说的 “情”，其基本含义就是 “性情” 之

“情”。⑤在早期思想文献中，“性”和“情”大概并没

有十分严格的界限。 在荀子看来，如果说“性”是指

人天生具有的状态和本质，那么“情”就是“性”所次

生的、“性”的质地和内容。 与荀子的看法略有不同

的是，黄老学虽然也将“性” “情”连用，但在更多的

情况下，它是直接用“情”的概念来代替“性”的概念

的。 换言之，“情”才是黄老学最为核心的人性范

畴，而且“人情”直接就是“人性”本身。 黄老学把

“情”提升为人性理论中最为首要和第一义的概念，
而“性”的概念则退居到了次要的位置上。

黄老学为什么要用“人情”而不是“人性”来描

述人的本性呢？ 《吕氏春秋·重己》的一段话透露

出了“情”的另一层含义：“人不爱倕之指，而爱己之

指，有之利故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达乎性命

之情也。” 所谓 “达乎性命之情”，高诱解 “情” 作

“理”⑥，“情理”亦可说“情实”，即把“情”看作“实
际”“实情”或“质实”之义。 用“情”来表示“实情”，
这大概是早期文献中一种常见的用法。⑦而《吕氏春

秋》又把“实情”与人的“性命”联系在一起（“性命

之情”），这表明它所探讨的“真实”，就是对人最真

实的性情或最真实的生命的描述。 由于“情”与“实
情”“真实”等含义联系在一起，也由于“情”更容易

表达人性的“真实性”或者说人真实的生命，因此

“人情”不仅成为描述人性的概念，它直接就是“性”
本身。 黄老学每每以“人情”讨论人性，大概正是因

为“情”的概念突出了人性的真实内容。 它反复追

问这一真实内容是什么、什么才是人性的本来面貌

以及什么才是人最高的真实。 它不再是把“善恶”
视为人性的核心问题，而是力图在一个本真的空间

里对人性做出更加真实的观察和界定。
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一“人情”即人性的真实内

容或本来面貌具体是指什么。 过去有一种观点认

为，早期中国思想中的“情”皆为“情实”之义，而与

“情感”无关。⑧强调“情”所具有的“情实”含义当然

有一定的合理性，可问题在于，只揭示“人情”具有

的“真实”含义而不进一步说明这一真实的人情究

竟是什么，我们仍然不能对黄老学的人情模式有一

个准确的理解。 在更加广泛的黄老学文献中，我们

发现，黄老学所说的“人情”不但具有“情感”的意

义，而且好恶和情感还被看作人情最为重要的内容。
如《尹文子》说：“世俗之人，闻誉则悦，闻毁则戚，此
众人之大情。 同己则喜，异己则怒，此人之大情。”⑨

所谓“大情”，是指人情之根本或者说最本质的人

情。 《尹文子》以“悦”“戚”“喜”“怒”为“大情”，可
见情感被看作最重要的人情。 《管子·权修》也提

到：“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 审其所好恶，
则其长短可知也；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二

３０１

作为黄老学人性论的“人情模式”及其秩序



者不失，则民能可得而官也。”⑩过去我们往往把先

秦文本中的“民情”解释为“民众实际的情况”，而
《管子·权修》则透露出这一实际情况究竟是指什

么。 按照《管子》的说法，百姓的喜好和厌恶并没有

什么两样，统治者通过了解这一共同的好恶，就可以

掌握“民情”。 换言之，“御民情”正是以“审好恶”
为内容，“民情”虽是指“百姓实际的情况”，但同时

也是说“百姓所存在的情感和感情”———前者是对

客观事实的描述，后者则带有主观的感受，它强调的

是百姓从内心流露出的感情、情绪、意愿和感受。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所说的“情感”并不是精神

性的价值、情怀或道德情感（如孟子说的“恻隐”“是
非”“羞恶”之情），而是与人的本能、好恶、情绪等联

系在一起的自然情感。 它既包括人先天具有的稳定

性的“好恶”即喜好、厌恶之情，也包括由“好恶”产
生的瞬间性的情绪、感受或激情。 在黄老学看来，人
们总是会因为这些感受、情绪而表现出多种多样的

心理和行为表征。 虽然这些情绪看似是瞬间的或不

稳定的东西，却是人性固有的真实流露，我们无法忽

视或违背这些情感的自然表达，它们也构成了人之

所以为人的本质。
黄老学从不试图贬低和否定这些复杂的情感状

态和表现。 《尹文子·大道下》：“贫则怨人，贱则怨

时，而莫有自怨者，此人情之大趣也。 然则不可以此

是人情之大趣，而一槩非之，亦有可矜者焉，不可不

察也……怨人者，苦人之不禄施于己也，起于情所难

安而不能安，犹可恕也。”人在贫困之时总会产生

“怨人”“怨时”的自然情感，这种情感固然说不上是

道德的或善的，却也无可厚非，因为“怨”来源于人

真实客观的处境；既然情感总是人不得已的处境，那
么我们与其去否定或指责它们，不如去同情地正视

它们。
统治者更应当充分利用和考察百姓真实的情

感。 对于百姓好恶———如富贵、贫贱、生育、安乐等，
统治者应当感同身受地去体察和满足这些情感诉

求。唯有与民“同苦乐”和“同逸劳”，百姓才会真

心拥护和爱戴他们的君主，才不至于陷入“君位替

矣”的祸患和危机。 正是基于对人的自然情感的细

腻观察，黄老学不仅对人性做出了更为真实和本质

的界定，也对“人性”和“制度”的关系给出了一份独

特的说明。 “法治”的建构不仅不是来源于对人性

之“恶”的防范或约束（如西方传统中所说的“法律”

和“原罪”的关系那样），而且恰恰是出于对“人情”
之“真”的因循和利用。 换言之，制度的建构需要以

人的真实情感为来源，而且人的好恶和情感恰恰构

成了制度尤其是“法治”正当性的根据。 这正是黄

老学人情模式的第一个方面。

二、“人情”与利害、自为及赏罚的依据

黄老学所说“人情”概念的第二个含义，是指人

们对于“利益”的追逐和对于“不利”与“有害”的避

免。 在上文中，我们对黄老学“人情”概念所蕴含的

“情感”意义做了一个初步的说明，而在人类的诸种

情感中，对“利害”的好恶之情，又被视作是最重要

和核心的情感。 如《管子》提到：
　 　 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

害。

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

避。

对于这些趋“利”避“害”的本能倾向，黄老学还

用了一个更为一般化的术语———“自为”来概括：
　 　 不受禄者，天子弗臣也；禄薄者，弗与犯难。
故以人之自为，［□□□□□□□□］。

所谓“自为”即“为自己”，为自己的“利害”而

考虑，它和“为人”或“为我”（“我”指统治者）相对。
人人都是“自为”的存在，人的行为总是为满足自身

需要而追求利益，也为了自我保护而逃避灾祸。 黄

老学不能设想没有利益所驱动的人的行为，也不能

设想人会做出不符合“自利” “自营”的选择。 对此

《管子·形势解》形象地比喻说，“民利之则来，害之

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虽
然《孟子·告子下》曾说人对“善”的倾向就如同“水
之就下”，但这里黄老学却告诉我们，人对于利益的

天然倾向才如同“水之就下”“火之就燥”。

不仅每一个人都是“自利”“自为”的单独个体，
而且由这些个体所组成的社会也是一个利害关系所

维系的社会。 人与人之间都是“自利” “自营”的关

系，具有亲缘关系的兄弟如此，夫妻关系亦然，最
令人吃惊的是父母和子女之间也不例外。 即便是至

亲至爱亦免不了利益算计和较量，更何况那些毫无

血缘关系的君臣和官僚呢？ 黄老学反复提醒人们不

要对人伦关系抱有过多道德或仁爱的假设，因为社

会运行的本质就是一种利益关系，不管远近亲疏都

会因财富而聚合起来，也会因贫困而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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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学以“自利”来定义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实

质，这在整体上可以说是一种人性“自私论”或“利
己论”。 不过，对于这种自私、自利的人性，黄老学

却并不以“恶”的或否定性的态度来评价。 颇为有

趣的是，虽然深受黄老思想影响的荀子曾以“性恶”
来主张人性并有过“人情甚不美”的感叹，但黄老哲

人却从不径直使用“恶”或“劣”来界定人性，而且他

们一般也不从价值观上或“善恶”的道德意义上来

评价“人情”。 更准确地说，黄老哲人对于“人情”的
讨论基本上都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评价性的，对于他

们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如何评价或改变人性，而是怎

样从客观的角度去揭示人情的真实性。 对此，《韩
非子·备内》感叹：

　 　 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
利所加也。 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

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

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

在人之死也。

舆人的“成舆”和匠人的“成棺”并不是出于爱

憎的目的，他们只是受到了客观真实的利益驱动，因
此我们不能用“仁”或者“不仁”来对他们进行道德

的评价。 对于韩非来说，那些试图改变或无视人的

“自利” “自为”的各种想法（如儒家试图抛开“利
害”而采用“相爱”的原则或试图把“义”置于“利”
之上），不仅仅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幻想，更背离了人

性的真实处境。 而“真实”的丧失即意味着“伪诈”
的产生，如果不能直面人心求利的真实趋向，就会陷

入欺骗和诈诡之中。

更重要的是，政治的治理也必须因循“自利”的
人情。 统治者如果不能满足人们“为自己”而不是

“为他人”（为统治者）的愿望，人们就不会热衷于他

所从事的事务。 也正是因为人性的这种“自利性”，
才使得法律尤其是“赏罚”成为可能：

　 　 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

故善者圉之以害，牵之以利……夫凡人之

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故善者势

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

不扰，而民自富。 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

见其成。

正是因为人情是“好利”的，“善治者”才能利用

利禄以劝导和诱惑百姓；因为人情是“避害”的，“善
治者”才能利用刑罚来约束和禁止百姓。 人情的

“自为”成了“劝赏”和“禁罚”行之有效的基础。
不过，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黄老学虽然主张人

性“自利” “自为”，但这种“自利”却不是以损害他

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虽然在西方伦理学的传统中自

私自利与利人利他往往被视为善恶的两极，站在自

私、自营的人性立场上很难设想不损害他人的利益，
但是黄老学却告诉我们， “君臣也者，以计合者

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为

也”，又说，“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 人主挟大利

以听治，故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富贵者，
人臣之大利也。 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
其力尽而不望”。 君臣关系既是双方利益计算的

结果，也是一种利益平衡的状态。 对于臣下而言，臣
下不会因国家利益而损害自身权益，也不会因自己

利益去损害集体利益；对于君主而言，君主不会为一

己私利而危害百姓“大利”，但在实现公众和百姓利

益的同时，君主也会因此获得他的“大利”。 换言

之，自利与他利、利己与利人可以是一致和统一的。
黄老学不能设想离开了个人利益的集体利益，也不

能想象不为自己考虑的大公无私。 只有寻求与他人

的合作，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反之亦然。 而理想的

结果，正是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利”和与他人的

利益共赢中，才能实现整个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圣人举事也……使民同利，万夫赖之……
长利国家社稷，世利万夫百姓。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是故与天下同利

者，天下持之。

正是在对人情“趋利”的深刻洞察中，黄老学对

人性进行了更加细致和幽微的刻画。 这一刻画始于

人的利益，终于人的利益，始终都围绕人的利益来进

行。 人情趋利的真实情态成了统治者可资利用的天

然资源；而反过来，赏罚分明的法制的建立也将保护

每一个人的利益。 如同是亚当·斯密做出的“经济

人”的假定，也仿佛是滕尼斯所说的“利益社会”的
逻辑，正是因为人情趋利避害，才使得赏罚成为必

然可信的和可用的制度；也正是因为人们的“自利”
“自为”有着共同的特征（“人情不二”），才使得法

律成为普遍的和具有公共性的制度。 这正是黄老学

人情模式的第二个方面。

三、作为民智、民能的“人情”与分工和官僚制

黄老学赋予“人情”概念的第三个含义，是指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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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先天具有的不同的智慧和能力。 《慎子·民杂》：
　 　 民杂处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

也……因民之能为资，尽包而畜之，无能去取

焉。

百姓杂居混处、各有所能，这些不同的能力和专

长，就是“民之情”。 正如同人们会为了自己的情感

和好恶而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行动，同样的，人们也

会因为各自不同的智慧和能力，而谋求符合自己智

能的行为。
黄老学并不认为不同的智慧和能力有什么高下

贵贱之分。 正如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我们既会遇

到那些才能特别出众的贤人君子———如伯夷、叔齐，
也会遇到更加众多和一般的普通大众。 在黄老学看

来，圆的东西以“圆”为本能而不得不转动，方的东

西以“方”为本能而不得不静止，贤能的人以“贤能”
为本性，愚昧的人以“愚昧”为本能，这些“方”“圆”
“贤”“鄙”都不是人为所能决定的。 一切智能都有

其存在的合理性，人们总是不知为何就自然拥有能

力，自然具有智慧。既然“智”“愚”“能”“鄙”都是

客观真实而无法改变的“实情”，那么聪慧便不值得

被炫耀，丑陋也不应该被嗤笑。
与儒家试图改变“贤愚”的差异不同，黄老学从

不试图改变人们与生俱来的智能。 对于黄老哲人来

说，人先天的智能就像“铁不可以为舟，木不可以为

釜”，它们根本无法改变，也无须改变。 更重要的

是，世间不同的智慧和能力也各有特定的可贵和可

用之处。 即便是那些最为愚昧之人也有自己的用

途，即便是最为圣明的君主也不可避免带有局限性，
“故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 黄老学特别反

感那些自诩才能出众而试图背离群众之人，也特别

反对统治者用自己的能力越俎代庖地改变众人的智

能，在它看来，具有不同的能力这本身不是问题，
但如果硬要改变这些能力或者用某一个人的能力去

代替众人的智能，就会带来伪诈和混乱，“今世之

人，行欲独贤，事欲独能，辨欲出群……凡此四者，乱
之所由生”。

强调多元智慧、能力的可贵性，这既是为了洞察

人性之真实，也是为了揭示社会运行的机制。 在黄

老学看来，政治治理也必须建立在社会成员各自不

同的智慧和能力之上，因为这些差异性和多样性的

“人情”，构成了支撑官僚制度有效运转的基础：
　 　 天下万事不可备能，责其备能于一人，则贤

圣其犹病诸……全治而无阙者，大小多少各当

其分，农商工仕不易其业。 老农长商、习工旧仕

莫不存焉，则处上者何事哉？

正是从“因能”的思想中，黄老学发展出了政治

分工、职分和行政分职的思想。 所谓社会分工，就是

让“神圣”的人做圣王，让“仁智”的人做国君，让“武
勇”的人做官长；正如同“方” “圆”各有其性质和用

途，也如同形体和心灵各有其特征和功能，不同社会

成员也应该因任不同的智慧和能力，负责不同的分

工与事务。君臣各自的贤愚能鄙是多样的和不同

的，因此社会分工和行政官僚制度才是可行的；反过

来，也只有通过合理的政治分工和官僚制度的建立

（“立法以理其差”），才能保障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

都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贤愚不相弃”）。黄老

学相信，如果不同智能的人都能按照各自的能力去

自行其是，那么整个社会就能集合起广泛的“众智”
和“众能”：

　 　 力不敌众，智不尽物。 与其用一人，不如用

一国……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

人之智。

在此，我们再次看到黄老学把“制度”与“人情”
更准确地说是“智能”统一了起来，它相信以“分工”
和“分职”为核心的官僚和法治符合人类多元差异

的性情和能力，因此是最好的制度安排。 而理想的

社会形态正是在“尽其智”和“分其能”———君臣各

尽其职 （“五官殊职”）、文武各尽其才 （“文武殊

材”）、百姓各处其宜（“万物殊理”）和每一个社会

成员智慧、能力的充分发挥中，达至和谐、统一的社

会秩序。

四、“人情”与欲望、动机及制度的自发性

黄老学所说“人情”概念的第四个含义，是指人

们先天具有的正当的欲望和欲求。 一般来说，黄老

学的这类设定，大都是在“情”与“欲”的相对关系中

表现出来的。 如《吕氏春秋·情欲》云：
　 　 天 生 人 而 使 有 贪 有 欲。 欲 有 情， 情 有

节……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

味，情也。 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
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

从“欲有情”一句看，人天生具有贪心和欲望，
有了欲望才产生了情感，也就是说，“情”是从“欲”
中生发出来的，没有“欲”就没有“情”。 又《情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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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说：“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
也。”人的感官对于声、色、味等的欲望又被直接定

义为了“人情”。 而《吕氏春秋·适音》云：“耳之情

欲声……目之情欲色……鼻之情欲芬香……口之情

欲滋味。”“情欲”又被合成了一词来使用。 人的

感官的“实情”就是其对声、色、香、味的欲望。 换言

之，“人情”以欲望为内容，“欲”就是“人情”的具体

内容和表征。
承认人欲的复杂以及人心会受到欲望的鼓动，

这大概是人类理性很早便有的认知与观察。黄老

学从未把这种欲望看作是“理性”的对立面，它甚至

认为欲望本身就是合理的。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黄
老学所说的正当的和可以利用的“情欲”，并不包括

那些过度泛滥的淫欲，也不包括那些损人利己的私

欲。 虽然“情”和“欲”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概念，但
“欲”毕竟不完全等同于“情”。 对此《吕氏春秋·情

欲》说：“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 由贵生动则

得其情矣，不由贵生动则失其情矣……俗主亏情，故
每动为亡败。 耳不可赡，目不可厌，口不可满。”也

就是说，“情”并不完全等同于“欲”。 只有那些有所

节制（“欲不过其情”）和正当表达的欲望（“欲有所

正”）才是“人情”的真实内容；而淫欲或嗜欲不仅不

属于“人情”的一部分（“非其性”），它们恰恰妨害

和遮蔽了真实的人性。
虽然对于欲望黄老学是期待的、乐观的，也是积

极颂扬的，但这不意味着它对此没有清醒的认知和

警惕。 在黄老学看来，制度和法律必须建立在对欲

求正当、合理的表达中，因为这些正当的而非不合理

的欲望，将为制度的施行提供内在的动机：
　 　 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

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 今使衣皮而冠角食

野草，饮野水，庸能用之？ 伤心者不可以致

功。

使民无欲，上虽贤犹不能用……故人之欲

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
无欲者，不可得用也。

统治者如果满足百姓“饮食” “侈乐”的正当欲

望，百姓就会百般振奋、辛勤劳作；反之，如果正当的

欲求无法得到满足，百姓就会因为“伤心”而不可

“致功”。 欲望不仅是有效劝导或禁止人们的重要

方法和手段，也是百姓之所以会自觉遵守制度和法

律的内在动力和动机。 假如人没有欲望，即便最贤

明的君主也不能调动他的百姓；假如人的欲望不够

广泛和众多，那么社会的发展便缺乏了赖以进步的

动力。 而也正是在欲望的充分满足和引导中，百姓

还形成了某种自发性的秩序：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

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

来，不求而民出之。 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

邪？

在此，黄老学再次将“人情”，更准确地说是“人
欲”与“制度”统一了起来。 正如同哈耶克所说的

“自发性的秩序”，黄老学相信，如果每一个人都

能为了自己的欲求而努力奋斗，那么他就会自觉地

遵守政令和法律；如果多数人的意愿和社会集体的

诉求都能得到合理的满足，那么整个社会就能建立

起一种“自我选择”和“自我实现”的自发性秩序。
由此，黄老学对于“人情”可贵的和可以利用的辩护

和说明，以及对于不同种类欲望的清醒的分类和辨

析，就既解释了“法治”与“人情”的统一性与适应

性，也进一步说明了人们自觉遵守制度和法律的内

在根据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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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哲学把握

王 玉 梅

摘　 要：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是马克思立足于时代对人类生态活动的历史建构，是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

把握方式，它具有丰富的历史维度和人类维度。 在马克思那里，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在本体论上是一种现实的劳

动关系，在认识论上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体关系，在方法论上是一种社会有机体的全面生产范式，在价值

论上是一种作为社会共同体新形式存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生态哲学；社会全面生产；社会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Ａ８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６－０１０９－０８

　 　 当生态问题成为马克思所处时代的重大症候，
当应对生态矛盾需要做出全面彻底的变化，思辨哲

学体系自然也随着这种变化，从内部到外部如此触

及和影响生态现实世界。 马克思认为哲学作为特定

时代的精神精华，它是对它自己所处时代的一种把

握方式，这种把握是从实践到精神的双重把握：一方

面，哲学通过概念理念从思维内部把握时代的精华，
时代以观念的形式呈现在人的思维精神运动之中；
另一方面，哲学又以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双向

形式作用和反作用于现实，批判的武器使哲学成为

现实的指导，武器的批判又使哲学成为更高层次的

时代的精神精华。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
“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

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

作用。”① 也就是说，马克思将“生态”纳入哲学视

域、立足“生态哲学”思维高度给予追问和考量，无
疑就是马克思对该时代精神的哲学把握方式。 要理

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并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实践，我们需要回到马克思生态哲学的时代

原点上，彰显马克思生态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
法论和价值论维度，发挥马克思生态哲学的“猫头

鹰”“雄鸡”“啄木鸟”功能，进而为理解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理论自觉和现实旨趣提供逻辑进路。

一、生态本体论：现实的劳动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生态哲学的基本问题，所
谓生态哲学就是一种将生态纳入哲学视域来审视并

对人与自然关系这个生态的核心问题进行哲学把握

的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

是生态哲学的本体论存在，没有这个本体论存在，生
态哲学就失去了把握的对象和价值取向。 由于致力

于清除德意志意识形态迷雾和指导并领导无产阶级

解放事业的需要，马克思并没有把构建生态哲学当

作自己的毕生使命，但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始终

是马克思从早年的哲学批判到晚年的政治经济学批

判的一个原初出发点，只是这个出发点是放在社会

历史领域和既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来思考的，而不

是孤立思考的一个纯粹自然问题，更不是一个思辨

的形而上学体系。 也就是说，马克思对人与自然的

关系问题给予了人类历史层面的关注和审视，正是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考察中，马克思发现了自然的人

化与人化的自然，也发现了人类的自然劳动与社会

劳动的差别，进而从人的对象化活动中揭示了资产

阶级社会的异化劳动现象， 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４－２９
作者简介：王玉梅，女，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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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到人类社会历史层面来关切，最终证明整个人

类社会生产无非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资产阶级

视为人类永恒存在的经济范畴无非是人类社会这个

自然历史过程的一个暂时现象。 从这个意义上看，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不仅构成了马克思把生态作为

考察人类社会生产的一个前提条件，而且也是马克

思对生态问题进行哲学把握的一个本体论存在。
马克思的《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

对人与自然关系给予本体论理解的一个典型样本。
在马克思对世界的哲学把握方式中，“本质”是一个

必然环节，但是在马克思那里，“本质”不是一个思

辨理性，而是一个现实关系。 从语义学上看，“本质

（Ｗｅｓｅｎ）”的核心指谓即是“根据（Ｇｒｕｎｄ）”，人的本

质也就是人的存在关系或根据。 也就是说，当马克

思将“人的本质”理解为“自然”的时候，这就意味着

自然是人的存在的本质或根据，自然对人具有客观

优先性和客观实在性，自然界提供了人之为人的全

部生命活动来源，“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

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②。 工人如何进行具体劳

动、如何生产出自己的产品，都离不开物质的、客观

实在的自然界，这充分体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生态

本体论思想。
根据这一路径，马克思进一步沉到“历史具体”

的深处找寻“现实的个人”的本质，将人与自然关系

的生态本体论寓于融唯物论与辩证法、唯物主义自

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理论场域里。 马克思认为人

作为社会关系的存在物，总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关系，
即一方面，人把自身之外的自然界作为自己本质力

量的对象化确证，没有自身之外的对象性存在物，人
本身就无法确证自己的对象性存在本质；另一方面，
人本身又是除自身、自身对象性存在物之外的第三

存在物的对象，也就是人本身又是别人的对象性存

在物，人在确证自身本质力量的同时又成为别人这

个第三者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确证。 如果我们都不是

别人的对象性存在物，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对象性

的关系存在物，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不存在的，连理

念、概念都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也是对象化的存

在物。 为此，马克思指出：“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
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③在马克

思看来，人必须依靠自然的对象性存在物来确证自

己的本质力量，而这恰好又是人把自己的本质力量

通过工业等生产实践活动公开地投射在自然界中，

一旦自然界经过人类的生产实践的改造，原始的自

然存在就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复归了人的本质

力量的属人的存在，这样“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

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④。 正如马克思

所讲的：“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

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
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⑤自然被人化

和人被自然化，是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解为

双向构建和双向生成过程的具体回答。
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本质上就是

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这是统一人类史与自然

史的精准融通点，也是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最突出

的本体论建树。 马克思“熟悉地使用了唯物主义运

动的代表人摩莱肖特的‘物质变换’概念”⑥，并“把
它抬高到‘本体论的’地位”⑦。 那么如何实现人与

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呢？ 马克思给出了创造性的

见解，即劳动。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
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

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⑧马克思以“物质变换”概

念为主要范畴，对劳动性质的基本规定、劳动过程的

基本把握、劳动目的的内在设定进行了理论分析。
就劳动的目的性而言，也是以“人与自然之间的物

质变换”来设定的。 马克思认为，首先，劳动是条

件，人类必然要占有一定的自然资源才能满足自身

发展需要；其次，劳动是一般条件，在人与自然的物

质变换中是基础和前提；最后，劳动是永恒的自然条

件，是维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永续性的自然必然性

存在，植根于“物质变换”这一概念对劳动的理解，
物质变换的永恒性就意味着劳动的永恒性。 但是，
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劳动根本不是人类近代以来那

种直观机械的理解，这种理解把人的劳动仅仅当作

“自然—人”的人化过程。 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
从生命体来看，人的劳动过程就是生命体的新陈代

谢过程，或者是能量交换过程。 即一方面，人的劳动

完成对外部对象性存在物的同化，把外部对象性存

在纳入人的意识和劳动对象，成为人的活动范畴；另
一方面，人的劳动又把这个已经属于自身的外部对

象性存在物按照自己的有意识的目的活动加以改

造，使之按照人的目的去对象化存在，成为人的本质

力量的确证。 前者是同化的过程，后者是异化的过

程，当然这里的同化和异化并不是两种劳动过程，更
不是两种异质的劳动存在，而是同一个劳动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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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不同方面。 只有同化和异化同一的劳动才是属

人的劳动，这是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实质所在。 显然，
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既包括自然向人的同化过程，更
包括人向自然的异化过程。 可以说，马克思生态本

体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把“劳动过程嵌入伟大的

自然联系之中”⑨，劳动是马克思生态哲学的基石。
这样，马克思将劳动过程理解为人类同自然界

之间的物质变换，人的劳动在哲学层面不言而喻地

获得了“生态”的意义，具有人类与他们周围的自然

环境之间的相互关联的意义。 马克思曾批评阿·瓦

格纳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为理论关系的错误，认
为“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

系中’”⑩，而是处在一种以活动为基础的对象性的

实践关系中。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一部自然被

人化和人被自然化的历史就是一部关于人的本质力

量的书，无论是囿于唯心主义藩篱的黑格尔，还是困

于半截子唯物主义根本缺陷的费尔巴哈，都没有找

到打开这本书的正确方式。 然而，马克思借用“劳
动实践”这把钥匙不仅打开了这本书，而且将人与

自然关系的“全景样貌”完整地呈现了出来。 诚然，
由于马克思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引入了“劳
动”这一范畴，才使马克思的生态本体论作为一种

新的哲学范式和思维模式，在本质上真正成为当代

境遇中的生态本体论，离开劳动，就无法从根本上理

解和把握生态活动与生态哲学。
马克思根据建立在劳动基石上的人与自然以及

人与社会辩证关系的科学理解，旨在达到人类与自

然界的双向生成和双向构建，这是马克思生态本体

论的显性逻辑视角。 因此，从根本上说，马克思的生

态本体论是一种关系论，认为现实世界的存在是一

种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存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围

绕这一关系展开的；生态本体论又是一种过程论，认
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人与

自然的关系在实践中的动态变化性，会呈现出不同

的内容以及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一观点体现出马克

思生态本体论的社会历史性立场；生态本体论又是

一种整体论，马克思不仅从人的角度考察社会历史，
而且从自然的视角研究自然现象及其规律，以整体

论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突出系统整体对事物性质

和存在状态的决定作用。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回答是马克思生态本体

论的核心问题，也是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根

本性问题，决定着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以何种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去主动协调人与自然

的关系和优化生态环境的问题，决定着人的文明程

度、社会文明程度与生态文明是否具有一致性和吻

合性的问题。 因此，当面对生态活动、生态问题与生

态矛盾时，首先要追问生态哲学的本体之维———对

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关于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论述，体现

了对我国生态活动、生态发展、生态问题之本质的哲

学反思和追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因自然而生，人与

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 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
各种自然要素相互依存而实现循环的自然链条。 良

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

二、生态认识论：和谐共生的主体关系

生态哲学的认识论既是阐释生态主体与生态客

体关系的理论，也是对人类实践活动进行理性反思

的理论。 生态认识系统包括生态主体，即有目的有

意识进行生态认识和生态实践的人，而生态客体则

是自然界。 在认识和实践过程中，生态主体与生态

客体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
一方面，生态主体依赖生态客体并且在生态客体的

制约下积极地改变着生态客体；另一方面，生态主体

的认识和实践也要受到生态客体的制约，生态主体

要在遵循生态客体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从事认识和实

践活动。 马克思的生态认识论在生态学基础上肯定

自然界其他生命也具有适应环境求得生存的能力和

智慧，因此其生态主体的视域里不仅仅是人，还包括

自然界其他生命，人与自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马克思的生态认识论主要是从人在认识和实践

活动过程中所体现的能动性和受动性关系出发，从
而构建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认识关系和实践关系

的。 在马克思看来，人“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

动的自然存在物”；而人又作为需要确证自己本质

力量的对象性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
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 马克思揭示了人

作为能动的存在物和受动的存在物所具有能动性和

受动性的双重属性，故而在人的劳动与自然发生作

用时，应该充分认识自然界的先在性，自觉地遵循自

然规律，按照人与自然共生共济的原则从事实践活

动和认识活动，充分认识到人类实践活动和认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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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的生态价值意蕴。 马克思指出：“人应该在实

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

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

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也是马克思生态哲学

认识论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生态哲学的劳动基石

决定了他的生态认识论是以“实践”为基础来建构

的。 因此，从实践的角度阐释人的能动性和受动性、
生态主体与生态客体的辩证统一关系，是马克思生

态认识论的逻辑起点。
从这一逻辑起点出发，马克思对其所处的肆意

掠夺和索取自然的时代发出了最响亮、最实际的呼

声，对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逻辑反生态的本

性所引发的生态矛盾和社会矛盾进行了最尖锐、最
深刻的社会批判和生态批判，揭示了自然界遭受的

破坏和人本身所遭遇的不幸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发达

物质文明背后的悲惨世界这一现象。 《１８４４ 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就是马克思从生态认识论

层面揭示生态问题、社会问题的典型文本，可谓是马

克思生态认识论的逻辑展开。
马克思沿着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逻辑批判的

思维路径，揭示了资本主义通过野蛮发展方式征服

自然和剥夺工人剩余价值获取超额利润的病态境

况。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唯一本能就是让劳动力

成为商品，靠所支出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贪婪地

掠夺最大程度的剩余劳动，无限制地创造剩余价值，
而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

的灵魂”。 这种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的

“灵魂魔力”，编织了一张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

间的异化关系网。 这种异化现象造成了阶级对立和

阶级差别，马克思把这种劳动本质的扭曲称为异化

劳动，这种“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

为工人生产了赤贫。 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

生产了棚舍。 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

形”。 异化劳动的这种关系之所以达到自己的顶

点，是因为这种劳动对劳动者来说在根本上是“异
己的社会组合”，同劳动者的产品、劳动者的需要、
劳动者的劳动使命都没有直接的关系。 在外化的私

有财产的粗陋形式中，当劳动者劳动的唯一目的仅

仅是生活来源的直接获取时，这种劳动的意义和个

人存在本身的实现已经成为完全偶然的和非本质

的，只在自己的对立物的异化形式中获得存在。 马

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异化劳动的根源，他把

阶级对立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的逻

辑，“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

和肮脏的东西”。
首先是资本的逻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资本剥

削导致自然资源的枯竭与破坏，比如煤炭储量的耗

费、森林的破坏、土地肥力的下降等。 马克思认为，
所谓资本主义农业带来的任何进步，虽然在一定程

度上是将技术整合于社会生产过程的进步，但更是

对“土地和工人”进行双重掠夺的技巧的进步。 其

次是资本的逻辑对劳动者的伤害。 在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下，人的劳动性质和劳动过程发生了畸变，不但

没有通过劳动对自身的本质力量进行确证，而且沦

落为一种创造利润的来源和直接“谋生的劳动”。
这种“谋生的劳动”不仅包含着对劳动主体和劳动

对象的异化，而且不得不服从的社会需要对劳动者

来说是一种完全异己的、同自己固有本质相排斥的

强制，在现实的行动中并没有确证自己“活动的目

的”，而只获得了“手段或工具的意义”，直至变成一

种精神上和肉体上畸形的人而成为“高度抽象的存

在物”。 马克思具体揭示了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

本的积累而不断恶化，始终“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
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

要牢”。 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机制上，富
人越来越奢侈浪费，最勤劳的工人阶层却越来越赤

贫。 随着过量堆积的生产资料越来越庞大，灾祸越

来越严重，同一个狭窄空间里聚集的工人就越来越

多，越来越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

挤的角落里去，非人性的居住环境使工人像野兽一

样不顾任何体面龌龊地混杂在一起，资本主义积累

的对抗性质表现得如此明显。 马克思曾这样注释：
“任何情况都不像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这样露骨这

样无耻地使人权成为产权的牺牲品。”这种建立在

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逻辑，势必任意地破

坏自然环境和浪费自然资源，不仅导致人与自然关

系紧张的生态矛盾极其凸显，同时生态矛盾与社会

矛盾、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难以

根除的矛盾集合体。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时代则成为哲学批判的对

象。 马克思将生态问题与阶级问题、社会问题结合

起来思考，将生态矛盾与社会矛盾联系起来研究，从
资本逻辑批判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痼疾进行尖锐

评述和客观揭露，正是马克思生态认识论所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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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阐释和自觉透视。 资本主义生产反生态的本性

决定了人与自然界的分裂，这是资本逻辑的基本取

向。 资本生产逻辑对生态的破坏和控制不仅有现实

的物质基础，而且有现实的哲学基础。 在近代机械

唯物主义世界观主导的话语体系里，人是主体，自然

是客体，人从自然界剥离出来，成为一种与自然界对

立的独立存在。 无论是在现实的资本生产基础中，
还是在现实的意识形态迷雾中，摆脱自然束缚而构

建一种人的社会或文化秩序似乎是人类所独有的，
这是人们解决历史起源问题并尽一切可能证明人类

主体力量的一种解决方式。 基于这种排斥社会和自

然有机统一的排他性来建构社会文化秩序的资本逻

辑，最终对人与自然的分裂起到了历史决定作用。
这种分裂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基础，自然只是

作为一种生产条件或剥削对象而存在，与劳动力商

品一样成为资本的附属物和支配对象，自然不再是

人化的自然，人与自然分裂为不同的类存在，“我们

的文明依赖于这种分类：社会属于人的范畴，自然属

于物的范畴”。 理性反思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从根

本上解构人类与自然界的内在统一性问题，扬弃和

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与自然分离的社会观念，构建一

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生态文明，正是马克思生态哲学认识论的根本指归。

三、生态方法论：社会有机体的全面生产范式

方法作为对客观现实规律的主观反映，并不是

臆造出来的，而是与客观现实的固有规律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的。 科学的方法不仅能准确地探究和把握

到客观现实的固有规律，而且能成为达到目的的重

要工具或手段。 理论具有方法的意义，方法具有理

论的性质，因而理论与方法是统一的，真正的哲学都

是理论与方法的统一体。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真正

地彻底地解决哲学的对象与任务问题的唯一科学的

哲学学说，既是世界观，即关于我们现实世界发展的

一般规律的学说；又是方法论，即关于科学地认识世

界与革命地改造世界的方法的学说。 因而，唯物论

是理论化的世界观，同时也是方法；辩证法是方法，
同时也是理论化的世界观。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世

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是唯物论、认识论与辩证法的

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是最周到、最富有内容

和最深刻的发展论。
马克思的生态方法论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之上，辩证法始终贯穿于马克思的生态

哲学思想，列宁曾指出，这个科学方法“把社会看作

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

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

么东西）”。 无论是理解和把握生态本体论之维，
还是理解和把握生态认识论之析，马克思都运用辩

证方法进行深刻的阐释。 《哲学的贫困》 《资本论》
《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是马克思运用辩证法

阐释生态思想的样本文献。 马克思运用这种辩证方

法分析人类生态问题、社会问题，不仅实现了哲学变

革、经济学变革和政治学变革，而且建构了以“社会

有机体”“社会全面生产”两个关键词为核心的生态

方法论。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首次提出“社会机

体”的范畴，他在批判蒲鲁东时指出，如果某种意识

形态体系的大厦只是用某些政治经济学的原理、观
念和范畴来堆砌的话，那么就等同于用同等数量的

单个社会来简单地依次链接被割裂开来的社会体系

的各个环节。 如果只是借助纯粹理性来理解社会阶

段，那么就等同于将每一个社会关系、每一个社会阶

段都看作是机械地存在于系列中、理性中以及逻辑

顺序中，然而，“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

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

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 从中不难发现，马克思

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场域里阐释社会有机体的科学概

念，来理解和把握“自然—社会—人”所构成的系统

有机整体的内在结构以及运行规律。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社会有机体的自然史

过程揭示了社会有机体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马克思

认为，社会有机体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有自己的发

展规律，而这个社会有机体规律是由社会有机体自

身内部的结构所决定的，因为社会有机体内部有彼

此根本不同的组织结构，像动植物有机体内部的细

胞器官结构一样，社会有机体内部各个组织的关联

结构改变，相应组织结构的功能就会发生改变，“同
一个现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社会有机体

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就呈现出不同的特殊规律。
显然，马克思在肯定社会有机体与生物有机体之间

紧密相连的基础上，又反对把社会生活的结构简单

地归结为生物现象，他认为必然有支配一定社会有

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的动因或规律。 马克

思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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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的社会基本矛盾原

理，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强调社会有机体的

运动是高级运动形式，有自己特殊的动因和规律，从
根本上与进行低级运动形式的生物有机体区别开

来。 卢卡奇曾这样高度评价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概

念以及方法论：“马克思的名言：‘每一个社会中的

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是历史地了解

社会关系的方法论的出发点和钥匙。”这把钥匙打

开了马克思以社会有机体研究“自然—社会—人”
构成的系统有机整体的方法论通道，一方面，确证了

自然界于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先在性和基础性地

位，自然界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不可替代的前

提和基础，这体现了马克思生态本体论的唯物主义

立场；另一方面，马克思对社会有机体这一概念的深

入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人与自然、人与

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紧张等断裂式的发展现

象，提出了“自然—社会—人”是一个协调共进的复

杂系统，要不断推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

全面和谐，从而实现自然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的解放

整体进步的文明形态。 马克思以社会有机体方法研

究“自然—社会—人”构成的系统整体而形成生态

文明思想的逻辑进程，这是马克思生态方法论的关

键点之一。
在以“社会有机体”概念和方法建构“自然—社

会—人”这一系统整体的基础上，马克思又运用“社
会全面生产”理论和方法透视了“自然—社会—人”
这一系统整体是如何运行并推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发展历史趋势的，这是马克思生态本体论的又一关

键点。
《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运用社会

全面生产理论与方法研究生态的典型文本。 马克思

认为，人的生产与动物的生产有着本质的区别，动物

只片面地生产自身，而人的全面生产是再生产整个

自然界，社会全面生产是构成社会各个要素的系统

整体的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全面

生产的前提和基础；精神生产和再生产，比如人们的

想象、思维、精神交往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
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以一定的生产活动方式

进行的，在一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发生着一定的社会

关系和政治关系；人口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或生命

的生产和再生产，一旦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

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

那么，社会全面生产的自然基础是什么？ 毋庸置疑，
在马克思看来，即是生态环境的生产和再生产，否则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就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马

克思的社会全面生产理论和方法，特别突出了“自
然—社会—人”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各个部分、要素

都要依赖于和受制于外部自然界，从整体性视角将

人的全面生产、社会的全面生产与生态环境的生产

全面协调起来，达到了对生态哲学本质问题的深层

次认识高度。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是人作为实践活动的

主体在与自然界不断发生物质变换的人与自然的关

系中进行社会关系变革，从而推动社会有机体从低

级到高级的发展。 社会发展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关系

和谐共进基础上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整体性发展。
马克思的社会全面生产理论，是关涉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等系统的文明进步，是一种着眼于

“自然—社会—人类”作为系统性存在的客观现状

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揭示出生态环境在经济、文化、
社会、政治等各种要素所构成的动态发展的有机整

体中的重大价值和特殊功能，从而建构一种建立在

生态力发展和生产力进步基础上的世界性交往，既
是对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当代

开显，又揭示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共同体”形式，
“共同体以主体与其生产条件有着一定的客观统一

为前提的”所有一切形式，“必然地只和有限的而

且是原则上有限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 马克

思反复强调生态环境是人类活动的自然基础和历史

前提，强调生产力发展要与生产要素、生产条件、生
产前提相适应。 马克思这里强调的“自然—社会—
人”作为生态整体、作为一种社会共同体形式，具有

和谐统一性，这种“共同体”的未来趋向在习近平总

书记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得到了现

实的关切和承接。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和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略；在全国生态

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生态环

境问题是关系党的使命和民生的重大政治问题和社

会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生态哲

学思想和社会共同体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与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结合起来，并将其创新为新时

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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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态价值论：社会共同体的新形式

马克思的生态价值论，实质是注重把握自然界

在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创造过程中的价值评价问

题，注重将劳动价值论与自然价值论之间的关系辩

证地统一起来，不仅剖析了在劳动生产率和社会发

展过程中自然资源的先决性条件，而且阐释了在生

产力提高和社会进步中生态环境的基础性作用。
《资本论》是马克思对生态价值做出集中阐述的典

型样本。
商品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细胞”，劳

动作为唯物史观的“细胞”，无论是对商品的透视，
还是对劳动的透视，马克思都揭示了自然物质的存

在对于商品形成和劳动过程的先在性。 在马克思看

来，一开始接触商品的时候，感觉不过是简单而平凡

的，但究其分析，却是充满“古怪”“微妙”和“怪诞”
的，明显是“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按照对自己有用的

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 从商品的产生和

发展来看，马克思认为，“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

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 在通过劳动分析人

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马克思指出劳动者、
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等，任何一项都离不开自然要

素，自然是生产力要素的自然基础和力量之源。 在

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诠释奠定在唯物史观的基础

上，马克思特别指出了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对劳动生

产率的制约作用，或是在文化初期，或是在较高的发

展阶段中，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无论是诸如土壤、
水域等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还是诸如瀑布、河流等

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它们都“使人离不开自然的

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劳动和劳动的

价值也必然不能离开自然条件而进行抽象创造。 显

然，马克思生态价值论的突出表现，就是马克思的生

态哲学思想科学地阐释了自然价值与人的价值的辩

证关系，创立了以人与自然关系协调发展的科学的

生态价值论。
“自然力”是马克思生态价值论中的一个重要

概念，马克思说，“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
应该说这是生态价值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马克思曾

科学揭示自然力的主要内涵：“各种不费分文的自

然力，也可以作为要素，以或大或小的效能并入生产

过程。”这里，马克思不仅指出了自然力的自然属

性，即诸如水、风、蒸汽等来源于自然界的一切物质

资源；而且指出了自然力的社会功能，即自然力能够

作为生产要素以一定的形式一定的效能并入生产过

程而可以不费分文地加以利用，当然发挥效能的程

度取决于对自然力的合理利用和科学技术的不断推

动。 马克思把这种生产过程划分为简单的生产过程

和复杂的科学过程，而从简单的生产过程转化为复

杂的科学过程，往往意味着就是驱使自然力为人类

服务的过程，就是自然力向人类的需要转化服务的

过程。 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力的作用和价值，揭示

了自然力是生产力系统中“特别高的劳动生产力的

自然基础”。 马克思多次强调“劳动并不是它所

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没有纯

粹的劳动，纯粹的劳动不能创造出任何价值，劳动只

有和自然力相链接，才能成为创造价值的源泉。 据

此，马克思指出：“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

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马克思揭示了自然条

件在生产力中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在社会有

机体中以及社会整体文明系统中的价值功能。
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生产中，自然和人是同时起

作用的，因而提出“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两
种概念，即作为劳动的自然条件的“单纯的自然力”
和作为由协作和分工、人口的增长而产生的“社会

劳动的自然力”。 “单纯的自然生产力”包括两类，
一类是被纳入劳动生产过程的自然条件，诸如水力、
电力、蒸汽、太阳能等；另一类是自然条件本身，诸如

土地、矿山等，这些都是未经人类改造就已经存在

的，也可称为“无机界生产力”。 “社会劳动的自然

力”，诸如工人技术、科学水平、生产过程、生产资料

等，这些都是通过劳动在自然的基础上“制造出来

的生产力”，大概包括两类，一类是在实践劳动中形

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另一类是人口的生产

和再生产所增加的产生社会劳动的生产力。 在马克

思看来，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是相互依存、相互

渗透的，一方面，自然生产力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来

源，社会生产力要以自然生产力为前提和基础；另一

方面，自然生产力要以社会生产力为目的，通过社会

生产力创造出一个“人化自然”。 一言以蔽之，马克

思将一切自然条件都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

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 随着人与自然进

行的不断物质变换，社会有机体的各要素、各部件、
各个结构相互作用、相互协调，推动着社会有机体的

协调运行和有序更替，彰显出自然和人类社会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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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生动样态。
马克思的生态价值论从根本上区别于近代人类

中心主义的价值范式，不再片面地强调自然界只具

有外在的工具性价值，反对以单一主体价值论剥离

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马克思倡

导“自然—社会—人”所组成的生命共同体和价值

共同体，人是自然的人，自然是人的自然，人的价值

和自然的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在自然、社会和

人所组成的生命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中共生共济。
真正的生命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是破除资本异化的

全面控制的存在，是人复归到人的本真的存在，是自

然力与劳动力真正统一的存在。 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马克思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

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

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马克思的

生态价值论建构起“自然—社会—人”相互生成和

协调共进的价值图景，以自然史与人类史的融会贯

通为桥梁，进一步理解和把握自然发展规律、社会发

展规律和人的全面发展规律，从而推动人类文明真

正走进自然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的解放相统一的生

态文明时代。
马克思生态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

值论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系，构成理解马克思生态

哲学的历史原像，也构成马克思以哲学方式把握生

态的完整框架。 劳动实践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

的基石，离开劳动实践，就无法从根本上理解生态活

动与生态哲学，所以在经典文本中，马克思始终把劳

动实践看作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前提和基础，把劳

动实践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回归。 这便引出对人与

自然关系的本体论追问。 存在决定意识，既然对人

与自然的关系首先有一种本体论理解，接着就需要

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认识论分析，从哲学上进一

步追问人与自然的关系背后的受动性、能动性所具

有的双重属性，以及以此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资

本逻辑，这便有了对生态矛盾和社会矛盾的认识论

透视。 马克思哲学是唯物论、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统

一，由此以辩证法为基础，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生态

关系改造为社会有机体的全面生产范式，而不是在

生态哲学的思辨理性中兜兜转转，其实质就是用唯

物辩证法透视人类生态活动和生态问题。 从哲学上

讲，对人类的生态活动和面临的生态问题，不仅要从

客观上加以解读，而且要从逻辑上对自然价值和人

的价值进行解读，其实质就是要把握生态哲学中的

价值范式。 对马克思生态哲学上述四种理解之内在

逻辑关系，就这样呈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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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殷 商 文 化 起 源 于 商 丘 谫 论

李 立 新　 　 　 赵 永 莉

摘　 要：商汤立国之前商族虽经历多次迁徙，但先商时期商族主要活动于豫东商丘一带。 关于殷商文化起源于商

丘，历史文献中有众多记载，甲骨卜辞中“商”地也频繁出现，商丘地区至今仍存有商人先祖及其后裔宋国的众多名

胜古迹。 在考古方面，商丘的永城、柘城和夏邑等地均发现有先商时期考古文化遗存。 文献材料、甲骨卜辞、名胜

古迹与考古发现均表明，殷商文化起源于豫东商丘地区。
关键词：殷商文化；商族起源；商丘

中图分类号：Ｋ２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６－０１１７－０６

　 　 商族起源地主要有西方说、东方说、北方说、晋
南说等观点。 商族源于西方是最早的观点，司马迁

在《史记·殷本纪》中说：“封于商，赐姓子氏。”郑玄

注曰：“商国在太华之阳。”西晋皇甫谧曰：“今上洛

商是也。”①邹衡是北方说的主将，他主要持豫北冀

中南说。 他认为，商文化是来自古黄河西边的冀州

之域，是沿着太行山东麓逐步南下的。②“先商文化

漳河型是商文化的原始形态，也是较为纯粹的商文

化。”而漳河型先商文化，主要来源于河北龙山文化

涧沟类型，与山西境内的古文化有密切关系。③李民

最早提出晋南说。 他认为商族起源地在山西永济县

和今陕西滑县之间， “山西西南部是商族的摇

篮。”④东方说为王国维首创，他在《殷周制度论》中
认为：“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

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
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⑤在《说商》和《说亳》中
详加考证商族起源地为商丘。⑥徐中舒认为：“商民

族出于东方。”⑦东方说的支持者还有郭沫若⑧、王
玉哲⑨、郑伯昂⑩等。 北来说还有“幽燕说”和“东北

说”。 干志耿、李殿福、陈连开等提出了幽燕说。金

景芳认为商族起源于我国东北地区。

以上诸观点以东方说和豫北冀中南说占主流，
本文通过对文献材料、甲骨卜辞、历史遗迹和考古遗

存的系统梳理，旨在对殷商起源地、殷商文化的形

成、发展和演变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殷商文化有更

加全面的认识。 通过对相关材料的分析论证，笔者

认为东方说更为合理，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文献有

载、卜辞有证、古迹有存、考古有据。

一、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文献有载

商始祖契佐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商，成汤作为商

朝的开国君主，其所居的第一个商都南亳亦在今商

丘地区，商丘地区是先商时期商族的主要活动区域。
西周初年，商纣王之兄微子启被封于商朝的旧都商

丘，建立宋国，宋国在商丘延续了 ７５４ 年。 以上内容

在文献中均有记载。 此外，众多学者依据文献记载

和考古发现等进行考证，亦持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

的观点。
１．商丘地区是先商时期商族的主要活动区域

帝喾的后裔契佐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商。 《史
记·殷本纪》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
帝喾次妃。 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２－１０
作者简介：李立新，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赵永莉，女，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生（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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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孕生契。 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 帝舜乃命契曰：
‘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

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 契兴于唐、虞、大禹之

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唐代司马贞《史记索

隐》云：“契始封商，其后裔商盘庚迁殷，殷在邺南，
遂为天下号。” “殷商”之名正是由于商朝初封于

商丘，后迁于安阳而得名。 《括地志》云：“宋州城古

阏伯之墟，即商丘也，又云羿所封之地。”

据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二《说商》考证，司马

迁所言的商即指今河南商丘：“商之国号本于地名，
《史记·殷本纪》云：‘契封于商，郑玄、皇甫谧以为

上洛之商，盖非也。 古之宋国，实名商丘，丘者，墟
也。”“宋之称商丘，犹洹水南之称殷墟，是商在宋

地。’《左传·昭元年》：‘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
主辰。 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又《襄九年传》：‘陶
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

因之，故商主大火。’又《昭十七年传》：‘宋，大辰之

虚也。’大火为之大辰，则宋之国都确为昭明、相土

故地。 杜预《春秋释地》以商丘为梁国睢阳，又云

宋、商、商丘三名一地，其说是也。”

在先商时期，从商始祖契到成汤，曾八迁其都，
其中五次都在商丘。 据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二

《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考证：“陶唐氏之火正阏伯

居商丘”，“契本帝喾之子，实本居亳”，“昭明由砥石

迁商”，“相土又东迁泰山下，后复归商丘”，“又孔甲

九年，殷侯又复归于商丘”，“至汤始居亳，从先王

居”。郭沫若认为阏伯就是契，他在《甲骨文字研

究·释支干》中说：“阏伯为商之先人，而商之先人

为契，则契与阏伯是一非二。”这里的亳即南亳，在
商丘。 《元和郡县图志·谷熟县》记载：“高辛故城

在县西南四十五里，帝喾初封于此。”《归德府志》
记载：“帝喾陵在府城南高辛里，帝所都之地，帝尝

都亳，故葬此。 《皇览》谓葬顿丘，今在清丰县。 而

滑县、郃阳县又俱有帝喾陵，皆所传之误也。 有宋太

祖《开宝元年诏祀帝王陵寝碑》可考。” 《竹书纪

年》记载，“世子相出居商丘”，帝相“元年戊戌，帝即

位，居商”，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

商丘”。 甲骨文中王亥之 “亥” 字有一种写法从

“鸟”从“亥”，这与文献记载相印证。 《诗经·商颂

·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山海经·大荒东经》中云王亥“两手操鸟”。 《左
传》记载东方少皞氏以鸟名官的记载，说明王亥的

确属于东方部族，王亥乃相土的四世孙，其间不曾迁

都，因此王亥也一直都于商丘。综上，阏伯（契）、
昭明、相土、殷侯（王亥）、成汤这五位殷商先王均曾

建都于商丘、商或亳，均指今之商丘。
２．成汤始居之亳在今商丘市

成汤是商朝的开国君主，他所居的商朝第一个

都城即南亳，在商丘市虞城县谷熟镇西南三十五里。
《史记·殷本纪》：“成汤，自契至汤八迁。 汤始居

亳，从先王居，作帝诰。” 《史记集解》引皇甫谧曰：
“梁国谷熟为南亳，即汤都也。” 《水经注》曰：“睢
水又东迳高乡亭北，又东迳亳城北，南亳也，即汤所

都矣。”《括地志》云：“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

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

商代有三个亳都，分别是南亳、北亳和西亳，以
南亳最早。 《尚书·立政》：“三亳、阪尹。”孔颖达

疏引皇甫谧曰：“三处之地，皆名为亳，蒙为北亳，谷
熟为南亳，偃师为西亳。”王国维在《说亳》一文中引

《括地志》 认为， “汤始居南亳谷熟，后居西亳偃

师”。

由葛伯国位于商丘宁陵县，可证汤都南亳在商

丘。 《孟子·滕文公下》载：孟子曰：“汤居亳，与葛

为邻。 葛伯放而不祀。 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

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 葛伯食

之，又不以祀。 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
‘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
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
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 《书》曰：‘葛伯仇饷。’
此之谓也。 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
‘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汤始征，自葛

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夏朝封葛天氏的后裔

葛伯为君，建都于葛城，为葛伯国。 葛伯国位于殷商

之西，成汤以葛伯杀死送饭的儿童为借口，出兵灭了

葛，取得了覆灭夏王朝的第一个胜利。 今商丘市宁

陵县石桥乡葛伯村西北 ５０ 米处有葛城遗址，就是古

葛伯国的都城所在。
早在晋代，大学问家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就

对亳地在商丘进行了精密考证：“学者咸以亳在河

洛之间，今河南偃师西二十里有尸乡亭是也。 谧考

之事实。 失其正也。 孟子称，汤居亳，与葛为邻。 案

《地理志》：葛，今梁国宁陵之葛乡是也。 汤地七十

里耳，葛伯不祀，汤使亳众为之耕，有童子饷食，葛伯

夺而杀之。”古文《仲虺之诰》曰：“‘汤征自葛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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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宁陵去偃师八百里，而使亳众为耕，童子饷食，非
其理也。 今梁国自有二亳，南亳在谷熟之地，北亳在

蒙地，非偃师也。”

３．西周宋国是殷商文化的余绪

西周初期，遵循“兴灭继绝”的传统，封商纣王

之兄微子启于商朝的旧都商丘，建立宋国，以奉殷

祀。 《史记·殷本纪》载：“周武王崩，武庚与管叔、
蔡叔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而立微子于宋，以续殷

后焉。”《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在平定了

管叔、蔡叔与武庚的叛乱之后：“收殷余民，以封康

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据《史记·宋微

子世家》记载，自西周初年（前 １０３９）微子启被周公

封于宋，到周赧王二十九年（前 ２８６）齐、楚、魏三国

灭宋，宋国共传 ２６ 世、３４ 君、７５４ 年。 春秋时期，宋
襄公一度成为诸侯盟主，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孔

子、墨子、庄子和惠子四位圣贤皆出于宋国，商丘由

此成为中华元典文化的核心区域。
４．众多学者持殷商起源于豫东商丘鲁西南的

观点

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根据考古发现，把寻找商

朝早期文化源头的目光投向商丘一带：“商丘地区

所出土的爵，诱人地表明了该地区商朝早期遗存的

存在。 而且，考虑到商文化的许多重要文化成分来

源于东部沿海地区，我们有理由期待着豫东的商丘

一带、鲁西南及皖北地区，在我们将来寻找商朝早期

文化源头时发挥最重要的作用。”持殷商文化起源

于商丘的学者颇众，他们依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

立论，皆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据。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 《说自契至于成汤八

迁》《说商》和《说亳》中详细论证了殷商文化起源于

商丘。 吴秉楠、高平认为青堌堆很可能与先商文

化有关。徐中舒认为“商民族出于东方”。 李仰

松认为商丘地区的王油坊类型可能是先商文化。
张光直也支持东来说的观点。 孙飞认为商汤前期

所居的亳是在今河南商丘南，即所谓南亳。郑伯昂

指出：“商族发源于居住在今山东滕县一带的史前

东夷人之中，最初主要活动在今豫东、鲁西南一

带。”“商族起源于山东滕县一带。 豫东、鲁西南

一带发现的王油坊类型是先商文化的主支。”王玉

哲认为商族起源问题以东方说为最合理。 孙明指

出：“以商丘一带为中心，活动着一支子姓部落，他
们长期居住的丘、邑或村落，就称为‘商’或‘丘商’，

这支部落的人们就称为商人或商族。”杨亚长认

为：“先商族的发祥地在今鲁西南地区，后来逐渐向

西发展而主要聚居于豫东商丘一带。”贾文彪认

为：“商族起源于豫东地区更加可信。”

二、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卜辞有证

商丘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地名，在甲骨文中频繁

出现，在甲骨文中被称为“商” “丘商” “大商” “中
商”“大邑商”“天邑商”。

以商为地名的卜辞很多，有“自商” “在商” “于
商”“入商”“入于商” “至于商” “告商” “呼商” “兹
商”等。

（１）辛酉卜，尹贞，王步自商，无灾。 （《甲骨文

合集》２４２２８）
（２）癸卯王卜，贞，旬无灾，在十月又一，王征人

方，在商。 （《英国所藏甲骨集》２５２４）
（３）贞，余于商疾。 （《甲骨文合集》２１３７５）
（４）癸亥卜，王其入商，惟乙丑王弗悔，引吉。

（《甲骨文合集》２７７６７）
（５）戊寅卜，争贞，王于生七月，入于商。 （《甲

骨文合集》１６６６）
（６）贞，不至于商，五月。 （《甲骨文合集》７８１８）
（７）辛未，贞，夕告商于祖乙。 （《小屯南地甲

骨》４０４９）
（８）贞，无呼商取逆。 （《甲骨文合集》７０５８）
（９） 庚申卜，出贞，今岁秋不至兹商，二月。

（《甲骨文合集》２４２２５）
（１０）丁巳卜，贞，王令并伐商。 （《甲骨文合集》

３３０６５）
卜辞中还有“丘商” “大商” “中商” “大邑商”

“天邑商”的地名。
（１１）甲午卜，燎于丘商。 （《甲骨文合集》７８３８）
（１２）于……大商。 （《甲骨文合集》２８１０３）
（１３）戊寅卜，王贞，受中商年。 十月。 （《甲骨

文合集》２０６５０）
（１４）己酉王卜，贞，余征三封方，惟 令邑弗

悔，不无……在大邑商，王占曰：大吉，在九月遘上

甲……五牛。 （《甲骨文合集》３６５３０）
（１５）壬戌卜，贞，在 天邑商公宫衣，兹夕无

祸，宁。 （《英国所藏甲骨集》２５２９）
甲骨文中含有地名“亳”的辞例。
（１６）贞，呼取亳，宁。 （《甲骨文合集》７０６１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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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戊子卜，其有岁于亳土，三小牢。 （《甲骨

文合集》２８１０９）
（１８）癸丑，王卜，贞，旬无祸，在十一月又一，王

征人方，在亳。 （《英国所藏甲骨集》２５２４）
董作宾在《殷历谱·闰谱》中认为：“大邑商亦

即今之商丘，盖其地为殷之古都，先王之宗庙在焉。
故于征人方之始，先至于商而行告庙之礼也。 旧说

皆以为大邑商为今之殷墟（安阳），误。”陈梦家在

《殷虚卜辞综述》中认为：“商———今商丘附近；大邑

商———今沁阳附近； 天邑商———朝歌之商邑； 中

商———可能在今安阳。”钟柏生在《殷商卜辞地理

论丛》中认为丘商、大邑商、天邑商在今商丘，而中

商指今安阳之殷墟。日本岛邦男博士所著《殷墟卜

辞研究》认为，在甲骨文中“安阳被称为‘兹邑’，商
丘被称为‘商’、‘丘商’、‘大商’、‘中商’、‘大邑

商’。 ‘南亳’被称为‘亳’”。 诸位甲骨学大家均

把卜辞中“商”的地望指向于今之商丘，尤以岛邦男

的观点最为彻底，我们赞同岛邦男的观点。 因此可

以认为商族在商汤立国之前主要活动于商丘一带，
商丘是商族的祖居地、发祥地。

三、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古迹有存

在殷商立国之前的先商时期，商族主要活动于

商丘一带，曾五次迁都于商丘，其后宋国在商丘延续

了 ７５４ 年，在商丘留下了一批商人先祖先贤以及殷

商直系后裔宋国的名胜古迹。
商族是帝喾的后裔，今商丘市睢阳区高辛镇有

帝喾陵。 《归德府志》载：“帝喾陵，在府城南高辛

里。 帝所都之地。 帝尝都亳，故葬此。”现存元代

《帝喾庙碑》记述：“睢阳（商丘城）南四十五里有冈

阜，实古高辛之墟，上有古城，城北有古丘，丘之阳有

帝喾之祠。”文献记载帝喾因居于高辛而名高辛氏，
虽然帝喾陵非止一处，但与高辛地名相关联者，只有

商丘。
商丘的地名来源于阏伯台，而阏伯即为殷商的

先祖契。 阏伯台位于商丘古城西南约 １．５ 千米处，
民间又称“火神台”“火星台”，帝尧的火正阏伯在此

建台观察天文星辰，所以这里也是中国最早的天文

台。 阏伯去世后葬于台下，因阏伯封商，故阏伯台又

名“商丘”，这也是“商丘”地名的由来。 清康熙四十

四年《商丘县志》 “陵墓”条下载：“阏伯墓，即商丘

也，世传阏伯葬此。”商汤建都于亳，商汤伐葛开始

“商汤革命”，从商丘出发灭夏，从此开创了“三代文

明”中的殷商文明。 今城西南部，是商朝的第一座

都城。 伊尹墓位于今商丘市虞城县店集乡魏堌堆

村，伊尹是商汤的股肱之臣，是商代的开国功臣，死
后葬于南亳。 桑堌祷雨台位于夏邑县桑堌乡。 《淮
南子·主术训》说：“汤之时，七年旱，以身祷于桑林

之际，而四海之云凑，千里之雨至。”此后，殷商及

其后裔宋国将之奉为圣地，立神祀之，“相奉商林”。
葛城遗址位于宁陵县石桥乡葛伯屯村西北 ５０ 米处，
是夏代葛伯国的都城。 童饷堌堆位于宁陵县城关镇

东南 １ 公里，清宣统三年《续修宁陵县志》卷二载：
“童饷堌堆在县南二里，又名童相。 砖包，高丈余，
宽四丈余，今上祀大士。”是《孟子》所载成汤灭葛

伯国的明证。
商丘是宋国的都城所在。 宋国作为“春秋五

霸”之一，是代表中原地区先进文化的殷商后裔大

国，境内先后发生过沙随会盟、葵丘会盟、弭兵会议

等重大事件。 今商丘存有宋微子祠、宋国故城、三凌

台、葵丘会盟台、文雅台等。 微子是两周宋国的开国

君主，微子墓位于商丘古城西南 １２．５ 千米的青岗

寺。 宋国故城遗址位于今商丘古城下，由著名考古

学家张光直领衔的中美考古队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发

现。 三凌台位于商丘市区西 １１ 千米的宋大庄北侧，
为周代宋国三位国君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的陵

墓。 葵丘会盟台位于商丘民权县林七乡，是春秋五

霸之一齐桓公公元前 ６５１ 年会盟诸侯的地方，是齐

桓公霸业达到顶峰的标志。 文雅台位于商丘古城东

南 １ 千米处，是为纪念孔子由鲁适宋、习礼讲学而

建，“过宋伐檀”“微服过宋”的典故便由此而来。

四、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考古有据

历史上黄河曾流经商丘地区 ７００ 余年，由于多

年的泛滥，形成十分深厚的黄土堆积，所以商丘的商

代文化遗存往往埋藏在地下很深之处，难以被发现

和发掘。 然而历代考古工作者还是对商丘的先商文

化、殷商文化以及宋国文化进行了不懈的调查发掘，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对商丘商文化遗存的集中调查和挖掘主要有

五次。
第一次是 １９３６ 年李景聃以寻找先商文化和南

亳为目的对豫东地区的考古调查。 李景聃说：“在
河南东部与江苏山东接界的地方，有一县名商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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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就这个名词说，已经够吸引人们的注意，这里靠旧

黄河，很有可能是商代发祥之地。”“那么，殷墟的前

身在商丘一带很有找着的希望。 因为上边所述的原

因，傅（傅斯年）、李（李济）、梁（梁思永）、董（董作

宾）、郭（郭宝钧）诸先生在决定河南古迹研究会二

十五年下半年的工作的时候，就指定豫东商丘一带

的调查。”

第二次是 １９７６ 年至 １９７７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河南一队、二队在河南省市文物部门的配

合下的调查发掘。 第一次在商丘进行大规模田野考

古调查发掘，在商丘发现包含商文化遗存的遗址 ３０
余处，例如王油坊、黑堌堆、坞墙、孟庄、周龙岗和吴

刚等遗址。

第三次是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北京大学考古系对夏邑

清凉山遗址进行的发掘。

第四次是中美联合考古队的调查和发掘。 从

１９８９ 年起十余年间，在美籍华人、著名考古学家张

光直教授努力下，成立了历史上第一支中美联合考

古队，在商丘地区进行持续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试图

发现先商和早商文化遗存，因为黄河泛滥造成商丘

复杂的考古环境，这次考古调查没有实现预想的目

标，但是发现了东周时代的宋国故城，找到了商丘殷

商文化的线索，意义重大。 此次调查在虞城县、睢阳

区、柘城县先后发现了马庄、潘庙、山台寺等遗址。

第五次是郑州大学对商丘商文化遗址的系列调

查发掘。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至 １２ 月，郑州大学考古系对

商丘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进行了考古调查或试

掘，调查的 ２４ 处新石器至夏商时期遗址中包含先商

文化遗存 ５ 处，早商文化遗存 ６ 处。 又于 ２００６ 年

春、２００７ 年秋，对柘城县、民权县、睢县的商文化遗

存进行了调查和试掘。

前后五次比较集中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了

时代和先商时期大致相当的永城造律台、黑堌堆、王
油坊，柘城山台寺、孟庄，夏邑清凉山，民权牛牧岗等

著名的龙山文化遗址，特别是造律台遗址和王油坊

遗址，由于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发掘，文化面貌比较明

细，被称为龙山文化造律台类型或王油坊类型，被视

为先商文化的考古遗存。 而柘城山台寺遗址所发现

的“九牛祭祀坑”和孟庄遗址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

城址也十分重要。

五、结语

通过以上多方面论证，我们认为商汤灭夏前商

族主要活动于商丘地区，商丘是殷商文化的发祥地。
从商始祖契佐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商，到微子启于商

朝的旧都商丘建立宋国，商文化在商丘前后延续了

一千余年，奠定了商丘区域文化的根基。 商丘历史

上虽位于黄泛区，但仍发现不少先商文化遗存。 相

信随着未来更多新材料的发现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

入，会有更加充分的证据对殷商文化起源于豫东商

丘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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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明 代 民 间 契 约 中 的 “ 闽 契 ”∗

徐 嘉 露

摘　 要：明代福建地区的民间契约文书发现遍及福建省绝大多数地区，明代福建地区的土地文书不仅具有种类的

多样性、称谓的复杂性、格式文书与实务文书的互动性等特点，而且具有紧贴民间交易公平的价值取向、保留交易

习惯的传统规则、地方契约规范经验的广泛传播等意义。 明代福建地区的土地文书在明代全国契约文书集群中具

有突出的史料价值地位。
关键词：闽契；明代；契约文书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６－０１２３－０９

　 　 从宋代对民间土地管理推行“不立田制”和“不
抑兼并”政策开始，土地自由买卖逐步成为民间财

产交易的普遍行为，契约文书便成为民间土地交易

中被广泛使用的工具。 明代初期废除宋、元时期对

民间土地交易行为的种种限制，使明代民间土地交

易在契约格式与内容的设定及书写方面得以自由发

展，因此明代各地土地契约文书便逐步形成了各具

特色的地域性特征。 本文拟在对发现及收藏数量规

模日益增多的明代福建地区土地文书进行梳理的基

础上，对福建地区土地文书的格式、内容及其特征进

行讨论，以期发现明代福建地区土地文书在明代全

国土地契约文书集群中的独特价值。

一、明代福建土地契约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明清时期福建地区民间契约文书最早被发现于

民国时期，１９３９ 年夏，傅衣凌先生在福建省永安县

黄历乡发现一箱民间契约文书， “约有百余纸之

多”①，皆系永安当地明清时期农村经济契约文书，
以土地买卖、典当契约为主。 从 １９５８ 年开始，福建

师范学院历史系的林汝南、陈增辉、林祥瑞以及厦门

大学历史系的杨国桢、陈支平等先生在福建全省范

围内对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民间契约文书进行了一次

广泛收集。 经过 ２０ 多年，福建师范大学搜集的民间

契约文书已有 ４７５０ 余件，厦门大学搜集的民间契约

文书也有 ３０００ 余件。 这些契约文书以清代、民国时

期为主，其中也包括一部分明代契约文书。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陈支平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卢增荣等人先

后对福建各市、县再次进行了调查走访，新发现了

２３００ 多件民间契约文书。②虽然这些契约文书大部

分保存在福建省各市、县的文物档案机构中，并未予

以整理出版，但是其中也应当有明代契约文书。
除闽西南山区的龙岩市尚未有明代土地契约文

书收藏的信息以外，福建省大多数市、县的地方文物

档案机构以及民间都收藏有明代的土地契约文书。
经查阅，现已发现的福建省明代土地契约文书主要

分布在厦门市的湖里区，泉州市的晋江县、安溪县、
德化县、永春县、惠安县、仙游县，漳州市的龙溪县，
三明市的永安县，闽北南平市的延平区、建瓯县、瓯
宁县，福州市的闽清县、侯官县，宁德市的寿宁县、古
田县、柘荣县、周宁县等七个地级市十八个县、区。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２－２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明代土地契约规则与法律制度研究”（２０ＣＺＳ０３２）
作者简介：徐嘉露，女，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河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人

员（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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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地区民间契约文书的整理出版最早开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 １９９０ 年杨国桢等将厦门大学收

藏的历代契约文书整理为《闽南契约文书综录》，刊
载于 １９９０ 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增刊。③该文收

录有闽南地区宋、元、明、清至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民

间契约文书 ４１ 类 ９０６ 件，其中明代契约文书 ５８ 件。
１９９７ 年，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把其搜集到的 ４７５０
件明清福建民间契约文书中的 ２１９６ 件进行整理归

类，编成《明清福建经济契约文书选辑》一书，由人

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明代土地契约文书 １８ 件。④

２００７ 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支平汇编的

《福建民间文书》６ 册，辑录来自厦门、泉州、闽北地

区、闽东北等地的各类民间文书近 ３０００ 件，起止时

间为明万历年间迄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其中所收明代

土地契约文书 ６ 件。⑤２００８ 年福建省厦门市国土资

源与房产管理局以“内部资料”形式编印《厦门房地

产契约契证》一书，收录明代同安县嘉禾里房地产

交易契约文书 ５ 件。 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到 ２０１６ 年，暨
南大学教授周正庆与宁德地区周宁、寿宁、古田、屏
南、柘荣等五县博物馆合作对闽东北的民间契约文

书进行了收集整理，出版了《闽东家族文书》５ 卷 １０
册，其中有寿宁、古田、周宁、柘荣等县明代土地契约

文书 ６ 件。⑥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上海商人赵静等在文

物市场购买到 １５００ 多件明清时期至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

代福建北部地区的民间契约文书，由徐雁宇主编、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整理出版为《闽北文书》３ 册，其
中有明代延平府土地契约文书 ４ 件。⑦

福建土地文书最早被学者利用进行学术研究，
主要是在经济史领域。 最先利用明清福建民间契约

文书进行学术研究的是历史学家傅衣凌先生。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初，傅衣凌利用其 １９３９ 年在福建永安

发现的 １００ 余件明清典当、买卖、租佃、借贷、分家等

契约文书先后写成《明清时代封建佃农风潮考证》
《近代永安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永安农村赔田约

的研究》等 ３ 篇经济史文章，１９４４ 年合编成《福建佃

农经济史丛考》一书出版，开创了学术界利用民间

契约文书进行经济史研究的先例。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初，杨国桢先生开始研究明清福建土地契约文书，于
１９８１ 年发表了《明清德化土地契约的经济内容》一
文。 其后，杨国桢又利用十数种明代民间日用类书

中的契约格式文书和民间契约实务文书对明清时期

的闽北南平地区山村经济、土地买卖以及福建省土

地私人所有权结构、德化土地契约的经济内容进行

了深入研究，收入其 《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
中。⑧从 １９８７ 年开始，周玉英教授根据福建师范大
学历史系收藏的 ４０００ 多件明清时期福建民间契约

文书，历时十年研究出版了《明清时期福建经济契

约文书研究》。 该书通过民间契约文书对明清时期

的福建土地典卖、找价、租佃关系、一田二主、屯田、
农村经济的商品化、经营地主及其资本主义萌芽、市
场的货币流通、民间借贷、家族经济等进行了全面研

究。⑨１９９２ 年唐文基利用福建土地典当契约文书对
明清福建土地典当中找价的特征、理由、原因等进行

了研究。⑩２０１０ 年，袁婵等的《明清时期徽州涉林契
约文书初探》在对明清徽州林业契约文书的“卖地

兼及卖苗木契约” “租赁土地兼及林权分配契约”
“纯粹林木贸易契约”进行研究时对徽州、福建和贵

州三地的林业契约异同、契约文书中的林业发展和

保护进行了探讨。 ２０１４ 年，陈支平利用福建省安
溪县明清民间宗族族谱《清溪钟山易氏宗谱》中的

土地契约文书写成《从易氏家族文书看明代福建的

“投献”与族产纠纷》一文，对明代安溪县的民间土

地“投献”现象进行了专题研究。

明代福建地区土地契约文书的民间收藏最早发

现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目前福建省的绝大多数地区

都收藏有明代土地契约文书，因此不仅学者对福建

省明代土地契约文书的调查和收集具有广泛性，而
且明代契约文书在福建省地区分布与发现也具有广

泛性。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经过学者和出版界

的共同努力，福建各地区的明代土地契约文书分别

被整理并先后以汇编的形式出版发行，为福建地区

明代土地契约研究提供了系统的史料依据。 学者利

用明代民间土地契约文书进行研究最早开始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福建地区，傅衣凌、杨国桢等学者利

用福建地区明代土地契约文书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不

仅在史料应用方面具有开创性，而且在中国经济史

研究领域具有奠基性。 与以契约文书为核心的“徽
学”相比，福建地区明代土地契约文书的发现、收
集、整理和研究成果都已形成明显的地区性特征，因
此笔者认为，如果将福建地区明代土地契约称之为

“闽契”，以显示其与其他省、区明代土地契约文书

的区别，应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二、明代福建土地契约的构成要件

福建土地文书在明代民间土地契约文书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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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要件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明代土地契

约文书的发现和整理研究中，福建土地文书最先纳

入学者的视野，但是由于前期的学术研究多局限于

土地契约文书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法律关系，对福

建土地契约作为法律文书本身的研究却没有引起学

术界的足够重视，因此在后来徽州契约文书被大量

发现和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时，福建契约文书研究

的学术成果却未能赶上。 一段时间以来，徽州契约

似乎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契约文书格式的“代言人”，
以至于有的学者直接将“徽州契式”的形成过程总

结为中国传统社会契约文书的发展过程。但是经

过比较分析认为，福建土地文书在明代民间契约文

书格式创制中所具有的开创性和完善性，使“闽契”
格式设计在整个明代土地契约中居于领先地位。

中国古代民间土地契约的格式有一个不断发展

的过程，到明代，民间土地契约格式已经达到高度完

善的阶段。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土地契约格式构成要

件的发展，学者分别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如张传玺对

秦汉土地买卖契约的构成要件提出了 “八要件

说”，分别是买卖时间、业主姓名、被卖田宅坐落四

至、买主姓名、价款和交付、出卖人对所卖田宅权利

瑕疵的担保、出卖人画押、中保人签名画押。 李祝环

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民间契约主要有立契当事人的

确认、成契理由的认定、标的物的界定、立约双方权

利与义务的保障、第三方“中人”的参与、承诺与交

割的认证、立契时间与时效的标注等七个要件。杨

国桢在分析明代民间土地买卖契约的构成要件时将

明代契约格式概括为八个要件，一是立契人；二是出

卖土地的权利说明，即产权来源、与同宗房亲是否有

权利义务纠葛、是否重复交易等；三是出卖土地的基

本情况，即字号坵段、坐落面积四至、租谷税粮；四是

出卖原因；五是买主情况；六是立契程序，即尽问房

亲、央中说合、税粮交割推收；七是权利义务；八是上

手老契的交付等。林金树则将明代土地契约格式

要件罗列为 ２１ 项，但是林金树的归纳似乎过于细

碎，如关于拟出售土地的基本情况，杨国桢归为 １
项，林金树细化为 ７ 项。

目前各地的收藏情况显示，现存于世的明代民

间土地契约至少分布在 １０ 个省以上，从发现的数量

上看应当是安徽省黄山市最多，其次就是福建地区。
明代的福建土地文书不仅分布区域广泛，在格式的

完备上也有诸多超过徽州文书的地方，并且在民间

生活方面更能反映出明代福建地区民间土地交易习

惯的实际情况。 在数量上略逊于福建民间契约文书

的是贵州清水江流域的明代民间契约文书和云南省

个别地区的明代民间契约文书，这些民族混居地区

的民间契约文书在格式上既受中原地区的影响，也
有当地的格式特色。 收藏于北京地区文博机构的部

分明代房地交易契约呈现格式简约的特征，与晋南

襄汾等地的土地文书有相似之处。 可能是与安徽和

福建近邻的原因，发现于浙江绍兴等地区的明代契

约在格式上受徽州文书和福建文书不同风格的影

响，既有徽州文书书写土地编号的格式习惯，又有福

建文书将拟卖土地具体情况以“计开”格式书写于

契约正文之后的习惯。散见于《孔府档案》等史料

中的明代山东曲阜的孔府契约在格式上是笔者见到

的最为简约的土地契约文书。
闽北地区是明代福建契约文书的重要发现地，

这里不仅发现有相当数量的明代民间实务文书，而
且此地区的建阳县还是明代刻印销售民间日用类书

的书坊集中地，这些日用类书收载有大量契约文书

格式样本，因此此地区的明代土地契约文书格式代

表了明代福建文书的设计水平。 在此拟以明代“崇
祯十六年瓯宁县高阳里陈必陞卖田皮契”为例对福

建文书的格式进行分析，并与明代其他地区民间土

地契约文书进行比较，以此来看“闽契”在明代全国

民间土地契约格式要件设计中的地位。
高阳里二图民人陈必陞，承父遗下脱禾田一段，

坐落土名谢坑当陇，即目上至杨宅，下至陈宅，左至

坑，右至坑为界，今来俱出四至明白。 原计苗米壹拾

叁箩，递年还施宅贰拾石柒。 且必陞为因缺少银两

应用，情愿将本田托中出赔。 先问房门人等俱各不

受，遂得本里张祖福进前承赔为业。 当日同中见三

面言议，定时值土风契价花银壹拾肆两整。 立契之

日一顿交收足讫，无欠分厘。 均系二家甘允，正行交

易，亦无准折债负之类。 并无重张典契外人财物。
其田自赔之后，任从银主管业收租，不敢阻挡。 如有

来历不明，且必陞自行出头抵当，不涉银主之事。 向

后取赎之日，银契两相交付。 今恐难凭，立契付与银

主收执为照。
天启柒年贰月　 日

立契人　 　 　 　 陈必陞 　 　 　 （花押）
（县　 印） 为中人　 谢宫赐 （花押）

在见人　 黄推仁 （花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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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口代字人　　 　 　 　 李世明 （花押）
今收到余振宇办得原契价纹银壹拾柒贰钱外，

义出代还苗谷并造田一应共去银贰两捌钱，共成贰

拾两整。 批此为照。
崇祯拾陆年贰月　 日

立批契人　 陈必陞（花押）
交 银 人　 张祖福（花押）

在见人应真德（花押） 　 余贵泉（花押）
余正魁（花押）

代 字 人吴曾唯（花押）

此件“卖田皮契”共由八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

卖田人情况。 “高阳里”是交易地，在闽北瓯宁县

（今顺昌县高阳乡），是交易双方的住址。 此部分在

“闽契”中比较常见，在徽州文书、清水江流域文书

以及晋南襄汾文书中也是常见要件，为识别文书产

生地提供了方便，但是在文书格式比较简单的北京

地区文书和孔府文书中则很少出现。 “陈必陞”是

立契出卖方当事人，“张祖福”是买方当事人。 立契

人作为卖方当事人必须在契约中书写自己的基本情

况并在契约尾部签名，因此卖方当事人在契约中出

现是中国传统社会民间契约文书的惯常做法。 在福

建以外地区的明代土地契约中，买方当事人多数是

只写姓，不写全名，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带来不便。 多

数契约书写买方当事人全名是福建文书不同于其他

地区的特点之一。
第二部分是出售土地情况。 “承父遗下”是出

卖土地的来源。 明代多数地区的土地契约中一般要

有“承祖” “阄分” “自置”等来历说明，以显示并非

盗卖他人田产，但是在广东明代契约和明代孔府契

约则无此说明。 “坐落”是指所卖土地所在地。 “四
至明白”是土地的四邻界止。 “苗米”是指土地所承

载的租税数量以及从租税数额中显示出的土地面

积。 “闽契”在说明土地所在地理位置时一般只写

坐落“土名”，即土地所在村庄地理名称。 徽州文书

及浙江、广东等地区的土地契约在“土名”前通常还

有以“千字文”编写的“经理字号”，以表明土地在官

府的登记编号，此契所代表的明代民间实务文书以

及日用类书中的格式文书皆无此格式，这是“闽契”
的又一特殊之处。 另外福建文书还有用“计开”的

方式记载所卖田地的基本情况。 “计开”就是将出

售土地的基本情况从契约正文中移出，放在契约尾

部，如此设计可以避免如徽州文书等其他地区土地

契约正文中的被卖土地的菜单式重复叙述，使土地

契约文书正文更简洁紧凑。 所见到在福建文书中最

早将土地情况移至正文后的是德化县郭天德“正德

三年卖田契”和郭天德“嘉靖二年找价契”。 “计
开”要件设计的出现为其他地区的土地交易契约所

借鉴，已经成为其后各时期、各地区参照使用的格式

范本，并一直被现代民事合同所沿用。
第三部分是交易原因。 此契中的“缺少银两”

即是。 在明代民间土地交易实践中买卖土地契约的

理由很多，如“纳租无措”“管业不便”等，但是“缺银

应用”则是各地契约普遍使用的理由。
第四部分是交易程序。 “情愿”是交易人出卖

土地的意思表示。 明代江南各地土地契约关于当事

人意思表示的用语一般写为“情愿”“自情愿”或“两
比情愿”等，此处的“二家甘允”也是明代土地契约

当事人意思表示的惯常用语，但是北方地区的一些

土地契约却无此类言语。 “托中”是指委托中间人

参与交易。 福建文书的委托中人一般写为“托中引

就”，即中人不仅在交易中参与土地价格的商议，而
且还在交易之前即开始引导买卖双方见面，其他地

区的中人则只在议价时出现。 “中人”之下的“见
人”是见证人，此与晋南文书中的个别文书相似，其
他地区则少有。 “出赔”是指交易形式，“出赔”就是

出卖“田皮”，由此可见明代福建存在有“一田二主”
现象。 “先问房门，俱各不受”是土地交易“亲邻优

先权”习惯在福建文书中继续存在的表现。 产生于

宋、元时期的“亲邻优先权”现象到明代在全国各地

土地契约中已经极为少见，可见这种由法律规定转

化为民间习惯的“亲邻优先权”现象在福建地区具

有很强的生命力。 “三面评议”是指买卖双方和“中
人”三方共同协商交易事宜。 “定时值”是确定土地

价格，“花银”是支付手段。 明代福建文书与其他地

区一样，土地买卖的价款支付明初为宝钞，中期以后

则转变为货币或谷物。福建文书支付的货币种类

多样，有宝钞、银两。 银两又有“丝银”“纹银”“纹广

银”“花银”“水九五色顶九三平银”“番银”“番永

正银”，名称不一，而徽州文书则显示有以苎麻布、
粮食等实物为支付手段的现象。“立契之日一顿交

收足讫，无欠分厘”是契约履行的说明。 关于土地

契约履行的时间，明代福建文书与其他地区相同，都
是即时履行，其用语或“立契之日交收足讫”，或“就
即两交”“当日公同收足无欠”等，这也是明代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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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趋同性”的另一突出表现。
第五部分是标的物瑕疵保证。 “无准折债负、

无重张典挂”是对交易土地权利瑕疵的保证性说

明，即所卖之土地既无抵押借款，也无典当买卖。
“准折债负” “重张典挂”是福建文书关于土地权利

瑕疵的套语性表述，从元代到明代一以贯之。 “如
有来历不明，卖主自行抵当”是权利瑕疵的责任保

证，此语是在明代土地契约中除晋南文书和孔府文

书以外的多数地区土地文书的普遍性表述，这可能

是学者关于明代民间契约格式“同构化”的理由之

一。

第六部分是交易性质。 在此契中虽未明说绝

卖、活卖，但是其中的“向后取赎”则显示买卖的性

质为“活卖”。 由于福建地区地少价昂，田主一般不

愿绝卖土地，既使出卖土地，也经常采取“活卖”的

方式，在卖契中写明“向后取赎”，为日后讨回土地

提供契约依据。 在分别取明代福建文书、徽州文书

各 ５０ 件进行比较后，发现福建文书写明找价取赎的

比例占 ２０％以上，而徽州文书只有 ４ 件。可见这种

找价取赎现象在福建地区极其突出。
第七部分是签押。 包括立契时期和参与人签名

画押。 在“陈必陞卖田皮契”中，在契尾签字的有卖

人陈必陞、中人谢宫赐、见人黄推仁、代书人李世明，
可见立契参与人皆签字，唯独没有买人张祖福，此种

买人不签字现象在明代土地契约中普遍存在，但是

在见到的孔府文书中的“郭理卿卖园契”买卖双方

皆不签字，只有“中人张德”一人签字，此现象在

明代各地的土地契约文书中实属少见。
第八部分是“加批语”。 崇祯十六年二月，陈必

陞又立“批”将该田皮转卖给第三人余振宇，收得余

振宇田皮银十七两二钱，另收原买人张祖福以税银

及田地改良为借口的找价银二两八钱。 契后加

“批”对文书未尽事宜进行补充说明是明代土地交

易契约的普遍做法，福建文书亦然。
在明代的一些土地交易契约中还常见有税粮推

收和履约罚则格式，税粮推收和履约罚则在福建地

区的其他土地交易契约中也多有存在，如“弘治十

一年二月晋江王元斌卖地契”中就有“其产米候造

黄册时与买主收割入户”的约定。 “陈必陞赔田

契”实质是一件活卖“田皮”契约，由于田主有可能

随时备价取赎，所以没有必要约定推收过割税粮，这
与晋南文书、北京地区文书等北方地区的明代土地

交易契约极其相似。 “罚则”是明代各地土地交易

契约时常见的格式，此“陈必陞卖田皮契”虽然没有

约定违约罚则，但是在明代福建文书中约定罚则的

现象也多有存在，如“建文三年侯官县江十郎卖山

契”中即有“赔罚银一十六两”的约定。

三、福建土地契约在明代民间土地契约的意义

福建省地处东南沿海，境内山多地狭。 宋室南

迁以后，北方移民增多，随着福建沿海城市对外开放

贸易的加强，社会经济日渐繁荣。 进入明代，福建地

区人均土地占有量明显不足，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土
地交易的方式逐渐多样化，致使福建文书与其他地

区契约相比呈现出诸多不同的特点，因此在明代土

地契约文书体系中具有重要意义。
１．明代福建土地契约的特点

明代福建土地契约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

契约种类的多样性，有如下几种。
一是契约格式合同化。 中国传统社会的民间契

约分单契和合同契，单契主要出现在重大财产处分

领域，合同契多称“约”，一般在处理共同事务领域

适用。单契是由财产处分一方当事人写立文书交

付接受财产一方当事人收执，而合同契则是就当事

人共同事务的管理由参与立约人共同议定协议内

容、共同在文书尾部签名的文书。 但是在福建省安

溪县明代土地买卖契约文书中，发现有一种特殊土

地文书，其格式与传统社会其他地区的契约文书明

显不同，如“万历四年安溪县黄恭、易法居买卖地山

合约”。
仝立合约人黄恭、易法居，自祖以来承当长泰里

一甲里班，历来久矣。 恭因米耗丁寡，策应一班，情
实难堪。 今班内户首易法居丁米居多，堪当粮长，县
蒙方爷批准。 当兹仝老人两边议，愿甘收起买地山

价银一百六十二两正，将班内山场一所土名钟洋、石
笋、揽簿等处，配米二斗五升，官学山米八斗一升一

合一勺七抄，秋租钞六百文，并甲首二户，俱付易法

居掌管，输纳粮差，顶当一班里役。 日后在黄不得而

生端，在易不得而推卸。 各无异言反悔等情，恐口无

凭，仝立合约二纸为炤。
万历四年二月 仝立合约人　 黄　 恭、易法居

中见　 温积夫

老人　 苏寅玉

这是一件民间附顶当里役条件的土地买卖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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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其基本内容是：安溪县长泰里粮长黄恭因“米
耗丁寡”，难堪里役，先呈报方知县批准，后与里老

人协商将“班内山场”一所立契出卖与“班内户首”
易法居管业顶役。 按照明代通常的交易习惯，此类

土地买卖行为应当由卖方黄恭出面写立单契一纸，
交给买方易法居收掌，报县推收过割粮差即可。 但

是此宗土地买卖所立契约与其他土地契约有诸多不

同。 首先是该买卖文书不称卖地契，而是称 “合

约”；其次是该买卖行为的立契方式不是用单契书

写方式，而是由卖方黄恭和买方易法居作为双方当

事人共同作为立契人将个人名字分别写在契文“立
契人”位置；再次是双方当事人都在契尾“仝立合约

人”处签名画押，而不是像明代土地契约文书中的

通常做法一样，只由出卖方一人签名画押；最后是此

卖地契不是单契一纸交由买方收掌，而是写立合约

两纸，由买卖双方分别收执。 从此契约名称、内容以

及文书格式可以看出，此件明代万历年间的福建地

区民间土地买卖契约已经完全革新了传统社会的土

地买卖契约惯常格式，初步开辟了现代社会财产买

卖民事合同格式的先河，为现代民事法律文书格式

的设计提供了成熟的经验。
二是推收税粮行为的单独成契。 按照明代法律

规定，民间土地买卖的程序是先由买卖双方当事人

在“中人”的参与下签订土地契约文书，由双方当事

人在其他参与人的见证下当场将地契和银两互相交

付给对方，即时完成履行义务，最后由双方当事人到

政府有关部门办理税粮推收过割手续。 关于税粮推

收过割手续的法律文书开写，通过查找除福建地区

以外的各地民间土地契约文书发现，各地的土地交

易的税粮推收过割一般只在主契约文书中书写“候
大造之年过割税粮”之类的期待性语言，很少见到

关于税粮过割的专门文书。 但是明代福建地区的民

间土地买卖行为除书写买卖契约文书外，还要另行

单独写立税粮推收过割文书。 福建地区的推收过割

文书一般称“推关”“产关”。 如“天启五年三月德化

县林起英立产关”文书显示，林起英曾于天启五年

二月将“祖产”一段立契绝卖与邓杨宇为业。 同年

三月份，林起英写立“产关”文书一纸，交付买方到

官过割税粮，最终完成土地买卖手续。如果过割行

为与找价绝卖行为同时进行，买卖双方则在找价绝

卖契约的尾部另行批写推收过割税粮条款。 如在

“嘉靖二年德化县郭天德推产关”文书中，典田人郭

天德曾于正德三年将“民田一段”送典与邓宅，双方

约定“不拘远近取赎”，中间经过找价一次，郭天德

自知无银回赎，到嘉靖二年，遂与卖方邓某协商，订
立“推产关”文书，约定由邓宅再找出“酒礼银”一

两，由卖方将田上所载税粮过割到邓宅名下，最终完

成该宗土地的交易程序。

三是因交易方式变化的契约创新。 随着社会经

济的快速发展，明代福建地区的民间交易形式也日

益复杂起来，为有效适应民间财产交易的契约文书

需求，民间的图书经营者特别是民间代人书写交易

文书的“代书人”也在因时而进地创制新的契约文

书。 如在明代民间社会，秀才赴京赶考功名，其路途

盘费需要民户赞助，有些卖地无产的民户便到原买

主处要求出银助捐，于是在福建地区便出现了相当

于卖产后恳找捐纳的现象，这些捐纳行为称之为

“送字”。 如“崇祯十四年六月德化县林钟岳立助送

盘费字”即是。 林钟岳曾将田产立契卖与邓宅，由
于林钟岳无力捐纳二林秀才赴京赶考的贰两银钱盘

费，按当地俗例，便写立“送字”报官批准，原买主邓

某只好依文书所写为其出银贰两予以赞助。在明

代福建德化地方还有这样的土地交易现象：土地所

有者在收取称之为“酒礼银”的银两后将土地交付

银主无偿使用，既不收取租谷，亦不过户税粮，又不

约定回赎期限，双方形成一种特殊的用益物权关系。
此种交易行为也有专门的契约文书， 称为 “准

字”。 明代闽南地区另有一种特殊的土地交易行

为，如龙溪县有刘、许两家兑银共买一处地基，分别

建房居住时发生纠纷，为化解矛盾，由里老人提出调

处意见，由许家出银将刘家地基份额购买归许家所

有，刘家得银另觅地基建房居住。 此种将地基由兑

银购买，到共有使用再到分割产权，最后由一方出银

以“付赎”方式归为一家的地权处理方式所立契约，
称之为“付赎契”。

明代福建土地契约的第二个特点是契约文书称

谓的复杂性，有两种情况。 一是土地交易契约名称

繁多。 明代福建地区的民间土地交易契约名称复杂

多样。 在土地买卖领域，卖契又称“活卖” “绝卖”
“卖字”“卖断契”“送卖字”等。 “活卖”是明代民间

土地买卖状态不确定的一种买卖方式，因为福建地

区人地矛盾突出和土地关系的复杂，因此“活卖”现
象在福建地区多有出现。 福建地区的“活卖”土地

契约性质从字面不易判断，只有从契约文书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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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来确定，即在“活卖”契约中一般要有约定“有力

时回赎”的字样。 明代福建地区的土地“绝卖”契约

比较容易判断，一般只要有“绝” “尽” “断” “离业”
字样即是。 “绝卖”又称“尽价” “卖尽离业” “卖尽

断契”“卖尽契”等。 明代福建地区民间土地买卖的

找价现象比较普遍。 在明代福建地区，找契又称

“凑契”“撮契”“扎契”“洗契”“贴契”“尽契”“洗贴

尽契”“尽断契” “添契” “添尽契” “插花契”等。 其

中“插花契”比较特殊，一般是在推收过割税粮时所

立，如果卖方当事人在写立过割税粮文书时要求最

后一次找价被买方同意，其过割文书就会被写成

“推关插花契”，否则，就只能写成“推关契”。 由于

明代福建土地市场的活跃，土地租佃关系比较复杂，
因此土地租佃契约的名称也比较多。 具体有“租
佃”“佃贴”“召佃契” “承佃合同” “认佃字” “赔田

契”“摧田文约” “佃田文约” “田批式” “承佃田批

式”“佃田当荷” “退佃退土文约”等。 二是典、当、
“活卖”行为契约分明。 土地典当是明代土地使用

权交易的重要形式。 由于各地的交易习惯不同，土
地典当文书的名称也各不相同。 在大量发现明代土

地契约文书的徽州地区，虽然也同样存在土地典当

交易，但是该地区的土地典当契约书写，却存在典当

不分的现象。 明代福建地区的土地典当契约文书中

的典、当分明，土地出典契约文书明写“托中送典”，
交易性质明确，出典人备价回赎的权利约定清楚，不
存在典当、典卖不分的情况。当田作为传统社会的

抵押借贷形式在明代福建地区称为“胎借”，与“送
典”更是区别分明。 “胎借”契约多见于福建的厦门

地区，厦门市房地产管理部门收藏有数件书写为

“胎借”的明代土地抵当契约文书，这些抵当契约文

书中抵当房地产权利关系明确，抵押借款数额和抵

押期限具体，利息约定分明，与典和“活卖”行为不

存在任何混淆。

明代福建土地契约的第三个特点是格式文书与

实务文书的互动性。 明代福建地区的民间土地契约

表现形式与其他地区最大不同之处是不仅有数量较

多的民间实务文书，同时还发现大量的私人书坊出

版的民间日用类书中所收载的格式文书样本。 福建

建阳地区的民间书坊兴起于宋、元时期，到明代达到

鼎盛。 这些民间书坊以营利为目的，瞄准民间日常

生活市场需求，刻印了许多民间生产生活百科全书

即日用类书进行销售牟利。 建阳书坊早在元代就开

始刻印收录有契约格式文书的日用类书。 建阳书

坊的日用类书刻印者总结借鉴民间土地交易的实践

经验，设计出许多适应民间生产生活的契约文书格

式，为民间交易实践提供了契约范本，使民间契约活

动更具有规范化。 同时民间生产生活经营方式的多

样化也不断总结和创新民间契约的格式内容，又为

民间书坊改进契约文书范本提供了实践经验，丰富

了契约格式文书的内容，二者的互动有力推动了明

代福建地区民间契约格式的规范性发展。
２．福建土地契约在明代民间契约文书中的意义

第一，紧贴民间交易公平的契约价值取向。 这

里可分为两情况来看，一是为民间交易的找价行为

提供民间法载体。 土地典、卖找价现象的案例早在

宋代的《明公书判清明集》已经记载，到明代土地典

卖的找价已在江南广大地区普遍存在，福建省作为

明代东南沿海对外贸易发达的地区，“人均耕地的

减少”，使土地“成了短缺而又极受珍惜的财富，增
加了它的让渡难度”。地价的上涨，致使福建各地

的土地买卖双方的利益不断呈现极不公平的状态，
因此找价现象在“闽中尤甚”。 据统计，福建师范

大学收藏的福州、南平、漳州、宁德、仙游五地区的

１７３９ 件明清土地契约中找价契有 ６１３ 件，比率为

３５％，特别是福州地区的 ９８５ 件明清土地典卖契约

文书中找价文书有 ５０３ 件，比率为 ５１％。明代中期

以后，由于民间土地典卖找价引发的民事诉讼案件

增多和税粮征收主体的不确定，致使找价行为被地

方政府官员斥之为“薄恶之风”。 尽管朝廷及其

地方官员为减少诉累和保证税粮征收极力反对找价

行为，但是在民间社会的土地交易过程中的买卖双

方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将找价作为一种平衡买卖双

方正当权利的私力救济手段，因此找价现象在明代

福建地区民间土地典卖实践中不断呈现出旺盛的生

命力。虽然这种实际上在民间社会发挥平衡买卖

双方权利的找价行为不为政府执政价值取向和传统

道德理念所认可，但是为适应民间土地交易需求，民
间契约文书的“代书人”不断设计出名目繁多的作

为民间契约法秩序载体的各种找价文书，致使大量

土地出卖方当事人利用这些找价文书在卖田之后一

再立契索取找价，以致一田卖出，加找再三。 如前已

述及的正德三年德化县郭天德典地立契加找和崇祯

年间德化县邹偶娘卖地之后的索取“添价”都在三

次以上。 实事求是地讲，土地价格朝卖夕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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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存在，使找价行为不断得到了买卖双方甚至普通

民众的心理认可，因此可以说明代福建地区多有存

在的找价契约文书为民间交易的公平价值取向提供

了民间习惯法载体。 二是活卖契约大量存在的当事

人互益性。 明代土地活卖现象从文书看大致有两

类，一类是在契约中明确约定“有力回赎”字样的法

定活卖文书，另一类是虽未约定回赎，但是在文书中

既无“绝卖离业”“永不言尽取赎”的语言，也无推收

税粮、交付上手老契的约定，使交易行为处于既不回

赎又不绝卖状态，给卖主日后找价提供了借口，这一

类契约实际也是事实上的活卖文书。 据笔者统计，
《明清福建经济契约文书选辑》收录有明代土地文

书 １８ 件，其中约定有可以回赎的活卖文书有 ５ 件，
明确约定绝卖的 ４ 件，有 ８ 件属于没有约定绝卖、回
赎的卖方可以随时找价的事实活卖文书。 另在《闽
南契约文书综录》中收录有明代土地文书 ３３ 件，其
中有 ９ 件明确为绝卖，５ 件为找价转为绝卖，写明

“有力回赎”的活卖文书有 ２ 件，其余 １７ 件既无尽、
绝、断、离之语，亦无日后回赎的约定，应属于权利不

确定的事实活卖文书，可知明代福建土地“活卖”现
象在民间颇为流行。 如天启五年二月德化县西墩乡

民林起英立契以价银 ３ 两卖山一所，契内既无言明

绝卖，又无“永不言尽取赎”，卖后四个月，其父林钟

岳即到县起诉要求卖主再出银 ２２ 两，并且得到县官

的“准照”。在民间交易实践中，买主和卖主都希

望以活卖的方式进行交易，因为对于卖主来说，卖地

毕竟不是光彩的事，不得已而卖地，采取活卖虽然第

一次收到的地价与实际地价不敷，但是其后还可以

再次找价取得新的收益，在财力允许的时候，还可以

将土地回赎自有；对于买主，活卖可以以较低的成本

取得土地使用权，其后通过支付找价，分散经济负

担，逐步缓解压力，最终获得土地所有权。 如此看

来，民间的活卖现象对双方都有利可图，活卖实际上

成了平衡买卖双方利益关系的重要经济手段。 活卖

文书的大行其道，是承担着土地交易互益化的法律

文书载体。
第二，交易习惯的传统规则保留。 买卖土地

“亲邻优先权”交易规则最先被宋、元政府以法律规

定的方式在全国各地推行。 现能见到的完整反映

宋、元两代土地交易“问账”“给据”等内容的土地交

易契约是元至正年间的晋江县“麻合抹卖花园契”
和“蒲阿友卖山地文契”。此两人所卖标的为同一

宗花园山地，每宗买卖契约文书各三张，分别是“问
账”文书、官给“公据”、“卖契”。 麻合抹于至正二年

经“立账”遍问亲邻、报官请给“公据”，将园山卖给

阿老丁为业。 至正二十七年，阿老丁子孙蒲阿友又

将该宗地产转卖与潘五官。 由此两次土地买卖文书

可知，在元代民间社会，土地交易亲邻优先购买权的

“问账”制度是被交易者遵守的。 到了明代，这种土

地买卖优先权规则由于被政府所废止，在其他地区

逐渐淡出土地交易程序，但是在福建部分地区民间

土地交易实务文书中却依然存在。 如建阳县云盖

里、瓯宁县高阳里、永安县黄历乡等地的土地

契约中仍见到“先问房亲”字样。 这种被明代福建

地区民间契约所保留的亲邻优先权制度，继续延至

清代，并且存活到民国初期。笔者认为：产生于宋、
元时期的土地交易亲邻优先权制度既有政府层面的

“定分止争”的导向，也有民间层面的“敬宗收族”的
追求，具有明显的民间社会秩序治理意义。 在同姓

宗族聚居为特征的明清民间社会，亲邻优先权规则

不仅推动了宗族内部的互惠互助，维系了宗族及地

方社会经济交易的稳定，而且土地在亲邻内部交易

节约了社会治理成本，减少了民间田产纠纷，同时土

地所有权在亲邻内部流转的实质还兼顾了亲缘、地
缘关系，使宗族内部各家庭之间的利益受到保护。

因此，明代福建土地契约对宋、元传统中的亲邻优先

权的保留，在对传统社会契约规则积极成果的继承

和发展方面具有独特的正当意义。
第三，契约规范地方经验的广泛传播。 《启札

青钱》是所见最早收录民间契约格式文书的日用类

书，该书收录“典买田地契式”等契约格式文书 １６
种，为明代建阳书坊刻印契约格式文书提供了经验。
日用类书巨大的经济利益推动着书坊经营者向福建

以外的江浙及其中原地区拓展市场。 据学者考察，
建阳书坊向福建以外拓展市场的方式有两种：一种

是通过长途贩运将在建阳本地印刷的类书成品远销

到省外，另一种是直接在文化发达的南京等地开设

书坊分号，就地印卖。闽北书商在全国各地大量销

售日用类书使契约格式文书在各地得到普及，直接

影响了各地的土地契约文书的书写规范。与相对

封闭的徽州文书相比，福建文书更具有开放性。 因

此，福建文书无论是格式、内容，或是在地域的影响

力方面，都可以与收藏 ５０ 万件之巨的徽州文书比肩

竞辉，是明代民间土地契约范本的又一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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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由于明代区域面积广大，各地社会经济文化发

展差异和民间习惯的不同，势必影响到民间生活诸

领域，表现在民间土地交易契约的设计方面，必然会

出现土地交易契约的地区性差别。 作为最早被学者

发现和利用的福建民间土地契约文书，由于历史的

原因以及闽北书商的参与和推动，其地方土地契约

文书在民间交易习惯、文书构成要件以及由此反映

出的明代福建民间土地交易的权利义务设计和履

行，都势必形成地区性土地契约特征，福建文书的地

区性特征和徽州文书、晋南文书、清水江流域文书等

不同地区的土地契约共同为丰富明代民间契约规则

体系提供了各具特色的土地契约设计经验。 因此只

有区分研究诸如福建文书等地方民间契约的个性特

性，才能全面把握和归纳明代土地契约文书构成的

规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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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文化与历史记忆】

汉魏之际中原名士的流迁与影响∗

杨　 强　 　 　 张 丽 君

摘　 要：汉魏之际，中原混战，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 由于阶层的差异，中原名士对流迁地的选择及其影响也是不

同的。 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在避乱保身的同时实现立功立事的抱负，故流迁地的政治、经济环境以

及统治者的出身和政策对其选择流迁地具有较大的影响。 随着中原名士在流迁地进行的学术和文化活动，其重义

轻利的思想观念及文化风尚逐渐在流迁地传播开来，不仅对诸政权的奢靡之风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而且对流迁

地的文化风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汉魏之际；中原；名士；流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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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地区作为汉末人才集中地和政治、文化中

心所在地，该地域名士群体的向外迁移，一定程度上

会给迁居地带来思想观念和文化风尚的影响。 对于

汉末中原名士的流迁①，学界多从政治史的角度进

行论述②，而较少从移民史、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去探

讨中原名士的流迁情况。 鉴于此，本文拟对中原名

士流迁诸政权的原因和影响作进一步的探讨。 不当

之处，敬请指正。

一、中原名士流迁的类型

据史籍记载，汉魏之际，中原名士大多选择迁居

冀州、荆州、益州和扬州，共有 ３９ 人。 其中，流迁冀

州者有颍川人荀彧、荀谌、辛评、辛毗、郭图、郭嘉、胡
昭，汝南人应劭，共 ８ 人；流迁荆州者有颍川人司马

徽、杜袭、赵俨、繁钦、徐庶、石韬、荀攸、邯郸淳，汝南

人孟建、王儁、和洽，共 １１ 人；流迁益州者有汝南人

许靖、陈袛、陈裕、陈到，南阳人来敏、李严、邓芝、吕
乂、魏延，共 ９ 人；流迁扬州者有颍川人冯熙、周昭，
汝南人胡综、吕范、吕蒙、屈晃、陈化、程秉、何定、许
劭、袁忠，共 １１ 人。 由于阶层的差异，中原名士流迁

诸政权的目的和类型也是不同的。 现具体考述

如下。
１．受邀

因声名远播而被各个政权邀请迁徙的中原名士

有 １０ 人，如荀彧、荀谌、辛评、郭图，《三国志·荀彧

传》载：“冀州牧同郡韩馥遣骑迎之，莫有随者，（荀）
彧独将宗族至冀州。 而袁绍已夺馥位，待彧以上宾

之礼。 彧弟 （荀） 谌及同郡辛评、郭图，皆为绍所

任。”③辛毗，“随兄（辛）评从袁绍”④。 许靖，“刘璋

遂使使招（许）靖，靖来入蜀”⑤。 陈袛，“许靖兄之

外孙也。 少孤，长于靖家”⑥。 陈裕，陈袛之子，
“（后主）拔（陈袛）次子裕为黄门侍郎”⑦。 来敏，
“汉末大乱，（来）敏随姊奔荆州，姊夫黄琬是刘璋祖

母之侄，故璋遣迎琬妻，敏遂俱与姊入蜀，常为璋宾

客”⑧。 程秉，“（孙权）以礼征（程）秉，既到，拜太子

太傅”⑨。
这批中原名士中，荀彧是东汉名士荀淑之孙，荀

谌为荀彧从弟，故皆为儒家士大夫；辛评、辛毗兄弟

与颍川士大夫陈群并知名，“号曰辛、陈、杜、赵”⑩，
故颍川辛氏亦属儒家士大夫； 颍川太守阴修曾举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２－０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魏晋南北朝地理文献辑证与研究”（１６ＣＺＳ０２０）。
作者简介：杨强，男，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许昌学院魏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扬州　 ２２５１００）。

张丽君，女，许昌学院魏晋文化研究所讲师（许昌　 ４６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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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图为吏”，故郭图应是儒家士大夫；许靖曾“察
孝廉”，陈袛为许靖兄之外孙，陈裕为陈袛之子，故
此三人亦皆为儒家士大夫；来敏入蜀后与许慈、孟光

等人共“典掌旧文”，属于儒家士大夫；程秉“博通

五经”，亦为儒家士大夫。
２．避乱保身

因避乱而迁徙的中原名士大约有 １５ 人，如胡

昭，“始避地冀州，亦辞袁绍之命，遁还乡里”；应
劭，“弃官赴袁绍。 后太祖定冀州， （应） 劭时已

死”；司马徽，“有人伦鉴识，居荆州”；杜袭、繁
钦，“（杜）袭避乱荆州，刘表待以宾礼。 同郡繁钦数

见奇于表，袭喻之曰：‘吾所以与子俱来者，徒欲龙

蟠幽薮，待时凤翔’”；赵俨，“避乱荆州，与杜袭、
繁钦通财同计，合为一家”；邯郸淳，“初平时，从
三辅客荆州”；徐庶、石韬，“初平中，中州兵起，
（徐庶）乃与（石）韬南客荆州”；孟建，“亮在荆州，
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石韬）、徐元直（徐庶）、汝
南孟公威（孟建）等俱游学”；王儁，“公车征，不
到，避地居武陵”；和洽认为，“‘荆州刘表无他远

志，爱人乐士，土地险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

与亲旧俱南从表，表以上客待之”；许劭，“或劝

（许）劭仕，对曰：‘方今小人道长，王室将乱，吾欲避

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广陵”；袁忠，“及天下

大乱，（袁）忠弃官客会稽上虞”；胡综，“少孤，母
将（胡综）避难江东”。

避乱迁徙的中原名士大多属于儒家士大夫，如
胡昭重礼并且“内秉纯洁”；应劭曾“举孝廉”；
司马徽，“（尹默）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 皆

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杜袭祖父杜根

曾“举孝廉”；繁钦，“以文才机辩，少得名于汝、
颍”；赵俨，“与同郡辛毗、陈群、杜袭并知名”；邯
郸淳，“《魏略》以遇及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
林、乐详等七人为儒宗”；王儁“少为范滂、许章所

识，与南阳岑晊善”；和洽曾 “举孝廉”；许劭，
“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袁忠出身四世三

公的汝南袁氏，也属儒家士大夫。 其他则为非儒家

寒族，如徐庶，“本单家子，少好任侠击剑”，属于非

儒家寒族；石韬，“（徐庶）遂与同郡石韬相亲爱”，

石韬门第应是不高，故与同属寒族的徐庶亲善；孟建

与徐庶、石韬、诸葛亮一起游学荆州，并且彼此友善，
故孟建亦属非儒家寒族；胡综，“性嗜酒，酒后欢呼

极意，或推引杯觞，搏击左右”，胡综平时不恪守儒

家行为规范，有放任、不拘礼法的表现，应是出身非

儒家寒族。
３．立功立事

立功立事是士人的政治理想，除因受邀和避乱

等有明确迁徙原因的名士外，那些没有迁徙原因而

又有明确立功立事政治抱负的名士，本文将之归于

此类。 如冯熙，“权之为车骑，（冯）熙历东曹掾”；
周昭，“后为中书郎”；屈晃，“尚书仆射屈晃率诸

将吏泥头自缚，连日诣阙请和”；陈化，“权以（陈）
化奉命光国，拜犍为太守，置官属。 顷之，迁太常，兼
尚书令”；邓芝，“汉末入蜀，未见知待”，“（邓）芝
闻巴西太守庞羲好士，往依焉”；郭嘉，“北见袁

绍，谓绍谋臣辛评、郭图曰：‘（袁绍）多端寡要，好谋

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于是

遂去之”；吕范谓孙权曰：“今舍本土而托将军者，
非为妻子也，欲济世务。 犹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
俱受其败。 此亦范计，非但将军也。”吕蒙，“少南

渡，依姊夫邓当”，“（吕）蒙曰：‘贫贱难可居，脱误有

功，富贵可致。 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

之”；何定，“本孙权给使也，后出补吏。 （何）定佞

邪僭媚”，“而皓信任，委以众事”；李严，“曹公入

荆州时，（李）严宰秭归，遂西诣蜀，刘璋以为成都

令，复有能名”；陈到，“自豫州随先主，名位常亚

赵云，俱以忠勇称”；魏延，“以部曲随先主入蜀，
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

关于这批中原名士的阶层特点，分析如下。 冯

熙曾使于魏，担心“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周昭

曾“与韦曜、薛莹、华覈并述《吴书》”，屈晃“志匡

社稷，忠谏亡身”，陈化“正色立朝”，从这些人的

事迹来看，他们都属于儒家士大夫，邓芝为东汉功臣

邓禹之后，也属儒家士大夫；郭嘉曾被陈群指责“不
治行检”，平时不注重儒家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
属于非儒家寒族；吕范、吕蒙皆为武将，亦为非儒家

寒族；何定为人佞邪，缺乏儒家道德修养，应是出身

非儒家寒族；李严“少为郡职吏”，门第卑微，属于

非儒家寒族；陈到、魏延皆为武将，故属非儒家寒族。
４．意外滞留

汉末社会动荡，交通不便，一些中原名士在游历

过程中阻于路途，遂留在受阻之地，如荀攸，“以蜀

汉险固，人民殷盛，乃求为蜀郡太守，道绝不得至，驻
荆州”；吕乂，其父吕常“送故将刘焉入蜀，值王路

隔塞，遂不得还”。 荀攸是荀彧从子，故属儒家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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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吕乂为官“持法刻深”，好法术之治，属于非

儒家寒族。
由上述可知，其一，移民类型方面。 中原名士流

迁诸政权的类型主要是避乱保身并立功立事，共有

２７ 人，占了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总数的 ６９．２％。 其

次是受邀而来的，共有 １０ 人，占了中原名士流迁诸

政权总数的 ２５．６％。 最后是意外滞留的，共有 ２ 人，
占了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总数的 ５．２％。 可见，汉末

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在避乱保身的同

时实现立功立事的抱负。 其二，阶层文化特点方面。
在这批中原名士中，儒家士大夫和非儒家寒族各有

２７ 人和 １２ 人，分别占了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总数

的 ６９．２％和 ３０．８％，即汉末流迁诸政权的中原名士

主要是儒家士大夫。 虽然以上统计数据与当时的实

情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是据此分析中原名士流迁

诸政权的类型及其阶层文化特点应有所助益。

二、中原名士选择迁居地的影响因素

汉魏之际，由于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的主要目

的是避乱保身的同时立功立事，故其选择流迁地有

着多方面的原因和考虑。
１．政治和经济环境

东汉末年，由于冀州、荆州、蜀地和江东物产丰

富，受到中原战乱的影响较小，故中原名士大多以这

些地区作为流迁目的地。
一是冀州政权。 《三国志·武帝纪》注引《英雄

记》曰：“董卓举（韩馥）为冀州牧。 于时冀州民人殷

盛，兵粮优足。”又，《后汉书·袁绍传》载：“冀州

天下之重资。”“冀州虽鄙，带甲百万，谷支十年。”

冀州不仅经济富庶，而且政权内部较早安定了下来，
对中原名士来说是一个理想的避乱之地。 冀州还是

一个用武之地，《三国志·和洽传》载：“冀州土平民

强，英桀所利，四战之地。”因此，冀州稳定的政治

环境吸引了中原名士选择此地以立功立事。
二是荆州政权。 《三国志·鲁肃传》载：“夫荆

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

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

也。”荆州不仅具有优越的物产资源条件和自然人

文环境，而且是一个成就帝王之业的地方。 由于荆

州牧刘表联合当地大族铲除了荆州的宗族势力，使
政权内部较早安定了下来，故中原名士选择流迁荆

州以期在保身全家的同时建功立业。

三是蜀地政权。 《三国志·诸葛亮传》载：“益
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

业。”“蜀土富实，号称天府，昔诸葛武侯欲以抗衡

中国。”蜀地经济富庶，地势险峻，适合割据称霸。
由于蜀地受到中原战乱的影响较小，政权稳定，故中

原名士选择避乱蜀地以立功立事。
四是江东政权。 《史记·货殖列传》载：“楚越

之地，地广人希。” “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 “是故

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江东不

仅物产丰富，而且在儒家士大夫刘繇、王朗等人的治

理下，政权稳定，故中原名士流迁扬州者众，如许劭，
“遂复投扬州刺史刘繇于曲阿”。 又，《三国志·
许靖传》载：“会稽太守王朗素与（许）靖有旧，故往

保焉。”

可见，汉魏之际，中原名士为避乱保身并立功立

事，大多选择流迁至政治环境相对安定，经济环境较

为优越并且具有发展前途的地区，从而可以实现其

立功立事的抱负。
２．统治者的出身及其政策

中原名士选择流迁的目的地，不仅由于其地物

产丰富、政治安定，也与这片土地的统治者的出身及

其施行的政策存有关联。
其一，冀州政权。 冀州的前后统治者分别为颍

川名士韩馥和汝南名士袁绍，由于他们与流迁冀州

的中原名士有着密切的地缘关系且同属儒家士大夫

阶层，故吸引了大批中原名士前来依附。 此外，中原

名士深得袁绍信赖，大多被委以重任。 《三国志·
袁绍传》注引《献帝传》曰：“（袁绍）乃分监军为三

都督，使（沮）授及郭图、淳于琼各典一军。”林国

赞论曰：“然正惟策出于（沮）授，（袁）绍故不从，若
（郭）图则无不从矣。 图无计不左。”可见，袁绍对

中原名士甚是信任，这也是其流迁并定居冀州的主

要原因之一。
其二，荆州政权。 荆州牧刘表作为党人名士，

看重经明行修之士，积极招引儒家士大夫。 《三国

志·武帝纪》注引《魏略》曰：“三辅乱，（王）忠饥乏

啖人，随辈南向武关。 值娄子伯为荆州遣迎北方客

人。”由刘表遣人“迎北方客人”，可见其招引儒家

士大夫的积极态度。 刘表还执行儒家宽和有礼之

政，在荆州“起立学校，博求儒术”。 在刘表一系

列政治、文化政策下，荆州“开土遂广，南接五领，北
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有着良好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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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和文化环境，是流寓士人理想的避乱之地。 因此，
在刘表统治荆州时期，“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

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其中亦包括来自豫

州的中原名士。
其三，蜀地政权。 《后汉书·刘焉传》载：“（刘

焉）以宗室拜郎中”，“举贤良方正”。刘焉、刘璋父

子作为儒家士大夫，为政“务行宽惠”，故吸引了

一批中原名士前来依附。 虽然刘备、诸葛亮出身非

儒家寒族，但是其采取“荣恩并济”的统治策略

并执行“功以才成，业由才广”的用人政策，任人

唯才，故亦吸引了一批中原名士定居于蜀地。
其四，江东政权。 汉末江东的前期统治者皆为

儒家士大夫并执行宽和之政，比如扬州刺史刘繇

“藻厉名行，好尚臧否”，会稽太守王朗“居郡四

年，惠爱在民”，豫章太守华歆“为政清静不烦，吏
民感而爱之”。 在诸儒家士大夫的宽和之政下，中
原名士纷纷南渡江东以求保全。 江东政权的后期统

治者虽出身非儒家寒族，但是其善于用人，比如孙

策“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孙权“性度弘朗，仁
而多断”。 孙策在临死前谓孙权曰：“举贤任能，
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孙策希望孙权能

够“举贤任能”，善于用人，争取那些流寓之士和江

东土著的归心，从而实现孙吴政权的稳固发展。
可知，汉末冀州、荆州政权的统治者以及蜀地和

江东政权的前期统治者皆为儒家士大夫，执行儒家

宽和之政，故吸引了大批中原名士前来依附。 虽然

蜀地和江东政权的后期统治者皆出身非儒家寒族，
但是由于其善于用人，任人唯才，故中原名士逐渐进

入其政权之中并长期定居于流迁地。 所以，流迁地

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统治者的出身和政策对中原

名士选择流迁地具有较大的影响。

三、中原名士流迁对诸政权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影响

汉末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者多为儒家士大夫，
具有较高的儒学文化素养，他们在流迁地定居下来

后，就会进行一些政治和社会文化活动，故中原地区

的思想观念和文化风尚逐渐在流迁地传播开来。
１．中原名士“清贫守约”的生活风尚及其影响

汉魏之际，中原名士在诸政权中大多具有“清
贫守约”的生活习惯，不仅传播了中原名士重义轻

利的思想观念，而且对诸政权的奢靡之风有一定的

遏制作用。

如荀攸， 《三国志·荀彧传》 载： “（荀） 彧及

（荀）攸并贵重，皆谦冲节俭，禄赐散之宗族知旧，家
无余财。”又，《三国志·荀攸传》注引《魏书》载太

祖令曰：“荀公达（荀攸）真贤人也，所谓‘温良恭俭

让以得之’。”荀攸先是寓居荆州，后来进入曹氏

政权。 由于荀攸具有俭朴的生活习惯，故其隐居荆

州期间以及在曹氏政权中都是注重节俭的。
和洽，《三国志·和洽传》载：“（和洽）转为太

常，清贫守约，至卖田宅以自给。”又，《三国志·
和洽传》载和洽言曰：“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
此节格物，所失或多。”和洽在曹氏政权中是具有

“清贫守约”这一生活习惯的，故其寓居荆州期间很

可能亦如此。
赵俨、杜袭、繁钦，《三国志·赵俨传》载：“（赵

俨） 避乱荆州， 与杜袭、 繁钦通财同计， 合为一

家。”赵俨、杜袭、繁钦三人避难荆州，在生活上比

较拮据，故“通财同计，合为一家”，即为了生计，把
三家的财物放在一起进行共享。 这不仅反映了三人

关系密切、互相接济，而且反映出三人在荆州生活艰

辛、贫困。
司马徽，《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司马徽别传》

曰：“有人临蚕求簇箔者，（司马）徽自弃其蚕而与

之。 或曰：‘凡人损己以赡人者，谓彼急我缓也。 今

彼此正等，何为与人？’徽曰：‘人未尝求己，求之不

与将惭。 何有以财物令人惭者！’” 又，《全后汉

文》卷八六《司马徽诫子书》曰：“闻汝充役，室如悬

磬，何以自辨？ 论德则吾薄，说居则吾贫，勿以薄而

志不壮，贫而行不高也。”司马徽寓居荆州期间是

轻财尚义的。 此外，司马徽还训诫其子也要轻财尚

义，不要因生活上的贫困而影响德行的高尚。
中原名士不仅在荆州生活清贫，而且在其他流

迁地亦具有“清贫守约”的生活习惯。 比如蜀汉政

权中的汝南人许靖，南阳人吕乂、邓芝等。 许靖在家

乡汝南生活俭朴，曾“以马磨自给”，后来流迁蜀

地，仍然保持着此种生活习惯。 《三国志·许靖传》
载：“自流宕已来，（许靖）与群士相随，每有患急，常
先人后己，与九族中外同其饥寒。”因此，许靖是一

位轻财尚义之士。 吕乂，“历职内外，治身俭约”。
邓芝，“身之衣食资仰于官，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私

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 可见，吕
乂、邓芝皆具有“清贫守约”的生活风尚。

还有孙吴政权中的汝南人吕蒙、陈化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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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志·吕蒙传》载：“（吕）蒙未死时，所得金宝诸赐

尽付府藏。 敕主者命绝之日皆上还，丧事务约。”

孙权曾称赞吕蒙曰：“人长而进益，如吕蒙、蒋钦，盖
不可及也。 富贵荣显，更能折节好学，耽悦书传，轻
财尚义，所行可迹，并作国士，不亦休乎！” 《三国

志·吴主传》注引《吴书》曰：“（陈化）正色立朝，敕
子弟废田业，绝治产，仰官廪禄，不与百姓争利。”

可知，吕蒙、陈化亦具有“清贫守约”的生活习惯。
可见，中原名士在各政权中皆有“清贫守约”的

生活习惯，这不仅是儒家重义轻利思想观念的影响，
而且是出于遏制诸政权奢靡之风的考虑。

一是荆州政权。 荆州本土大族和刘表亲信大多

生活奢靡、家财丰富。 蔡瑁，襄阳人。 “性豪自喜，
少为魏武所亲”，“（蔡）瑁家在蔡洲上，屋宇甚好，四
墙皆以青石结角。 婢妾数百人，别业四五十处”。

李立，涿郡人。 赵一清曰：“汉末刘表将李氏甚富，
有奴仆数百，立垒保此。 一清案：李氏疑即立也。”

赵一清认为刘表将李氏是曹操平荆州后任命的荆州

刺史李立，虽然并不确凿，但是刘表手下有位姓李的

大将，得到刘表的信任，并且家财丰裕、生活奢侈应

是属实。
二是蜀汉政权。 《三国志·董和传》载：“蜀土

富实，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
家竭产。”蜀地具有奢侈的风俗习惯，统治阶层亦

难免受此风俗的影响，故追随刘备、诸葛亮入蜀的士

人中即有家财丰裕、生活奢侈者。 麋竺，东海人，
“（麋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巨亿”，“竺雍容

敦雅，而干翮非所长。 是以待之以上宾之礼，未尝有

所统御。 然赏赐优宠，无与为比”。麋竺“赀产巨

亿”，生活奢侈。
三是江东政权。 《三国志·贺齐传》载：“（贺）

齐性奢绮，尤好军事，兵甲器械极为精好，所乘船雕

刻丹镂，青盖绛襜，干橹戈矛，葩瓜文画，弓弩矢箭，
咸取上材，蒙冲斗舰之属，望之若山。”又，《三国

志·吕范传》注引《江表传》曰：“人有白（吕）范与

贺齐奢丽夸绮，服饰僭拟王者。 权曰：‘昔管仲逾

礼，桓公优而容之，无损于霸。 今子衡、公苗，身无夷

吾之失，但其器械精好，舟车严整耳，此适足作军容，
何损于治哉？’告者乃不敢复言。”江东大族贺齐

等人生活奢侈，孙权却对其采取包容的态度，这在一

定程度上促使了奢侈风气在孙吴上层社会盛行。
值得注意的是，统治阶层日常生活中的奢侈会

产生经济利益的矛盾，从而引发严重的政治利益冲

突，进而影响政权的兴衰。 比如袁绍政权中，南阳士

人许攸与河北士人审配皆好治私产，生活奢侈，《三
国志·武帝纪》载：“（袁）绍谋臣许攸贪财。”又，
《后汉书·袁绍传》载：“审配宿以骄侈为（袁）谭所

病。”两人生活中的奢侈引发了彼此之间的经济利

益矛盾，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许攸在官渡战时的

叛袁归曹。 《三国志·荀彧传》载：“审配以许攸家

不法，收其妻子。 攸怒叛绍。”许攸叛袁归曹这一

现实教训不仅对袁绍政权影响深远，而且对蜀汉政

权亦具有鉴戒作用。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后，应是

吸取了这一教训，故通过自身的“清贫守约”来遏制

政权内部的奢靡之风，缓和经济利益矛盾。
可见，汉末诸政权内部的土著士人和统治者的

亲信大多生活奢侈，中原名士作为流寓之士，不仅保

持着其重义轻利的思想观念，而且对诸政权具有较

强的依附性和寄生性。 在此种义利观和流寓特性的

影响下，中原名士为了自身和诸政权的稳定发展，需
要遏制奢侈风气的继续蔓延，故其在日常生活中

“轻财尚义”“清贫守约”。
２．中原名士的学术文化风尚及其影响

葛剑雄认为：“人口在空间的流动，实质上也就

是他们所负载的文化在空间的流动。 所以说，移民

运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迁移。”由于这批中原

名士大多属于儒家士大夫，随着他们在诸政权的学

术和社会文化活动的展开，逐渐对流迁地的文化风

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是学术风尚方面。 中原名士大多崇尚古文经

学并擅长术数。 如司马徽，《三国志·尹默传》载：
“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尹）默知其不博，乃远

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 皆通诸经

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司马徽不仅擅长古文

经学，而且精通易学和术数，“初，丹杨刁玄使蜀，得
司马徽与刘廙论运命历数事。 玄诈增其文以诳国人

曰：‘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

乎’”。 来敏曾 “典掌旧文”，向朗 “但讲论古

义”，程秉“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征崇

“治《易》、《春秋左氏传》，兼善内术”。 他们都是

古文经学者。 赵达擅长“九宫一算之术，究其微旨，
是以能应机立成，对问若神，至计飞蝗，射隐伏，无不

中效”。 可见，赵达术数甚为高超。
中原名士在流迁地的学术文化活动，逐渐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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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地的学风产生了影响。 向朗，襄阳人，“少师事司

马德操”。 向朗作为司马徽的学生，应是继承了司

马徽古文经学的治学方法，故“但讲论古义”。 梓

潼人李仁、李譔、尹默等。 李仁，“益部多贵今文，而
不崇章句。 仁知其不博，乃游学荆州，从司马德操、
宋仲子受古学，以修文自终也”。 李譔，“与同县

尹默俱游荆州，从司马徽、宋忠等学。 譔具传其业，
又从默讲论义理，五经、诸子，无不该览，加博好技

艺，算术、卜数、医药、弓弩、机械之巧，皆致思焉”。
尹默“又专精于左氏《春秋》，自刘歆条例，郑众、贾
逵父子、陈元、服虔注说，咸略诵述，不复按本”。
他们都是古文经学者。 吴郡人高岱、韦曜，会稽人虞

翻等。 高岱，“（孙策）闻其善《左传》，乃自玩读，欲
与论讲”。 韦曜，“作《官职训》及《辩释名》各一

卷”。 虞翻，“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
传于世”。 高岱擅长《左传》，属于古文经学者。
韦曜、虞翻擅长名物、文字训诂，与古文经学的学术

旨趣相符。 吴范，会稽人，“每有灾祥，辄推数言状，
其术多效，遂以显名”。 吴范病卒后，“（孙）权追

思之，募三州有能举知术数如吴范、赵达者，封千户

侯，卒无所得”。 可见，中原名士的学术文化风尚

对诸政权的学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是清议之风方面。 司马徽， “清雅有知人

鉴”。 司马徽擅长清谈，素有人伦鉴识高名。 王儁

“称公有治世之具”，即王儁曾对曹操加以褒奖，
故具有较高的人伦鉴识。 汝南人许劭，“少峻名节，
好人伦，多所赏识”。 颍川人周昭，“其论平情准

理，不为低昂，则在当时，臧否人物，当具有特识”。
故许劭、周昭皆具有较高的人伦鉴识。

中原名士在流迁地的清议活动，也逐渐对流迁

地的士人品评风尚产生了影响。 庞统，襄阳人，曾得

司马徽奖拔而显名，故其奖拔人物之爱好应是受到

了司马徽的影响。 《三国志·庞统传》载：“后郡命

（庞统）为功曹。 性好人伦，勤于长养。 每所称述，
多过其才。”庞统性好品评人物，“每所称述，多过

其才”，即庞统的清谈品评主要也是褒奖人物。 向

朗曾师事司马徽，也是以奖拔人物为主，故“开门接

宾，诱纳后进”。 吴郡人顾邵、陆喜、暨艳、张温、沈
友等。 顾邵“好乐人伦”，陆喜“好人伦”，暨艳

“好为清议”，张温“亢臧否之谭，效褒贬之议”，
沈友“清议峻厉”。 他们都擅长品评人物。 可见，
中原地区的品评清议之风对诸政权的士风亦具有重

要的影响。
三是通脱之风方面。 司马徽，《三国志·庞统

传》注引《襄阳记》曰：“德操（司马徽）尝造德公，值
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径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
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当来就我与庞公谭。’其

妻子皆罗列拜于堂下，奔走供设。 须臾，德公还，直
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司马徽拜访庞德公毫

不顾忌繁文缛节，为人可谓通脱自然。 胡综，《三国

志·胡综传》载：“（胡综）性嗜酒，酒后欢呼极意，或
推引杯觞，搏击左右。”可见，胡综的言行亦不拘礼

节，为人较为通脱。
中原名士在流迁地的通脱行为，逐渐对流迁地

的士人行为风尚产生了影响。 来敏，南阳人，“前后

数贬削，皆以语言不节，举动违常也”。 来敏的

“举动违常”即通脱不羁的表现。 向朗，襄阳人。 向

朗平时“不治素检”，为人可谓通脱放达。 孙坚、
孙策、孙权，吴郡人。 孙坚，“性阔达”。 孙策“性
阔达听受”。 孙权 “性度弘朗”。 这里的 “阔

达”、“弘朗”即大度、放任而不拘礼法的意思。 陈寿

有评曰：“（孙坚、孙策）皆轻佻果躁，陨身致败。”

关于“轻佻”的涵义，王永平指出：“（寒门人物）在行

为上不恪守儒家仁孝规范，时有放任、不拘礼法的表

现。 对此，当时人们斥之为 ‘通脱’、‘轻脱’、‘放

荡’、‘佚荡’、 ‘轻易’、 ‘简易’、 ‘轻佻’、 ‘佻易’
等。”吕思勉认为，不仅孙坚、孙策轻佻果躁，孙权

及孙吴诸将亦如此，认为这是一时风气使然。易言

之，孙氏父子及其诸将的“轻佻果躁”不仅与他们的

阶层文化特点有关，而且还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存有

一定的关联。 这种“轻佻” “通脱”的社会风气一定

程度上应是受到了中原名士通脱之风的影响。
汉魏之际，流迁的中原名士大多属于儒家士大

夫，故流迁地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统治者的出身和

政策对其选择流迁地具有较大的影响。 中原名士对

诸政权具有较强的依附性和寄生性，因此他们依靠

自身的“清贫守约”来谨慎生存，但是其重义轻利的

思想观念和文化风尚亦逐渐对流迁地产生了影响。

注释

①唐长孺指出：“东汉时期，豫州境内颍川、汝南、南阳诸郡文化水平

高，是人才集中之地。”参见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魏晋

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２０１１ 年，第 ４３ 页。 唐长孺还指出：“名
士即有声名者，是习见于东汉的一种称号。” “这些名士都‘刻情修

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 ‘依倚道艺’是指依托经术，也就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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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刻情修容’是指在操行上刻意追求儒家所提倡的‘孝义’等

伦理标准以至于矫揉造作。 只有做到这两条也就是所谓‘经明行

修’，才能博取声名抬高身价，即所谓‘以就其声价’，成为名士。”参
见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华

书局，２０１１ 年，第 ４１—４２ 页。 陈寅恪认为：“故其（儒家士大夫）学为

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参见陈

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金明馆丛稿初

编》，三联书店，２０１５ 年，第 ４８ 页。 因此，本文将“有声名者”称为名

士，所论述的名士根据其阶层文化特点分为儒家士大夫和非儒家寒

族两大类。 此外，本文将汝南、颍川、南阳诸郡的名士统称为中原名

士。 ②万绳楠：《解开千年之谜〈短歌行·对酒当歌〉》，《纪念陈寅恪

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年，第 ９８—１０７
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１９８２ 年，第 ３０８、６９５、９６６、９８７、
９８７、１０２５、１２４８、６７１、３９２、９６３、１０２３、１２４８、３６２、１１、６６４—６６５、６６８、
６０３、９１４、９１１、３１、６５５、１４１３、３６３、１０２６、６０３、６７１、４２０、３１、６５５、９１４、
１４１８、１１３０、１２４２、１３６９、１１３２、１０７１、４３１、１３０９—１３１０、１２７３、１１７０、９９８、
１０８４、１００２、１１３１、１２４２、１３７０、１１３２、４３５、９９８、３２１、９８８、６、６５５、１２６９、
９１２—９１３、９６３、 １９７、 １８、 ８６７、 ９１７、 ９８６、 １１９４、 ４０７、 ４０１、 １１０４、 １１１５、
１１０９、３１６、３２５、６５７、６５５、６６８、９６３、９６４、９８８、１０７３、１２８０、１２７５、１１３２、
９７９、９６９、 １３８０、 １３１１、 ２１、 ３１４、 １０２６、 １１６８、 １０２３、 １０１０、 １２４８、 １２４９、
１４２４、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２６—１０２７、１０２６、１１０９、１４６３、１３２１—１３２２、１４２１、
１４２３、９５３、 ３１、 ９５３、 １０１０、 １２２９、 １３３８、 １３３０、 １３３２、 １１１７、 ９５４、 １４１８、
１０２５、１０１０、１０９３、１１０４、１１１５、１１１３ 页。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
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２０１５ 年，第 ７３、７３ 页。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１９６５ 年，第 ２２３５、
１５２６、１６０９、１８３９、２２３４、２３７７—２３７８、２２３５、２４２１、２４３１、２４０３、２２３４ 页。
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１９７４ 年，第 ２１６８ 页。 司马迁：《史
记》，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年，第 ３２７０ 页。 陈寿撰，裴松之注，卢

弼集解，钱剑夫整理：《三国志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６９８、７５２—７５３、７６３、３２１８ 页。 《后汉书》卷七四《刘表传》载：“鲁
恭王之后也。 身长八尺余，姿貌温伟。 （刘表）与同郡张俭等俱被讪

议，号为‘八顾’。”第 ２４１９ 页。 陈寅恪指出：“然则当东汉之季，其
士大夫宗经义，而阉宦则尚文辞。 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则重智

术。”参见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金
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２０１５ 年，第 ４８ 页。 陈寅恪指出：“（刘
备）实亦等于寒族。 诸葛亮为诸葛丰的后代，是世家相传的法家。”
参见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２６ 页。 关于富春孙氏的出身，《三国志》卷四六《孙策传》载
陈寿评曰：“（孙坚）孤微发迹。” （第 １１１２ 页）又，《宋书》卷二七《符
瑞志》载：“孙坚之祖名钟，家在吴郡富春，独与母居。 性至孝。 遭岁

荒，以种瓜为业。”第 ７８０ 页。 田余庆指出：“孙氏门寒，家世不详。”
参见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２０１１ 年，第 ２６８ 页。 王永

平认为：“孙坚之阶级出身当属非儒家之寒门，与曹魏、蜀汉统治者

相同。”参见王永平《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５ 页。 可见，富春孙氏应是出身非儒家寒族。 严可均辑：
《全后汉文》卷八六，中华书局，１９５８ 年，第 ９３８ 页。 蜀汉政权中，
诸葛亮对许攸的叛袁归曹也是深以为鉴。 清人何焯对诸葛亮纵容法

正纵横蜀郡之中的原因有如下案语：“诸葛公方以审配不容许攸为

鉴也。”参见何焯撰、崔高维点校的《义门读书记》卷二七《三国志》，
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年，第 ４６４ 页。 法正可谓蜀汉政权的一流谋士，深得

刘备宠遇。 如果诸葛亮依法惩治纵横的法正，很可能会导致法正的

叛逃，带来不必要的人才损失。 可见，许攸叛袁归曹所导致的严重后

果对汉末诸政权具有一定的鉴戒作用。 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
《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第 ５８６ 页。 常璩

撰：《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任乃强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第
６１３ 页。 王永平：《孙吴统治者之文化特征及其与儒学士大夫之政

治关系》，《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 吕思

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８４５—８４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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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金元之际《诗经》学价值考论

张 勇 耀

摘　 要：金元之际《诗经》学的传播接受可以从正史、作家文集、科考命题、笔记、杂剧等文本中加以考察。 这一时期

的《诗经》学对于“夫子删《诗》”、“三颂”顺序、朱熹《诗集传》在元初北方传播接受情况都有独特反映，也因处于易

代之际而呈现出鲜明的实学特征和“王道”精神，并影响到了这一时期的诗学思想。 考察这一时期《诗经》学的独

特价值，对于加强《诗经》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构建相对完整的《诗经》学研究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金元之际；《诗经》学；夫子删诗；“王道”精神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６－０１３９－０８

　 　 由于传世文献较少，金元之际的《诗经》学一直

未引起充分关注。 即如断代研究，金代《诗经》学几

乎不被提及，元代《诗经》学的研究范围则多为南宋

入元之后的南方《诗经》学。 事实上，金代学术上承

北宋，经学在河南、河北、河东、山东等北宋故地都有

很深的根基和渊源。 同时，由于《诗经》横跨经学与

诗学两大领域，因而具有更为深广的接受性，可以说

没有一个文人不对《诗经》烂熟于心。 如郝经在《朱
文公诗传序》中所说：“《诗》之为义，根于天道，著于

人心，膏于肌肤，藏于骨髓。”① 《诗经》是士人精神

构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宋、金分治后，金代《诗经》学沿着北宋路径发

展，并因北方多民族的融汇而呈现出与南宋《诗经》
学全然不同的样貌；金元之际的战争破坏和文明断

裂的危机，又使北方《诗经》学呈现出鲜明的实学特

征。 金亡之后，幸存文士许衡、姚枢、王磐等人自觉

以传承斯文命脉为己任，精研学术，讲学传道，他们

以及在他们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郝经、王恽等人，后来

也成为元初制度与文化重建的重要力量，金代百余

年学术的积淀也因此由山林重返庙堂。 而随着朱熹

《诗集传》传入北方，南北《诗经》学开始出现一定程

度的融汇，是这一时期《诗经》学研究中的亮点之

一。 我们不妨以此为切入点，考察这一时期《诗经》
学的文本形态、经学价值、时代特征及其在《诗经》
学史上的独特位置。

一、文本考察的多种形态与文献价值

金代《诗经》学传世文献极少，检商务印书馆

１９５８ 年出版的《辽金元艺文志》与中华书局 ２０１４ 年

出版的薛瑞兆《金代艺文叙录》，除综合的“五经”类
外，金代《诗经》学没有专门的著述流传。 相较而

言，元代《诗经》学著述数量还算可观，据中华书局

２００２ 年出版的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统计共有

７７ 种，但籍贯属于北方、时间属于金元之际的只有

一种，即王恽的《商鲁颂次序叙说》。 作为研究元代

《诗经》学的专门著作，崔志博《元代〈诗经〉学研

究》考证出元代包括“专门著述”“单篇论述”“包含

在其他著作中的《诗经》研究”“《诗话》中的《诗经》
论述”在内的《诗经》学著述共 １４３ 种，可谓搜罗备

至，其中属于金元之际北方的《诗经》学著述增加到

了 ７ 种，包括李简《诗学备忘》（佚），王恽《商鲁颂次

序叙说》《黄鸟三良说》，郝经《五经论·诗》 《朱文

公诗传序》，许衡《与耶律惟重》，姚枢等人《五经要

语》（佚）②。 这是金元之际《诗经》学研究的重大进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９－２０
作者简介：张勇耀，女，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博士生，副编审（芜湖　 ２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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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虽然作者对这部分内容未予充分论述，但无疑为

我们提供了思路。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不妨从以下

几种文本形态中，对这一时期《诗经》学接受传播情

况加以考察。
一是《金史》 《元史》及元好问《中州集》 《遗山

集》等文献中著录的《诗经》学影响情况。 考察《金
史》可知，金代海陵王、世宗、章宗等都喜欢儒家经

典，海陵王天德三年（１１５１），国子监印定《毛郑诗

经》，世宗大定二十三年（１１８３）又诏译五经四书为

女真文字。 金代科举考试规定在“五经三史”内出

题，《诗经》 以毛苌注、郑玄笺为基准，天眷二年

（１１３９）会试题“君子能尽人之情赋”即出自《诗经·
采薇》“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句《毛传》：“君子能尽

人之情，故人忘其死。”贞元二年（１１５４）御试题“王
业艰难赋”出自《毛序》：“《七月》，陈王业也。 周公

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

也。”大定十三年（１１７３）御试赋题“周德莫若文王”
出自《毛序》：“《皇矣》，美周也，天监代殷莫若周，周
世世修德莫若文王”③。 帝王的重视和科举的推动，
使《诗经》在金代有着深广而普遍的接受史，而这也

正是元初北方《诗经》学的渊源所在。
金亡后，较早进入蒙元政权的耶律楚材注重保

存金代文献，于蒙古太宗八年（１２３６）奏请“立编修

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编集经史”④，平阳刻书即

有《毛诗注疏》。 随着许衡、姚枢、窦默等文士相继

出仕，《诗经》学也逐渐回到庙堂，至元三年（１２６６），
姚枢、窦默、王鹗、杨果、商挺等前金老臣同纂《五经

要语》凡二十八类进献⑤。 这些努力也使元朝统治

者能够重视五经的作用，至元五年（１２６８），忽必烈

“敕从臣秃忽思等录《毛诗》《孟子》《论语》”⑥。 五

经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对统治者形成了濡

染，在元初的文化重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至元三

十年（１２９３），许衡的学生不忽木因“有星孛于帝座”
而被忽必烈连夜召入禁中，“问所以销天变之道”，
不忽木引《诗经》中的“敬天之怒”和《毛序》中的

“遇灾而惧”以对，说“三代圣王，克谨天戒，鲜不有

终”，又诵汉文帝的《日食求言诏》。 忽必烈悚然曰：
“此言深合朕意，可复诵之。”⑦ 蒙古族士人对《诗
经》传注的援引，可以很好地说明元初《诗经》学的

接受传播情况。
二是学人文士的经解类、经论类著述，以及杂

著、书信、诗序等文本，这是考察金元之际《诗经》学

的主要领域。 崔志博所列郝经的《五经论·诗》属

于经论类，王恽的《商鲁颂次序叙说》《黄鸟三良说》
属于杂著类，许衡的《与耶律惟重》是书信，郝经《朱
文公诗传序》是书序。 还可以沿着这一思路继续增

补，如许衡的《大学直解》 《中庸直解》中对《大学》
《中庸》中所引的《诗经》语句多有解读且呈现出鲜

明的时代特点；王若虚的《五经辨惑》 《论语辨惑》
《孟子辨惑》中都有辨说《诗经》的内容，涉及对《诗
经》学一些基本问题的探讨；此外元好问《陶然集诗

序》《杨叔能小亨集引》，郝经《辨微论·经史》 《一
王雅序》《与撖彦举论诗书》，刘因《叙学》等文都有

对《诗经》的相关论述。
这些文本中往往会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命题或包

含重要信息。 如郝经《朱文公诗传序》涉及《诗经》
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关节点问题：朱熹的《诗集传》何
时传入北方？ 据郝 《序》 可知，到蒙古宪宗二年

（１２５２）前后，朱熹《诗集传》才在北方首次刊刻，“是
书行于江汉之间久矣，而北方之学者未之闻也”⑧。
此前朱熹的其他著作已随着金末交聘和南北战争陆

续北传，元好问正大三年（１２２６）所作《良佐镜铭》写
到完颜彝“读新安朱氏《小学》，以为治心之要”⑨，
则《小学》传入北方在此年之前。 王若虚“辨惑”诸
书中多次引用《四书章句集注》和《语孟集义》，此二

书传入北方也在金亡前后。 金亡次年（１２３５），姚枢

从宋人俘虏中救出学者赵复，赵复在北方讲学，主要

就是讲程朱理学；蒙古太宗十二年（１２４０），许衡从

姚枢处手录程颐《易传》和朱熹《论孟集注》《中庸大

学章句》 《或问》 《小学》等书而还（耶律有尚《许鲁

斋考岁略》）；乃马真后四年（１２４５），蒙古将领察罕

和张柔攻掠南宋治下的淮西，朱熹《通鉴纲目》作为

战利品被带回北方。 而《诗集传》传入北方却比其

他著作晚很多年。
三是金元之际的笔记类文本。 李治（一作李

冶）金亡后沉浸学问，“经为通儒，文为名家”⑩，所
著《敬斋古今黈》中论《诗经》的数十条多有创见。
如他提出《诗经》“难读”，是因为“音、释参糅”，毛、
郑两家只能舍一取一，不可兼顾，否则会“前后鉏

铻，无所统纪，而义益暗”。 李治对郑玄笺、孔颖达

疏多有不认同之处，如他对郑玄“国史采众诗时，明
其好恶，令瞽矇歌之”之说提出质疑：“令瞽矇歌时，
先已有其声耶？ 悉使之创其声耶？”并进一步提出

《诗》的去取和改声问题。 对于《毛序》中“国史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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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

其上”句，郑笺“诗无作主，皆国史主之，令可歌，故
读称国史”，孔疏“凡人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谓之为

史，不必要作史官”，李治表示不能认同，他认为史

官去取的关键在于能“洞达作者之旨”。 李治对

于“六义”中的“比”和“兴”也提出了独到见解，他
反对以比为刺、以兴为美之说，认为孔颖达“美刺俱

有比兴”的说法虽然合理，但美刺并不专以善恶而

言。 他还提出“兴”字有两读，读去声时则为兴起之

情，读平声时只为兴起己意，从声训角度对“兴”
作了细微辨识。 他赞同“四始”为国风、大小雅及三

颂和郑玄“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之说，对《诗纬·
泛历枢》中水始、木始、火始、金始之说加以驳斥，认
为是“图谶家语”；对于郑玄以人事解“四始”却在

《六艺论》中引《春秋纬·演孔图》的矛盾做法表示

难以理解。 此外，他也考证《无羊》《采苓》等篇的

传注之误，修正前人之说，对经义有所发明。
四是金元杂剧。 这是这一时期《诗经》学文本

形态中非常独特的一种。 金元之际的剧作家大多具

有深厚的经学背景，在科举中断的时代，剧中金朝故

地河南、 山东书生却多 “自幼业儒， 颇看 《 诗》
《书》”。 剧作家的学术背景和对《诗经》元典及其

注疏的理解，往往会通过剧中人物之口得以呈现。
如金末太医院户关汉卿，在其杂剧《山神庙裴度还

带》中借人物之口说：“《毛诗》云：‘投之以木桃，报
之以琼瑶。’焉敢忘恩人之大德也。”引诗出自《卫
风·木瓜》，原诗作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毛诗序·木瓜》云：“《木瓜》，美齐桓公也。 ……卫

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关汉卿所用正是

《毛序》 之意。 又如女真剧作家石君宝 （ １１９２—
１２７６），本姓石盏，金亡时 ４２ 岁，他的剧作中多有金

代学术与生活的印迹。 在《鲁大夫秋胡戏妻》中，他
借人物之口说：“曾把《毛诗》来讲论，那《关雎》为首

正人伦，因此上儿求了媳妇，女聘了郎村。”《毛诗

序·关雎》云：“《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 所

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

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石君宝所引的这段

话用的正是《毛序》“《关雎》厚人伦”之意。 金元杂

剧中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由于金元两代非汉族政权的性质以及战后重建

文明秩序的需要，《易》 《礼》 《春秋》等比《诗经》具
有更为经世治用的特点，因而整个金代直至元初

《诗经》学都不够发达。 即如中统年间仕至中书省

右三部侍郎的唐山人李简，只有《学易记》传世，《诗
学备忘》未能保存下来。 但扩大范围，这一时期《诗
经》学的相关情况还是能够得到一定的考察。

二、聚讼问题的独到见解与经学价值

金元之际的《诗经》学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

一环，这一时期的士人对于《诗经》有他们独到的认

识，对历史上一些争讼已久的问题也有独特的看法。
将之与北宋《诗经》学、元中后期《诗经》学以及同一

时期的南宋《诗经》学加以比对，我们就能判断它在

学术史上所处的位置以及在《诗经》学传播接受中

的可贵价值。 从经学价值的角度考察，这一时期的

《诗经》学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有着独特思考。
１．“夫子删《诗》”问题

孔子是否删过《诗》，是《诗经》学史上的著名公

案。 唐代孔颖达对司马迁 《史记》 中的 “夫子删

《诗》”之说产生怀疑，宋儒则坚持夫子没有删《诗》，
因为如果删过，一定不会留下那么一批“淫诗”，这
场争讼到清代达到极盛。 近代夏传才先生总结千年

争讼，认为孔子只是删除重复芜杂的篇章，“按原来

的编次和规模，整理出一个比较完善的版本来”，
观点较为折中。 刘毓庆先生《〈诗〉的编定及其文化

使命》一文，从西汉总集编纂的相关背景、孔子编

《诗》的文化使命等角度，认为“对于孔子编《诗》说，
在没有新的材料出现之前，我们认为还是要尊司马

迁的记载”。 近年来争讼仍在继续，尤其以清华简

《周公之琴舞》为中心，引发了系列讨论。 那么金元

之际的学者如何认识这一问题？ 元好问在为友人杨

鹏所作的《陶然集诗序》中云：
　 　 自“匪我愆期，子无良媒”“自伯之东，首如

飞蓬”“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既见复关，载笑

载言”之什观之，皆以小夫贱妇，满心而发，肆

口而成，见取于采诗之官，而圣人删《诗》亦不

敢尽废。

元好问本意是谈诗歌创作，由先秦诗风与当下

诗风的对比，说明诗变与世变的密切关系。 他认为

秦以前民俗淳厚，去先王之泽未远，所以那些小夫贱

妇“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也不害为合理，采诗官采

取后，即便圣人删《诗》，也不会删去这些内容。 对

于这段文字的经学价值，当代学者已有论述，认为一

是元好问“认可男女真情的客观存在，时加揄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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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与理学家（主要是朱熹等人“淫诗”之说）迥然

不同的道德判断”，二是 “认定 ‘夫子删 《诗》’ 之

事”。 当然元好问算不得经学家，本意也不在谈经

学，但他对删《诗》和“吟咏性情”的看法，在金元之

际的北方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与元好问相比，郝经更具有学者的性质。 他的

学术渊源，一方面得自北宋程颢兴学泽州的流风余

韵和家学熏陶，另一方面又受到宋儒赵复的指授。
《宋元学案》将他列入《江汉学案》体系。 郝经在《一
王雅序》中说，六经皆史，“圣人皆因其国史之旧而

加修之，为之删定笔削，创法立制”，可知郝经也认

可“夫子删《诗》”。 他在《与撖彦举论诗书》中谈到

《诗经》时又说：“观圣人之所删定，至于今而不亡，
《诗》之所以为《诗》，所以歌咏性情者，只见《三百

篇》尔。”与元好问的观点如出一辙。
２．《商》《鲁》《周》“三颂”的顺序问题

王恽与郝经同属入元第二代文士，金亡时八岁，
父亲王天铎金末为户部主事，著有《易学集说》 （一
作《王氏易纂》）。 王恽青年时期跟随王磐、姚枢等

人学习，后又受到杨奂、元好问等人指授，是第二代

文士中的中坚人物。 他的《商鲁颂次序叙说》来源

于两位学生的问题：“《鲁》继《周颂》，《商》次《鲁
颂》之后，何居？”为什么是先《周颂》次《鲁颂》后

《商颂》呢？ 似乎不符合时代顺序啊。 王恽回答说：
　 　 《三百篇》皆周诗，鲁则列国，盖周之胤裔，
僖公又鲁之贤君，天下无王，荡荡板板，而周礼

尽在于鲁。 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

周乎？”贤诸侯不与，将畴归？ 恐亦《书》 终以

《秦誓》继之之义也。 若《商颂》次之《鲁》下，
殷周之先代前后不叙，意者孔子殷后，又当斯文

之主，《那》 等乐歌皆成汤、高宗盛烈，其声其

灵，赫赫濯濯如此，为子孙者删次之际，偶得是

篇于太师，可忽而不录？ 仍附于后以终其弦诵

之意，恐或然欤？

关于“三颂”的顺序问题，唐人注《文选·潘安

仁笙赋》时引《乐纬动声仪》云：“先鲁后殷，新周故

宋。”北宋陈傅良认为，《周颂》在前，《鲁颂》在后，表
达的是尊卑关系，因鲁国与周朝相比，周朝是天子，
鲁国是诸侯；《鲁颂》在前，《商颂》在后，表达的是亲

疏关系，《商颂》的时代虽然在前面，但因为殷商与

周的亲疏关系不及鲁，所以要排在《鲁颂》的后面，
当代学者也认为这样的排列以及陈傅良的观点是有

道理的。 王恽则从周、商、鲁的关系以及孔子的出

身问题，分析了孔子编选《诗经》的思路：重视《周
颂》，所以列为首；周之礼乐尽入于鲁，所以次《鲁
颂》；至于让《商颂》殿后，则与孔子是殷商后裔的文

化身份和文化心理有关。 这一观点与陈傅良有类似

之处，而在《商颂》殿后一事上比陈解格局更大。 他

还提出一种猜想，那就是《诗经》已编完后又发现了

《那》等乐歌，所以另编为《商颂》。 他的看法代表了

金元之际学者对于《诗经》编选思路的一种探讨。
尤其周朝易代之际“天下无王，荡荡板板”与金元之

际的社会现实颇为类似，对“周礼”的阐发，也部分

地对接了士人对当时纪纲礼乐需要重建的思考。 此

外，从“删次之际”一句，也可看出王恽对于“夫子删

《诗》”的认同。
这一问题到了清代也依然在探讨。 魏源承陈傅

良之说：“孔子自卫反鲁，正礼乐，修《春秋》，据鲁，
亲周，故殷，运之三代。 是以列鲁于《颂》，示东周可

为之志焉；次商于鲁，示黜杞存宋之微权焉；合鲁、商
于周，见‘三统’循环之义焉。”。 皮氏认为三《颂》
有“通三统”之义，与《春秋》 “存三统”大义相通。
皮锡瑞也认为，指出孔子所定《六经》，皆有微言大

义，“‘先鲁后殷’，谓《鲁颂》在先，《商颂》在后。 所

以录《商颂》于后者，即《春秋》 ‘新周故宋’之义”，
并认为三《颂》有“通三统”之义，与《春秋》 “存三

统”大义相通。 这又是对魏氏观点的发展。
３．朱熹《诗集传》在元初北方的影响与评价问题

朱熹《诗集传》刊刻于北方后，郝经在《朱文公

诗传序》中对其推扬云：
　 　 时晦庵先生方收伊洛之横澜，折圣学而归

衷，集传注之大成，乃为《诗》作《传》，近出己

意，远规汉唐，复《风》 《雅》之正，端刺美之本，
釐训诂之弊，定章句、音韵之短长差舛，辨大、小
《序》之重复，而《三百篇》之微意，“思无邪”之

一言，焕乎白日之正中也。 其《自序》则自孔、
孟及宋诸公格言具載之，毛、郑以下不论，其旨

微矣。

这是金元之际北方学者对朱熹《诗集传》的评

价。 郝经认为，齐鲁毛韩四家之说纷纭杂乱，郑笺、
孔疏又于义未备、于理未明，而朱熹的《诗集传》对

汉、唐《诗经》学既有继承，又有独创，为《诗经》学的

正本清源做了多方面的工作，揭示了《诗经》的根本

意旨，其功至伟。 这种评价深合朱熹“以诗解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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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衷，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诗集传》在北方的传播。
许衡《与耶律惟重》则谈到一位青年学者向他

请教：南宋真德秀的《诗说》与朱熹的《诗集传》相

比，有什么异同呢？ 真德秀 （１１７８—１２３５） 比许衡

（１２０９—１２８１）早生 ３１ 年，去世时许衡已 ２６ 岁，但因

为南北阻隔，无缘相见。 许衡的回答明确表示了对

真德秀的批评和对《诗集传》的维护。 他举《春秋三

传》和《尚书序》的例子说：“《春秋》坏于《三传》，此
说固矣，然尽去《三传》而不读，吾恐拟议之失又甚

于《三传》；《书》义坏于汉儒之《序》，此说固矣，然
尽欲去之而不读，吾恐逆度之差又甚于汉儒之序。”
所以，程、朱对于《诗经》的解释，“历千余岁，其间变

故又复不少，遗脱舛误，焉能尽如洙泗之旧？”也即

有所讹误也在所难免，不能因此而对《诗集传》的学

术价值和经典地位有所怀疑。 许衡甚至质疑真德秀

其人，说：“旧见西山文字平实简易，不意此论急迫

谩骂，殊无温柔敦厚含蓄气象。 抑岂少日之为耶？
抑或他人为之而传者之误耶？ 观其考核辨难，出人

意表，未易折中。” 这是《诗经》学史上的一则疑

案。 按照许衡的说法，真德秀的《诗说》对朱熹《诗
集传》多有怀疑和否定。 但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
是真德秀传世著作中并无《诗说》；二是真德秀与朱

熹同乡，早年师从朱熹弟子詹体仁，并且一向私淑朱

熹，清人陆世仪称“西山之于朱子，犹孟子之于孔

子”，黄宗羲《宋元学案》中甚至认为真德秀过于

墨守朱熹而少有创见。 或许真如许衡所怀疑的，
《诗说》是他人所作而误传为真德秀所作。

４．“三良”殉葬谁之过的问题

秦穆公以子车氏三兄弟殉葬，《诗经·秦风·
黄鸟》和《左传》讲述诗本事时都表达了对三良的同

情和对秦穆公的愤慨。 此后曹植、陶渊明、柳宗元等

人题咏，或批判穆公和执行者康公，或同情“三良”；
但北宋苏轼《和陶咏三良》却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三
良”，南宋吕祖谦表示赞同，王若虚对此提出批判：

　 　 东坡诗云：“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 魏

颗真孝爱，三良安足希？”若以魏颗事律之，则

正可责康公耳。 柳子厚所谓“从邪陷厥父，吾

欲讨彼狂”是也。 吕氏《博议》反覆曲折以辨三

子之非，刻核尤甚。 始予犹谓是少年场屋之文，
出于一时之率尔，而读《诗记·黄鸟篇》复引苏

氏语为解，乃知其所见之蔽盖终身也。

王若虚反对苏轼责备“三良”，更对吕祖谦《左

氏博议》中《秦穆公以子车氏之三子为殉》一文和

《诗记·黄鸟篇》中赞成苏轼之说提出批判，认为这

是吕祖谦的终身之蔽。 在这一问题上，朱熹与吕祖

谦观点截然不同，王恽对朱熹的观点极为认同，并再

次对苏轼提出批判：
　 　 观坡《和陶三良》诗，反覆咏味，似责三良

之不当死也。 当时从死穆公者百七十七人，盖

康公从先君乱命，迫而纳之也，三良之不死，得

乎？ 若专责康公可也，分谤三良，岂忠恕之道

哉！ 只以坡之议论英伟，辞气纵横，读之者爱其

如此，故不觉白璧之有微瑕也。 若晦翁之《诗

说》，可谓尽之矣。

朱熹《诗原辨说》赞同《诗序》 “哀三良也，穆公

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之说，并在《诗集传》中回归批

判穆公的主调，认为“穆公于此，其罪不可逃矣”，并
关注到“三良”的个体生命感受和不得已的情状，由
此推及“王政”，正是因为“王政不纲，诸侯擅命，杀
人不忌”，直接开启了秦始皇下葬时“后宫皆令从

死，工匠生闭墓中”践踏生命的先河。 王恽赞同朱

熹之说，认为苏轼《和陶咏三良》批判“三良”有违忠

恕之道，时人因爱苏轼文辞之雄而对这一错误观点

未加考辨。
对这些争讼已久问题的判断，是金元之际《诗

经》学的独特价值。 其时南北尚未统一，学术也处

于半融合状态，接受与猜测并存，呈现出既沿北宋学

术路径演进，又与南宋学术参照渗透的一面，对于观

照《诗经》学的总体走向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易代之际的实学特征与经世价值

面对长期战乱和中原文化断裂的严重危机，金
元之际士人强烈的救世心理使这一时期的学术具有

鲜明的时代性，经学的实学特征更为彰显。 郝经在

《文弊解》 中说，六经无虚文，“天人之道，以实为

用”，“《易》之文实理也，《书》之文实辞也，《诗》之

文实情也，《春秋》之文实政也，《礼》文实法而《乐》
文实音也”，正是对这一时期经学实学特点的概

言。 具体到《诗经》学，其实学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
１．突出的济世致用精神

王若虚金末为翰林直学士，其“辨惑”多与金末

现实相关。 如在《孟子辨惑》中，他称赞孟子解《诗》
的“以意逆志”之说，认为这是孟子“随机立教，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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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常，凡引人于善地”之举，并认为孟子对于“委巷

野人之传”，只要能“驾说明道”，也加以引用，并且

“其辞劲，其气厉，其变纵横而不测，盖急于救世而

然”。 以“急于救世”为基点来认同孟子的“以意

逆志”，迭合了金元之际士人急于救世的愿望。 在

《五经辨惑》中，对《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一句的解释，他赞成孔颖达疏“既能明晓善恶，
又能辨知是非，以此明哲，择安去危而保全其身，无
有祸败”之说，认为后世学者不明其理，仅抓住其中

“保全其身，无有祸败”之句，得出“远害自全之意”，
使之成为士人远害避祸的条律，“凡以刚直谏诤不

容于时者，辄持此说以律之”。 王若虚辨之云：
　 　 呜呼！ 山甫以忠臣遇明主，一篇所颂，无非

建功立事以自效于公家者。 且此语之下，以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继之，何尝有远害自全

之意哉！ 予尝深推之，盖《中庸》 有云：“国有

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而引此

诗为证，学者因之错会耳。 殊不知《中庸》所以

引之者，总结上文，而非专举一句之义也。

此辨中，王若虚不但批判士人以《诗经》学经典

作为避世盾牌的士风，而且从学术层面找出了导致

士人错会的原因，也体现了他对金末士人趋利远害

心理的批判，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而元初主管教

育的许衡也讲这一句，话锋却全然不同。 他说：
　 　 “明”是明于理，“哲”是察于事，“保”是保

全。 子思又引《诗经》中言语说：人能既明得天

下之理，又察得天下之事，则日用之间，凡事皆

顺理而行，自然灾害不及，所以能保全其身于

世。 《诗经》之言如此。

王若虚强调“明哲保身”并不是说君子应该趋

利远害，而应力效公家；许衡则更强调人在主观行为

上“顺理而行”，自然可以远离灾害。 二人解读的不

同，全在于时代现实处境的不同：一在末世战乱时

期，一在新朝初建之时；前者需要激励士人效力救

国，后者需要引导士人顺理而行。
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社会秩序、礼乐文明，是金元

之际士人的共同愿望和一致的努力方向。 正是在这

一思潮下，李治在《敬斋古今黈》中提出了希望恢复

《诗经》和乐吟咏的传统。 他说：“古诗三百五篇皆

可声之琴瑟，口咏其辞，而以琴瑟和之，所谓弦歌

也。”假如当今的学者能够仿佛于古人，“则人心近

正，庶几诗乐之犹可复也”。 朱熹对此也有相关论

述，李治引朱熹《四书或问》之说，认为“晦庵言引

《诗》者犹当嗟叹咏歌之，况读之者乎？”他提到以前

听说东平一士人家中蓄有琴谱一编，“四诗悉备，兵
烬以来，不知存否”，他甚至想自己补一二编，因不

深解音律，所以不敢妄为。

这一时期学者对于《毛序》 《郑笺》的引用也体

现出鲜明的实学特征。 如王磐在官修《农桑辑要》
的序中说：“余尝论《豳》诗知周家所以成八百年兴

王之业者，皆由稼穑艰难积累以致之。”这里引用

《毛序》对《豳风·七月》主题的阐述：“《七月》，陈
王业也。 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

业之艰难也。”这也是金代贞元二年（１１５４）御试

题“王业艰难赋”的题源。 北宋程颐将“王业艰难”
转化为“稼穑艰难”，程颐《诗新解》中说：“《七月》
大意，忧深思远，周公盖欲成王知先王致王业之由，
民之劳力趋时，稼穑艰难如此。”从“王业艰难”到
“稼穑艰难”，体现的是帝王视角到民生视角的转

换，王磐之说上承程颐，正可看出对民生的重视。 又

如元初任京兆教授的前金文士李庭在《故宣差丝线

总管兼三教提举任公诔辞》中写道，任公欲“振起儒

风……使 《大东》 无告病之诗， 《子矜》 免废学之

刺”。 《大东·毛诗序》：“《大东》，刺乱也。 东国

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 《子
矜·毛诗序》：“乱世则学校不修焉。”郑玄注：“国
乱，人废学业。”在金元之际教育断裂、人废学业的

时代，这位任公兴学重教、振起儒风，无疑令士人深

为感佩，李庭的引用也寄托着儒学复兴的愿望。
２．强烈的“王道”精神

近年有学者关注到了《诗经》中的“王道”精神，
认为目前学界对这一话题关注较少。 而金元之际

的《诗经》学在这方面正有突出的表现。
“王道”与“霸道”相对，其本质是“仁”，也即孔

子所说的“修己以安百姓”，这是元初士人反复陈述

并希望忽必烈能够践行的立国之道。 作为忽必烈潜

邸谋士和元初建国纲领的拟定者，郝经对于《诗经》
中的“王道”精神有着深刻的领会和思考。 他在《朱
文公诗传序》中说：“《诗》者，圣人所以泰天下之书

也，其义大矣。 性情之正，义理之萃，已发之中，中节

之和也。 文、武、周、召之遗烈，治乱之本原，王政之

大纲，中声之所止也。”他把《诗经》的意义与治乱、
王政紧密相联，认为《诗经》既是学术的，更是经世

致用的，“岂崎岖训辞鸟兽虫鱼草木之名，拘拘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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屑，而得尽之哉”。 郝经又在《辨微论·经史》中

说，六经皆史，“《诗》，史之政也”；又在《一王雅

序》中说：“六经具述王道”，“王者之迹备乎《诗》，
而废兴之端明”，圣人删定后创法立制，“而王道尽

矣”。 这些论述都体现了他对于《诗经》王道精神

的思考。 他的《五经论·诗》论及“致治之君”如何

通过《诗》来“观乎人情”。 他说对于民间“妇寺之

言”，“史书之，瞽歌之，巡狩而采之，朝贡而陈之，太
师声之，君人者俨然而坐听之”：

　 　 闻其安乐之音，循己而省之曰：“吾何德何

修，而臻此欤？”乃兢业祗惧，德日益加修，行日

益加检，洁齐粢盛，作为乐歌，荐之郊庙，曰：
“兹先王之致也。”其闻怨以怒哀以思之音也，
矍然而起，愀然而变，循己而省之，曰：“予得罪

于天下矣，予负责于后世矣，予其遘天之诛矣？
前言往行，何者之愆？ 礼乐刑政，何者之紊？”
惴惴乎蹈深渊也，愬愬乎履虎尾也。 德日益修，
行日益检，以销神人之怒，犹可及也。

《诗》之施于王政，就是为了使君王兢业祗惧、
修德检行。 最后他得出结论说：“至矣哉！ 《诗》之

于王政如是之切也，于人之情如是之通也，于治乱如

是之较且明也。 故有国君人者，不可以不读《诗》。”
这是郝经为元朝统治者讲论《诗经》与治国之间关

系的重要文本，既是对《诗经》可以作为“王政大纲”
的释读，又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至元八年（１２７１），许衡任国子祭酒，以教育的

方式向蒙古子弟和汉人后学传播中原传统文化。 他

在《大学直解》 《中庸直解》中，对《大学》 《中庸》所
引《诗经》语句的解读，大多关乎治国理政，体现出

鲜明的“王道”精神。 如以下几条：
　 　 《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是

《大雅·文王篇》。 ……周家自从后稷开国以

来，邦国虽旧，及至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方
才受天命以有天下，所以说其命维新。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是

《商颂·玄鸟篇》。 ……诗人说天子所都，其地

千里，有衣冠文物之美，四方百姓每（们）都愿

居止于内，是邦畿乃民所当止的去处。

《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诗》是

《小雅·南山有台篇》。 ……曾子引《诗》说，可
嘉可乐的君子在人上，是百姓每的父母。

《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

殷，峻命不易”：《诗》是《大雅·文王》。 ……
（纣）失了众人的心，遂失了天下，后来周家做

天子的当要鉴视殷家这上天的大命，保守甚难，
不可失了人心。

作为讲学教材，许衡的“直解”语言浅易明白，
然而用意极深。 综观这些讲解，无不在强调帝王要

“新其德，以及于民”，中原“有衣冠文物之美”，帝王

“不可失了人心”。 在大乱初定之后，这些讲解对于

启发引导元朝王室修身新德、爱护中原文物、爱护中

原生民、珍惜天命、借古鉴今、重视人心等，无疑有着

积极的引导作用。
３．反映现实的诗学精神

时代的震荡，多民族的融汇，使金元之际《诗

经》学在诗学领域的运用被极大地强调了。 有学者

论及这一特点时说：“虽然中国古代作为经学体系

中的《诗经》学和诗学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不可混为

一谈，但是金元时期的文士运用经学的名称赋予新

的理解，运用到诗歌创作中去，却是一个十分普遍的

现象。”这一期间，《诗经》被诗论家们反复言说，
《诗经》学中诸如“风雅”“温柔敦厚”“性情之正”等
经学命题，被作为诗学元素充分开掘，并用以指导诗

风革新。 如元好问《杨叔能小亨集引》说：“唐诗所

以绝出于《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尔矣。 何谓本？
诚是也。 ……唐人之诗，其知本乎？ 何温柔敦厚、蔼
然仁义之言之多也。”元好问提倡诗歌应体现“温
柔敦厚、蔼然仁义之言”，并认为唐诗之所以能够直

继《诗经》，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达到了这一标准。
郝经在《答冯文伯书》中对文章只求工丽而丧失了

六经之义的现象予以批驳：“文章工，语言丽，俗学

骛，而六经之义废。”刘因《叙学》中说：“学诗当以

六义为本，《三百篇》其至者也。”，这是经学与文

学最为深度的结合。
此类观点在元初文学中较为多见，如许衡的弟

子姚燧在“诗可兴可怨”的基础上提出：“今之诗，虽
不得方《三百篇》，可考以知国风与王政之小大，要
亦繇于吟咏性情，有关美恶风刺而发，非徒作也。”

同一时期的卢挚也说：“大凡作诗须用《三百篇》与
《离骚》，言不关于世教，义不存于比兴，诗亦徒

作。”作诗要有关世教并且义存比兴，这正是“诗
六义”的重要内涵。 而这一特点在诗学领域被反复

强调，与元初文士希望诗歌关注现实的心理有极大

关系。 此外，对《诗经》经义的理解和对“王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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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倡，也影响到元初的诗歌选本。 被拘真州期间，
郝经编《一王雅》诗歌选集，就把“关国体，系治乱，
本废兴”“抑扬刺美，反复讽咏”作为选诗的标准，目
的就是“期于大一统，明王道，补缉前贤之所未及

者”。 以此为标准，他选诗甚至“不计其工拙”。

四、结语

从贞祐元年（１２１３）冬蒙古军队三路入侵开始，
中原陷入战乱几十年，大批士人死亡，典籍文物等实

体文化形态毁灭散亡，维系社会文明秩序的纪纲礼

乐制度基本丧失。 金亡后，一批士人以道自任，传承

斯文，并积极吸收南宋儒学，使金代百年学术得以保

存并生发出新的活力。 入元后，在使蒙元统治者接

受儒学、恢复儒家地位的漫长过程中，《诗经》学的

作用不容忽视。 考察这一时期《诗经》学的接受传

播及其多重价值，可以有效补充《诗经》学界对这一

段研究的缺失，对于加强《诗经》学研究的薄弱环

节、构建相对完整的《诗经》学史研究体系具有重要

意义。

注释

①⑥⑧〔元〕郝经著，张进德、田同旭校笺：
《郝经集编年校笺》，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７８２、９０９、７８３、７２０、
６３２、７８２、５４２、７８２、５２０、７２０、５００、６３５、７２０ 页。 ②崔志博：《元代〈诗
经〉学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３０８—３１２ 页。 ③裴兴荣：《金
代科举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５５—１５７ 页。 ④
⑤⑦〔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１９９９ 年，第 ２２、２２９４、２０９９ 页。
⑨〔元〕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中华书

局，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０８、１１４９、１０２３ 页。 ⑩〔元〕苏天爵著，姚景安校点：
《元名臣事略》，中华书局，１９９６ 年，第 ２７１ 页。 〔元〕李

治著，刘德权点校：《敬斋古今黈》，中华书局，１９９５ 年，第 ５、５２、５２、
５３、５３、３ 页。 相关剧作较多，如《杜蕊娘智赏金线池》中的韩辅臣、
《都孔目风雨还牢末》中的李荣祖、《救孝子贤母不认尸》中的杨兴

祖、《谢金莲诗酒红梨花》中的刘辅、《临江驿潇湘秋夜雨》中的崔通

等。 徐征等主编：《全元曲》第一册，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第
３６６ 页。 〔汉〕毛亨注，〔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
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第 ２８９、１２、
５７２、９１１、３６６ 页。 徐征等主编：《全元曲》第四册，河北教育出版

社，１９９８ 年，第 ２５４５ 页。 夏传才：《孔子和诗经》，《名家品诗经》，
中国华侨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６８ 页。 刘毓庆：《〈诗〉的编定及其文

化使命》，《文史哲》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 赵兴勤：《元遗山的创作主张

与“夫子删诗”公案》，《元遗山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８６—１８７ 页。 〔元〕王恽著，杨亮、钟彦飞点校：《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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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家园、航道与海疆意识：南海诗的特色流变及文化意蕴∗

刘 思 文

摘　 要：南海一直是我国交通、贸易和军事的重要通道。 历朝历代关涉南海的诗作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在
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自汉至唐，南海作为家园、航道、港口、海疆入诗，出现了一系列与南海相关的

专题诗作，奠定了南海诗创作的基础。 宋元诗坛开启关注中国大陆与南海及其周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写

作传统，南海诗成为歌颂国家强大的文学范本，并被赋予国家统一的象征意涵。 明清时期，动荡的国内环境和严峻

的国际形势，促使海洋政策日趋保守，南海诗呈现忧患海疆安全与捍卫领海主权并存的新形态。 历朝历代的南海

诗不仅反映了中国人探索海洋、谋求幸福生活的艰辛过程，同时也展现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气质，对于强化

国家海疆意识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南海诗；流变；文化意蕴；海疆意识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６－０１４７－０８

　 　 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生产、生活的家园，历
朝历代都被纳入中国管辖治理范围。 南海及其诸岛

自古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一历史事实还可以从历

朝历代诗歌中得到证实。 据今人编选的南海诗文集

统计，西汉至清末题咏南海的诗作近 ４５０ 首①。 当

然，这些仅是内容与南海密切相关的诗作数量。 若

考虑那些部分诗句提及南海的诗作，南海诗的数量

将更多。 目前学界对南海诗文的研究多关注南海历

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交通、建筑等方面，文化

方面则鲜有涉及。 笔者在充分借鉴与利用已有文献

资料的基础上，尝试梳理历朝历代南海诗创作情况

与特色流变，揭示南海诗的学术价值与文化意蕴。
考虑南海地域时空的特殊性与历朝历代南海诗

的复杂性，在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对文章的研究对

象和范围做一简要说明。 本文主要选取以古代南海

地域及其沿线国家与中国大陆密切相关的人类活动

为表现主题的诗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又以整体关涉

南海、反映南海及其诸岛周边国家的历史、地理、政
治、经济、交通、风土等诗作为重点，同时也关注那些

局部书写南海及沿线人们生产活动的典型作品，尽
量使研究内容能够反映历朝历代南海诗之概貌。

一、自汉至唐：系列题咏与题材初具

南海是古中华文明传播的前沿地带，也是中西

方文化交流汇聚之地。 早在先秦时期，国家就设立

了渔官与舟牧，专管渔盐和海船，经南海向外的通道

初步成型。 秦汉时，军队中正式设置楼船水军，开辟

了从徐闻出发的海上贸易新航线。 魏晋以后，广州

成为南海贸易的起点。 隋唐时期，为了补充陆路贸

易之不足，朝廷重视开拓海路贸易，在沿海港口设立

市舶司，吸引海外商人来华贸易，广州又跃升为第一

大港口。 从汉到唐，中国大陆与南海及其沿线国家

间的交流活动成为诗文题咏的素材，出现了一系列

相关的诗作，形成相对独立的题材门类，奠定了南海

诗创作的基础。
１．家园·神灵

人类的活动离不开海洋。 南海及其诸岛作为中

国人自古生活的家园， 自然成为诗人早期吟咏的对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１－２９
∗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入黔学者程恩泽与清中晚期考据学群体研究”（２０ＧＺＺＤ４７）。
作者简介：刘思文，男，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贵阳　 ５５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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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南海航线最早的始发港是徐闻。 汉代民谚“徐
闻谚”：“欲拔贫，诣徐闻。”②如果想脱贫致富，就到

徐闻，足见当时港口之繁盛。 特别是汉代鼎盛时期，
这种繁盛吸引了南海地区及周边国家臣民的到来。
汉代扬雄《交州箴》记载：“稍稍受羁，遂臻黄支。 牵

来其犀，航海三万。”③西汉置交州刺史部，下辖南

海、合浦、交趾等七郡，是南海航道的第一站。 晋王

叔之《拟古诗》：“客从北方来，言欲到交趾。 远行无

他货，惟有风皇子。 百金我不欲，千金难为市。”④魏

晋至唐代，人们在南海地区的活动更加频繁，诗作中

开始提及以采珠、捕鱼为生的海人。 如唐代王建

《海人谣》：“海人无家海里住，采珠役象为岁赋。”⑤

元稹《采珠行》：“海波无底珠沉海，采珠之人判死

采。”⑥《送岭南崔侍御》：“黄家贼用镩刀利，白水郎

行旱地稀。”⑦秦汉时，称水上居民为“鲛人”，隋唐

时改称“白水郎”。 他们以海为家，终年生活在海

上。 这些诗作提供了南海作为古人家园的生动场

景，也反映出南海早期的航贸情况。
与此同时，与人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南海也

成为古人建祠祭祀的对象。 隋文帝曾下诏于南海镇

建立南海神庙。 唐代不断提升南海庙祭祀规格，以
祈求神灵庇护。 韩愈有《海南神庙碑》：“册尊南海

神为广利王。 祝号祭式，与次俱升，因其故庙，易而

新之，在今广州治之东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黄
木之湾。”⑧如果说唐代张籍《蛮中》中的“玉环穿耳

谁家女，自抱琵琶迎海神”⑨、元稹《采珠行》中的

“年年采珠珠避人，今年采珠由海神”⑩和高骈《南
海神祠》中的“此日征南将，安然渡万艘”带有个

体崇祀色彩，那么白居易《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中
的“牙樯迎海舶，铜鼓赛江神”则反映出祭祀南海

神已成为一种民俗活动。 李群玉《凉公从叔春祭广

利王庙》中的“龙骧伐鼓下长川，直济云涛古庙前。
海客敛威惊火旆，天吴收浪避楼船。 阴灵迥作南溟

主，祀典高齐五岳肩。 从此华夷封域静，潜熏玉烛奉

尧年”，则通过描写祭祀海神之盛况，表达出南海

在古人心中的至高地位。
２．航道·旅程

秦汉时期，从广东徐闻、番禺、广州等港口经南

海到东南亚地区的航线逐步打通。 但受制于造船技

术和航海知识，这一时期航道范围主要集中在海南

岛西南、中南半岛以东的海域。 唐诗中的南海常常

是航道、旅程或驿站的象征，展现了古人航旅生活的

风貌。 这些诗中，既有描述海路艰辛的作品，如张说

《入海·其一》“乘桴入南海，海旷不可临”和杜荀

鹤《送人南游》“凡游南国者，未有不蹉跎。 到海路

难尽，挂帆人更多”等，也有歌颂凿山开海道的作

品，如裴铏《天威径新凿海派碑铭》“泄海成派，泛舟

不窄。 溟涨坦夷，得饷我师。 天道开泰，神威秉

持”，还有描绘南海通航环境的作品，如熊孺登

《寄安南马中丞》 “蕃客不须愁海路，波神今伏马将

军”、郑愚 《泛石岐海》 “台山初罢雾，岐海正分

流”。 这些诗作虽然不多，却可以说明即使在航海

条件差的汉唐时期，亦未能阻止人们探索南海的

脚步。
南海航道的拓展，扩大了人们活动的范围。 古

人常因羁旅行役、赴任游历、访仙弘法，经南海航道

到中南半岛南越、交趾、交州、安南等地，这里也是中

国海上通往天竺的必经之地。 诗作对南海的书写也

随着人们的旅行路线而延展，唐诗中涌现了一批反

映南海行旅的作品。 从行客身份来看，这些南海诗

又可分为官员、文士、僧人三大类。 官员类诗文书写

的多是南海市舶贸易，如皮日休《吴中言怀寄南海

二同年》“铜鼓夜敲溪上月，布帆晴照海边霞”、陆
龟蒙《奉和袭美吴中言怀寄南海二同年》“城连虎踞

山图丽，路入龙编海舶遥”等；而文士、僧人类作品

既有表达送友离别的感伤之情，如杨衡《送王秀才

往安南》“君为蹈海客，客路谁谙悉”、陈光《送人

游交趾》“人间无别业，海外访知音”、翁承赞《送
人归觐南海》“舶经秋海见，角向晚城闻”等，也有

寄寓风尘客子旅思的作品，如杜审言《旅寓安南》
“故乡逾万里，客思倍从来”、杨巨源《供奉定法师

归安南》“心到长安陌，交州后夜钟”、贾岛《送安

南惟鉴法师》“南海几回过，旧山临老归”和《送黄

知新归安南》 “地远路穿海，春归冬到家”、李洞

《送僧游南海》“春往海南边，秋闻半路蝉”等。
３．港口·商贸

南海航道的拓展延伸，带动了周边港口贸易的

发展。 汉唐时期，东南亚各国使臣或海商常由南海

入华，带来各种商品、人员和物资，吸引了旅居港口

的诗人的关注。 珍珠、水晶、珊瑚、琉璃、翡翠、香料、
象牙等商品不断在南海诗中提及。 与汉魏六朝相

比，唐诗中的这类描写已相当丰富。
一方面，海路入华的商品品种多、数量大，南海

对外贸易发达，这些在南海诗中得到充分展现。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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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应物《咏水晶》“映物随颜色，含空无表里”、《咏
珊瑚》“绛树无花叶，非石亦非琼”、《咏琉璃》 “有
色同寒冰，无物隔纤尘” 和王建《送郑权尚书南

海》“戍头龙脑铺，关口象牙堆” 等歌咏水晶、珊
瑚、琉璃、香料、象牙等货品之作；也有张籍《昆仑

儿》“昆仑家住海中州，蛮客将来汉地游”、施肩吾

《岛夷行》 “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
杜荀鹤《赠友人罢举赴交趾辟命》 “舶载海奴环硾

耳，象驼蛮女彩缠身”等，反映早期奴隶贸易之作；
还有张祜《送徐彦夫南迁》 “月上行虚市，风回望舶

船”、周繇《望海》“半浸中华岸，旁通异域船”等

概述海贸活动之作。 这些诗作让我们看到了南海沿

线港口商贸繁荣之景象。
另一方面，港口商贸的发展为诗人提供了观察

社会的窗口，沿线港口城市治理状况也成为南海诗

书写的重要内容。 如杜甫《自平》表达了对政治动

乱可能影响南海商贸发展的担忧：“自平宫中吕太

一，收珠南海千余日。 近供生犀翡翠稀，复恐征戍干

戈密。”岑参《送张子尉南海》在朋友即将就任南

海县尉时进行告诫：“此乡多宝玉，慎勿厌清贫。”

韩愈《送郑尚书赴南海》“风静鶢鶋去，官廉蚌蛤回。
货通师子国，乐奏武王台”与皮日休《送李明府之

任海南》“五羊城在蜃楼边，墨绶垂腰正少年。 山静

不应闻屈鸟，草深从使翳贪泉”等，称赞廉官治下

的南海商贸氛围。 诗作中表达出的忧、诫、赞，从侧

面反映出唐代对南海贸易的重视。
４．海疆·贡赐

自秦以来，南海及其诸岛与中国大陆一直是密

不可分的整体。 汉唐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

优势，稳居东南亚、南亚国际关系核心位置，吸引了

中南半岛、南洋、印度次大陆国家从南海入华进贡，
以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 这种朝贡关系是一种相对

稳定的政治交往形式。 言及朝贡方的诗作，往往散

发出一种国家自豪感，显示出汉唐对南海诸国之威

服。 其中既有沈佺期《度安海入龙编》 “越人遥捧

翟，汉将下看鸢”、韦应物《送冯著受李广州署为

录事》“百国共臻凑，珍奇献京师”等介绍进贡物

品之作，也有如刘长卿《送韦赞善使岭南》 “岁贡随

重译，年芳遍四时”描述进贡使臣之作，还有刘禹

锡《南海马大夫远示著述，兼酬拙诗，辄著微诚再有

长句，时蔡戎未弭，故见于篇末》“连天浪静长鲸息，
映日帆多宝舶来”、贯休《送友人之岭外》“金柱根

应动，风雷舶欲来”等描写进贡船舶之作。
当然，朝贡关系也是一种双向关系。 汉唐诗作

中也有一些书写赏赐方的诗作，但由于贡赐双方的

国力和地位有很大差距，书写赏赐方的诗作大都以

歌颂统治者的恩德为主。 例如，汉代扬雄《交州箴》
“大汉受命，中国兼该。 南海之宇，圣武是恢”颂

扬当世统治者之恩泽，唐代王若岩《试越裳贡白雉》
“作瑞兴周后，登歌美汉皇。 朝天资孝理，惠化且无

疆”、张乔《送朴充侍御归海东》 “惊波时失侣，举
火夜相招。 来往寻遗事，秦皇有断桥”则借古帝王

之行事称赞现世君王之圣德。 这些诗作在称颂的同

时，又洋溢着一种自豪感，体现出诗人内心的一种优

越感，反映出国家的富庶与强大。 如权德舆《送安

南裴都护》“怀来通此户，长养洽南熏”和元稹《和
乐天送 客 游 岭 南 二 十 韵 》 “ 冠 冕 中 华 客， 梯 航

异域臣”。
综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从汉早期民谚“徐闻

谚”、扬雄《交州箴》开始，就已出现关涉南海的相关

诗作。 魏晋至隋，朝代更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关
注南海的诗作较少，吴隐之《酌贪泉诗》、王叔之《拟
古诗》和颜延之《应诏宴曲水作诗》等作品主要从一

个侧面歌咏南海。 入唐后，沈佺期以其《度安海入

龙编》开启了多维题咏南海的创作形式，全诗虽发

端于具体的渡海经历，但并未局限于此，而是追本溯

源，上溯至秦末赵佗建南越国、西汉设二郡辖南海、
东汉马援渡海征交趾、越人入华贡白雉等，成为较早

歌咏南海之名篇。 由此，真正意义上的“南海诗”出
现了。 那种认为“明清两代，南海诗才续续出，海韵

渔歌获嘉名”的观点，显然不符合事实。 之后，张
说《入海》、刘言史《送婆罗门归本国》、熊孺登《寄安

南马中丞》等均属此类作品。
至中晚唐，贯休的《南海晚望》不仅书写了南海

辽阔凶险的自然风光，还描摹了海上舟楫如鲫的繁

忙景象，并歌颂了统治者以德治南海之策，全面赋咏

了南海自然环境与生产生活形态，堪称南海诗之杰

构。 可见，“南海诗”作为一个专门的题材门类应不

早于唐中期。 唐末之后，出现一系列以南海及其沿

线地区人类活动为主题的诗作，它们已成为一类专

门的题咏诗。 唐代以后的南海诗题材表现、诗体运

用、书写角度等可能更丰富，但大体都在先唐南海诗

所开拓的范围内。 因此，从汉至唐奠定了南海诗创

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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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元时期：多元交流与大国气象

伴随造船与航海技术的成熟，宋元时期商船远

航能力不断增强，形成了从南海经东海向黄海、渤海

延伸的海上交通线。 朝廷为增加财政税收，鼓励发

展海上贸易，进一步完善了市舶管理制度，改称提举

市舶司，增设明州、泉州市舶司，南海贸易进入鼎盛

时期。 这一时期的南海诗创作较汉唐有了明显进

步。 诗坛开启了关注中国大陆与南海及其周边国家

间交流的写作传统，南海诗成为歌颂国家强大的文

学范本。
首先，从诗作所涉范围来说，宋元时期的南海诗

全面反映了南海航道拓展、中外交流深入和经贸往

来频繁的实况，以及南海贸易带来的经济效益。
宋元时期，海上交通的改善，促进了区域人员流

动。 南海港口作为了解城市文化的窗口，其观海、祭
海名胜成为来往诗人吟咏的对象。 苏轼《浴日亭》
“坐看旸谷浮金晕，遥想钱塘涌雪山”、杨万里《南
海东庙浴日亭》 “日从若木梢头转，潮到占城国里

回”、方信儒《浴日亭》 “亭倚蓬莱几许高，下临无

地有惊涛”对广州珠江口的古浴日亭海景进行了

描述。 而苏轼《伏波将军庙碑铭》 “自此而南洗汝

胸，抚循民夷必清通”、杨万里《题南海东庙》 “南
来若不到东庙，西京未睹建章宫”、方信儒《南海

庙》“宫阙参差海上开，吐吞波浪起风雷”则主要

介绍了海外贸易重要史迹南海神庙的景况。 除此之

外，宋元诗还关注了海南古琼台、广州古越王台等观

海名胜风景地。 宋代丁谓《海》 “客槎如可泛，咫尺

是星河”和李光《琼台》“玉台孤耸出尘寰，碧瓦朱

甍缥缈间”反映出诗人对海洋的好奇。 元代许有

壬《登越台》书写了古越台视角下的磅礴海景：“黑
风鲸浪立，红气蜃楼开。”吕诚《番禺漫兴》则描写

了港口船舶穿梭的场面：“百年此地衣冠尽，五月南

风舶艑来。”

进入宋元后，中国大陆与南海周边国家间的交

流日益深入，这主要表现在使臣往来不绝、言语传译

增多、西方宗教传入、民俗融合共存四个方面。 反映

使臣往来的诗，如宋代王禹偁《送馆中王正言使交

趾》、陈刚中《交趾伪少保国相丁公文以诗饯行因次

韵》、元代王沂《送傅与砺佐使安南》等表达了对出

使海外朋友的祝愿。 描写言语传译的诗，如宋代余

靖《题庾岭三亭诗》 “城中绍祚千年圣，海外占风九

译人”、唐庚《送客之五羊》 “圆折明珠浦，旁行异

域书”、元代王尚志《暹国回使歌》“卉裳使者钱塘

客，能以朔译通南讹”阐述了传译在交流中的重要

性。 书写宗教传入的诗，如宋代郭祥正《同颍叔修

撰登蕃塔》 “礼佛诸蕃异，焚香与汉同”、陆游《占
城棕竹拄杖》 “参云气压葛陂龙，跨海来扶笠泽

翁”、元代杨学文《送海南僧》 “寺邻天竺国，钟落

海蛮船”等，记录了西方宗教传播情况。 表现民俗

融合的诗，如宋代方信儒《蕃人冢》介绍阿拉伯人在

广州建蕃冢： “目断苍茫三万里，千金虽在此生

休。”刘克庄《即事十首·其一》 “居人空巷出，去
赛海神祠”、《其二》 “东庙小儿队，南风大贾舟”、
元代贡奎《次王士容经历赋广东二十二韵》“整缔冬

亦尔，乘骄俗依然”等，展现了外商入华随俗的文

化融合。
宋元时期贸易往来频繁，除原有的番禺、广州港

外，海康、海口、泉州、福州等港口城市也加入南海始

发港和贸易港之列，促使这些城市迅速壮大，成为与

广州并列的贸易大港。 宋代张俞《广州》、陶弼《广
州》、秦观《海康书事》、刘克庄《（广州）城南》，元代

郭昂《客广州有怀》、贡奎《次王士容经历赋广东二

十二韵》 等，分别以 “巨舶通蕃国”、“外国衣装

盛”、“取具 船客”、“濒江多海物”、“朔风偏

喜过番船”、“富聚海南船”等描绘了港口贸易的

繁荣兴旺。 楼钥《送万耕道帅琼管》具有前瞻性地

指出海口的港口地位：“势须至此少休息，乘风径集

番禺东。 不然舶政不可为，两地虽远休威同。”南

海贸易的拓展，丰富了商品种类。 海外进口商品受

到人们的追捧，多次被写入诗中。 如宋代丁谓

《犀》、欧阳修《鹦鹉螺》、李纲《再赋孔雀鹦鹉》等描

写珍稀动物犀象、鹦鹉螺、孔雀、鹦鹉；程师孟《题共

乐亭》“千门日照珍珠市”、洪适《沉香浦》“炎区万

国侈奇香”，元代谢宗可《龙涎香》“瀛岛蟠龙玉吐

涎”、陈谟 《海渔公子为宋昌裔作》 “珊瑚入网

高”等，歌咏珍珠、香料、珊瑚；丘浚《赠五羊太守》
描写奴隶贸易的情况：“碧睛蛮婢头蒙布，黑面胡儿

耳带环。”

其次，从诗作表现主题来看，宋元时期的南海诗

揭示了士人面对海疆牵系经贸发展与国家形象时所

表现出的担当与情怀。
为适应与南海周边诸国交流的需要，宋元时期

在广州、明州、泉州等港口设置了专门的海上贸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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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构，它们在诗作中多有体现。 如宋代曾几《广
南韩公圭琏舶使致龙涎香三种，数珠一串赠》、洪适

《海山楼》，元代郭昂《水站亭供给海船》、潘纯《送顾

仲父赴广东市舶提举》等，分别对市舶司、海山楼、
站赤等机构作了介绍。 这些机构官员的工作牵涉大

量财物，加之他们又是朝廷形象的代表，因此其官风

一直是诗人关注的焦点。 “南宋四大名臣”之一李

光《阜通阁》谈及南海贸易时强调，要推动海贸经济

发展，就要先除去国家蛀虫：“千帆不隔云中树，万
货来从徼外舟。 富国要先除国蠹，利民须急去民

蟊。”他强调以官廉推动海外贸易发展，这也成为

此后诗作歌咏的一大主题。 如洪适《海山楼》直接

表达了官廉的重要性：“须信官廉蚌蛤回，望中山积

皆奇货。”刘克庄《兼舶》 “而今更遣兼琛节，羞写

冰衔寄故人”、李昴英《送舶使孙叔谐东归》“万宝

集登天子库，诸蛮遮润海山楼”、元代潘纯《送顾

仲父赴广东市舶提举》“合浦明珠久不还，使君风釆

动群蛮”等，则分别从官员个体和海商群体的角度

阐述了官廉的影响。
正是由于朝廷和地方的重视，宋元时期南海贸

易取得长足的发展，涌现了一批歌颂国家强大之作。
它们延续了前代此类作品的艺术风格，同时在表达

上又各有侧重。 宋诗主要书写远洋古国入贡情况。
夏竦《进和御制占城国贡师子诗表》记叙中南半岛

古国由南海入华朝贡：“懿文德以经天，靡圣风而柔

远”，刘敞《客有遗予注辇鹦鹉，素服黄冠，语音甚

清慧，此国在海西，距中州四十一万里，舟行半道，过
西王母，三年乃达番禺也》描写印度半岛古国跨越

重洋进贡鹦鹉：“素质宜姑射，黄冠即羽民。”这些

诗歌中所描写的远洋古国朝贡是四夷宾服的表现，
也是国家强大的反映。

与宋诗不同，元代作为中国疆域最大的王朝，其
关涉南海的诗歌表现的多是大一统思想。 如马臻

《题画海南入责天马图》 “九夷入贡宾来服，画出犹

能骇人目”、陈樵《海人谣》 “九译来朝万里天，北
风不动琅玕死”。 贡赋往来促进了民族交往，也有

利于国家的统一与稳定。 正如元后期诗人王尚志

《暹国回使歌》所述：“先皇在位历五载，风清孤屿无

扬波。 方今圣人沾德化，继进壤贡朝鸾和。”上述

宋元诗作中，南海被不同程度地赋予了国家统一的

象征意涵，对于推动国家意识的朦胧觉醒有重要的

文化价值和意义。

三、明清时代：海疆忧患与捍卫主权

与宋元政府鼓励对外贸易的海洋政策相比，明
清两朝整体上趋向保守。 明初，受陆权思想的影响，
朝廷虽于宁波、泉州、广州等港口设置了市舶司专管

海上贸易，并有郑和下西洋和“广州—拉丁美洲航

线”开拓等外向性交流，但伴随倭寇、海盗与西方殖

民者的不断侵扰，为保障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
统治者开始摒弃较为开放的朝贡贸易形式，采用日

趋严酷的禁海、迁海政策，并颁布《开海征税则例》
《防范夷商规定》等法规，使原本繁荣的沿海港口与

南海贸易大受影响。 与此同时，因沿海商品经济的

发展与海上贸易一体化趋势的不可阻逆，渐趋壮大

的海上民间商业力量为了经贸利益常与朝廷政策

周旋。
明清时期保守、严酷的海洋政策影响了南海及

其周边国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对诗坛也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诗坛对汉唐以来南海

诗的主旨、题材与表现手法多有承继，对南海的关注

度与创作量均有很大的提高，仅清代南海诗就有

２６０ 首，分别是汉唐、宋元南海诗总量的 ５ 倍、２ 倍

多。 同时，由于倭寇、海盗、土匪等入侵扰袭，明中后

期南海诗中开始表现忧患海疆安全与捍卫领海主权

的一面。 这是民族忧患意识与疆域主权意识并存状

态下产生的一种新特点，它赋予南海诗深刻的思想

性与现实性。 与前代的南海诗相比，明清时期的诗

作呈现出以下特色。
１．描绘的生活图景更丰富

海路交通的延伸与拓展，增进了东西方商贸往

来，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对明清经济、社会、
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些反映到诗文书写中，就
表现为文人对南海及其周边国家人们生活的描绘更

加全面细致。 除明代汪广洋《岭南杂咏》“阇婆真蜡

船收澳，知是来朝起飓风”与清代潘有度《西洋杂

咏》“祈风日日钟声急，千里梯航瞬息回”等一些

综合性书写外，还出现诸多针对某类具体活动、事物

或问题的专题题咏，大致可分为写景、记行、咏物、赠
答、颂德五大类。

写景类，如明代湛若水《游海珠寺》、伦以训《游
灵洲山》、何维柏《游五仙观》、孙勋《登粤秀山》、汤
显祖《宿浴日亭因出小浪望海》，清代黎遂球《春望

篇》、屈大均《观海》、释大汕《虎门望海》、成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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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洋台》、廖燕《九日登镇海楼》、窦光鼐《登越秀

山》、陈官《望濠镜澳》、李文藻《莲花峰观海》、林伯

桐《黄木湾观海》、何健《海岛回澜》、简嵩培《登浴日

亭再步苏韵》、郑颢若《登五层楼望海》。
记行类，如明代朱元璋《闻人岭南郊行》、张和

《送行人刘谕使满剌加》、罗颀《送下洋客》、吴宽《送
林克冲给事使暹罗》、何景明《送宗鲁使安南》、汤显

祖《看番禺人入真腊》 《香岙逢贾胡》，清代王铎《过
访道未汤先生亭上登览闻海外诸奇》、丁耀亢《同张

尚书过天主堂访西儒汤道味太常》、梁佩兰《送人入

安南》、陈恭尹《乙亥元日送石公泛海之交趾说法》、
释大汕《初抵大越国》、成鹫《送高二尹伴贡入京》、
劳之辩《同满汉榷部巡历濠镜澳》、黄任 《珠江夜

泊》、陈官《贡象行》、胡其砥《晚泊海光寺分赋》、潘
有原《海船行》、曾望颜《洋舶早发》、李宗瀛《送邹石

生之广州》。
咏物类，如明代陈登《应制赋白象》、王佐《波罗

蜜》、郭棐《波罗树》、汤显祖《香山验香所采香口

号》，清代林古度《观大西洋自鸣钟刻漏》、马之骦

《西洋火器》、岑征《素馨花》、屈大均《玻璃镜》、陈
恭尹《题西洋画》、彭孙遹《西洋琥珀酒船歌》、徐乾

学《西洋镜箱》、王士禛《荷兰四马》、宋荦《大食索耳

茶杯》《番菊》 《洋山茶》、田雯《贡狮子应制》、汪森

《香槎歌》、吴暻《水匮歌》、蕴端《西洋四境诗》、汪
后来《火浣布》、马振垣《红毛酒歌》、罗天尺《大龙

篇》《观贡鸡歌》、陶元藻《西洋镜屏》、蒋士铨《泰西

画》、阮元《同人分咏远物得红毛时辰表》、许宗彦

《鼻烟》、陈初田《咏鼻烟》。
赠答类，如明代高启《谢友人惠兜罗被歌》、王

恭《海上仙槎赠丘二之儋州长史》、杨一清《赠林黄

门》、李日华《赠利玛窦》、韩上桂《广州行呈方伯胡

公》，清代法海《拟南海神答查悔馀先生谒庙诗》、汪
后来《答日南国王鄚君见寄》、冯敏昌《镇海楼示季

子作》。
颂德类，如明代朱元璋《念以宁涉江海》、朱棣

《满剌加镇国山诗》、祝允明《海珠寺送黄提刑》，清
代查慎行《谒南海神庙》、杜臻《香山澳》、陈恭尹《铙
歌》、西密扬阿《妈祖阁》、王文诰《长牧庵制府带同

荷兰国贡使诣海幢寺接诏恭纪》、乐钧《岭南乐府》、
袁嘉言 《赤湾谒天后庙》、仪克中 《昔游诗效姜

白石》。
综合类，如明代汪广洋《岭南杂咏》、田汝成《广

州竹枝词》、孙蕡《广州歌》，清代尤侗《佛郎机竹枝

词》《荷兰竹枝词》 《古里竹枝词》、王士禛《广州竹

枝》、王时宪《广州竹枝》、赵侗敩《羊城竹枝词》、庄
肇奎《岭南杂咏》、陈官《澳门竹枝词》、李调元《南海

竹枝词》、张臣《竹枝词》、潘有度《西洋杂咏》、钟启

韶《澳门杂诗》。
上面所列仅是明清南海诗中的一部分，但却足

以反映南海诗在明清时期题材范围显著扩大。 与侧

重书写经贸往来和大国气象的宋元诗不同，这些诗

作侧重关注南海及其周边国家人们的日常生活，因
而诗作内容更为具体、丰富。 具体来说，一是咏物类

诗更丰富，所咏对象不仅有前代所提到的珍珠、翡
翠、水晶、珊瑚、琉璃、香料、象牙等珍稀物品，还有自

鸣钟、火器、西洋画、西洋镜箱、西洋镜屏、时辰表、琥
珀酒船、索耳茶杯、鼻烟等工艺品，说明这一时期国

内市场对海外商品需求进一步扩大。 二是人们的行

迹地更广，名胜游览地从南海庙、浴日亭、越台、琼
台，扩展至海珠寺、五仙观、镇海楼、灵洲山、越秀山、
黄木湾；贸易港口则在原有的广州、海口、泉州、福州

的基础上，增加了香山澳、澳门（“濠镜澳”）和虎门，
反映出港口经济更加活跃。 如李调元《南海竹枝词

十首·其二》：“自是繁华地不同，鱼鳞万户海城

中。”《其十三》：“奇珍大半出西洋，番舶归时亦置

装。”这些诗作从侧面反映出南海航道延伸与朝贡

贸易发展对中国沿海及内陆百姓生活的影响。
２．反映社会题材更深刻

明清时期，朝廷推行的严酷的禁海、迁海政策，
打破了渔民“以海为田”的传统，切断了滨海居民赖

以谋生的途径，激发了渔民、海商与官府之间的矛

盾。 在这种大背景下，南海诗描写的内容逐渐由书

写对外贸易与交流转向描写南海民生疾苦、关注海

上贸易中普通商人和百姓的命运。 这对较少关注普

通商人与百姓的前代南海诗而言，是很好的补充与

发展。 这些诗作不仅表达出对底层百姓的同情，同
时也揭露出海疆官吏横行不法，致使弱势群体利益

受损的状况。 如明代黎民表在诗歌中控诉官员蛮横

抢掠海船、杀害商人的现象：“红旗五丈画蚩尤，海
艚掠尽行商死。 庙堂肉食运权谋，刀尺纷纷搔狱

市。”肆意掠夺使南海贸易受到沉重打击，并直接

导致“农夫夙夜忧不饱”、“昔日十家空九室”，
凸显“只有萁豆相熬煎”的社会矛盾，揭示出“四
方郡国皆太平，唯有粤南多战争”的真相，深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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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疾苦的主题表达。 还有诗作直接揭露出官员纵

容下的特殊矛盾。 如明代李东阳《送罗大理大常擢

广东佥宪》“即看万里澄清地，野虎城豺浪作群”、
孙勋《登粤秀山》 “淳朴旧怜吾土胜，未堪群盗日纵

横”、清代陈王猷《泊广州城下作》“力竭东南难总

货，饥驱盗贼漫丛奸”等揭示了海盗袭民乱象。 有

的诗作强调要重视海疆百姓安全，如法海《拟南海

神答查悔馀先生谒庙诗》：“盐法榷法不可问，山盗

洋盗 争 强 梁。 职 守 一 方 司 民 命， 安 敢 坐 视 苍

生殃。”

３．表现主题思想更突出

入清后，以英国、葡萄牙、西班牙为代表的西方

列强，为打开海外市场，扩大商品贸易量，加大了对

南海地区的经济掠夺，贻害无穷的鸦片也随之输入

中国。 因此，抵制西方列强的掠夺与入侵，成为这一

时期朝廷的一项重要任务。 尽管此前南海诗中也有

反映倭寇、海盗、土匪侵扰海疆之事，但其数量与影

响远不及清代。 清代的南海诗真正达到对西方列强

行为的见微知著与预先警示，体现了诗人的忧患意

识与疆域主权意识。 清初爱国诗人屈大均察觉到澳

门租居者佛郎机的野心，在《澳门》一诗中提醒朝廷

“外国频挑衅，西洋久伏戎”和“筑城形势固，全粤

有余忧”。 后来，他又在《白鹅潭眺望》 《廉州杂

诗》中提醒朝廷要守住海疆的重要港口：“舶口至今

蠔镜失，西洋端恐有阴谋”、“赤子兵频弄，红夷舶

恐来”。 与此类似的诗作还有程廷祚 《忧西夷

篇》、李黼平《防海》、汪仲洋《杂感》等，它们揭穿了

列强自由贸易下的谎言。 与此同时，南海诗史上未

曾出现过的警示类诗作也多了起来。 如夏之蓉《澳
门》“寄言防御使，播德作威令”、彭昭麟《澳门纪

事》“夷贪其得间，地沃必争趋”、赵翼《番舶》 “怀
柔固在绥，瑕衅亦须防”。

更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南海诗并未局限于警示

与忧患，而是较多地反映出对列强侵夺意图的理性

分析与积极应对，表达出诗人对国家主权与民族命

运的深切关注。 如罗天尺《鸦片诗呈锦州高明府》、
程恩泽《粤东杂感》、袁翼《鬼子街》、张际亮《浴日

亭》分别以“岛夷有物名鸦片”、“天生灵草阿芙

蓉”、“请君夜吸相思膏”、“毒土换黄金”指出

鸦片对人体健康和经济发展的危害。 陈春晓《夷船

来》则提醒人们认清列强输送鸦片的阴谋：“下至厮

隶工伎役，不能一日无烟吸。 人海迷茫齐溺沉，包藏

谁识夷心黑？”他认为，鸦片贸易导致“数十年来

亿万计，欲壑无穷贩成例”，必须严惩才可解除其

危害：“奸夷化外只图利，严刑乃可除浇风。 吸食者

斩罪 无 赦， 庶 几 不 堕 彼 术 中。” 道 光 十 八 年

（１８３８），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奏请朝廷查禁

鸦片：“销残海气空尘瘴，听彻潮声自雨风”，由此

拉开禁烟运动的序幕，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鸦片泛

滥的趋势。 后来，虽因各种原因禁烟未能实现林则

徐所设想的 “蛮烟一扫海如镜， 清风长此留炎

州”，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唤醒了广大民众的爱国

热情，使有识之士的国家意识更加强烈。

四、南海诗的文化意蕴

概言之，南海是我国交通、贸易和军事的重要通

道。 从先秦时期的渔官、舟牧到隋唐时期的市舶司、
提举司；从汉代南海航线始发地徐闻港到明清时期

的宁波、泉州、广州、虎门、澳门和海口等多个大海

港，南海及其诸岛一直与中国大陆紧密联系在一起。
受国内外时局影响，宋元以后的海洋政策虽然逐渐

趋于保守，但并未阻止中国大陆与南海诸岛及其周

边国家间的交流。 这些沟通与联系，可从历朝历代

与南海相关的诗作中找到根据。 历代南海诗记载了

中华民族的海疆经略进程，是一份极为珍贵的文化

遗产。
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捍卫国家领海主权是南

海诗的两个显著特征，这类诗歌的文化意蕴也主要

体现在这两个维度。 第一，历朝历代诗作将南海书

写为生活家园、海上航道、贸易港口、海疆屏障，彰显

出南海在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文化交流中的

重要作用，表达出古人对南海的依赖与钟爱。 其中，
宋元诗中反映中国大陆与南海及其周边国家交流的

作品已成为书写海洋文化交流的文学范本，为后世

广为流传，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对现当代海洋

诗仍有积极影响。 第二，历朝历代南海诗均记载了

中国对南海及其周边地区的管辖情况，都有反映南

海古国入华朝贡的内容，说明中国历朝历代都非常

重视对南海的管理。 当倭寇、海盗、土匪与西方列强

袭扰南海时，有识之士均奋力抵抗，以保护海疆百姓

生命财产安全，体现了他们捍卫国家领海主权的决

心与意志，客观上构成了国家领海、主权和安全的史

书式书写，取得了突出的文学成就。
南海是中国通往外界的重要海上通道，它在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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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历代交通运输与中外交流中均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 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情况实际上也是

中华民族发展过程的一种缩影和体现。 由此，历朝

历代的南海诗记录了中国人民开拓南海航道、发展

海洋经济、加强地区交流、捍卫领海主权的具体情

况，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人探索海洋、谋求幸

福生活的艰辛过程，同时也展现出中华民族不屈不

挠的精神气质。
“南海是中国最大海域，是中国最早、最直接、

最广泛通向世界的海域，所以，中国南海文化是中国

海洋文化的突出典型代表。”但是，与古代边塞诗

相比，以南海诗为代表的南海文学研究“并没有形

成与其他类型文学研究一样重要的影响力”。 南

海诗中隐括的文学文化是了解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

窗口，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学术价值，值得

我们不断发掘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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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中 国 美 学 精 神 简 论

陈 望 衡

摘　 要：中国美学精神既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结晶，又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原动力。 中国美学精神具有

本体性、主体性和主导性三个要素。 它以中华民族的哲学为灵魂，以中华民族的审美为身体，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

自己的审美传统。 中国美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美善相乐，教娱统一；二是天人合一，巧夺天工；三是夷

夏一家，海纳创新；四是中和之道，臻于化境；五是家国情怀，至美大公。
关键词：美善相乐；天人合一；夷夏一家；中和之道；家国情怀

中图分类号：Ｂ８３－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６－０１５５－０６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

己的美学精神，这种精神既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

的结晶，又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原动力。 中华

民族与中国具有同一性，中华民族的美学精神也是

中国的美学精神。 中国美学精神具有本体性、主体

性与主导性三个要素。 它以中华民族的哲学为灵

魂，以中华民族的审美为身体，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

审美传统，成为民族的审美理想，民族审美的指导，
民族艺术开拓创新的动力，融入国民的价值取向、国
家的意识形态。 中国美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

方面。

一、美善相乐，教娱统一

中国古代意识形态以儒家为主体，儒家重教化，
教化主要分为道德教化和政治教化。 教化与审美统

一的理论始于西周，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是“诗教”说。 西周建立国家的采诗制度，采

诗的目的，是试图通过诗歌了解民俗民情，以便于采

取合适的措施治理国家。 在此背景下产生了中国第

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孔子是《诗经》最早的整理

者与研究者，他提出诗有“兴、观、群、怨”四种社会

功能。 兴，指抒情，其中包含审美因素；观，指观看，

既为认识，又包含审美因素；群，指和同人心；怨，指
批评统治者及社会不良现象。 这四种功能已包含教

化与审美统一的理念。
孔子的“诗教”说在汉代导生出“风教”说。 《毛

诗序》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

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毛诗序》的“风教”说，
一直贯穿下来，直至中国封建社会结束。 “风”在中

国美学中内涵丰富。 在《诗经》中，它指民歌，“郑
风”即郑国民歌；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风”与

“骨”组成对立概念，“风”含有情感的意义。 “风

教”本质上是情教，是善与美的统一。
二是“礼乐治国”说。 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

乐，确立礼乐治国的国策。 礼指国家制度、行政法规

等；乐，是音乐、诗歌、舞蹈的统一体。 礼、乐作为治

理国家的两种手段，其功能不同，用荀子的话来说，
就是“礼别异，乐统同”。 “别异”体现的是等级与待

遇的区分，“统同”的是人情与人心。 礼在善，乐在

美。 礼乐治国，既强调礼乐一统，又尊重礼乐各异。
荀子在论述“礼”与“乐”的关系时，有一个经典

性的论述：“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
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美善相乐。 故曰： 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４－１７
作者简介：陈望衡，男，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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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乐也。”这里包含三个要点：第一，“乐”与“礼”有
共同的使命：培育美好的个人———“耳目聪明，血气

和平”；构建美好的社会———“移风易俗，天下皆

宁”。 第二，“乐”重在培育人的心志，“礼”重在规范

人的行为。 第三，“乐”与“礼”的统一即美与善的统

一。 美善统一的特质是相向而成，以“乐”（ ｌｅ）为归

结。 乐（ｙｕｅ）作为艺术，其基础功能为感性的娱乐，
善的本质是理性的意志。 在美、善相向而行的过程

中，感性的娱乐与理性的意志实现了统一，升华为审

美的快乐。 美与善的统一，统一在审美快乐上，故
“乐者，乐也”。

由周公建立的礼乐治国制度是传统社会中国的

基本国策，集中体现为教化与审美的统一。 这一国

策在中国三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从未改变，对于当

代社会仍有着深远的影响。
教化与娱乐的统一在唐代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

度。 初唐文化建设上的一件大事，就是确立国家的

雅乐体系。 雅乐无疑是教化与审美相统一的音乐体

系。 当时遇到一件有争议的事情：如何处理陈朝留

下来的《玉树后庭花》。 御史大夫杜淹根据儒家的

音乐观点，认为“亡国之音哀以思”，《玉树后庭花》
属于这样的作品，不应纳入雅乐体系。 而唐太宗认

为，“古者圣人沿情以作乐，国之兴衰，未必由此”，
《玉树后庭花》与陈朝的灭亡没有关系，它不是亡国

之音。 尚书右丞相魏征赞成唐太宗的观点，认为

“乐在人和，不在音也”。
《玉树后庭花》为清乐，系南朝旧乐，这类音乐

多为娱乐类的乐舞。 由于唐太宗认为国之兴衰与音

乐无关，因此大量的清乐保存下来。 唐太宗为所谓

的亡国之音《玉树后庭花》平反，实际上重申了荀子

的“乐者，乐也”的观点，体现出对音乐娱乐功能的

重视。 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美学问题，那就是政治

以及伦理与艺术的关系问题。
儒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偏颇，主要在过于强调伦

理与政治对艺术的主导作用。 艺术与伦理、政治有

关，但它具有自己独立的品位，并不等同于伦理与政

治。 艺术的功能是多元的，其基础功能是娱乐。 虽

然娱乐是艺术最基本的功能，但当艺术的内容融入

真、善之后，低层次的娱乐就升华为高品位的娱

乐———审美娱乐，即荀子所说“乐者，乐也”的“乐”。
艺术作为人类审美的高级方式，一方面，其自身

功能是教化与娱乐的统一，这种统一体现为善和美

的统一；另一方面，它与伦理、政治的关系，也是美与

善的关系。 艺术与伦理、政治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

的，但也不一定要融会为一，而是互相配合，共同为

人服务，为社会服务。 中国历史上人们在对待艺术

的功能问题时，不断地有着两种倾向，或过于看重教

化而忽视娱乐，或过于看重娱乐而忽视教化，因而也

总是在不断地纠偏，但总的趋向一直是美善相乐，教
娱统一。

二、天人合一，巧夺天工

中国文化源头主要是儒道两家，儒家讲文明，道
家讲自然。 这两家既对立又统一。

《周易》为儒家“五经”之首，其《彖传》论贲卦

曰：“（刚柔相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观乎

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为自然

现象，人文为社会现象。 人文是人的作为，它的精华

是文明。 文明在儒家思想中集中体现为礼乐。 孔子

说“文之礼乐，亦可以成人矣”，按照这一思路，“文
之以礼乐”，亦可以治国矣。

老子提出“道法自然”说，“自然”在老子那里主

要指自然之道，自然之道即自然而然，自然而然即本

性。 “道法自然”实为道法本性。 按照老子的这一

观点，我们可以推导出真在本性，善在本性，美亦在

本性。
庄子既坚持又发展了老子的“道法自然”说。

他认为，自然指本性，本性的解放，称为天放。 但同

时，他又将自然看成自然界，说“天地有大美”。 这

样一来，庄子不仅认为美在天放，而且美在“天地”
（自然界）。 以声音为例，他认为最美的声音是

“天籁”。
文明与自然的整合在汉代就开始了。 汉代的大

儒者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思想，他认为，“为人者

天也”，“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

也。 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
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

化天之寒暑”。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哲学，为自然与

文明的统一提供了理论基础。 魏晋玄学以自然之道

整合儒家的人文之道，推动文明与自然的整合。 这

次整合的特点，是以自然之道为本，以人文之道为

用。 宋明理学实现了文明与自然的最高整合。 程颐

指出：“天者，理也。 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朱

熹说：“天地之间，理一而已。”这次整合的特点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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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明看成自然之道的产物，而是将文明提升到自

然之道的高度，于是文明之道就成为自然之道。 不

仅文明之道成为自然之道，而且文明成为自然的灵

魂。 代表性的观点就是宋朝理学家张载所说的“为
天地立心”。

自董仲舒开始的天人合一观，对中国美学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
一是如何看待人的生命。 苏轼从董仲舒那里获

得启发，但他不是简单地认同人是天化成的，而是将

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生命看成一个整体。 在《前赤壁

赋》中，面对着朋友感长江之无穷而人生之须臾的

悲伤，他安慰道：“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

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而又何羡乎？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

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
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
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之共适。”在苏轼看来，
天人关系有一个如何“观”的问题。 如果将天与人

对立起来，那么天地确实是无穷的，而人生的确是短

暂的；但如果将天与人看成一体，那么天地无尽，人
也无尽。 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悲伤的呢？ 自然物

虽各有主，但自然美是可以共适即共赏的。
二是如何看待自然的生命。 北宋大画家郭熙在

《林泉高致》中曾用人来比拟山：“春山淡冶而如笑，
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

睡。”这一观点，简直就是董仲舒的“为人者天也”倒
过来说。

三是如何看待艺术的生命。 艺术是人的作品，
是人的生命的展现，但因为天人合一，艺术也是天的

作品。 人在创作艺术时，如何实现天人合一，涉及自

然与文明的统一。 中国美学的精神是：天为人则，人
创新天、巧夺天工。

清代画家石涛说：“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
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这句话分为两个

层次：“予脱胎于山川”，天为人则，人来自天；“山川

脱胎于予”，人创新天，天化为人，最后产生的画作

是“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 明代园艺大师计成

将天与人的这种关系，精确地概括为“虽由人作，宛
自天开”。 在艺术创作中，艺术家在处理天人关系

时，既推崇天，又推崇人，而至为推崇的是人。 因而，
石涛在论述绘画过程中的两种“脱胎”之后，强调

“终归之于大涤也”。 艺术家的才华与创造能力是

艺术美诞生的关键，正因为如此，不是模仿论而是创

造论成为中国美学的精髓。
至此，中华民族对于美的本质获得了新的认识：

既不是天也不是人，既不是自然也不是文明，而是天

与人、自然与文明共同创造了美。 在具体表述中，也
会因情境不同而有所变化，有时为了推崇自然，就说

“与造化争妙”，以突出天为人则；有时为了推崇艺

术，则说江山如画，意味着人也可以巧夺天工。

三、夷夏一家，海纳创新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民族问题上，中国

有两个极大的优势：一是文化同源；二是海纳创新。
正是这两大优势对中国美学的性质、精神、风貌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 中华民族以华夏族为主体而融合了

诸多民族。 这种融合开始于炎黄时代，夏朝作为中

国第一个具有国家意义的政权，将这种融合提升到

国家的高度。
关于夏族的来源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源自

黄帝。 《山海经》云：“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
马是为鲧。”而鲧正是禹的父亲。 另一种说法是源

自西羌。 《新语》云：“大禹出于西羌。”《史记·六国

年表》云：“禹兴于西羌。” 《史记·匈奴列传》 云：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夏族与东夷族关系密切。 不少东夷族的能人在

夏朝做官，夏族的政权也曾一度为东夷族所取代。
由于长期在同一环境中生活，夏族与东夷族实现了

彻底的融合。 夏族与南方的苗蛮民族也有关系。 尧

舜曾派大禹去征伐三苖。 征伐三苖的积极成果之一

是促进了夏族与南方苗蛮民族的融合。
从历史记载来看，夏族是以黄帝族为主的华夏

族与戎、夷、蛮等诸多少数民族融合的产物。 商灭夏

后，夏族被迫迁徙。 徐中舒先生说：“夏商之际夏民

族一部分北迁为匈奴，一部分则南迁于江南为越。”
夏这一国家政权的建立意味着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已

经形成。 在中华民族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民族融合

也一直在进行。
周朝时期，孔子提出“夷夏之别”。 孔子轻视少

数民族政权当然是错误的，但是，他的“夷夏之别”
主要不是在血统上，而是在文化上。 当时有一种普

遍的认识：以周室为代表的中原文化是先进的。 凡

是认同中原文化的政权均为夏；不认同中原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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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则为夷。 夷、夏身份并不固定，经常发生变化，
楚国、越国、吴国均曾一度认作为“夷”。 “夷夏之

别”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打破。 一方面，北朝的

少数民族政权接受华夏文化，另一方面，南朝也逐渐

接受少数民族文化。
中国的文化融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华民族

内部各种民族文化的融会，另一种是中国文化与外

国文化的融会。 汉朝通西域，首开国门，与诸多当时

还不属于中国版图的西域国家以及印度、波斯诸国

有了商业、文化、政治上的来往。
唐代在我国历史上开放程度最高，周边的国家

几乎都与唐朝有交往。 在交往过程中，陆上与海上

两条丝绸之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通过这两条通

道，唐帝国与世界上许多有着较高文明的国家产生

商业上的联系。 在此背景下，不仅他民族的各种宗

教，如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等传入中土，而且他

民族的艺术也传播到中国。 这其中，乐舞以及与其

相连带的乐器的进入，最为突出。 龟兹的音乐特别

有名，玄奘西行取经，路过龟兹，对龟兹的音乐很有

感触，他在《大唐西域记》中说龟兹“管弦伎乐特善

诸国”。
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被称为“夷狄之乐”，

这种音乐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质朴、刚健，
充满着原始生命力。 唐帝国是通过战争打出来的，
它崇尚的精神不是轻柔曼妙的优美，而是刚健雄壮

的崇高。 “夷狄之乐”的蛮野与刚健在一定程度上

契合了唐帝国精神建设的需要。
唐代是中国最为开放的朝代，从某种程度上说，

也是中国历史上全面实现开放的朝代。 这种开放具

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 对于美学而言，这种开放促

成了以华夏民族为核心的多民族相统一的审美观念

的形成。 这一审美观念在唐代的标志性成果是《霓
裳羽衣舞》。 《霓裳羽衣舞》是唐帝国精神文化的一

面鲜艳旗帜，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一面鲜艳

旗帜。
关于《霓裳羽衣舞》的创作过程，据《碧鸡漫志》

卷三载，唐明皇梦游月宫，获得灵感，正想创作一首

乐曲，此时，西凉都督杨敬述进《婆罗门曲》。 此曲

与唐明皇拟定的声调非常吻合，于是，他以月宫所闻

为内容，以《婆罗门曲》为腔调，写成一个乐曲，是为

《霓裳羽衣舞》。 此乐舞的创作过程，有两点值得重

视：一是主体意识。 唐玄宗创作此曲，依据的是一个

游仙的梦境，基本思想属于道家及道教文化，这是中

华民族本土的文化。 二是海纳意识。 虽然政治上少

数民族政权与唐帝国的关系有分有合，但它们在文

化上一直进行着融合的过程。 《霓裳羽衣舞》的创

作过程充分显示了唐帝国对于汉民族以外的他民族

文化的尊重与吸纳。 唐代之后“夷夏之别”基本消

亡，不论哪个民族主政，华夏之光一直灿然辉煌！

四、中和之道，臻于化境

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集中体现为中和之道，中
和之道是“中”与“和”的统一。 “中”的含义很丰

富，主要有三义：（１）内在。 《礼记·中庸》云：“喜怒

哀乐未发谓之中。”这个“中”就是心中的意思。 （２）
合理。 在儒家看来，理即礼，合礼即为合理，合理即

为善。 （３）不过。 所谓不过，不仅是不偏，而且是对

立的统一。 老子讲“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

随”， 《周易》 讲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这都是

“中”。 以上三说，都具有哲学意义，体现出中国哲

学心灵本位、善为根基、辩证统一的基本特征。
“中”在中国美学上的影响是巨大的，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 一是善为美之魂。 这里的善，主要指

儒家的道德规范，包括仁、义、礼、诚、忠、孝之类。 孟

子讲“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这里的

“充实”，就是道德的充实，也就是善。 荀子讲“不全

不粹不足为美”，这里的“全”与“粹”，都是讲的善。
二是重视含蓄的美。 含蓄的美是一种内在的

美，这与“中”的内在义相贴合。 刘勰《文心雕龙·
隐秀》指出：“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旁通，伏
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此处

的“隐”即为含蓄。 含蓄在中国美学中具有重要地

位。 宋代词人姜夔说：“语贵含蓄。 ……句中有余

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宋朝极为推崇“韵”，
范温《潜溪诗眼·论韵》中提出，“韵者，美之极”，而
韵的特点也是含蓄，正所谓“有余意之谓韵”。

中国美学的最高范畴为“境界”，境界艺术审美

领域亦称“意境”，它是意象的高级形态。 境界的特

质是“象外之象” “景外之景” “味外之旨” “韵外之

致”。 王国维《人间词话》指出：“古今词人格调之高

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
外之响。”这种特质，其实也可以归之于含蓄。 含蓄

是中华民族标志性的审美观。
“和”也是中国古代较早出现的一个美学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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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是宇宙之根本性质，是宇宙之真、之善、之美的

总来源。 既然宇宙的真善美都来自和，那么，我们人

工的创造，也应效法天地，以和为根本法则。
“和”主要有三义：（１）杂多统一为“和”。 中国

古籍中将“和”与“同”明确区分开来，强调“和”不

是“同”。 “同”是同一反复，不产生新事物；而“和”
可以产生新事物。 《国语》中史伯说：“和实生万物，
同则不继。”“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

不讲。”（２）“和”是诸多对立因素的辩证统一。 晏子

论“和”，强调“清浊、小大、短长、疾除、哀乐、刚柔、
迟速、高下、出入、周疏”这些具有对立性质的关系

的统一，对立是创造的前提。 （３）“和”的实现是“化
合”，而不是混合。 化合的结果已经不是原来的事

物了，而是完全成为新的事物了。 要实现“和”，就
要讲变，变化才是真正的变；讲文，文化才是真正的

文明；讲教，教化才是真有成效的教育。 公孙尼子指

出，“和，故万物皆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无异于说，“化”才是“和”的标志，或者说“化”是

“和”的最高境界。
宋明理学家将“化”用于表述宇宙变化与人生

修养中。 邵雍《皇极经世》中说，“雨化物之走，风化

物之飞”，“应雨而化者走之性也，应风而化者飞之

性也”。 可见，化是宇宙运行的法则。 张载、朱熹强

调“气化”，人是天地气化的产物，从天地气化出来

的人亦应“赞天地之化育”。 于是，借助“化”，人与

天实现了最高的和谐。
中国哲学中“化”的理论也运用到审美中，要求

将艺术中诸多对立的方面统一起来，达到了然无痕

的化境。 清代大学者王夫之论诗，认为诗中的两大

要素“情”与“景”应化合为一体。 他指出，“景以情

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唯意所适”，“景者情之景，
情者景之情”。 这些思想都可以看作是“化”在艺术

创作中的实践。
将艺术中的诸多对立因素统一起来，构成一个

有机的整体，就创造了境界。 境界是中国古典美学

的最高范畴。 境界消融了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现
实与理想、功利与审美、理智与情感、自由与必然的

边界，因此，它是一种化境。 这种化境将有限的艺术

空间引导到无限，将现实的人生引导到未来，将情感

的愉悦升华为哲理的启迪。 从这个意义上说，境界

永远在生成之中。 境界综合了中华美学诸多的因

素，是中华民族审美的最高体现，它不仅仅体现在艺

术创作之中，而且体现在人生修养之中。

五、家国情怀，至美大公

中国美学精神的核心是家国情怀，家国情怀属

于本根意识。 人之本在哪里？ 首先追溯到家，也就

是父母。 在中国，家的存在与国的存在具有一种内

在性。 中国最早的国是具有血缘关系的胞族联盟，
胞族联盟的首长具有家长性质。 中华民族对血缘关

系的高度重视成为儒家“家国一体”观的来源，儒家

经典《大学》云：“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作为本根

意识的家国意识与国家意识是相通的，只不过家国

意识更多地体现为认祖归宗的意识；国家意识则凸

显国家主权意识。 较之国家意识，家国意识更重情，
因而通常称之为家国情怀。 在三千年的中国古代文

艺发展史中，具有家国情怀的作家、艺术家如长江大

河，浩浩荡荡，他们的优秀作品如星河璀璨，辉映在

中华民族的历史长空。
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作家的责任与社会担当。 这主要体现为

“诗言志”和“兴寄”论。 最早提出“诗言志”的是

《尚书·尧典》。 此后，诸多典籍如《左传》 《庄子》
《毛诗序》多次申说“诗言志”。 １９４５ 年，毛泽东在

重庆时，诗人徐迟请他题字，并向他请教怎样作诗。
毛泽东题写了“诗言志”三个字，这三个字后来成为

毛泽东为新创办的《人民文学》的题词。 “诗言志”
中的“志”不是一般的志，而是家国之志。

“兴”本为《诗经》的一种重要表现手法，后来发

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 初唐诗人陈子昂将

“兴” 与“寄” 结合起来，创造一个新概念———“兴

寄”，其核心为家国情怀。 陈子昂高举“兴寄”大旗，
横扫“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不良现象，
他认为优秀的作品应该“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

朗练，有金石声”。 此后，一旦文艺界出现类似“齐
梁间诗”的现象，就有人标举“兴寄”理论，横扫文艺

界的颓风，高倡“华夏正声”，捍卫中华文艺“诗言

志”的传统。
二是国土与国权合一。 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还

充分表现在对于祖国山河的热爱上。 关于中国的国

土，中华美学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江山”，与
此相类的概念还有“河山”。 “江山”“河山”两个概

念的核心是国权，不仅体现出对祖国无限赞美的情

感，而且体现出对祖国土地坚决捍卫的决心与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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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诗词中随处可见的“江山” “河山”概念体现出

南宋诗人对于北方国土的沦丧何等痛心顿首，何等

渴望收复失地！ 毛泽东“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

雄竞折腰”的诗句将“多娇”的江山与无数优秀的中

华儿女联系在一起，体现出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抱

负，展现中国、中华民族无限美好的未来。
在中国古代的环境文化中，体现国权意义的概

念还有“社稷”。 按字面意义，“社”是土地神，“稷”
是谷神，这是中华民族远古时期创立的两种祭祀，体
现出中华民族对于土地的崇拜。 这个概念在实际使

用中，更多地成为“国权”的代名词。 “社稷”与“江
山”“河山”一样，寄寓着中华民族浓浓的家国情怀，
显示出中国神圣领土丝毫不容侵犯的坚强意志。 值

得特别指出的是，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指向“天下

情怀”。
在中国古籍中，“天下”是一个常用的概念，大

多数情况下，它与“中国”相当。 但有时，它的所指

大于“中国”，而相当于世界。 战国时期阴阳家创立

“大九州”观念，此观念认为，中国为“小九州”，又名

“赤县神州”，它只是“大九州”的一部分。 这说明中

国人很早就有了世界意识。
谈到“天下”时，中国古代总是将它与“公” “太

平”联系在一起，表现出非常可贵的平等、友爱、和
平理念。 《老子》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礼
记》引录孔子的话，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二者都强调人与人之间、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诸侯

国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相处，要友爱，要互利，重在

公平。
宋代大儒张载将“天下”概念从空间扩展到时

间，提出“为万世开太平”命题，体现出广阔的胸襟

与深远的眼光。 “太平”有两义，一是人与自然之间

和谐，其中含有生态平衡的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生态与文明的共生；二是人与人之间和谐，它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来源之一。
中国美学精神虽然孕育、产生于中国古代社会，

但它在当今社会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有责任感

的中国文艺家理应弘扬中国美学精神，为中华民族

的繁荣富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

力量。

参考文献

［１］方韬译注．山海经［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
［２］方勇译注．庄子［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
［３］方勇，李波译注．荀子［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
［４］郭庆藩，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１．
［５］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６．
［６］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５８．
［７］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
［８］王秀梅译注．诗经［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５．
［９］王灼著，郑明宝整理．碧鸡漫志［Ａ］．全宋笔记［Ｍ］．郑州：大象出

版社，２００８．
［１０］王国维著，周锡山编校．人间词话汇编汇校［Ｍ］．上海：上海三联

书店，２０１３．
［１１］玄奘、辩机撰，范祥雍汇校．大唐西域记汇校［Ｍ］．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２０１８．
［１２］杨伯峻．春秋左传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１３］杨天宇．周礼译注［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４］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精读［Ｍ］．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１１．

责任编辑：采　 薇

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Ｃｈｅｎ Ｗａｎｇｈ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ｍｏ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ｔ ｈａｓ ｔｈｒｅ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ｎｏｕｍｅｎ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Ｔａｋ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ｓ ｉｔｓ ｓｏｕ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ｉｔｓ ｂｏｄ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ｈａ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ｉｔｓ ｏｗｎ 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ｔ ｉｔｓ ｃｏｒｅ ｉｓ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Ｉｔ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ｉｓ
ｔｈｅ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ｏｆ ｂｅａｕｔｙ ａｎｄ ｋｉｎｄ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ｍｕｓ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ｓ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ｖｅｌ⁃
ｏｕｓ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ｅｘｃｅｌｌ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ｉｓ ｕｎｉｆｙｉｎｇ ａｌ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ｔｏ ｏｎ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ｉｓ ａｄｈ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ａｎ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ｍ；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ｉｓ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ｂｅａｕｔｙ ｏｆ ａ ｗｏｒｌｄ ｆｏｒ ａｌｌ．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ｏｆ ｂｅａｕｔｙ ａｎｄ ｋｉｎｄｎｅｓｓ；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ａｌ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ｓ ｏｎ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

０６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中 州 学 刊 Ｊｕｎｅ，２０２１
第 ６ 期（总第 ２９４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６

【新闻与传播】

云端社群：虚实泛化中的关系研究与模型探索∗

张 成 良　 　 　 王 国 芸

摘　 要：在移动媒介发展、成熟并形成融合传播生态之际，时空格局不再是彼此分割状态，而是呈现出高度融合一

致的情境状态。 人以社群化的状态存在于现实与虚拟的场域，在虚实穿梭中带有各自时空的特性并持续为新的时

空环境注入生机，由此形成具有动态变化属性的、代表新型社会关系的云端社群。 云端社群改变了梅洛维茨的“媒
介情境论”中对因时空拼接而造成地域消失的观念，而作为融合时空中的地域标志而重现。 云端社群代表了当下

人们的生存感知空间和社交关系状态，其存世方式可用泡沫圈群模型来表征。
关键词：媒介情境；云端社群；虚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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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媒介的发展引发了社会交往方式的多重变

革与调适，从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变革到血缘、业缘、
地缘关系在虚拟与现实之间的不断串接和相互影

响，再到客体消失、主体强化，现实的社交关系经过

智能媒介的多重过滤后，出现了多元主体在不同的

时空和不同社会关系中不断变换身份的动态呼应。
曼纽尔·卡斯特提出了“流动的空间”的概念，将现

实中的空间距离以数字的形式软化为液态之后再变

换为虚拟矢量标度距离①，社会化交往基于地缘和

血缘的状态被打破，转而以网缘状态重组。 然而网

缘当中既涵盖着现实社交关系，又孕育着新的社交

生态。 在万物皆媒的今天，人们的衣食住行全部嵌

入了智能化的内容，那么人与智媒之间的交往是否

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关系，人与虚拟主体和虚

拟客体间的关系又将怎样定位？ 这些都成为需要研

究的问题。

一、互联网环境中社群的“虚”“实”想象

过去由于时空而衍生的经济活动，逐渐分化成

具有仪式化特征的两大想象社群，分别是“民族”和

“消费大众”。 随着现代新兴媒体技术的发展和时

空概念的延展，不论民族还是市场，成员不可能同过

去一样面对面交往，社群的边界在发生着变化。②到

了智能媒介时代，以往人类学研究的“族群”概念逐

渐归入“民族”范畴，而今天研究者所指的互联网时

代的虚拟族群，已经与“民族”属性毫无关涉，是一

种区别于以上两种想象社群的新型社群，它强调在

互联网影响下形成的共同心理、行为特征与文化属

性。③至此，社群中的人将拥有两种主体身份：一种

是现实中的人，一种是虚拟中以人的精神属性所形

塑的“人”。
互联网中虚拟群体自组织的形成方式有两个途

径———围观和景观。 围观是网络传播中的临时性集

体行为，它关注的是焦点事件或人物，通过信息加持

和意见反馈而达成；景观是互联网群体传播中的一

种特有文化“仪式”，通过“仿真”和“拟像”遮蔽了

原始的真实，转而成为情绪、意义的弥散，而非信息

传递的意识形态环境。④但不论何种方式，均无法跳

脱群体的存在，它是基于社会关系的社群存在⑤，其
群体化的象征可以看作是认知的建构过程。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２－０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新媒体对农政策传播效果评估与跟踪研究”（１９ＢＸＷ０７３）。
作者简介：张成良，男，鲁东大学文学院教授，鲁东大学融媒体研究院院长，硕士生导师（烟台　 ２６４０２５）。

王国芸，女，鲁东大学融媒体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烟台　 ２６４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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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研究是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的一个研究领

域。 智能媒介时代，受时空维度转变的影响⑥，媒介

环境内的关系呈现方式更趋多元，但其概念的界定

仍趋于模糊，多数时候以小群体、圈子为主，边界不

明，分类不清。 若将关系研究以时空分割，研究互联

网当中的虚拟社群，必然脱离不出媒介场景转换的

视角。 在此背景下，智能媒介与现实空间共生致使

关系缔结受到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技术应用等因素

影响而圈子化。⑦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圈子所呈现

出的状态与现实空间的社会关系十分相似，因此我

们将从媒介场景转换的视角出发，研究互联网中的

群体关系在“虚实”转换中的存续与变迁。
“虚”与“实”从具象化的思路来看，实际是社群

在场景中的切换过程。 这其中有平移、镜像，也有场

景融合之后的重新适配。 平移属于微观个体的日常

表现，镜像属于中观的关系建构，场景融合适配则属

于宏观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⑧梅洛维茨关于情

境的研究便源于社会关系⑨，他认为现实与电子媒

介存在一种边界消融的现象⑩，这种由地域区隔或

文化区隔所建构的行为壁垒最终被电子媒介打破，
因此将这一发现指称为“消失的地域”。 智能媒介

时代，随着现实与虚拟间泾渭分明的状态被打破，互
联网的高维度特征与社会角色的多元决定了低维度

呈现的复杂性，高维特征的低维实现导致社群间

价值认同的异化，不同社群间受社会行为影响，因社

会资本的获得、文化形态的呈现和个体惯习的维系

而呈现不同的角色期待，这种复杂化的社群形态便

“延异”成为“云端社群”。

二、从社群到云端社群：边界的重构与再消失

社群在传播学中体现为群体与组织。 传播学中

针对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的研究，以是否存在共同

性的目标和规范化的管理作为界定标准。 群体相较

组织来说更为分散，建构具有随机性的特征，而组织

中的每一要素均嵌合于系统环境中。 社群特征随时

空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换语境，比如在当下的媒介

融合环境中，组织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泾渭分

明，虽然概念上的所指各有意蕴，但在新媒体语境中

组织和群体的影响留存在互联网记忆中，具有交互

的涵括性。“社群”（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一词在未被概念化

之前可被理解为社会群体，在学术研究话语广泛采

用后，所指范围被逐渐缩小，边界则更趋清晰化。

社群可以看作分享型社会媒体的分支。 这种媒

体范畴涵盖甚广，一方面作为媒介或利用媒介技术

不停地汇聚流言、交流八卦，另一方面溯源到人类祖

先灵长类动物时期，“社会脑”是人类发展至今引以

为傲的语言天分的源头，这也决定着此种分享型的

群集能够一直维持下去。更多学者倾向于认为，社
群是一种基于自然意愿（精神或情感）所结合的人

际关系，其存在着社群内部的分工、协作与讨论。

社群的使用开始与亲密、和谐的人际关系缠绕在一

起，始于 １９ 世纪末期社会学的萌芽，它意味着社会

形态重塑方式的开启。 自此对于社群讨论的重点不

再囿于地理区位，而是趋向于更加广泛的社会网络

关系。

由此，社群从一个地域性社会群体的泛指概念

发展出语义丰富的所指，其概念的边界和所涵盖的

范围变得清晰起来。 在智能媒介时代，社群也因应

技术变迁区分为现实与虚拟两级，其中互联网空间

中的社群被称为虚拟社群。 根据现实族群的人类学

概念，有学者界定虚拟族群的范畴，认为虚拟空间中

社群并不是单纯的互动共同体，而是将那些存在联

结关系但散布于互联网空间的社群称为虚拟族

群。由此可见，社群是历史和媒介发展演进过程中

的产物，因其形态庞杂、存在方式多元，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在与智能媒体结合之后，社群显示出更趋复

杂模糊的特点，因此本文以云端社群的概念指称智

能媒介时代的社群，以形成明晰的概念边界。
云端社群是指现实与虚拟互相浸润之后的泛社

群状态。 云端社群以社交媒体为主要寄寓平台，微
观至三人及以上的微信群、ＱＱ 群、微博超话、话题

评论区，宏观至整个微信朋友圈、ＱＱ 空间、微博、豆
瓣等具备互动功能且按区域划分的人群，因现实人

际关系延伸、日常生活需要、舆情事件探讨、文化圈

群汇集等原因呈现有机留存的群体样态。
云端意向来源于互联网和气象的混合想象。 文

森特·莫斯可（Ｖｉｎｃｅｎｔ Ｍｏｓｃｏ）认为，“云是文化史

上最令人回味的图像之一，因为它们是所有人日常

生活的一部分”。 云这一意象可作为一种具有广泛

包容性的隐喻，在其本身性质呈现空间的不同样式

聚合与匹配意义（如高积云、卷积云等，不同形状代

表不同的天气预测状况）之外，也往往被形容为几

代人之间以时间轴绘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

此含义的背景之下提出云端社群的概念，用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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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形成的包容性甚广、与现实关系复杂的

数字社群，也因此，研究者往往忽视社群的概念起

源，而更为关注社群形成的过程以及社群的状态和

特点。
从个体感知域来看，从社群到云端社群，是具身

感知到具身体验的演进过程，其特征是具身意识化

的存在。 从群体社交域来看，云端社群与一般意义

上的现实社群即圈子和虚拟社群的关系较为复杂，
介于二者之间，同时又兼具二者的特点。 网络本身

的虚拟性致使网络社群一脱胎便被赋予虚拟属性，
因此网络社群又称虚拟社群。 而云端社群既包含以

情感、利益、兴趣等形成和维系的特定社会关系模式

的人群聚合，又具有互联网的虚拟特性，因此介于两

者之间，是两者关系的聚合。

三、从传播到泛传播：云端社群的模型建构

在塔尔德的传播技术观中，发明和模仿是基本

的社会行为，有发明才会有模仿，有模仿才会催生新

的发明。基于这一理论的隐喻研究并不少见，不论

是麦克卢汉以身体的功能延展探索传播的原理、地
球村概念的由来，还是对其他跨学科知识的借鉴，都
属于隐喻式的理论建构与创新。

１．互联网的时空多维性与泛传播观念的兴起

在网络传播模式研究中，学者杜骏飞提出一种

“泛传播模式”，他认为网络传播改变了传统中介层

级在信源与信宿之间的作用，将传统的二级或多级

传播变成了不确定的泛层级传播，线性的、双向的、
明晰的大众传播模式演进成非线性的、多向的、混沌

的泛传播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泛传播模式。

　 　 　 　 　 　
Ａ 任意信源

Ｂ—Ｎ 理论上的传播层级

Ｘ 信宿

图 １　 传播层级的环态模式

图 ２　 宏观动态化的泛层级模式

该模式提出了网络传播从链式（见图 １）到环态

（见图 ２）的发展模式，从共时性角度提出了宏观动

态的传播过程。 模型认为共时性网络传播可以通过

环态泛层级传播描述出来，而站在历时性的角度，则
是一种无法描摹的发展与变化过程。 基于此，我们

在考察云端社群的发展过程时，发现共时性和历时

性是坐标轴上的两条从零点出发无穷正向延伸的垂

直作用线，两者的互动会形成一个混杂场域，云端社

群便生发于这一场域中。
２．互联网“多棱镜”化及其属性驱动下的媒介

赋权

考虑到移动互联网的复杂属性，我们根据学者

吴靖提出的“晶体”概念提出多棱镜模型的隐喻

概念，认为互联网同样作为入口多元的复杂空间，其
颗粒形态并不突出，相反更像是晶体聚合而成的

“多棱镜”，实现光的反射、透射和色散。 多棱镜的

意向是指由多个不规则平面相交组成的透明体，可
以改变光的传播方向但不改变光的性质，可将复色

光还原，即光的色散。 将多棱镜比作移动互联网，是
一种媒介属性的赋权，不规则平面象征着不同的空

间维度，经过这一复合多平面的反复折射，原有的社

群结构会发生裂变，形成适应多维度空间的新的社

群结构。
多棱镜结构的移动互联网并不会改变个体在现

实和虚拟世界中的人际生态区位，反而会在多次交

流环境中辨析其复杂关系而呈现出诡谲多变的社群

关系互动。 差序波纹通过多棱镜的折射，会被解读

和透析出不同的光带，如家族式社群关系中，血缘的

强关系透射出单色的血缘“光”，这无疑忽略了社交

活动的表演行为，真实呈现个体的自由特征。 与之

相对应的，在陌生人社群中，这种以共同目标或是爱

好组合成的社群，单色的兴趣“光”抑或保持不变，
抑或表现出与此目标或爱好相关的行为；而对于朋

友圈、微博等公开领域，在熟人或是陌生人均可在线

沟通的情况下，所折射出的便是复色光，多数人会选

择相对安全的保护色来表达诉求或观点。
３．差序格局在互联网环境下的适应与改变

媒介环境学派对于时空观的探讨始于英尼斯

（Ｈａｒｏｌｄ Ａｄａｍｓ Ｉｎｎｉｓ）时期，其传播偏向论影响甚

广。 差序波纹实际上可以看作一种空间偏向的社群

隐喻。 差序格局源于费孝通先生对于现代中国人的

社会关系理解，呈现出一种空间的延展性与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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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于社群内部及社群之间，存在着由近及远的关

系递弱效应。
费孝通在研究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时提

出，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

出去，是私人联系的叠加，社会范围是私人联系所构

成的网络。 这是存在于现实生活的人际关系，亦
称为“圈子文化”，在此以差序波纹的形式存在。 但

在复杂的智能媒介影响下，简单的二维关系已不能

完全涵括复杂社群关系，如社群间存在的区隔作用、
社群的形成过程与动态消逝、社群的整体特点等都

无法在差序波纹中体现出来。
相比差序格局产生的现实空间，虚拟空间体现

出一种另类的反身性。 通过镜像作用实现网络空间

中的自我认同，这当然不是导致人主体缺失或形成

多重人格的诱因，而是从多个渠道实现人的主体地

位的自指。因此，虚拟社群与现实群体实际上是共

存于同一时空之下的链接式虚存，链接点为人的身

体，而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则可以同时在虚拟和现

实之中显现，这种具身传播将人体作为虚拟社群入

口。 虚拟社群的存在使得社群间人际关系趋于更加

复杂的重构，在社交媒体这个具备多元交流方式、多
重互动模式、多方运作平台的环境中，社群的虚拟性

不足以抵消人作为重要交流主体的内容叙事。 虚拟

性更强调与现实世界的二元对立主张，但事实上从

人的角度考量，其虚拟性显然还不够完备。
如果说差序格局是二维层面的社会关系隐喻，

那么在鲍曼将互联网“液化”后，这种二维的关系实

际上可以重新找回液态的寄居之所，关系的随时松

绑与消解让社群开始流动起来，于是在这样的二

维与三维的交互作用下，为表达社群在虚拟环境中

结合与消散的过程及其状态，本文提出“泡沫”社交

的隐喻概念。

四、虚拟与现实间的交互嵌套：泡沫圈群模型

在社交关系研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常被以

网络的形式加以描摹，最典型的便是社会网络理论。
英国人类学家布朗认为，社会是一群行动者、这群行

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所构成的网络结构的

连接，其中，点代表个体行动者，线代表关系，点和线

所组成网络构成关系的情境。 在社会学中，社会网

络这一概念最早是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各类复杂关

系的隐喻表达，将人与人的关系比喻成网状结构。

在时空交错复杂的互联网中，社会网络的构型让渡

于赛博空间，云端社群的实质成了缺少知觉和具身

的景观社会。

综合上述分析，并基于虚拟与现实融合的“云
端”表述，便可建构从虚拟到云端的“泡沫圈群模

式”，其进化逻辑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泡沫圈群模式进化关系简图

泡沫圈群模式是在既有的社群研究语境下，借
鉴了杜骏飞的泛传播模式理论，将各泛层级视作可

折射透光的泡沫，将共时性形态和历时性泛层级泡

沫圈群化，针对社群内涵和所指存在理解缺失的问

题，通过具身传播的回归与场景的复融合得以实现。
复融合指在互联网实现现实与虚拟融合之后又反向

与现实再次融合的二次融合过程，在复融合之后会

形成更趋复杂且带有互联网性质的进化空间。 其主

要揭示的是从人际社会环境到多元互联网环境，再
到有着瑰丽变幻色彩的泡沫圈群的云端社群的自组

织生成过程。
１．云端社群泡沫圈群模型的三重维度

作为一种隐喻模型，云端社群呈现出一元平面

模型到多元立体结构，再到多元复杂系统结构的演

进过程。 从模型各个断裂的分解点来看，主要分为

三个部分：代表着现实时空差序格局中差序波纹、移
动互联网复杂维度的多棱镜和代表云端社群特性的

泡沫圈群，整体上生发出三重维度，即时空维度、身
体维度和社群维度。

透过时空维度，泡沫圈群模型本质上表征的是

社群时空观的变化。 媒介时空中的社群显示出时间

与空间的恒一性特征，泡沫的形成与裂解成为时空

存在或消失的具象化表达。 从作为社群变迁的媒介

形态来看，智能媒介既具备了互联网空间的高维度

性，又因其在现实空间的可折叠性，形成具有流动性

的高维空间，即吉登斯所说的时空压缩，加之互联网

内部的时空一体化特征。

从身体维度看，泡沫圈群模型象征着智能媒介

时代人本主义和身体的回归。 “人类有身体，科技

让我们与身体的距离越来越远”，伴随着 ＶＲ、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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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带有现实情境的技术而生，从模型的落点出发，透
过泡沫圈群落点中的人，不管是多棱镜的前端（差
序波纹），还是末端（泡沫圈群），折射光不管射向何

处，都改变不了人作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作用。
从社群本体的维度来看，多棱镜泡沫圈群模型

建构起社群关系的一种新理解维度。 在泡沫圈群中

存在着种种因现实和移动互联网高维时空影响的新

特性。 从统计学视角来看，泡沫圈群中的人数永远

小于自然环境人口数。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我国网

民规模为 ９．８９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７０．４％。泡沫圈

群的主体仅指互联网与现实嵌合的网民。 泡沫圈群

的基本形状形似差序波纹，但其运作不靠传播力的

外在推动，而是依靠泡沫间的黏性和色彩的匹配度，
即自组织性征来完成。 互联网环境中，人际交往实

际上是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前后台的叠合表现，人将

自己的社会表现置入网络，人际交往中前后台就失

去了可供参照的界限。 若将社群间的关系看作泡沫

边缘的关系，那么社群边界便重塑了互联网新的前

台与后台。 其中，泡沫的黏性决定了社群间的关系

强度，色彩决定着社群中的文化多样性，其延宕时间

即为社群的存续时间，有些社群转瞬即逝，有些则稳

定持久。
２．多元认知范式下云端社群泡沫圈群模型的

特征

泡沫圈群的提出以及多棱镜透视下虚拟与现实

的交互与融合重构了认知地带，在这个地带中交流

无障碍，文化无隔界。 互联网与现实之间的区隔从

一般意义上显示屏分出的屏内外虚拟与客观世界，
到多棱镜泡沫圈群模型中即时社群、线上线下一体

化社群的建构，既有的认知范式被打破，融思想、文
化、认知为一体的云端地域全面亮相。

需要指出的是，泡沫圈群中的泡沫存续或与

“超时间”相关。 智能媒体本身就具有“超时间”意
义，它不受物理意义上时间或时段的限制而成为全

时和无时不在的传播。因此，超时空传播象征着时

间概念的认知革命，在这里，时间不仅作为固化的意

向象征人类生命的延续，同时还象征着空间流动和

无意识的流动。 除了基于种种线索的想象，互联网

的高维时空性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超时空认知基点，
超时空借此掩藏于互联网高低维度时空的各种褶皱

中，因无意识的无休止流动，掩存的种种时空碎片不

断纠缠在一起，浑然一体。 这也是云端的掩藏特性

之一。
基于上述特性，我们发现云端社群间的关系赋

能主体形成深刻的社会群影响。 梅洛维茨在研究电

子媒介地域消失的过程中，将个体的体验作为逻辑

起点，以场景的划分来区隔主体间性。 但在当下，这
种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个体与电子媒介之间不再

嵌合于将其分属两端的电子屏幕，那种现实虚拟完

全分离的状态已同步为融合的云端状态，此时个体

形态不再独立存在，而是以社群认同的方式同频共

振。 因为个体社会角色的复杂性，导致同属于共同

群组的个体会叠加于群组，即同一个体在共同群组

中重复出现，同时共同群组中的交叉个体间具有强

关系特征，即彼此相熟，这就构成了可以关照对方日

常角色转换的对照型个体存在。

五、结语

本文在既有理论文献的分析基础上，结合虚拟

与现实的关系想象，提出了云端社群的概念，在考察

云端社群运行特征时建构了多棱镜泡沫圈群模型，
根据泡沫圈群模型的特征与社会影响，归纳出如下

结论。
第一，云端社群既是智能媒介环境下虚实泛化

的结果，也是造成虚实泛化的原因。 云端社群意味

着群体关系的线上线下互动融合，符合融合观的建

构理念。 虽然存在虚拟和现实之分，但在两者之间

寻求单纯的虚拟社群和单纯的现实关系根本不可能

存在。 云端社群与场景和场域的关系是待发掘的新

景象。
第二，云端社群概念的提出，代表了智能媒介中

一种开放自由的心态。 “云端”代表了风云变幻、似
有若无、形态各异的奇观，不受限的社交本就存在，
只是为规范化的约定形态所桎梏。 在此，云端也代

表着一种对现实与虚拟二分定律的打破，很多时候

专业主义崇尚自由，这并不意味着不守规则的胡作

非为，而是一种释放自然社交天性的开放心态，互联

网赋予了这样一种技术特性。
第三，泡沫圈群模型作为云端社群运作机理的

形象化隐喻，将现实与虚拟的交融泛化过程清晰地

描摹出来，其中多棱镜象征互联网的高维复杂性，泡
沫圈群象征云端社群的隐喻中仍有许多未尽之意，
如差序波纹、多棱镜与泡沫圈群三者之间的空间关

系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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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云端社群代表着技术与身体的替代性表

达与互动关系，这也是虚实泛化之后的结果，虚拟部

分的主体交互过程本身便作为技术实践的一部分，
因之具备了现实人类主体的特性，呈现出一定的复

杂性，这也是媒介环境学理论发展的未来趋势，即技

术与身体的替代性嵌合所建构的新环境。
不论是关乎社群的探讨，还是对于媒介环境学

的发展，都可视为一个历史演进中的问题。 社群在

商业逻辑之下被不断地提及，学界研究关涉则微乎

其微。 实际上学界与业界的交互融合实践，强化业

界的应用与创新逻辑，运用学界的严谨致思逻辑，建
构系统性的共生关系，这便是云端社群理论与实践

发展的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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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

掠夺 性 期 刊 治 理 路 径 新 探

龙 明 霞

摘　 要：掠夺性期刊的泛滥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如何有效治理掠夺性期刊，已经引发国内外学术界的广

泛关注。 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来看，作者付费出版破坏了作者—期刊—读者之间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形成的制

约机制，期刊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委托代理运行失灵，是掠夺性期刊得以兴起的根本原因。 治理掠夺性期刊的关

键在于实现期刊、作者、读者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良性运行。 具体路径包括：优化激励机制，促进利益整合；开放同

行评审，增强代理过程透明度；共建黑白名单，完善市场监管；强化学术出版素养，提升委托人决策能力。
关键词：掠夺性期刊；委托—代理理论；开放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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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掠夺性期刊的泛滥已经引发国内外学术界的广

泛关注。 这些期刊为追求商业利润牺牲学术质量，
利用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欺骗作者和读者，借论文发

表之名“掠夺”作者的论文处理费或版面费，破坏当

代学术生态环境并扰乱学术出版市场。 国内外学者

都在警示掠夺性期刊及其带来的危害，并就如何识

别这类期刊、避免受骗提供建议。 然而，“现有研究

被定义掠夺性期刊特征的尝试所主导”①，主要是从

实务视角提出各种应对策略，缺乏将掠夺性期刊的

兴起置于一个整体性的理论框架下进行观照的研

究，难以从根本上把握对掠夺性期刊的治理逻辑。
经济学中，任何一种建立在非对称信息基础上

的交易关系都可以被视为委托—代理关系。 委托代

理是现代经济社会领域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而在

学术出版市场上，作者与期刊、期刊与读者本质上形

成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为

分析框架，为理解掠夺性期刊的兴起提供一个新视

角，并力图系统化构建治理掠夺性期刊的机制。

一、问题的缘起：掠夺性期刊的泛滥

掠夺性期刊（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一词是由美国

学者杰弗里·比尔在 ２００８ 年提出的。 伴随金色开

放存取出版模式———期刊将内容免费提供给公众，
通过向作者或其研究资助机构收取论文处理费（Ａｒ⁃
ｔｉｃ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Ｃｈａｒｇｅ） 来补贴其运营并创造利

润———的发展，学术出版市场上涌现出一大批有问

题的期刊。 它们对内容质量不加审核，愿意发表任

何付费论文，其市场营销手法和同行评审实践受到

学术界高度质疑。 比尔将这类“滥用金色开放存取

出版模式，通过虚假宣传和承诺欺骗作者付费出版，
为追求商业利润牺牲学术质量的期刊”称为“掠夺

性期刊”②。 其他术语包括“可疑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ｂｌｅ）”
“劫持的 （ ｈｉｊａｃｋｅｄ）” “伪造的 （ ｆａｋｅ）” 和 “虚假的

（ｆａｌｓｅ）”等也曾被用来描述此类期刊。
“掠夺性期刊”这一概念进入我国公众视野，源

自 ２０１７ 年《肿瘤生物学》的大规模撤稿事件。 该刊

一次性撤稿 １０７ 篇论文，主要作者均来自中国，引发

公众哗然。 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在《光明日

报》发文称，根据《肿瘤生物学》的表现可以断定，该
杂志属于被国际学术界普遍谴责的掠夺性期刊。 他

呼吁有关部门尽快公布一个国外掠夺性期刊的黑名

单，并通过明确规则规范学术行为。③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４－０５
作者简介：龙明霞，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成都　 ６１００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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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掠夺性期刊的泛滥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

的问题。 在美国学术服务公司卡贝尔国际创建的需

要付费订阅的黑名单上，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已有

１．２万份期刊上榜，是其 ２０１７ 年最初发布时的 ３
倍。④受全球学术资源内部结构性不平等的驱动，发
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尤其容易成为掠夺性期刊的受

害者。 早期的研究表明，那些在掠夺性期刊上发表

论文的作者更有可能来自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中
国和非洲的各个地区。 因为这些期刊满足了发展中

国家普遍推崇“国际出版定律”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
ｌｉｓｈｉｎｇ ｒｕｌｅ）的需求，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或资

助机构强调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以评价研究

人员。⑤Ｘｕ Ｊｉｅ 等学者指出，根据现有研究，中国作

者组成了在掠夺性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最大群体之

一。⑥这带来科研经费的巨大浪费，保守估计，我国

学术界每年向国外支付的版面费高达数十亿元⑦。
“中国的科研经费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大量

流入国外一些性质非常可疑的期刊囊中。”⑧同时，
我国学术界在国际上的形象也受到严重损害，有人

甚至提出，“对于这些中国作者超过 ６０％的 ＯＡ 期

刊，可以直接定义为掠夺性期刊”⑨。 显然，在学术

出版和传播越来越国际化、开放化、网络化的今天，
我国无法在这场掠夺性期刊全球大泛滥的浪潮中独

善其身，必须积极加入治理国际掠夺性期刊的行动

之中。
就我国国内期刊的发展状况而言，“我国还没

有真正意义上完全向读者免费开放且独立运营的金

色 ＯＡ 期刊”⑩，对发行新期刊的严格限制和刊号管

控也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论文发表乱象。 尽管如

此，在国内同样存在掠夺性期刊现象。这类中文掠

夺性期刊“抛弃学术期刊的办刊原则，忘记学术期

刊的办刊初心，以掠夺作者稿件处理费为目的”。
虽然，目前没有关于国内掠夺性期刊的调查统计数

据，但近年来仿冒正规期刊建虚假网站或制作假刊

来欺骗作者的案件频发。 诸如“熟鸡蛋变成生鸡蛋

并孵化出雏鸡” “宏观物体隐形传输”之类的“伪科

学”论文能够得以公开发表，可见国内的掠夺性期

刊并非个例。 华东政法大学建立的《负面清单期刊

目录》在 ２０２０ 年更新到包括 ７４ 种期刊和除核心期

刊以外的所有“旬刊”，其中一项收录标准就是“其
他付费即可发表或对文章质量没有要求的刊物”。

所有掠夺性期刊的共同特点是：受自身利益

（通常是经济利益）的驱使，不对投稿的论文进行严

格的评估和审查，只要作者愿意付费，几乎可以发表

任何投稿论文。 未经审查的内容被伪装成经过同行

评审的科学知识进入学术共享和流通平台，给学术

话语的合法性和可信度带来严重威胁。 如何有效治

理掠夺性期刊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掠夺性期刊的根本成因：委托代理运行失灵

从委托—代理理论视角来看，掠夺性期刊得以

兴起的根源在于作者—期刊—读者之间的委托代理

运行失灵。 这是作为代理人的期刊的机会主义行为

导致的。
１．学术出版市场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现代意义上的委托代理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

家斯蒂芬·罗斯提出，他认为“如果当事人双方，其
中代理人一方代表委托人一方的利益行使某些决策

权，则代理关系就随之产生”。 其中，拥有信息优

势的一方称为代理人（Ａｇｅｎｔ），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

称为委托人（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委托—代理理论（Ｐｒｉｎｃｉ⁃
ｐａｌ－Ａｇ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隐含的假定是，代理人的私有信

息影响委托人的利益，或委托人要为代理人的行为

承担风险。 在学术出版市场上，作者、期刊和读者之

间形成了一种双重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见图 １）。

图 １　 作者—期刊—读者的委托代理关系示意图

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存在于作者和期刊之间，
其中，作者是委托人，期刊是代理人。 研究人员希望

他们的研究成果被广泛接受，他们需要在有影响力

的期刊上发表论文，供同行阅读并引用相关观点，以
获得声望、晋升机会或资助经费。 作者把公开传播

其研究成果、实现价值的权利委托给期刊。 期刊获

得的代理报酬则根据出版模式的不同有所差异：基
于订阅的传统出版模式下，作者在委托期刊发表论

文的同时需要将版权转让给期刊；金色开放存取出

版模式下，作者拥有他们论文的版权，许可其内容免

费被他人合法地再次使用，但需要向期刊支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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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辑、审校和出版费用 （即论文处理费或版面

费）。
第二层委托代理关系存在于读者和期刊之间，

其中，读者是委托人，期刊是代理人。 研究人员没有

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找寻、联系所有与他们研究相

关的其他研究者了解研究进展，或是逐一验证、核查

以往研究成果的有效性，往往需要期刊及时提供最

新研究成果并对质量进行审核和把关。 同样，作为

代理人的期刊，其获得的报酬根据出版模式的不同

存在差异：基于订阅的传统出版模式下，读者需要为

论文的使用权支付订阅费；金色开放存取出版模式

下，读者免费获取内容。
无论是基于订阅的传统出版模式还是金色开放

存取模式，从长期来看，读者—期刊这一委托链条的

失败最终必然使得一个期刊失去成为作者代理人的

资格，期刊在实践中需要有效平衡利润和学术价值

之间的冲突。 然而，只要期刊的生存可以不依赖于

读者的订阅费，能否有效实现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

（作者—期刊），就不再直接取决于第二层委托代理

关系（读者—期刊）的良性运行。 即使期刊对读者

的服务供应失灵，期刊也有机会利用作者支付的费

用收回运营成本，实现盈利。 这大大增加了委托代

理关系出现问题的机会，为掠夺性期刊的存在提供

了条件。 委托代理关系可能被期刊当成谋求自身利

润最大化的工具，既不为作者服务———作者的研究

成果不能像他们期待的那样被广泛、有效地传播，也
不为读者服务———读者难以从缺乏质量控制的出版

物中受益。
２．潜在利益冲突触发掠夺性行为

学术出版市场的委托代理关系具有特殊性，存
在着作者—期刊和读者—期刊的双重委托代理关

系。 这种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使得期刊在实践中需要

处理多项任务：一是代理作者及时快速地公开发表

论文，将研究成果广泛、有效地传播出去；二是代理

读者评判、筛选和审定收到的稿件，保证所刊载内容

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三是完成自身的运营成本补偿

和盈利性目标。 期刊在面临保留哪方利益的冲突性

选择时，有着“经济人”动机。 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

最大化，期刊并不能完全执行委托人的意志，实现委

托人的利益。 从长远的发展看，期刊只有遵循出版

的道德规范和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建立起品牌声

誉，才能持续从作者和读者那里获得相应的代理权。

然而，如果由作者支付论文出版费用，期刊不仅可以

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还几乎可以规避全部的财务

风险。 而且，从短期来看，发表的论文数量越多，期
刊获益越多。 降低质量控制标准，期刊就能够通过

发表更多数量的论文获得更多的报酬。 作者与读者

要求质量控制的目标与期刊的利益存在冲突，这样

一来，作为代理人的期刊就有可能不以委托人（即
作者或读者）的最大化利益为行动目标，转而借助

委托人提供的条件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以赚钱

为首要目标，不关心论文的质量，不遵循公认的学术

出版标准或最佳编辑实践，甚至为了吸引稿件做出

虚假的宣传或承诺欺骗作者付费出版。
３．信息不对称助推掠夺性行为

在作者—期刊的委托代理关系中，信息是不对

称的。 作为代理人的期刊具有信息优势，能够通过

隐藏自己的私有信息，甚至提供虚假或误导性的信

息，吸引作者付费发表论文，获取超额的不当利益，
实现其掠夺性行为。

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给期刊

为自身谋求私利提供了条件。 逆向选择是指由于事

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委托人选错代理人并承受机会

成本的现象。 伴随学术期刊数量的大规模增长，作
者选择与论文合适的期刊越来越困难。 再加上期刊

向外界传递质量信息的信号传递机制很容易被扭

曲，即使是经验丰富的作者也可能被骗。 例如，掠夺

性期刊往往“克隆”一些知名期刊的名称或网站，在
宣传广告中伪造高影响因子，声称被相关的知名数

据库收录，提供虚假的编辑委员会成员名单，等等。
这增加了作者了解期刊质量信息的成本，加大了识

别掠夺性出版行为的难度。 道德风险是指事后信息

不对称给委托人带来的损失。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下，达成协议的一方无法准确核实另一方是否按照

协议办事，具有信息优势的代理人可能不履行承诺

行为。 在学术出版市场上，期刊的行为活动很难被

作者直接观察或监控。 这给期刊为自己牟私利提供

了条件。 稿件评估、同行评审和质量控制等编辑出

版服务需要期刊付出大量的成本，掠夺性期刊往往

减少或取消这些服务。 例如，期刊发表不经同行评

审的作者付费论文，即使论文与期刊的主题无关、质
量低甚至错误荒谬；期刊为榨取作者的论文处理费，
在作者未签署出版协议前发表论文，并且在作者要

求撤回稿件时拒绝下架，或是在没有通知作者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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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从网上删除论文或整个期刊……作者在提交稿

件之前往往很难发现期刊的这些行为。
４．监管乏力加剧掠夺性行为

搜集相关信息，监督、控制代理人的行为是一项

艰巨的工作，常常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 学术出版

市场上也一样，发现并证实期刊的掠夺性行为是非

常困难的。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针对总部位于印度

的掠夺性出版商 ＯＭＩＣＳ 国际出版集团的起诉持续

近 ３ 年。 在我国，２０１９ 年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

院审理了一起版面费诈骗案件，嫌疑人仿冒知名医

学杂志创建假期刊网站、制作假刊欺骗全国各地医

护人员发论文，行骗时间长达 ５ 年。
当前，技术的发展使得建立一份掠夺性期刊既

容易又便宜。 在一个完全数字化的在线出版环境

中，不需要印刷、库存和运输费用，出版成本大幅降

低。 期刊可以轻松地购买一个域名建立网站，向世

界各地数以百万计准备发表论文的研究人员发送垃

圾邮件招徕稿件，向作者收取费用却不提供相应的

编辑和出版服务。 尤其是当低质量甚至错误的论文

在网上传播并被引用时，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Ｂｏ－
ＣｈｒｉｓｔｅｒＢｊöｒｋ 等学者对掠夺性期刊发表的 ２５０ 篇论

文进行了为期 ５ 年的引文统计研究，发现平均每篇

论文有 ２．６ 篇引文，４０％的论文被引用过。Ａｍａｎｄａ
Ｒｏｓｓ－Ｗｈｉｔｅ 等学者对 ４５９ 家掠夺性期刊进行的调查

统计发现，其中 ２５０ 种期刊上有 ６３０２ 篇论文至少被

引用过一次。这样，即使是专业的研究人员，也很

难分辨出哪些知识是正确的。 委托人难以对期刊进

行有效监管，客观上为期刊通过掠夺性行为获利创

造了机会。

三、掠夺性期刊治理新路：建立良性委托代理关系

可见，学术出版市场上，掠夺性期刊兴起的根本

原因在于无法有效规约作者—期刊—读者之间所产

生的委托代理问题。 有效治理掠夺性期刊，就是要

实现期刊以及作者和读者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良性

运行。
１．优化激励机制，促进各方利益整合

论文得以公开、广泛、及时地传播符合作者和读

者双方的利益，但这种传播需要建立在“质量控制”
的基础之上，因为作者希望有效、合法地传播研究成

果，读者希望获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期刊需要通

过为作者和读者提供相应的代理服务获得报酬以维

持自身运营并盈利。 如果作者愿意为论文发表支付

费用，期刊的短期经济效益就取决于发表论文的数

量，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加剧了期刊与作者、读者之

间的利益冲突。 当利润可以直接取决于论文发表数

量时，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期刊

被反向“激励”用数量代替质量谋取私利。 因为即

使不完成“质量控制”的委托任务，期刊也能获得利

润。 解决这一委托代理问题，需要调整委托人（期
刊）和代理人（作者、读者）的激励机制，将双方利益

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激励，通过“利益趋同”，使代理

人的自我利益理性选择与委托人的愿望相一致。
从长远来看，协调期刊与作者之间利益冲突的

一个有效方法是消除激励研究人员在掠夺性期刊上

发表论文的因素，用“时间”本身无成本地解决代理

问题。 这涉及改变以数量为导向的学术评价体系。
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中，论文的发表数量是评估个

人学术能力和机构学术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各项

考核标准和要求“迫使”研究人员更多、更快地发表

论文，激励政策（物质报酬或职位晋升）则诱使研究

人员更多、更快地发表论文。 “快速发表”的承诺容

易获得研究人员的青睐，这也成为滋生掠夺性期刊

的温床。 因此，制订以质量为导向的多元化学术评

价体系，鼓励作者不要把他们的论文提交给掠夺性

期刊，也不要引用发表在掠夺性期刊上的内容，期刊

必然更加自觉地平衡论文发表数量与质量的委托任

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掠夺性期刊将失去生存的根

基。 ２０２０ 年，我国科技部、财政部印发《关于破除科

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
教育部印发《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

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是保护学术界

免受低质量掠夺性期刊侵害的长期战略。
２．开放同行评审，增强代理过程透明度

在作者—期刊—读者的委托代理关系中，期刊

被委托对发表的论文进行学术把关。 同行评审是大

多数期刊的一种标准质量控制机制。 作者提交的论

文在出版之前需要接受来自同一研究领域专家的审

查，以评估研究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帮助作者改进研

究，协助编辑选择高质量稿件。 自 ２０ 世纪中期以

来，同行评审在学术出版中得到普遍应用。 然而，传
统上期刊的同行评审程序是不透明的、非公开的，期
刊的把关行为很难被直接监控，公众只能间接地衡

量其合法性。 这增加了委托代理的成本。 掠夺性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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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以盈利为目的，用“同行评审”的标签来装饰自

己，实际上却并不实施或只是流于表面形式实施质

量控制。
如果开放的同行评审实践成为所有学术期刊的

一种规范要求，期刊的代理行为变得透明化、公开

化，那么对论文发表不进行充分质量控制的掠夺性

期刊就很容易被曝光。 以下三种形式有利于强化公

众对期刊评审工作的监督：一是为发表的论文附加

审稿人信息。 传统的同行评审方式要么是“单盲”
（即作者不知道审稿人的身份），要么为了避免个别

审稿人对特定作者可能存在无意识或有意识的偏见

采取“双盲”评审（即作者和审稿人都保持匿名），由
此带来的黑箱效应给期刊进行掠夺性出版提供了条

件。 论文出版时公开审稿人信息（例如姓名、研究

领域以及所属机构），有助于作者或读者根据审稿

人身份与论文主题的相关性判断期刊的合法性。 二

是为发表的论文附加审稿意见。 提供评审意见不仅

能够丰富和深化期刊内容，更能对掠夺性期刊形成

压力，因为过于肤浅的评论或虚假的评论很容易被

公众识别。 开放存取型期刊在线出版不受版面限

制，很容易实现。 传统的印刷型期刊，需要控制版面

节省成本，但其电子版可以和印刷版区别处理。 三

是交由第三方机构提供评审。 近年来，国际上出现

了一些开展论文评审业务的专业化组织机构，例如

ＲＵＢＲＩＱ、Ｐｅ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以及 Ａｘｉｏｓ Ｒｅｖｉｅｗ。 国

内也可以建立类似的专业评审机构。 如果期刊把评

审交由这类提供高质量评审服务的独立机构执行，
能够减少期刊的机会主义行为。

３．共建黑白名单，完善出版市场监管

委托代理关系的关键是信息问题，信息不对称

增加了市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掠夺性期刊生存

的基石在于期刊能够利用自身信息上的优势欺骗作

者、读者，从而损人利己。 排名或清单可以为作者或

读者确定合法或不合法期刊提供易于理解的评估标

准。 建立黑白名单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出版市场的

共识。 ２０１７ 年，印度提出 “结束掠夺性期刊的威

胁”，由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ｒａｎｔｓ 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发布了一份期刊白名单。２０１８ 年，我国政

府提出“建立学术期刊预警监测制度，定期发布学

术期刊预警名单和黑名单”。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正式发布《国际期刊预警

名单（试行）》，该名单包括 ６５ 种期刊，旨在提醒研

究人员审慎选择成果发表平台、提示出版机构强化

期刊质量管理。
建立黑白名单，使之成为对抗掠夺性期刊的有

效工具，既要依靠政府、学术机构和学术共同体“自
上而下”地推动，也要依靠公众的力量“自下而上”
地践行。 一方面，政府、学术机构和学术共同体是建

立黑白名单的核心力量，因为政府和学术机构的背

书以及学术共同体的影响力能够赋予名单合法性身

份。 例如，ＳＣＩ、ＪＣＲ、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

ＣＳＳＣＩ）、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简称 ＣＳＣＤ）等具有

“白名单”性质，收录进名单往往被人们视为期刊质

量的一种保证。 另一方面，通过数字技术搭建平台，
调动广大公众积极参与信息提供，不仅能够低成本、
高效率地制作“黑名单”“白名单”，还能保证名单的

实时更新。
４．强化学术出版素养，提升委托人决策能力

当作者和读者变得更有能力识别掠夺性期刊

时，期刊就不可能偏离完美代理人的角色。 这意味

着研究人员必须有能力评判期刊的合法性。 然而，
大多数研究人员没有接受过正式的出版技能培训，
他们可能很难辨识出一份期刊是否具有掠夺性。 掠

夺性期刊的伪装有时很容易识别，例如向作者发送

垃圾邮件招揽稿件、开出过于诱人的出版条件、宣传

一个不切实际的出版时间期限以及网页存在语法和

拼写错误等。 然而，这些低层级的错误很容易改进，
区分掠夺性期刊与合法期刊变得越来越困难。 有学

者的调查显示，没有任何标准可以可靠地识别掠夺

性期刊，需要将客观可验证的特征与对期刊内容和

背景的定性分析结合起来进行复杂的评价。因此，
大学及研究机构、图书馆或出版商应向研究人员提

供掠夺性出版方面的培训，提高他们的学术出版素

养，帮助他们识别并避免掠夺性期刊的欺诈。
然而，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研究人员的学术出

版素养需要较长的时间，技术则可以辅助研究人员

评估一份期刊是否与自己的研究相匹配。 目前，已
有学术团体和大学机构开发出在线工具来指导研究

人员选择可信任的期刊。 例如，由多家学术机构及

出版商联合发起的 Ｔｈｉｎｋ．Ｃｈｅｃｋ．Ｓｕｂｍｉｔ 运动提供的

在线检查表（Ｏｎｌｉｎｅ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是一个基于指标的、
易于使用的在线评估工具，支持 ３０ 多种语言；美国

Ｌｏｙｏｌａ Ｍａｒｙ Ｍｏｕ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的 “期刊评估工具”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Ｔｏｏｌ），设置有 １６ 个指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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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评分，研究人员可以根据总分判断该期刊是合

法的还是可疑的。

四、结语

掠夺性期刊不提供论文质量控制服务，以牺牲

学术质量为代价，将论文处理费或版面费作为谋求

利润的手段，损害学术出版诚信，削弱学术研究的严

谨性与可信度。 委托—代理理论为探索掠夺性期刊

的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来

看，掠夺性期刊得以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作者付费

出版破坏了作者—期刊—读者之间双重委托代理关

系形成的制约机制，再加上信息不对称以及委托人

对代理人监督困难等现实问题，为期刊的机会主义

行为留下生存空间，从而导致委托代理运行失灵。
因此，只有实现期刊与作者、读者之间委托代理关系

的良性运行，才能从根本上遏制掠夺性期刊的流行。
这是一个需要持续努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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